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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單元、世界貿易組織 (WTO)架構介紹 


 
課程目標： 


1. 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國際情勢，說明何以主要國家積極組成


國際經貿組織的理由，進而使學生瞭解經貿關係的和諧與國際和平穏


定有密切關係及其重要性。 
2. 以「成立世界貿易組織馬拉喀什協定」為基礎，說明世貿組織的結構


及其主要機關與重要職權，使學生瞭解 WTO 世貿組織的基本概念。 
3. 探討並說明 WTO 法規制定之歷史背景，強調 WTO 國際貿易法概念


及意識之建立，並使學生對 WTO 國際貿易法議題形成意識及了解如


何分析爭點。 
4. 簡述我國以「臺澎金馬」名義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過程與參與現況，


輔以加入以來對我國經貿影響的說明。 
 


綜合討論： 


世界貿易組織雖然有經貿聯合國之稱，但經貿利益的追求其實與其他價值


有密切關聯，甚至有所衝突，本單元透過小組討論或報告撰寫等方式，使


學生從較廣的角度，思考 WTO 世貿組織在全球的地位，及台灣加入此一國


際組織之意義及重要性。 


 


 


第一節 由關稅暨貿易總協過渡到世界貿易組織 


說明：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的國際情勢，說明何以主要國家積極組


成國際經貿組織的理由，進而使學生瞭解經貿關係的和諧與國際和平穏定


有密切關係及其重要性。 


 
一、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成立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檢討戰爭發生之原因，除政治因素外，經濟因素


亦是主因，特別是 1930 年代世界經濟大蕭條，各國貿易保護主義盛行，


商品流動停滯、消費大幅衰退、失業率攀升。二次大戰軸心國德國和日本，


都是為了掠奪其他國家的資源，而發動戰爭，有識之士便提出建立一世界


性的自由貿易協定和國際經貿組織網，以解決彼此間之經貿問題，讓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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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有無，相互依賴，如此戰爭出現的機會將大幅降低。有鑑於此，各國


除同意成立聯合國外，並進一步建構所謂之「布列敦森林機構」（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作為聯合國之特別機構，擬議中之經貿組織包括：國


際復興及開發銀行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BRD)、國際貨幣基金(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國際貿易組織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等促進經貿互惠交流的組織。與會


各國並於一九四八年三月在哈瓦那舉行之聯合國貿易與就業會議中通過


ITO 憲章草案。惟後來因美國政府將成立 ITO 之條約送請其國會批准時，


遭到國會之反對，致使 ITO 未能成立，故目前「布列敦森林機構」，僅有


世界銀行及國際貨幣基金兩個經貿組織。 


 
二、國際貿易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之籌設 
1、ITO之成立背景 
籌設「國際貿易組織」的構想以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源起，可回朔到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一構想的發軔主要始於美國的創意。促成美國提出


此種構想的因素之一，涉及當時美國的政治經濟背景與外貿政策。一九二


九年至一九三 0 年間，全球發生空前的經濟危機。美國國會通過「史摩─
哈雷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升進口關稅以保護其國內


產業。而美國的貿易夥伴也紛紛跟進，尤其是歐洲國家也同樣的方式以資


對抗，結果導致全國貿易量銳減。一九三二年羅斯福總統上任，並於一九


三四年通過「互惠貿易協定法」（Reciprocal Trade Agreement Act），該項法


案除了在形式上修正了「史摩─哈雷關稅法」，並在實質上確立了當時美國


外貿政策的方向。該項法案通過後，與凡關稅稅率之訂定，以及貿易協定


之簽署等權限，遂由立法機關轉於行整機關。此外，美國國務卿赫爾並提


倡一九三四年貿易法，成為經濟史上著名之「赫爾計劃」（Hull Program）。


赫爾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排除貿易障礙、最惠國待遇，以及互惠原則，茲


分述如下： 
(1)、排除貿易障礙 
該項法案授權美國總統與外國訂定關稅減讓之協定，若減幅度在百分之五


十之內者，無須參議院之核准。嗣後針對此一原則形成兩項例外。第一、


美國與外國簽訂貿易協定時，必須明訂美國產業若受進口競爭之嚴重威脅


或損害時，得暫停關稅減讓措施之適用。該項例外稱為「脫身條款」（Escape 
Clause）。第二、為了保護美國產業，針對若干貨品項目應明訂最低稅則，


而美國與外國簽訂貿易協定時亦須遵循之。該項例外稱為「危險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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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l-point Provision)。 
(2)、最惠國待遇 
在此一原則下，美國給予某一締約國之任保利益、優惠、優先或寬免，得


立即並且無條件的適用於其他締約國。嗣後針對此一原則形成兩項例外。


第一、一九五一年美國對所有共黨國家排除最惠國待遇原則之適用。第


二、美國政府僅與主要供應國協議關稅減讓。若美國所承諾之關稅減讓，


需擴大適用於其他貿易夥伴時，美國政府之談判立場並不因此而過度讓


步。該項限制稱為「主要供應國規則」(Doctrine of the Principal Suppliers)。 
(3)、互惠原則 
在互惠原則之下，惟有美國之貿易夥伴願意給予美國同等之待遇時，美國


始願排除其本身之貿易障礙。實際上，互惠原則在當時係為談判時所運用


的策略與指標。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美國的貿易法主要遵循了


經濟政策的目標。當時美國致力於擴充軍備、援助英國，並與同盟國合作


以對抗日本的擴張政策。雖然美國外貿政策有所變更，但是在二次世界大


戰期間，赫爾計畫仍然繼續被採用。赫爾計畫於三○年代提出並開始實施，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仍持續發展，成為美國提出重建世界貿易秩序建議


的基礎。促成美國提出成立「國際貿易組織」構想的因素，除了受到前述


美國外貿政策的影響外，另一項因素是美國認為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


因，與國際經濟事務息息相關，故應避免類似事件再度發生。有鑒於此，


美國認為有必要成立相關國際組織，以規範各國在貨幣乃至於貿易方面之


實踐。 


 
2、哈瓦那憲章(Havana Charter)之起草 
1945 年，美國國會延長「互惠貿易協定法」，國務院並邀請若干國家針對


關稅減讓進行多邊談判。同時聯合國也開始運作，成立了聯合國經濟暨社


會理事會(U.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ECOSOC) ，同年 11 月美國向


聯合國經濟社會理事會（ECOSOC）提議召開世界貿易與就業會議，倡議


成立國際貿易組織（ITO,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美國公布了「擴


展世界貿易及就業建議書」(Proposals for Expansion of World Trade and 
Employment)，並向聯合國會員國提出建議，提倡仿傚布列頓森林制度而


成立一個國際貿易組織，以解決貿易與就業對問題。1946 年聯合國經濟暨


社會理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美國之提案，並決議嗣後將召開「聯合


國 貿 易 及 就 業 會 議 」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Employment)，會議之目的在於草擬憲章以成立國際貿易組織。1946 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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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於倫敦召開了第一次籌備委員會，針對美國政府所提出的「國際貿易組


織憲章建議書」(Suggested Charter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進
行討論。倫敦會議成立了六個工作小組，審排除關稅及非關稅障礙之建


議，並設立「起草委員會」(Drafting Committee)以草擬國際貿易組織憲章。


倫敦會議之報告並建議訂定「關稅暨貿易總協定」，不過關於談判程序的


細節與草擬協定的工作，則留待 1947 年年初於紐約成功湖(Lake Success)
所召開的「起草委員會」會議進行之。而「起草委員會」之會議完成了「關


稅暨貿易總協定」的初步草案，國際貿易組織憲章亦經委員會重新擬定，


嗣後提交小 1947 年於日內瓦所召開的籌備會議。 
1947 年於日內瓦所召開的籌備會議有兩項任務，其中一項任務為完成國際


貿易組織憲章的草擬工作，以作為同年年底召開的「聯合國貿易及就業會


議」的議題。在日內瓦會議中，主要由兩個委員會進行國際貿易組織的籌


備工作，分別負責有關憲章草案的實體內容規定，以及有關憲章草案的程


序與組織規定。因此國際貿易組織憲章之草案遂於 1947 年 8 月完成。日


內瓦會議另一項任務則為多邊關稅談判，為此召集了關稅協定委員會，負


責關稅談判的進度，並草擬「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條文。1947 年 10 月


30 日，與會之 22 國簽署日內瓦會議終結文件，「關稅暨貿易總協定」與「暫


行適用議定書」(Protocol of Provisional Application)於焉誕生，並於 1948
年 1 月 1 日起生效。1947 年 4 月，美、英、中、法等 23 個國家在日內瓦


又召開了國際貿易及就業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同年 10 月在哈瓦那舉


行的聯合國貿易和就業會議上，審議並通過了「哈瓦那憲章」（又稱「國


際貿易組織憲章」）。「哈瓦那憲章」共分九章和一個附件，主要內容分別


是：宗旨與目標；就業和經濟活動；經濟發展與重建；一般商業政策；限


制性貿易措施；政府間商業協定；國際貿易組織的建立；爭端解決和一般


規定。「哈瓦那憲章」的目標是建立一個全面處理國際貿易和經濟合作的


國際組織，成為繼國際貨幣基金組織和世界銀行之後的第三個國際機構。


「哈瓦那憲章」號召各締約方政府在經濟和貿易政策上予以合作，採取行


動維護充分就業及有效需求的大幅度穩定增長。「哈瓦那憲章」的內容除


了包括國際貿易組織之設立以外，還涵蓋了就業、經濟發展與重建、貿易


政策、限制性貿易措施，以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已確認之貿易措施等。但


是，由於各國針對「哈瓦那憲章」草案提出了許多修正案，特別是增加了


管理對外投資的條款，以致美國和某些國家認為該憲章與其國內立法存在


差異和干預了國內立法。特別是美國國會認為「哈瓦那憲章」中的一些規


定與美國國內立法有矛盾，不符合美國的利益，因此，在美國國內形成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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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該憲章的強大力量，美國政府將 ITO 成立條約送交國會批准時，遭美


國國會反對，沒有批准「哈瓦那憲章」。在其影響下，56 個「哈瓦那憲章」


簽字國中，只有個別國家批准了「哈瓦那憲章」，因此無法全面實施，因


而導致國際貿易組織(ITO)的成立失敗。 


 
3、籌設國際貿易組織(ITO)失敗的原因 
由於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儼然成為經濟強國，並且籌設國際貿易組織的


原始構想也始於美國，因此其他國家遂觀望美國是否接受哈瓦那憲章。「哈


瓦那憲章」曾多次提交美國國會，並為此舉行聽證會。然說在 40 年代末


期，二次世界大戰後立即進行國際合作的熱情逐漸消退，並且當時美國國


會議員對於國際事務與貿易事務的態度趨於保守。有鑒於此，美國行政機


關於 1950 年 12 月宣布放棄將「哈瓦那憲章」提交國會批准，因此成立國


際貿易組織的可能性也隨之付諸東流。提出籌設國際貿易組織的構想源自


於美國，萬後卻也因為美國國會的反對而宣告失敗。失敗的原因可分為以


下幾點： 
(1)、談判策略錯誤 
1945 年 11 月美國公布「擴展世界貿易及就業建議書」當大，英國政府 
立即表態支持，並接受將該份建議書作為國際談判的基礎。這一點顯示美


國在公布建議書之前，曾與英國進行協商，並準備一份英美雙方均同意的


聲明。而建議書中針對就業與收支政策所提出的保護預防措施，構想即源


自於英國。在這種情況之下，本應由英美兩國共同發表聲明，但是最後卻


由美國單方面宣布。如此一來使美國嗣後進行談判時進退兩難。限璧不得


不將英美妥協的特果，作為其本身的建議與主張，進而支持草案中所包括


的例外規定。因此美國所選擇的策略，使得美國代表在往後的談判當中，


無法主張本身的立場以對抗英國的限制措施。 
(2)、美國無法放手對抗國內的保護主義 
當時美國國內產業支持保護主義，因此構成了美國與其他國家進行自由化


談判的障礙。美國在談判時主張一般貿易之自由化，俾利美國產品自由進


入他國市場的同時，美國政府卻對其國內的農業與運輸業實施保護措施。


此外，當時美國與若干國家如古巴與菲律賓之間訂有特殊協定，類似英國


與英國國協國家之間的優惠協定。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代表參與談判時


難以自圓其說。 
(3)、例外規定過多 
貿易談判的主要目標之一在於貿易自由化，但卻基於國際收支的問題，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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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許多的例外規定。談判過程顯示實際上是假借國際收支問題之名，行保


護主義之實。這一點由國際貿易組織憲章所包括的諸夕例外規定即可略見


一般。因此當時許多人士批評國際貿易組織憲章大部分是由例外規定與保


護條款所構成，反應了全球貿易自由化的理想與國家本位主義的衝突。 
(4)、英國國協優惠的維持 
廢除英國國協國家之間的相互優惠，原為美國致力於提倡貿易自由化的目


標之一。然而在談判過程中，英國對於這個問題卻毫不讓步，堅持維持英


國國協的優惠規定，因此埋下國際貿易組織成立失敗的種子。基於上述理


由，致使美國由談判開始之熱衷，逐漸轉變為懷疑，最後形成不滿，並對


哈瓦那會議的結果質疑。談判結束後，美國國內反對批准哈瓦那憲章的聲


浪高漲，因此美國行政機關不得不宣布放棄將哈瓦那憲章提交美國國會批


准。最後此一憲章僅有賴比瑞亞一國批准，而未能生效。所以即使無法達


成原本的構想卻也意外的發展出適合國際貿易之法條。 


 
4、籌設國際貿易組織(ITO)之對成立未來世界貿易組織(WTO)影響 
ITO 雖然最後未能成立，但自由貿易卻有了具體成果。以歐洲各國為主的


23 個創始會員國，曾在 1947 年展開主要內容為鋼鐵、木材及煤礦等關稅


減讓談判，達成 45,000 項關稅減讓，影響超過 100 億美元，佔當時世界貿


易額的 1/10，各國為免籌組 ITO 之努力完全白費，同時美國政府也獲國會


授權參與關稅減讓談判，因此包括美國在內之各國最後協議，將該關稅談


判結果，加上原 ITO 憲章草案中有關貿易規則之部分條文，成為眾所熟知


之「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另鑒於美國國會並未批准加入 ITO，各國亦同意，以「暫時適用議定書」


（Provisional Protocol of Application, PPA）之方式簽署 GATT，因此 GATT
只為臨時性質的貿易協定，且係一個多邊協定並不具備國際法人的資格，


對貿易爭端也沒有實際仲裁的法源依據。雖然 GATT 之適用法律基礎係臨


時性質，但是，GATT 是近代人類經濟世界中，規模最大的國際貿易多邊


協定機制，加速了自由貿易的實現。它最著名的特色，就是運用參與國之


間雙邊與多邊的談判，訂定彼此貿易的開放規則，也是自一九四八年以來


成為唯一管理國際貿易之多邊機制。在 1947 年 10 月 30 日關稅暨貿易總


協定的簽署，不僅象徵了國際間最主要的一項多邊貿易協定的誕生，同時


也形成了國際貿易法的源頭。1947 年各締約國簽署該項協定時，各國主要


的目標均在籌設國際貿易組織，並寧於國際貿易組織正式成立時，將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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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ATT歷次回合談判 
1947 年於日內瓦召開的籌備會議有兩項任務，第一是完成國際貿易組織憲


章的草擬工作，以作為同年年底召開的「聯合國貿易及就業會議」的議題。


會議中，主要由兩國委員會進行國際貿易組織的籌備工作，分別負責有關


憲章草案的實體內容規定，以及有關憲章草案的程序與組織規定。第二在


於多邊關稅談判，為此召集了關稅委員會，負責關稅談判的進度，並草擬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條文。因此 1947 年十月三十日關稅暨貿易總協


定(GATT)的簽署，不僅象徵國際間最重要的一項多邊貿易協定的誕生，同


時也形成國際貿易法的源頭，各締約國簽署該項協定時各國主要目標在於


籌設國際貿易組織(ITO)，並擬於成立時將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併入。1947
年完成的 GATT 涵蓋了規範國際貿易的規則，該協定的基本目標之一，在


於限制各國採取或繼續適用有礙國際貿易自由化的措施，例如關稅障礙、


限制進口數量、對進口貨品適用具有歧視性之稅課徵或規則、補貼、傾銷，


以及其他非關稅障礙等等。1947 年 GATT 之原始規定，基本上並未就製成


品與農產品貿易予以正式區分，儘管如此，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11 條(數
量限制)、第 16 條(補貼)、第 20 條(一般例外)，乃就農產品貿易予以規範。


因為原始規定大部份是由美國所擬定，主要目的在於配合美國國內農業政


策，但嗣後卻發生對農產品採取進口配額與出口補貼的情形，背離關稅暨


貿易總協定所規定之原則。原則上，1947 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11 條禁


止對進口採取數量限制。在若干條件下，此一原則不適用於農產品之進


口，根據第 11 條第 2 項第 C 款之規定，進口國為了限制同類產品之國內


生產，或消除國內同類產品暫時之過剩，得允許該國對農產品進口實施配


額。第 16 條規定，補貼區可分為對初級產品(即不經加工之產品，例如農


林產品&漁產品)之補貼與非初級產品之補貼。基本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第 16 條規定排除對農產品實施出口補貼。 
由於 GATT 僅是一項多邊國際協定，以 GATT 為論壇所進行之歷次多邊談


判，雖係以關稅談判為主，惟在理論上均是對原有協定之修正，因此每一


次之多邊談判乃稱為回合談判。回合談判（Round Talk）為 GATT 之重要


特色，自 GATT 1948 年成立以來，包括一九九四年中旬結束之烏拉圭回


合談判在內，已經歷經八回合談判，前五個回合談判的重點在促進各成員


降低關稅，後幾個回合如甘迺迪回合(1964 年至 1967 年) 及東京回合(1973
年至 1979 年) 烏拉圭回合(1986 年至 1993 年)，其中以第七回合之東京回


合與第八回合之烏拉圭回合談判最為重要，因該二回合之談判除包括關稅


談判外，亦對其他之貿易規範進行廣泛討論。其中耗時最長、影響最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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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後一回合的烏拉圭回合。從 1986 年至 1994 年的 8 年之間，談判的主


題除了早期的關稅議題外，更擴大到生產補貼、服務業、智慧財產權、爭


端解決、紡織品、農業等議題。其中，最重要的決議，就是決定在 1995
年元月 1 日成立具有實體法人地位的世界貿易組織 WTO，取代 GATT。 


 
1、1947 年日內瓦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由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23 個創始締約國參加，在此一回合中以雙


邊談判的方式進行。第一回合之談判結果使參與國之關稅水平平均降低了


百分之二十，第一回合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有二十三個創始締約國參


加，以雙邊談判的方式進行。由於美國與其中 9 個國家原先已簽訂雙邊協


定，故必須將先前協定的優惠擴及其他談判國，第一回合之談判結果使參


與國之關稅水平平均降低了百分之二十。 
2、1949 年安西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於法國安西（Annecy）舉行，召集目的為審議丹麥等 10 國加入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申請案。申請案通過使得參加談判的國家增為 33 國。 
3、1950 年至 1951 年多奎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於英國多奎（Torquay）舉行，並通過了西德等六國加入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之申請案。由於英國對於英國國協問題不肯讓步，故美國亦不願


做成英國國協受惠得減讓，所以此回合的結果並未能使國際貿易進一步自


由化。 
4、1955 年至 1956 年日內瓦第四回合 
第四回合共有 22 個國家參與，談判之成果仍然欠佳，關稅減讓幅度平均


為百之二至百分之三。在 1955 年時，日本對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締約國


做成相當的減讓之後，簽署加入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5、1961 年至 1964 年狄隆回合 
第五回合的談判，起因於 1958 年，美國副國務卿狄隆（Douglas Dillon）
率領美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舉行部長會議時，表明減讓美國進口關稅百分之


二十的談判意願，所以亦稱為狄隆回合。當時英國想在歐洲經濟合作組織


（OECC）的架構下成立大規模的自由貿易區，所以美國此提議並未獲得


歐洲家熱烈迴響。爾後，法國拒絕英國提出之建議，歐洲經濟共同體轉而


贊成進行關稅談判，使得狄隆回合得於 1961 年舉行， 
其重要議題有四項： 
(1)、與歐洲經濟共同體會員國進行關稅談判 
(2)、進行一般性關稅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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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予以特別考慮 
(4)、與新加入國家進行談判 
6、1964 年至 1967 年甘迺迪回合 
甘迺迪回合談判時，各成員對削減非關稅障礙方面缺乏經驗，因此較無具


體成效。而東京回合談判對於非關稅措施方面的成果，是簽署多項國際性


規約，明確定義非關稅障礙之範圍，設立專門機構排解各成員之非關稅障


礙糾紛，以維護各成員之權益。第六回合亦稱為甘迺迪回合談判，談判結


果分為以下幾項： 
(1)、完成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1967 年日內瓦議定書之簽署，由 34 個國家      
     提出減讓表，載明原稅率以及所為之減讓。 
(2)、對化學之附屬品協定及關稅減讓。 
(3)、有關農產品之減讓與協議。 
(4)、簽署反傾銷協定此為該回合中就排除非關稅障礙所達成的唯一成果。 
(5)、簽署愛爾蘭、冰島、阿根廷、南韓、以及波蘭之加入議定書。 
7、1973 年至 1979 年東京回合 
GATT 第七回合談判即東京回合，自 1973 年開始至 1979 年完成，除了持


續降低關稅障礙外，最大之成果在於達成多項非關稅規約，使 GATT 談判


之觸角伸入非關稅領域。這些非關稅規約中，部分規約僅是解釋既存 GATT
之相關規定；亦有部分規約則是規範以往 GATT 未處理之貿易議題，包括：


補貼與平衡措施、技術性貿易障礙、輸入許可發證程序、政府採購、關稅


估價、反傾銷，以及肉品、乳品、民用航空器貿易等三項部門別之自由化


協議。1973 年 9 月 12 日至 14 日，102 個國家參加於東京舉行的部長會議，


會中通過東京宣言揭示三大目標：（1）使國際貿易更趨自由化，（2）建立


國際貿易新體系暨貿易行為的新規範，（3）協助開發中國家於貿易活動，


獲取更多的利益，東京宣言，一反過去數回合談判對開發中國家之漠視，


顧及貧富國家間的經濟差距，尤其重視開發中國家利益，並主張強化有關


非關稅措施的規則，強調有關打擊不公平貿易行為和防範變相貿易壁壘的


規則，檢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保護措施規定，並檢討各項農產品問題。 
東京回合談判結果，完成關稅減讓議定書及多項非關稅措施協定，計包括


九項協定及四項備忘瞭解書。九項協定為： 
(1)、技術性貿易障礙。 
(2)、政府採購協定。 
(3)、GATT 第六條、第十六條暨第二十三條之解釋及適用或稱補貼與平衡


稅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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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牛肉協定。 
(5)、國際乳酪品協定 
(6)、GATT 第七條解釋協定或稱關稅估價協定。 
(7)、輸入許可程序協定。 
(8)、民用航空機交易協定。 
(9)、GATT 第六條解釋協定或稱反傾銷協定。 
四項備忘瞭解書為： 
(1)、對開發中國家之特別優惠措施。 
(2)、以改善收支為目的所採行的貿易措施。 
(3)、為發展目的採取防衛措施。 
(4)、對通知、諮商、解決紛爭、監視制度等作業程序之具體化。 
九項協定並非附屬於 GATT 之條款，但各設有簽署委員會，因此，即使身


為 GATT 的締約國，凡未簽署任一協定者，即不受該協定之約束；但是，


若協定給予簽署國較優惠的待遇時，則依據 GATT 最惠國待遇原則，所有


GATT 締約國，包括未簽署東京回合協定者，亦能享有相同的待遇。其次，


在東京回合中並針對數項議題進行談判，其中包括： 
(1)、關稅減讓 
以歐洲經濟共同體、奧地利、加拿大、芬蘭、紐西蘭、挪威、瑞典、瑞士 
以及美國等 10 個工業國家之進口工業產品總值為計算基準，若以關稅收


入計算其加權平均減讓幅度，則其減讓約總稅負的三分之一；若以關稅稅


率平均減讓幅度計算，則為百分之三十八。 
(2)、農業 
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架構下，談判國達成兩項多邊協定，分別為乳製品


協定以及牛肉協定。 
(3)、對非關稅貿易障礙之共同規範 
在東京回合中各國針對非關稅貿易障礙達成若干具體協議。各國修正反 
傾銷協定，並簽署了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政府採購協定、補貼既平衡措


施協定、關稅估價協定、關務議定書、進口許可證協定，以及民用航空器


交易協定等。前述協定對於非關稅障礙之定義，以及各國應採取之措施均


予以明確規定，敦促各國確實遵守，以免影響國際貿易之發展。 
(4)、對第三世界與開發中國家實施優惠待遇 
東京回合中通過了「授權條款」，亦即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締約國可對開發


中國家實施特殊與更優惠之待遇。因此授權條款可適用於已開發國家對開


發中國家實施普遍性優惠關稅待遇，以及在非關稅障礙方面給予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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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待遇。東京回合談判結果，雖不如預期及東京宣言所涵蓋之成果，但


就談判所達之協定及瞭解書而言，仍具有相當成效。例如，使關稅稅率趨


於平衡；對 GATT 中非關稅貿易措施之條款，未規範或規範不明確事項，


予以具體化，制定各項協定，以減少貿易紛爭；在特定產品（如牛肉、乳


酪品等）交易方面，亦制定數項協定，除緩和已開發國家間貿易摩擦外，


並有助於開發中國家之經濟發展；此外，並給予開發中國家較優惠待遇，


以協助其經濟發展。 
8、1986 年至 1994 年烏拉圭第八回合 
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ATT)架構下所進行的各項貿易回合成果，雖然使得


規範國際商品買賣的規定日益明確，但也凸顯出該項協定的缺點，其中最


大的一項缺點在於缺乏適當的爭端解決機制。此外，許多已開發國家所關


心的服務業貿易以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問題，該項協定也並無規定。為了解


決這些問題，1986 年 9 月 120 國於烏拉圭東岬（Punta del Este）展開第八


回合談判，亦稱烏拉圭回合。會中發表「烏拉圭回合部長及宣言」。宣言


揭示解決非關稅障礙之重要性並試圖將工業產品以外的貿易如農產品及


服務業等納入範圍。宣言更列舉一系列議程及談判程序協定。1987 年 1
月 28 日確定談判架構，並設立貿易談判委員會，下設 15 個工作小組，經


一年的第一階段談判後，貿易談判委員會決議於 1988 年 12 月召開「期中


會議」，針對談判進度進行檢討。「期中會議」於蒙特婁(Montreal, Canada)
舉行，會中審查談判現狀，通過初步結論，並討論有待克服之瓶頸。會中


只獲得部份成果，但在一些重要領域如農業、智慧財產權、紡織和成衣、


防衛措施卻未能達成協議；並確立烏拉圭回合目標包括：促進全球貿易之


擴大與自由化、擴張 GATT 之涵蓋範圍，強化 GATT 之功能、加強 GATT
與國際經濟環境配合，尤其考慮貿易型態之演變，高科際產品貿易之發


展，及開發中國家之外債等問題、促進國際貿易政策與國內經貿政策合


作，兼顧各別國家之成長與發展。 
烏拉圭回合原定於 1990 年 1 月 3 日至 7 日於比利時布魯塞爾結束，由於


美國與歐盟對於農產品補貼爭議，貿易談判委員會決議在 1991 年 2 月 26
日重新展開談判。歷經艱困的談判後，美歐於 1992 年 11 月 20 日在華盛


頓簽署友好解備忘錄，解決了歐洲農業補貼的爭議。1993 年 7 月 14 日各


國在瑞士日內瓦再度集會，重開談判。GATT 烏拉圭回合談判於 1993 年


12 月 15 日達成協議，決定成立 WTO。其後在 1994 年 4 月 14 日的部長會


議，於摩洛哥馬拉開許簽署「烏拉圭回合多邊貿易談判議事文件」（Final Act 


Embod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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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s）及「馬爾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並作成四項重要決定，包括通


過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實施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所產生之組織上及


財務上後果、建立世界貿易組織籌備委員會決議、加強談判貿易與環境議


題。1994 年 4 月 15 日，各締約國代表簽署「表彰烏拉圭回合多邊貿易談


判結果之最終法案」，烏拉圭回合中簽署了若干瞭解書與多邊貿易協定，


並將之納入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的一部分，此一長達八年的貿易回合終


於落幕。烏拉圭回合歷時長達八年的談判，終於在 1994 年達成最終協議，


其重要協議如下:  
(1)、全面降低關稅： 
烏拉圭回合談判為促使各國進一步開放市場，已不同於過去數回合關稅調


降僅集中在少數工業產品的方式，而採取工業、農產品全面性降低關稅的


方式進行。工業產品方面，各國關稅以 1986 年為基期，自 1995 年開始分


四年五階段調降，平均降幅達百分之四十左右，部分產品包括製藥、營建


設備、醫療器材、鋼鐵、農機、烈酒、啤酒、傢俱等八大項目，主要工業


國家希望將之列為零關稅產品。農產品方面，以 1986 年至 1988 年之三年


平均數為基期，已開發國家未來六年關稅平均削減百分之三十六，單項產


品至少降幅為百分之十五；開發中國家在未來十年平均削減百分之二十


四，單項產品至少降幅百分之十五。許多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農產品，除


稻米等可適用特殊待遇外，須以關稅化方式開放市場。 
(2)、擴大新議題之諮商： 
烏拉圭回合談判之範圍，遠超出 1947 年 GATT 及東京回合規約的規範範


圍，除一般商品貿易外，亦將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及服務業貿易等新


議題納入規範。智慧財產權保護範圍除原有之專利、商標、著作權外，並


擴及工業設計、積體電路佈局、產地標示、營業秘密保護等。在服務業貿


易方面，各成員基於不歧視的待遇原則與透明化原則，對所有成員開放服


務業市場，給予國民待遇，並依據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ATS)之規定提出初


始承諾表，作為進一步談判之基礎。並將與貿易相關的投資、智慧財產權


及服務業市場開放均納入 GATT 規範，包括「與貿易有關的投資措施


(TRIMS)」減少各種有礙貿易的投資障礙；「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建立國民待遇及最惠國待遇原則，訂定著作權及相關權利的具


體保護標準，以及規定執行的標準與程序；而「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ATS)」
則建立最惠國待遇及透明化原則，並要求各會員國提出成承諾表，將所承


諾的行業分別列出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的限制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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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歸 GATT 基本精神： 
1947 年 GATT 對於紡品與成衣、農業貿易、出口補貼及某些非關稅貿易


障礙等的規範均因認定困難或遷就事實，而給予特殊待遇不受 GATT 的規


範。此次烏拉圭回合最終協議將過去這些違反 GATT 基本精神的例外情


形，均回歸到 GATT 的規範，例如，紡品與成衣自 1995 年 7 月 1 日起至


2005 年 6 月 30 日止之 10 年間分三階段，解除目前之配額限制；出口補貼


方面，規定已發國家未來六年將削減百分之三十六，開發中國家十年將削


減百分之二十四；對農產品的非關稅貿易障礙如禁止外國產品進口等措


施，未來均將改採課關稅的方式處理，並逐年降低關稅化後的關稅稅率。  
(4)、成立世界貿易組織(WTO)： 
此次烏拉圭回合談判決議預定於 1995 年 1 月正式成立世界貿易組織


(WTO)，取代 GATT，以執行烏拉圭回合有關未來多邊貿易體系之各種規


範，包括修正後的 GATT、原有的 各項規約以及烏拉圭回合所達成的其他


協定與部長會議的決議。並監督爭端 解決小組及貿易政策審議小組之運


作。所有 WTO 成員必須自動接受所有烏拉圭回合協議，凡在其成立之前


加入 GATT 者均可成為 WTO 創始會員。 
(5)、確立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烏拉圭回合於 1988 年期中檢討會議時引進「貿易政策檢討機制」，定期


檢討各國的貿易政策，以使各國政策的制定透明化，最終協議中則確立此


一貿易政策檢討機制。  
(6)、強化爭端解決功能： 
由於爭端解決為 GATT 的主要功能，為了有效處理未來各成員間的貿易爭


端，烏拉圭回合最終協議特別達成「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處理諒解備忘


錄」，並將於 WTO 中設置爭端解決的專門機構，以強化爭端解決的機能。


涉及爭端的當事國，應於仲裁申請提出 30 天內進行諮詢，倘在 60 天內未


能達成協議，當事國可要求成立仲裁小組處理。 
烏拉圭回合談判有 120 個國家參加，自 1986 年開始，於 1994 年完成，為


GATT 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之回合談判；談判之內容包括貨品貿易、


服務貿易、智慧財產權與爭端解決等。該回合之談判並決議成立 WTO，


使GATT多年來扮演國際經貿論壇之角色正式取得法制化與國際組織的地


位；更重要的是，WTO 爭端解決機構所作之裁決對各會員發生拘束力，


因此使 WTO 所轄各項國際貿易規範得以有效地落實與執行。與以往的回


合談判比較，烏拉圭回合談判具有兩大特色： 
(1)、談判議題涵蓋範圍最廣：除了包括關稅、非關稅措施、天然資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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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帶產品、紡織品及成衣、農業等議題外，還擴展至服務業貿易，及與貿


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等議題。  
(2)、採整批交易式談判：烏拉圭回合各談判議題達成協議後已整合為一套


最終法案，由各成員簽署後一體遵行，特點在於可改善東京回合談判採個


別開放簽署所造成約束 力不足的現象。 
該回合之談判並決議成立 WTO，使 GATT 多年來扮演國際經貿論壇之角


色正式取得法制化與國際組織的地位。更重要的是，WTO 爭端解決機構


所作之裁決對各會員發生拘束力，因此使 WTO 所轄各項國際貿易規範得


以有效地落實與執行。 


 
GATT 歷次回合談判簡表 


年度 回合  談判主題 
參 加


國 家


數 


1947 第一回合（瑞士日內瓦）關稅減讓 23 


1949 第二回合（法國安西） 關稅減讓 13 


1951 第三回合（英國多奎） 關稅減讓 38 


1956 第四回合（瑞士日內瓦）關稅減讓 26 


1960-1961 第五回合（狄倫回合） 關稅減讓 26 


1964-1967 第六回合（甘迺迪回合）關稅及反傾銷措施 62 


1973-1979 第七回合（東京回合） 關稅、非關稅措施及各項架構


性規約，如：輸入許可證程序、


海關估價、技術性貿易障礙、


牛肉及國際乳品協定等 


102 


1986-1994 第八回合（烏拉圭回合）關稅、非關稅措施、服務業、


智慧財產權、爭端解決、紡織


品、農業、設立 WTO 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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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東京回合及烏拉圭回合談判後的發展趨勢 
在東京回合前，主要是已開發國家在降低關稅，但在東京回合中，一些開


發中國家也降低了關稅。在烏拉圭回合中，很多開發中國家在降低關稅方


面作出了重大承諾，在非關稅領域，東京回合修正了之前相關規則，澄清


了相關概念和程序，烏拉圭回合亦在這些方面作了進一步的努力。在爭端


解決機制方面，在烏拉圭回合中，這一機制得到了重大改進，即對爭端解


決過程的不同階段規定了明確的時限並規定有關決定可自動生效。一直到


東京回合，GATT 機制一直賦予開發中國家的差別及優惠待遇，但是到了


烏拉圭回合，這種優惠待遇卻被質疑，這種待遇意味著開發中國家承擔較


低水平的義務。現在，除某些例外情況外，這種待遇的主要含義是除低度


開發國家外，貿易自由化的承諾普遍適用於所有成員國，而開發中國家只


是享有更長的實施期。而 GATT 各回合共同的核心原則在於： 
(1)、最惠國待遇原則 
最惠國待遇原則是GATT體系的基礎。在GATT第一條規定：若任一GATT
的締約國給予另外一個國家最惠國待遇，諸如一項對特定產品的進口可支


付關稅的消減，那麼這個締約國必須立刻無條件的給予所有締約國的進口


產品同樣的待遇。換句話說，所有的 GATT 締約國有權得到任何成員給予


的最惠國待遇，反過來講，就是說他們有權不被歧視。這種最惠國或者說


非歧視義務適用於任何一種與進口和出口有關的關稅和費用，以及國內的


各種稅費，並適用於施用這些關稅、稅費的所有規則。可以不受最惠國待


遇原則約束的例外規定在第二十四條中，允許關稅同盟成員和自由貿易區


成員互相對進口產品給予最惠國待遇；以及 1979 所作的一個決定，允許


給予開發中國家優惠待遇，或者開發中國家間互相給予優惠待遇。 
(2)、國民待遇原則 
在 GATT 中第三條的國民待遇規則同樣為最基本的規則。根據第一條通過


要求最惠國待遇，將一締約國所有貿易夥伴的產品相置於平等的條件下，


而國民待遇原則則是將這些產品置於與進口國本國的產品同樣的條件


下。那就是說，一旦進口產品通過了一個國家的邊境線，則其必須受到不


低於這個締約國國內產品的待遇，對此進口產品徵收的國內稅和其它費用


不得高於此國家的國內產品，影響此產品銷售、購買、運輸、分銷和使用


的法律和規章必須不少於對產自國內產品的支持程度。 
(3)、關稅消減和約束 
GATT第二個核心原則是締約國必須履行其所聲明的將對特定種類的進口


貨物施用不超過最高上限水平的進口關稅、或者其它費用、或者限制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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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這些承諾或約束可能最初來自雙邊協議，例如在這種協議中有關政府


同意另一國政府的請求，減少某種產品的進口關稅。此種承諾然後被記錄


在國家的減讓時間表中，根據第二章條款的規定，此種承諾即成為 GATT
規則下其國家義務的一部分，又根據最惠國待遇原則，此種承諾適用於所


有國家的進口產品。第二條的規定結合第二十八條有關修改時間表的技術


規則，為多數已開發國家用以參加 GATT 磋商談判消除關稅的準則，並逐


漸增加限制的時間表中約束其決定。許多開發中國家則無約束性的減讓時


間表。基本上 GATT 各回合要求所有締約國都要有減讓時間表，以逐步消


除關稅，但受約束產品的比例通常遠遠高於以前，而 GATT 第二條和第二


十八條的規則繼續為進行各回合磋商以減少對貨物的貿易壁壘的基礎。 
(4)、優惠關稅 
GATT 第十一條規定禁止對進口產品和出口產品實行數量限制，但本條和


其它條文之規定為針對此一般規則的例外。如果國內產業受到受補貼的或


傾銷的進口產品的威脅（GATT 第六條），那麼允許採取某種形式的保護


如通常以關稅的形式，但是這種保護也要受進一步烏拉圭回合協議的調


控。總之，使進口關稅成為貿易限制的唯一形式，一直是 GATT 所堅持的


基本目標，實際上，在非常重要的農產品貿易領域，這個目標已經被極大


地強化了。 
(3)、透明化原則 
GATT 另一項基本原則為透明化原則，透明化是 GATT 規則中及 WTO 體


系中一項重要要素，在 GATT 第十條關於影響貨物貿易的政策和規定所提


出的總要求中，及在許多其它烏拉圭回合協議的更多特殊要求中，皆可看


到透明化原則。 
在 WTO 架構下，原有之關稅及貿易總協定（即 1947 年所制定之 GATT，
又稱為 GATT 1947），加上歷年來各次回合談判對該協定所作之增補、解


釋與決議，稱為「GATT 1994」，成為有別於 GATT 1947 之另一個獨立協


定，並納為 WTO 所轄之協定之一。就條文之生效而言，GATT 1994 不再


如 GATT 1947 般透過「暫時適用議定書」生效，而改採自行生效之方式，


此舉取消了原依附在「暫時適用議定書」之「祖父條款」(Grandfather Clause)
之效力，故各國原在「祖父條款」下所被容許與 GATT 1947 第二部分（例


如國民待遇原則）不一致之既有立法，在 GATT 1994 生效後，應予廢止


或修正，以符 WTO 之規定。就兩者相同點而言，GATT 1994 基本上係奠


基於 GATT 1947 內容之上，故原 GATT 1947 之多數條款及基本原則（如


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互惠、透明性、關稅拘束、數量限制取消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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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ATT 1994 生效後，仍應為各會員所遵守。此外，因 GATT 1994 之內


容包含了對某些 GATT 1947 條文規範更為詳盡之瞭解書，故由於規範模糊


而產生之爭議，可望因而減少。  


 
第二節 世界貿易組織的機關與權能 
說明：以「成立世界貿易組織馬拉喀什協定」為基礎，說明世貿組織的結


構及其主要機關與重要職權，這是學生瞭解世貿組織的根本。 
一、馬拉開許協定之簽定 
WTO 於 1995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以有效管理及


執行烏拉圭回合之各項決議。為利各國完成國內之相關立法程序，各國同


意 GATT 與 WTO 並存一年後，其後 GATT 功能即完全被 WTO 所取代，


使 GATT 由原先單純之國際經貿協定轉化成為實質之國際組織。其中馬拉


開許協定是一個重要的關鍵，除了完成設立 WTO 的成立，更開啟了更多


協定和會議的制定。 
馬拉開許協定中有四項重要的決定，其主要重點為： 
1、成立世界貿易組織(WTO) 
此次烏拉圭回合談判決議預定於 1995 年 1 月正式成立世界貿易組織


(WTO)，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以執行烏拉圭回合有關未來多邊貿易體系


之各種規範，並監督爭端解決小組及貿易政策審議小組之運作。為方便各


國完成國內之相關立法程序，各國同意 GATT 與 WTO 並存 1 年後，其後


GATT 功能即完全被 WTO 所取代，使 GATT 由原先單純之國際經貿協定


轉化成為實質之國際組織。所有 WTO 成員必須自動接受所有烏拉圭回合


協議，凡在其成立之前加入 GATT 者均可成為 WTO 創始會員。WTO 成


立前有明確表示締約國致力於貿易與經濟領域的努力，是為了提昇生活水


準、確保充份就業、大量且持續成長的實質所得與有效需求，並擴大商品


與勞務之生產與貿易；同時根據永續發展的目標才能夠全世界資源得以最


佳利用，並尋求環境保護與保育及提升環境保育的方法，才能在經濟發展


不同程度下符合其個別的需要與關切。 
2、貿易與環境 
1971 年，在斯德哥爾摩會議的準備階段過程中，世界貿易組織之前身，也


就是 GATT 的秘書處，被要求對於貿易與環境這個議題做出回應。因此，


GATT 的秘書處便開始對於其會員國進行調查，以便彙整各國對於此議題


的意見，並完成了「工業污染控制與國際貿易（Industri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的報告。其後，指導 WTO 第一屆理事會建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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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開放給 WTO 所有會員的「貿易與環境委員會」，才能向 WTO 生效後兩


年舉行乙次的第一屆部長級會議報告。此時委員會的工作範圍，將根據委


員會的建議重新檢討。1993 年 12 月 15 日貿易談判委員會重要決議包括： 
(1)、為能永續之發展，確認貿易與環境措施間的關聯性。 
(2)、對是否需要修改多邊貿易體系相關條文提出適當之建議，所提之建議


必須與多邊貿易體系所揭示之公開、公正及不歧視原則相符合，在制定有


關貿易與環境措施積極互動關係之規定時，特別考慮到開發中國家及低度


開發國家之需要。避免貿易保護主義的措施並遵守有效多邊原則，以確保


多邊貿易體系回應 21 世紀議程及里約宣言第十二項原則之目標。監督具


環保目的之貿易措施與重大影響貿易之環保措施，並依多邊原則管理上述


措施之有效執行。 
依照貿易環境協定，「貿易與環境委員會」將考慮其工作計畫包括討論服


務業貿易與環境的決議、及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相關條


文，使其納入該委員會之工作範圍內。在 WTO 第一屆理事會召開會議前，


貿易與環境委員會的工作應由世界貿易組織籌備委員會(PCWTO)下之小


組委員會來執行。將請籌備委員會(PCWTO)下之小組委員會及貿易與環境


委員會，提供依據 WTO 協定第五條所涉及之政府間組織(IGPs)與非政府


組織(NGOs)，參與「貿易與環境」議題討論之適當安排。議題討論包括了


多邊貿易體系之規定與依據多邊環保協定及為環境目的所採取貿易措施


之關聯性；及與貿易相關之環境政策及重大影響貿易效果之環保措施與多


邊貿易體系規定之關係；多邊貿易體系之規定與以環保為目的之規費、稅


捐及有關環保目標產品之標準、技術規範、包裝、標示與再生利用間之關


係；多邊貿易體系中有關以環保為目的之貿易措施及重大影響貿易效果之


環保措施之透明化；多邊貿易體系之爭端解決機制與多邊環保協定中之爭


端解決機制間之關係；環保措施對市場開放之影響針對開發中國家，特別


是低度開發國家及消除貿易限制；貿易扭曲對環境之利益；國內禁止產品


之出口問題。 
3、實施建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所產生之組織上及財務上後果 
WTO 協定主要分為商品多邊貿易協定、服務貿易總協定、與貿易有關智


慧財產權協定、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釋義瞭解書、貿易政策檢討機制、複


邊貿易協定等六項。一般而言，多邊貿易協定具有強制性，對所有會員都


有拘束力，而複邊貿易協定則屬於選擇性之協定，原則上不強迫所有會員


接受，僅對接受之會員具有拘束力。烏拉圭回合談判為促使各國進一步開


放市場，已不同於過去數回合關稅調降僅集中在少數工業產品的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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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工業、農產品全面性降低關稅的方式進行。工業產品方面，各國關稅


以 1986 年為基期，自 1995 年開始分 4 年五階段調降，平均降幅達百分之


四十左右，部分產品包括製藥、營建設備、醫療器材、鋼鐵、農機、烈酒、


啤酒、傢俱等八大項目，主要工業國家希望將之列為零關稅產品。農產品


方面，以 1986 年至 1988 年之三年平均數為基期，已開發國家未來 6 年關


稅平均削減百分之三十六，單項產品至少降幅為百分之十五；開發中國家


在未來十年平均削減百分之二十四，單項產品至少降幅百分之十五。許多


受非關稅措施保護的農產品，除稻米等可適用特殊待遇外，須以關稅化方


式開放市場。  
1947 年 GATT 對於紡品與成衣、農業貿易、出口補貼及某些非關稅貿易障


礙等的規範均因認定困難或遷就事實，而給予特殊待遇不受 GATT 的規


範。此次烏拉圭回合最終協議將過去這些違反 GATT 基本精神的例外情


形，均回歸到 GATT 的規範，例如，紡品與成衣自 1995 年 7 月 1 日起至


2005 年 6 月 30 日止之 10 年間分三階段，解除目前之配額限制；出口補貼


方面，規定已發國家未來六年將削減百分之三十六，開發中國家十年將削


減百分之二十四；對農產品的非關稅貿易障礙如禁止外國產品進口等措


施，未來均將改採課關稅的方式處理，並逐年降低關稅化後的關稅稅率。


WTO 成立之目的在確保自由貿易，並透過多邊諮商，建立國際貿易規範，


降低各會員間的關稅與非關稅貿易障礙，為各會員提供一個穩定及可預測


的國際貿易環境，以促進對外投資、創造就業機會、拓展貿易機會及增進


世界經濟成長與發展。WTO 規範之範圍除了傳統商品貿易外，尚包含農


產品、與貿易有關的投資、爭端解決、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服務貿易等議題。


此外，與貿易有關環保措施、競爭政策等非傳統貿易問題，亦將成為 WTO
未來討論之主題，因此，其範圍及重要性較原先 GATT 擴大許多。WTO
與 GATT 兩者間最大差異在於決策運作方式之不同。過去 GATT 完全採共


識決方式作成決策，而 WTO 除採共識決議外，當決議無法達成時，則採


多數票決方式決策，將可避免 GATT 採共識決而受大國主導議題之缺點。


如此，一則使小國利益獲得較大保障；二則將導致大小國立於平等地位，


有利扼止不公平貿易措施濫用之情事發生。 
WTO 繼承和維護了原 GATT 所建立的多邊貿易體制但因 GATT 只是臨時


性的多邊貿易的政府協議，不若 WTO 具有法人資格，其官員、成員方代


表的特權與豁免與聯合國大會於 1947 年 11 月 21 日通過的特殊機構之特


權與豁免公約所規定之權利相若。正由於採用接受烏拉圭談判成果的方


式，WTO 之成員方在享受權利和履行義務上，出現整體的平衡，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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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擴充既有多邊貿易中的基本原則；在 GATT 互惠、無歧視、透明化、關


稅減讓等原則的基礎上，增添了多邊主義原則、對經濟轉型國家鼓勵的原


則等。把上述原則從貨物貿易衍申到新的經貿領域，如服務貿易，與貿易


有關的投資措施，與貿易有關的知識產權；使得 WTO 的建立對國際貿易


的發展產生了重大影響包括使貿易自由化往縱深方向拓展，加速世界經濟


一體化；激勵會員國方加強競爭、提高效率、使國際分工向高層次發展，


各種生產要素進一步合理配置；將貿易發展與在環境保護下持續發展緊密


的結合；為 WTO 的發展中成員方提供更多機會和優遇；WTO 的非成員方


在面對成員方的競爭中將處於不利的地位。 


 
二、WTO規範之基本理念與規範 
自烏拉圭回合談判完成以來，WTO 所規範之領域除傳統之貨品貿易議題


外，另尚包括服務業與智慧財產權等議題。自 1996 年後，WTO 更進一步


對經濟發展、競爭政策、投資、政府採購透明化與資訊科技等議題進行討


論；2001 年杜哈部長會議並展開農業、服務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貿易


規則等議題之新回合談判。此外，WTO 各會員可將任何與 WTO 協定相關


之貿易爭端訴諸具準司法性質之爭端解決機制，且其裁決對於各會員具有


拘束力，故 WTO 實質上，可稱為經貿聯合國；另 WTO 透過與聯合國及


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如 IMF、World Bank、世界關務組織、WIPO 等之密


切合作，實際上已成為國際經貿體系之總樞紐。WTO 多邊貿易體系之基


本理念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貿易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之


原則，能提升生活水準，確保充分就業，並擴大生產與貿易開放、平等、


互惠與互利，希望能透過貿易提升開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之經濟發展。


WTO 規範之基本理念與規範準則有下列五項： 
1、非歧視之貿易 
所謂非歧視之貿易係指在對外關係上須對來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


最優惠待遇之「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內關


係上則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之「國民待遇」


（National Treatment）。依據 GATT 1994 第一條有關「最惠國待遇」之規


定，會員對其他會員之產品所給予之待遇，不得較對他國之優惠為低；亦


即各會員不得對與其他會員之貿易採行特別利益或不利益之待遇，而應在


平等基礎上，共同分享降低貿易障礙之好處，並確保貿易減讓之成果，使


各國均受益。另依據 GATS 及 TRIPS 之相關規定，最惠國待遇之原則亦適


用於服務貿易及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規範。第一條之規定允許數項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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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形，包括關稅同盟和自由貿易區，以及對開發中國家之優惠措施，包


括如 GSP 等。此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會員可在短期間內針對來自其他


會員之產品，採取防衛措施、反傾銷與平衡措施等，亦是最惠國待遇規定


之例外情形。依據 GATT 1994 第三條有關「國民待遇」之原則，貨品一旦


進入本國市場，在內地稅及其他貿易措施上，即應享受與同類國產品相同


之待遇。除產品外，國民待遇原則亦適用於服務貿易以及智慧財產權相關


領域。 
2、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GATT 於 1948 年締訂以來，迄至烏拉圭回合談判為止，歷經多次談判後，


關稅已大幅調降，某些產品甚至降至零關稅，同時關稅約束之範圍也大為


擴大。總計超過 120 個國家參加烏拉圭回合談判，他們為開放市場所作調


降關稅之承諾，分別詳列於 22,500 頁之各國關稅減讓表中，大多數之關稅


分 5 年調降。烏拉圭回合談判之範圍除關稅議題外，亦擴至非關稅障礙，


並納入服務貿易及智慧財產議題。除關稅係逐年調降外，在服務貿易之市


場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WTO 協定均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


漸進之方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3、建立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 
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主要決定於關稅及進口稅捐，由於 GATT 
1994 第十一條規定，各國原則上不得對貨品之進出口設置配額，而第二條


所允許徵收之關稅，各國政府雖可用以保護國內產業、提高歲入，但仍應


受到規範，包括對進口品不應有差別待遇、以及稅率之上限應受約束


（Binding）等。所謂約束稅率，係指 WTO 各會員對於個別產品之稅率作


出調降之承諾後，其執行稅率即須約束於此一稅率之下，未來不得提高稅


率至超過該約束稅率，否則，即須就所超過之稅率幅度向其他會員提供補


償。此外，WTO 農業協定中規定，所有進口農產品之非關稅限制如進口


數量限制、變動差異金、最低進口價格、進口許可之行政裁量等，均應轉


化為關稅，並分六年調降，提高農產品市場之可預測性，至於有關農業之


出口補貼，及各國以國內規定對農業進行之各項扶助、補貼等（即所謂之


「境內總支持」）亦應受到約束，逐年削減。雖然服務貿易並無所謂關稅


課徵之問題，惟各國政府對於服務貿易市場之開放，亦比照關稅承諾提出


一份具約束力之初始承諾表，作為開放市場之依據，以及日後繼續進行相


關市場開放談判之基礎，亦增加服務貿易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 
4、促進公平競爭 
WTO 係在規劃一個公開、公平與非扭曲之競爭體系，以確保公平的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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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例如，WTO 農業協定旨在提升較公平之農業貿易；與貿易有關之


智慧財產權協定則對涉及概念與創意部分改進其競爭條件；而服務貿易總


協定在服務貿易部分亦有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協定如：防衛協


定、執行關稅估價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等，均係為推動公平競爭與不造


成扭曲貿易效果而設計。惟在自由貿易之外，WTO 允許在少數情況下採


取限制競爭之措施以維持公平貿易如反傾銷措施與平衡稅措施等。 
5、鼓勵發展與經濟轉型 
WTO 有四分之三以上之會員為開發中國家，或過去屬於非市場經濟體系


而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在烏拉圭回合長達 8 年之談判中，有超


過 60 個開發中國家為了談判之需要，自動自發的執行貿易自由化方案。


同時，開發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所扮演之角色，較


歷次回合談判更為活躍亦更見影響力。WTO 貿易與發展委員會亦提供技


術協助給開發中國家及正進行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 


 
三、歷屆部長級會議 
WTO 自 1995 年成立起，每年各項正式及非正式會議超過 1000 次，其間


總計召開數屆部長級會議，包含新加坡部長會議（1996 年）、日內瓦部長


會議（1998 年）、西雅圖部長會議（1999 年）、杜哈部長會議（2001 年）、


及坎昆部長會議（2003 年）、香港部長會議(2005 年)，除就 WTO 各協定


之執行情形進行檢討，研商世界貿易新議題之納入規範，繼續致力於削減


關稅與各種非關稅障礙外，另一方面卻也同時面對來自各界如勞工、環保


團體、非政府組織(NGO)等各種批評聲浪，再加上許多開發中國家對杜哈


談判等進一步自由化的反彈及對 WTO 協定執行成效等之質疑，使得 WTO
欲符合各界期待，面對極大之壓力與挑戰。 
1、1996 年新加坡部長會議 
由於國際經貿情勢變化極為迅速，同時由於此次會議係 WTO 成立以來第


一次召開部長級會議，因此各國亟思利用此一盛會檢討 WTO 協定運作兩


年來之執行情形及繼續推動協定中既有之工作計畫，另一方面亦就與貿易


相關之投資政策、競爭政策、勞工標準、環保問題、政府採購和區域貿易


協定等新議題進行討論並作成決議。此外，有關紡品成衣協定之執行問


題、資訊科技協定之簽署、基本電信業之談判和各 WTO 入會申請案之進


展等，亦為會中較為受人矚目之問題。會中成立三個工作組包含了貿易與


投資，貿易與競爭政策，政府採購透明度小組，發表了針對電信傳播技術


產品貿易自由化的「新加坡部長宣言」。新加坡部長會議議題共分為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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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政府採購透明化以及貿易便捷化。「新加坡部長宣言」針對該四項


議題，在不預設未來是否展開談判之前提下，授權成立相關工作小組，並


利用其他國際政府間組織之資源，就各議題之內涵進行討論。 


 
2、1998 年日內瓦部長會議 
在日內瓦舉行的第二次部長級會議主要圍繞烏拉圭回合各項協議的執行


情況、下屆部長會議議程以及發動新一輪多邊貿易談判的准備工作等展開


討論。本次會議通過的「日內瓦部長宣言」，除總結多邊貿易體制在過去


所發揮的作用之外，還就新一輪多邊貿易談判的有關事宜作出安排，歡迎


申請加入方盡早加入 WTO。會議決定在 1999 年底在美國召開第三屆部長


級會議，選舉美國貿易代表巴舍夫斯基為下屆會議主席。宣言強調指出，


解決 1997 年發生的亞洲金融危機等混亂問題的關鍵，是按照 WTO 的章程


實施貿易自由化，堅決反對貿易保護主義的傾向，會議上並擬具一具體協


議使所有 WTO 成員都對因特網上的電子商務免稅至少一年。 


 
3、1999 年西雅圖部長會議 
根據烏拉圭回合協議以及各方在部長級會議前所達成的共識，新一輪多邊


貿易談判的議程包括「既定議程」和「新議題」。既定議程主要指農產品


和服務貿易的進一步開放，新議題中目前各方有一定共識的議題包括競爭


政策、貿易便利、電子商務、政府採購透明度等。部長會議因所討論之議


題內容極為廣泛複雜，且各國之意見極為分歧，最後無法獲致協議，而非


正式會議因參與國家有限，無法兼顧透明化之要求，原先預期此次部長級


會議將設定工作計畫，開啟新回合談判，但此次會議在美國國內利益團體


以及非政府間組織齊集西雅圖強烈抗議中落幕。會議失敗的主要原因為已


開發國家彼此間經濟利益衝突，且開發中國家的反彈，開發中國家主張應


先行檢討貿易自由化與市場開放措施之成效後，再展開新回合談判，而造


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對立，比如美國等少數西方國家竭力企圖將


勞工標準等問題納入新一輪談判，受到了為數眾多開發中國家的抵制。 


 
4、2001 年杜哈部長會議 
WTO 第四屆部長會議於通過「杜哈發展議程」 (Doha Development 
Agenda)，正式展開多邊貿易談判之工作，並設立「貿易談判委員會」負


責推動談判工作之進行，以及責成總理事會負責監督。並推動農業、服務


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智慧財產權、貿易規則、爭端解決、貿易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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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貿易與環境等八項議題。就「新加坡議題」包括投資、競爭、貿易便


捷化與政府採購透明化，及電子商務、小型經濟體、外債與融資、技術移


轉、技術合作與能力建構、低度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之特殊與差別待


遇、以及談判規劃之組織與管理等十二項議題進行檢討、並於第五屆部長


會議中提出報告。為了不重蹈西雅圖部長會議失敗覆轍，此次部長會議之


準備過程中，即強調須對所有 WTO 會員採取包容之態度，並加強透明度，


故而在杜哈部長會議中對於新回合談判之問題獲得相當程度之結論。關於


WTO 相關協定執行之爭點包括農業、服務業、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


問題、貿易與投資之關係、貿易與競爭政策之互動、政府採購透明化、貿


易便捷化、WTO 規則、爭端解決、貿易與環境、電子商務、小型經濟體、


貿易、負債，及財務、貿易與技術移轉、技術合作與能力建構、低度開發


國家之問題等議題探討。杜哈部長會議對於投資議題部份曾指示將其談判


內容著重在以下七大議題：「著重澄清範圍與定義」、「透明化」、「發展條


款」、「基於 GATS 型式處理設立據點前承諾的模式」、「例外與收支平衡防


衛條款」、「會員體之間的諮商與爭端解決」、「不歧視原則」。只是到了 2004
年 7 月 31 日，WTO 總理事會通過杜哈回合談判七月套案(July Package)修
正版，其中並未將新加坡議題中之「貿易與投資」此一議題列入繼續討論


之範圍，究竟未來 WTO 之投資自由化規範將如何繼續發展，頗引人注目。 


 
5、2003 年坎昆部長會議 
坎昆部長會議中加強的議題包括「談判議題」與「檢討議題」；所謂「談


判議題」，係指杜哈部長會議所通過部長宣言1之中，明白指示要展開談判


的議題，包括：「農業」、「非農產品之市場進入」、「服務業」、「智慧財產


權」、「貿易規則」、「爭端解決」、「貿易與環境」、以及「貿易與發展」等


八大議題。所謂「檢討議題」，基本上係在處理杜哈部長決議文2所列十一


項WTO協定的執行議題與關切事項，只是杜哈部長宣言中另亦提及其他應


檢討事項，包括「電子商務」、「小型經濟體」、「外債」、「技術移轉」、「能


力建構」、「低度開發國家」、以及「特殊與差別待遇」等七項議題。坎昆


第五屆部長會議時，以共識決定談判模式，並於會後展開談判，會員間對


於新加坡四項議題的意見或立場差距甚大。部分支持會員認為，在杜哈部


長會議時已有「展開談判」之共識，坎昆部長會議應決定談判模式並於會


後展開談判。以印度、馬來西亞等為首的部分開發中國家則認為，杜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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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會議並無「展開談判」之共識，故坎昆部長會議應先決定「談判模式」


才能「展開談判」，開發中國家認為談判之結果將會侵害其國家主權，故


反對展開談判。非洲及低度開發國家自認缺乏相關的技術能力、能力建構


與執行成本等問題，故持反對之立場。其他如美國等部分會員：對於新加


坡議題建立新的多邊架構並不熱衷，反而喜歡透過雙邊或區域自由貿易協


定方式達成符合其自身利益之目的。 


 
6、第六屆香港部長會議 
第六屆香港部長會議已於 2005 年 12 月於香港舉行。 


 
四、WTO之組織結構 
WTO 為現今全球最重要之國際經貿組織，截至 2005 年 2 月為止總計 148
個會員，另外尚有 26 個國家或獨立關稅領域之申請入會案正在進行中，


而我國亦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為此經貿聯合國第 144 個會員，對於


我國未來之經濟發展影響至深。WTO 會員透過共識決或票決之方式，決


定 WTO 各協定規範之內容及對各會員之權利義務，將多邊貿易體系予以


法制化及組織化，各會員並據此制定與執行其國內之貿易法規。此外，


WTO 各會員可將任何與 WTO 協定相關之貿易爭端訴諸具準司法性質之


爭端解決機制，且其裁決對於各會員具有拘束力，故 WTO 實質上，可稱


為經貿聯合國。另 WTO 透過與聯合國及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密切合作，


實際上已成為國際經貿體系之總樞紐。 
WTO 設立協定第四條刻劃出 WTO 的組織結構，分工方式以及個別的功能


與職掌。WTO 最高決策之機構為「部長會議」，由所有會員代表組成。於


部長會議之下，設有「總理事會」、「爭端解決機構」及「貿易政策檢討機


構」負責日常事務。而在總理事會下另設有「商品貿易理事會」、「服務貿


易理事會」、以及「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理事會」，各依相關協定所賦予


之職權，掌理有關貨品貿易、服務貿易與保護智慧財產權規範之執行。


WTO 另設有秘書處，以秘書長(Director General)為首，秘書長是由部長會


議任命，不得尋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非 WTO 之其他機構之指示，其職責


應完全屬於國際之性質，其主要功能乃在協助各會員國執行 WTO 所屬各


機構之決議事項，並負責處理 WTO 日常行政事務。秘書長之任命、權力、


職責、服務條件及任期皆由部長會議決定之。 
1、部長會議 (Ministerial Conference) 
為 WTO 最高決策機構，也是 WTO 成員最重要的談判場合，但並非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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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該會議由全體會員之代表組成，由所有成員主管外經貿的部長、副


部長級官員或其全權代表組成，每兩年集會一次，會員可依據 WTO 協議


之決策規定，並依據 WTO 協議特定之決策規定請求部長會議作成會議決


議，執行 WTO 各項協定，部長會議具有廣泛的權力，主要有立法權，對


於 WTO 協定和多邊貿易協定做出解釋，審查會員對 WTO 協定或多邊貿


易協定提出修改的建議，豁免某會員 WTO 協定和其他多邊貿易協定所承


擔的義務，決定是否接納申請加入 WTO 的國家或地區爲 WTO 會員，批


准非世貿組織成員國所提出的取得世貿組織觀察員資格的申請等，並具有


任命 WTO 秘書長之權力。除透過總理事會綜理 WTO 事務外，在其之下，


另設有貿易與環境、貿易與發展、區域貿易協定、收支平衡措施、預算、


財務與行政等委員會。其休會期間，由總理事會作為最高決策機關，歷次


的部長會議，均是決定其後國際多邊貿易架構的重要里程碑。  


 
2、總理事會 (General Council) 
總理事會為 WTO 常設之最高權力機關，處理 WTO 各項決策並彙整重要


決策及建議，提請兩年一次之部長會議採認或核可。總理事會由 WTO 全


體會員代表組成，主要由各會員常駐 WTO 大使出席，在部長會議休會期


間，由總理事會代為執行其職權。總理事會原則上每一至兩個月集會一


次，一年召開五次例會，總理事會可視情況需要隨時開會，自行擬訂議事


規則及議程，隨時召開會議以履行其解決貿易爭端和審議各成員貿易政策


的職責。會議內容除包括例行之檢討或採認所屬理事會所作成之決定或建


議外，亦包括處理新秘書長之選任，並協調、彙整各會員有關新回合談判


之不同意見等事宜，根據建立 WTO 設立協定第四條第五項規定，總理事


會之下設立三個理事會以協助大會之工作，並執行相關協定。理事會為了


執行職務，每年必須向總理事會提出報告。除此之外，總理事會還負責其


他工作，例如總理事會應監督貨品貿易理事會、服務貿易理事會及與貿易


有關之智慧財產權理事會之運作，並固定集會針對貿易政策檢討及爭端解


決等兩項重要議題進行討論，負起爭端解決程序規則瞭解書及貿易政策檢


討機制所賦予的責任，同時亦以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與貿易政策審查機構(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TPRB)會議之名義，


處理貿易爭端案件。總理事會可設立附屬機構，包括專門工作團體或工作


小組，專為特殊貿易問題進行調查並提出建議，並有依各項多邊貿易協定


設置常設性委員會，下轄的直屬機構包括貿易與環境、貿易與發展、區域


貿易協定、收支平衡設限、預算、財務及管理等各委員會，負責相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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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運作與施行，並向商品貿易理事會提出報告。負責相關業務之管理與執


行。依據 2001 年 11 月杜哈部長會議(Doha Ministerial Conference)之指示，


WTO 相關機構應對部長們所指定之議題進行新回合談判，部長會議因此


授權總理事會成立貿易談判委員會(Trade Negotiation Committee, TNC)，負


責談判工作之執行。兩項複邊貿易協定「民用航空器」、「政府採購」協


議定有設置委員會之條款，委員會亦應向總理事會報告。 


 
3、貨品貿易理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貨品貿易理事會應在總理事會之指導下運作，並監督多邊貿易協定附件一


A 之運行，且應執行相關協定及總理事會所賦予之功能，並應設置程序規


則，主要任務為討論並採認所屬相關委員會或工作小組所提之報告案或建


議案，自有議題較少。目前較重要者之討論議題為貿易便捷化及電子商務


工作方案。目前包括「市場進入」、「農業」、「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


措施」、「與貿易有關投資措施」、「原產地規則」、「技術性貿易障礙」、「補


貼暨平衡措施」、「反傾銷」、「輸入許可證」、「關稅估價」、「防衛措施」、「資


訊科技產品貿易擴展委員會」等十二個委員會。工作小組：包括「國營事


業」與「裝運前檢驗」等二個工作小組，以及「紡品監督機構」。 
(1)、市場進入委員會：負責有關國際商品統一分類制度（Harmonized 
Commodity Description and Coding System, HS）九六年版稅制之轉換工作


並負責建立各國進口統計、稅則及數量管制等整合型資料庫，以利秘書處


在市場進入、經濟分析、第廿四條自由貿易區與第廿八條有關調整關稅之


重談判及入會談判等方面提供會員必要之服務。 
(2)、農業委員會：負責追蹤檢討各會員農業改革承諾之執行進度，並透過


各會員所提出之通知文件，對農業協定所規定之各項農業貿易自由化方案


之執行情形進行檢討，這些通知項目包括市場開放、境內支持、出口補貼、


出口禁止及限制等。 
(3)、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委員會：蒐集各會員就非疫區之承認


與國際標準之使用等資料。本委員會討論事項包括：SPS 有關法規透明化；


鼓勵並促進會員之間就特定檢驗或檢疫問題舉行特別諮商或談判；制定風


險評估準則之相關規定；以及回應或澄清有關國際食品安全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準則、措施規範及與 SPS 措施相關的區域性標


準之適用性。 
(4)、技術性貿易障礙委員會：本於 TBT 之規定，提供各會員就該協定實


施、運作及促進協定目標實現等相關事宜諮商之機會，逐年檢討該協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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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運作情形。促使各會員確實採用相關國際標準以做為其訂定、採行、


與適用技術性法規與標準之依據，促請各會員取消技術性障礙，檢討各會


員履行通知義務之情形。 
(5)、補貼暨平衡措施委員會：負責監督補貼協定之運作，包括審查各會員


提報的各項補貼方案、法規通知、並檢視各會員提交平衡稅調查與課徵之


通知，以及其他會員所提之相關質疑事項。 
(6)、反傾銷委員會：負責監督反傾銷協定之運作，內容包括審查各會員的


法規命令、檢視各會員提交反傾銷調查之個案報告及半年報，以及其他會


員所提的質疑事項。 
(7)、關稅估價委員會：本委員會就關稅估價制度實施現況及該協定運作情


形進行諮商討論，以建立客觀、明確、公平且一致之關稅估價制度，各會


員亦得將有關事項交付本委員會完成。委員會應逐年檢討協定目標與實施


情形，向貨品貿易理事會提交報告。擴大國際關務技術合作管道，並適切


提供開發中國家會員所需之關務技術協助。 
(8)、原產地規則委員會：負責有關該協定目標之達成、執行運作與進行原


產地事務諮商，俾以客觀、合理、公平且統一方式制定並適用原產地規則。 
(9)、進口簽審委員會：審視各會員自動與非自動輸入許可程序之適法性、


合理性，俾藉由簡化進口簽審行政措施以促成國際貿易自由流通，消除不


當進口簽審程序造成貿易限制或扭曲之情事。 
(10)、與貿易相關之投資措施委員會：執行貨品貿易理事會交付之任務，


提供各會員就該協定實施及運作相關事宜諮商之機會，檢討該協定執行成


效並陳報貨品貿易理事會，考慮增修有關投資政策及競爭政策之條文，以


促進跨國投資之進行，落實投資自由化措施並保障投資者之權益。 
(11)、防衛措施委員會：負責監督防衛措施之運作，包括審查各會員有關


防衛措施的法規命令、檢視各會員提交防衛措施之通知案，以及其他會員


所提的質疑事項。 
(12)、紡品監督機構：與一般委員會不同，並非由各會員共同與會而係依


地區性的分配選派十位成員，以個人身分出席會議。本機構負責執行紡品


協定十年四期之回歸方案。另亦針對個別國家有關紡品貿易的相關措施進


行討論，包括反傾銷、反規避及過渡性防衛措施等。 
(13)、國營事業工作小組：係由貨品貿易理事會依 GATT 1994 第十七條釋


義瞭解書第五段之規定設立，宗旨在檢討有關國營貿易之通知與相對通


知，依通知檢討有關國營貿易之涵蓋範圍、以及訂定有關國營貿易事業與


政府之關係及業務之例示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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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裝運前檢驗工作小組：依據裝運前檢驗協定，要求有關會員提交實


施經驗報告，明確瞭解其實施裝運前檢驗制度情況。促進迅速、有效且公


平適用裝運前檢驗制度，以利貿易順暢進行。 
(15)、資訊科技產品貿易擴展委員會：依據一九九六年新加坡部長會議有


關資訊科技產品貿易之宣言而成立，目的在檢討資訊科技協定產品涵蓋範


圍及產品分類等問題。 


 
4、服務貿易理事會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服務貿易理事會在總理事會之指導下運作，負責監督多邊貿易協定附件一


B 之運行，並負責監督服務貿易協定與其他相關服務議定書的執行情形。


諸如金融、自然人之移動、基本電信、電子商務研究、貿易便捷化研究。


另應就服務自由化議題進行全面性及個別產業的評估，包括對低度開發國


家的特別待遇。就目前各國可能列入談判的個別服務業討論情形研判，此


部門的談判範圍可能十分廣泛，談判結果對於產業之衝擊不容忽視。目前


設有特定承諾、金融服務業等二個委員會，另設有專業服務等、GATS 規


則等二個工作小組。 
(1)、金融服務貿易委員會：催促會員送交正式簽署文件，使服務業金融議


定書如期於一九九九年三月一日正式生效。盤點各國國內批准程序之進


度。討論有關新回合金融服務貿易的議題。 
(2)、特定承諾委員會：討論服務貿易市場開放承諾之技術問題包括：服務


業之分類標準、新科技的發展與服務業分類的討論案等。 
(3)、專業服務業工作小組：已完成會計師服務業國內管理準則的多邊規


範，包括資格審定條件、相互認證以及透明化等相關標準。本工作小組是


否就其它業別分組進行討論，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尚有爭議。按依烏


拉圭回合談判時所界定的專業服務業範圍，計包括律師、會計師、稅務代


理人、建築師、技師、其他相關工程師、都市計劃員、醫師、獸醫與護士


等十項。 
(4)、服務貿易總協定規則工作小組：檢討服務貿易協定第十條有關服務業


貿易之緊急防衛措施、第十三條有關政府採購與第十五條有關服務貿易之


補貼等問題。 


 
5、與貿易有關智慧財產權理事會（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本理事會係在總理事會指導下運作，並監督多邊貿易協定附件一 C 與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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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之執行情形，包括審查已開發國家與新入會國家相關


智慧財產權法規、各國法規異動所提出的通知之審查、醫藥化學品專利之


保護、鼓勵已開發國家業者對開發中國家之技術移轉、酒類產品地理標示


的多邊註冊制度、有關地理標示的保護與多邊註冊制度之建立、與電子商


務有關之智慧財產問題、專利權保護客體之檢討等相關業務。本理事會每


年舉行五次例會。 


 
6、爭端解決機構 (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 
爭端解決機構每年排定十次例會，並得應會員之要求加開臨時會，負責處


理爭端案件之訴訟程序，採認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之裁決報告，以及


監督裁決案件之執行情形。該機構向被譽為 WTO 架構下最能發揮功能的


機構，所以各會員利用此一機制解決貿易爭端的情形日益普遍。本機構採


「負面共識決」制度之設計，使原告國的指控得以確保在此一機制中獲得


處理；甚至在判決後，另設計監督執行的程序，凡是開始執行判決結果的


個案，敗訴國在開始執行後 6 個月，其執行進度便自動列入本機構例會的


議程中，俾利各國瞭解敗訴國是否切實執行其判決結果。 


 
7、貿易政策檢討機構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PRB) 
履行「貿易政策審查機制」（Trade Policy Review Mechanism，TPRM）所


規定之職責。本機構藉由集體檢討方式，評估各會員之貿易政策與措施及


其對多邊貿易體系之影響，使各會員之貿易政策與措施更趨透明化且義瞭


解，促使各會員遵守多邊貿易協定及複邊貿易協定之規範與承諾，使多邊


貿易體系順暢運作，國際貿易環境良好發展。並加強與佔全球貿易比重較


高且具重要影響力之會員進行全面檢討，並繼續與會員舉行貿易政策諮


商。 


 
8、總理事會直轄之其他個別委員會 
部長會議下設立專門委員會，以處理特定的貿易及其他有關事宜。已設立


貿易與發展委員會﹔國際收支限制委員會﹔預算、財務與行政委員會﹔貿


易與環境委員會等 10 多個專門委員會。 
(1)、貿易與環境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係由總理事


會根據烏拉圭回合中做成之「貿易與環境決議」(Ministerial Decision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而於 1995 年 1 月設立的機構。並依據其工作方案廣


泛討論環境與各項貿易議題的關聯性，探討建立環保規範之法律架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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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討論議題包括下列十項：有關環境公約與貿易體系相關規範的關係，有


關環境公約內涉及貿易措施之執行條款，有關環保標準、環保標章與相關


稅捐，有關環境法規透明化，有關環境與爭端解決，有關環境與市場開發，


有關違禁品之出口管制，有關環境與智慧財產權，有關環境與服務業貿易


以及有關環境與其他國際組織。 
(2)、貿易與發展委員會：本委員會應提供開發中國家與低度開發國家會員


所需技術協助，定期檢討以協助該等會員發展為目的之多邊貿易協定特別


條款之執行情形，向總理事會提出報告並採適當措施。本委員會亦協同


WTO 秘書處訂定行動計劃，協助該等會員改善經貿體質與投資環境，對


其產品及服務提供優惠之市場通路環境，使其國際貿易順暢發展。目前本


委員會與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國際貿易中心、聯合國發展計劃、世界


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等機構合作，積極協助該等會員厚植人力資源、強化


貿易機制、增加產品輸出、訓練運用資訊科技能力等。並對開發中國家會


員及低度開發國家會員提供技術活動，使該等會員儘速完全遵行相關規


範。並配合 WTO 秘書處，協調聯合國貿易暨發展會議、國際貿易中心、


聯合國發展計劃、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等機構，共同推動貿易發展綜


合方案，協助該等會員早日結束適用有關過渡時期之特別條款，回歸遵守


一般規範；並繼續監督評核有關方案執行情況，協調整合相關技術援助活


動。 
(3)、區域貿易協定委員會(Committee o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本委


員會係依據總理事會決議及其賦予之職權於 1996 年 2 月所成立，目的在


於檢討區域貿易協定對多邊貿易體系的影響，該委員會開放給 WTO 所有


會員，每年並向總理事會提出報告，負責檢視各會員間關稅同盟或自由貿


易區協定之內容及其執行時程，並檢討該區域貿易協定對多邊貿易體制之


影響，以消弭區域間貿易障礙與關稅壁壘現象，促進各區域經濟體良性整


合，加速全球貿易自由流通與經濟發展。並推動相關通知作業之合理化，


並檢討區域貿易協定對多邊貿易體制之影響，推動關聯性研析工作。 
(4)、國際收支委員會：本委員會負責檢視各會員基於國際收支平衡目的而


採行之進口限制措施，並開放供有意願之會員參加委員會進行討論。對低


度開發國家會員或致力自由化之開發國家會員之審查得按 1972 年通過之


全面諮商程序進行協商，俾儘速消除扭曲自由貿易之各項價格與數量限制


措施。 
(5)、預算委員會：本委員會負責監督 WTO 預算、財務支用情況及行政管


理業務，並定期向總理事會提出年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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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會工作小組：入會工作小組受理各國之入會申請案，為任務性編組，


由總理事會決定主席人選，賦予職權範圍，由各會員自由決定與會，並於


審查完畢後，將工作小組報告及附件送總理事會採認後自動解散。 
(7)、貿易與投資關係工作小組：本工作小組依據 WTO 新加坡部長會議宣


言第二十條所揭櫫原則設立，以審查貿易及投資間之互動關聯性，並探究


其經濟意涵。此外，並與其他國際經貿組織合作，共同推動全球多邊貿易


體制之發展。 
(8)、政府採購透明化工作小組：本工作小組係依據新加坡部長會議宣言第


二十一段之決定而設立，目的在研究政府採購措施之透明化，並據以研擬


可列入協定之要項。歷來主要討論議題以列入現有國際正式文件中有關政


府採購透明化之相關條款，以及各國之措施與實務等為主。 
(9)、貿易與競爭政策互動工作小組：本工作小組係依據 1996 年新加坡部


長會議之決定而成立，目的在討論會員所提與貿易及競爭政策互動相關之


議題。該決定並要求總理事會隨時檢討本工作小組之工作。 


 
9、複邊貿易協定 
(1)、民用航空器貿易委員會 
WTO 設有民用航空器貿易委員會及其技術附屬委員會，負責民用航空器


貿易的工作，主要目的係針對民用航空器之製造及貿易提供自由及公平的


貿易基礎，冀望達成全世界民用航空器及其零組件與相關設備貿易之充份


自由化，包括廢除關稅，以及儘可能降低或消除限制或扭曲貿易之影響，


同時鼓勵全世界航空工業科技之持續發展；為民用航空器及其生產者參與


擴大世界民用航空器市場，提供公正而平等的競爭機會；並消除在發展、


生產和銷售民用航空器方面時，由於政府協助而對民用航空器貿易所產生


之不良影響。 
(2)、政府採購委員會 
依據世界貿易組織協定之精神簽署政府採購協定，本協定首次達成在政府


採購方面的權利與義務的國際框架，在降低對國內產品及供應商的保護，


減少對外國產品及供應商的歧視，增加透明度以及建立磋商、監督和爭端


解決的國際程式方面，該協定都邁出了意義重大的第一步。政府採購協定


(GPA)為一複邊協定，僅適用於簽署本協定之會員國。WTO 政府採購委員


會由各 GPA 簽署國代表所組成，互選主席及副主席，每年至少集會一次(一
般都在三次以上)，供各簽署國討論與 GPA 有關之事務，委員會並得就特


定事項，組成工作小組研商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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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 2001 年 11 月杜哈部長會議（Doha Ministerial Conference）之


指示，WTO 相關機構應對部長會議所指定之議題進行新回合談判，部長


會議因此授權總理事會成立貿易談判委員會 (Trade Negotiation 
Committee，TNC)，負責談判工作之執行。TNC 以工作特別會議(Special 
Session)方式進行談判，TNC 在「服務貿易理事會」、「TRIPs 理事會」、「爭


端解決機構」、「農業委員會」、「貿易與發展委員會」以及「貿易與環境委


員會」下並成立特別會議，負責談判工作之進行。此外，TNC 並成立「市


場進入」與「WTO 規則」工作小組負責相關談判之執行，其中「WTO 規


則」包括反傾銷措施、補貼及平衡措施、以及區域貿易協定三者。 


 
第三節 我國以「臺澎金馬」名義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說明：簡述我國以「臺澎金馬」名義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過程與參與現況，


輔以加入以來對我國經貿影響的說明。 
一、WTO之入會程序 
1、提出申請 
申請入會應依據 WTO 設立協定第十二條之規定，提出入會申請案。申請


時，除提交一份表達申請入會意願之函件外，尚須提交一份「外貿體制備


忘錄」，詳述申請國之外貿體制、總體經濟情形與貿易規範之內容。 
2、總理事會成立「工作小組」 
總理事會於受理申請案後，會立即成立「工作小組」對該入會申請案進行


審查。 
3、完成入會雙邊諮商工作 
各 WTO 會員均可向入會工作小組提出要求，與入會申請國就該國之市場


開放議題進行雙邊諮商。申請國應與各要求雙邊諮商之會員進行入會諮


商，並逐一簽署雙邊協議，協議之內容包括協議文、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承


諾表，並由當事國雙方及秘書處各執存乙份。鑒於申請入會國之外貿體制


中常存有種種之非關稅貿易障礙，該等非關稅障礙均必須在入會前予以消


除，或修正為符合 WTO 規範之措施。雖該等問題係屬於體制性之多邊議


題，而非雙邊問題，但因涉及入會市場開放問題，因此亦有可能納入雙邊


協議中。申請會員應與各會員儘快完成入會雙邊諮商，並逐一簽署雙邊協


議，協議之內容包括協議文、關稅與非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業承諾表，並由


當事國雙方及秘書處各執存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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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草擬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 
申請會員在各項雙邊諮商獲致具體進展後，且工作小組會議對該國之外貿


體制審查亦已接近完成階段時，WTO 秘書處將根據各項雙邊諮商及歷次


工作小組會議討論所獲得之結論，草擬「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


草案。 
5、彙總及核驗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業承諾表 
申請會員與各會員諮商獲致之各項關稅減讓內容及服務業承諾必須予以


彙編成「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務貿易特定承諾表」等兩項彙總文件，


附加於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成為該兩份文件之附錄。各參與雙邊諮


商之會員應依據其雙邊諮商之協議，對該減讓表與承諾表進行核驗，確保


申請會員在未來入會後，其市場開放義務能充分正確地刊載於兩項文件


中。  
6、入會工作小組採認相關入會文件 
參與入會工作小組之會員完成入會申請國「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務業


承諾表」之核驗，以及確認「工作小組報告」與「入會議定書」之內容後，


入會工作小組即可採認相關入會文件，並建議總理事會或部長會議通過申


請國之入會申請，並通過其「工作小組報告」與「入會議定書」。 
7、部長會議或總理事會通過申請國入會案 
根據 WTO 總理事會於 1995 年 11 月 15 日所通過之決議，入會案原則上應


採共識決之方式決定之，而不再訴諸投票表決。若 WTO 部長會議或總理


事會若無法就該案達成共識時，就法理上而言，仍然可以援引 WTO 協定


第十二條之規定付諸投票表決，但在實務上尚未發生無法達成共識而採投


票表決入會申請案之情況。  
8、申請會員依國內體制完成批准程序 
提出申請之會員依其國內法律體制之規定完成批准程序，並將前述各項文


件連同「確認接受邀請入會函」遞交 WTO 秘書處，在秘書處接獲並存放


上述文件三十天之後，申請會員即正式成為會員。 


 
二、入會過程案例說明 
1、中國大陸入會過程     
WTO 成立後，中國大陸雖然積極欲成為世界貿易組織之會員，但卻遭美


國之阻撓，原因在於美國拒絕接受中國大陸以開發中國家之資格加入。


1995 年至 1997 年間，由於美國認為中國大陸在智慧財產權以及人權方面


的保障不足，且市場開放的腳步緩慢，使得中國大陸的入會案一延再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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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年至 1998 年間，由於受到全球金融風暴之影響，中國大陸的入會案


停滯不前。1999 年 4 月間。朱鎔基訪美，與柯林頓總統簽署聯合聲明，宣


布雙方入會談判頗有進展，並可望於 1999 年年底完成入會協商。嗣後美


國與中國大陸於 1999 年 11 月 5 日簽署入會協定，2000 年 5 月 19 日中國


大陸亦與歐盟簽署入會協定，至此，中國大陸與主要貿易國之雙邊諮商已


告一段落。中國大陸歷經冗長談判，共計完成了，與美國、歐盟、日本與


加拿大等三十餘國之入會雙邊談判。在多邊談判方面，WTO 則於 2001 年


9 月 17 日舉行，中國大陸入會工作小組最後一次會議，採認其入會工作小


組報告、入會議定書及相關入會文件，並在 11 月 9 日於卡達舉行之 WTO
部長會議期間，正式採認中國大陸於該年 12 月 11 日，成為 WTO 第一百


四十三個會員國。 


 
2、台灣入會過程 
台灣原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原始締約國，後因故於 1950 年退出。


後於 1990 年 1 月 1 日，以「台灣、澎湖、金門及馬祖個別關稅領域」之


名稱，向 GATT 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1992 年 9 月 29 日 GATT 理事會正


式接受我入會申請案，同年 11 月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參與會議。在


GATT 入會談判過程中，適逢 GATT 烏拉圭回合談判於 1993 年 12 月 15
日達成最終協議，並於 1995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立 WTO，台灣即依據世界


貿易組織協定之入會規定，於同年 12 月 1 日申請加入 WTO。自我入會案


獲 GATT 受理以來，計有 30 個會員要求與我進行市場開放之雙邊談判，


另我入會工作小組會議亦舉行 11 次會議，就我經貿體制進行多邊談判。


各項雙邊市場開放談判之結果均已分別納入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務業特


定承諾表，而工作小組會議之多邊談判結果，亦已納入我入會工作小組報


告。我 WTO 入會工作小組於 2001 年 9 月 18 日在日內瓦召開第 11 次工作


小組會議，順利完成我入會文件(包括入會議定書、工作小組報告、關稅減


讓彙總表及服務業承諾表等)之審議。我 WTO 入會案已於 2001 年 11 月 11
日，在卡達首府杜哈舉行之第四屆 WTO 部長會議順利通過，並於 11 月


12 日完成簽署。經立法院 2001 年 11 月 16 日審查通過，並於 11 月 20 日


咨請總統完成批准程序。我國於 2001 年 12 月 2 日致函 WTO 秘書長表示


接受我國入會議定書，並函送 WTO 秘書處存放，並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成


為 WTO 正式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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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世界貿易組織的基本原則及其例外規定 


課程目標： 


一、透過本單元的學習學生首要了解貫穿世界貿易組織所轄各協定的基本


原則，包括非歧視原則（非歧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自由貿易原則、


數量限制普遍消除原則、促進公平競爭原則與透明原則、鼓勵發展經濟改


革與開發中國家優惠原則等。 


二、每項國際法原則都有其例外，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亦設有例外規


定，學生應在研習本單元之後應了解例外規定的內容及其應用。 


三、在原則與例外併存的情況下，整體觀察各項原則與例外在世界貿易組


織裡應用的實況，並掌握過度援引例外可能對世界貿易組織法律體系造成


的負面影響。 


綜合討論： 


  世界貿易組織法律體系各項原則十分重要，例外規範的內容更不可忽


視，過去在許多爭端解決案例的裁決都體現這些原則與例外應如何解釋及


應用，經由分組案例研討可加深學生對規範的印象與認識。 


 


世界貿易組織所轄協定涵概的議題及所欲規範的貿易活動範圍甚


廣，包括商品貿易、因此相關協定的內容冗長而複雜，但仍有幾項基本原


則貫穿整部世界貿易組織有關協定，是為國際多邊貿易體系的基礎。這些


原則的最主要目的是為各會員國間貿易提供充分的競爭機會，但與其他國


際條約無異，支撐世界貿易組織各協定的原則也有其例外，從國際貿易關


係的運作與協調而言，這些例外的重要性實不亞於原則，各項原則及其例


的意涵將於後述各節加以闡釋。 


第一節 非歧視原則(trade without discrimination) 
非歧視原則為世界貿易組織各項協定中最重要的原則，它是透過「最


惠國待遇原則」與「國民待遇」這兩個原則來落實。非歧視原則要求會員


國無論在優惠待遇、法規施行甚至是合法實施貿易限制時，對所有其他會


員國皆應一視同仁，此種「外外平等」模式即為「最惠國待遇」的精神。


此外，會員國不應在產品、服務及人員方面，造成本國與外國間差別待遇，


此種「內外平等」原則，即為給予外國「國民待遇」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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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惠國待遇原則(most-favoured-nation,(MFN) treatment)及其例外 


 
（一）最惠國待遇原則 
  兩個會員國間進行的貿易利益交換，不能將所得到的好處保留在兩者


之間，而是必須給所有會員國共享，以免在一會員國的貿易伙伴間造成歧


視。一會員國授予他國的好處（例如較低的關稅），必須如是地適用於全


體其他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此一原即稱之為最惠國待遇原則。此原則的


重要性，可以用它被列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被標舉出


來而充分說明；此外於「服務貿易總協定」第二條、「與貿易有關之智慧


財產權協定」第四條均有規定。雖然在不同協定中的規範文字及要項有所


不同，但基本原則一致；而上述三協定統攝了世界貿易組織所管轄的商


品、服務業與智慧財產權三大領域，最惠國待遇的根本性與重要性，可見


一般。本原則在三大協定中都具有多邊性，可說是將發展程度不一的眾多


會員國結合於世界貿易組織體系下的最重要機制。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一條規定，一會員國給予另一國產品的關稅優惠


或其他與貿易有關的優惠，應立即而無條件地適用於所有其他會員國的同


類產品。本原則不僅適用於關稅，它還適用於：與進出口有關的任何其他


費用、徵收關稅和其他費用的方式、與進出口有關的規則和程序、國內稅


和其他國內費用、有關影響產品銷售、購買、分銷和使用的規則和要求等。 


  在服務貿易方面，依「服務貿易總協定」第二條規定：「就本協定所


涵括的任何措施方各會員國應立即而無條件地給予來自任何其他會員國


的服務及服務提供者以不低於其給予任何其他會員國同類服務及服務提


供者的待遇。 


  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第四條規定：「就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任一會員國對其他國家國民所給予之一切利益、優待、特權或豁免，應立


即無條件給予所有其他會員國。 


 
（二） 例外 
  即使是最惠國待遇這樣的基本原則，在國際協定下仍允許多個例外，


這無非是一種妥協，俾使最多的國家得以加入多邊國際貿易體系，以下即


列舉幾個較重要的例外： 
(1) 某些會員國可以參加關稅同盟或自由貿易區等安排，此類安排就是會


員國間實質上對所有相互間貿易儘量取消關稅（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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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5 項）。幾個重要的區域性經濟集團如歐盟（EU）、北美自由貿易區


（NAFTA）等，其內部關係的重要性質之一就是自由貿易區。 
(2)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20 條包括了幾項一般例外，允許一會員國因健


康、道德和環保等原因而限制特定來源的進口。 
(3) 可以本於國家安全的理由限制來自特定國家的進口產品（參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第 20 條）。 
(4) 一會員國可以根據所謂的「普遍化優惠關稅」（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簡稱 GSP）制度向開發中國家提供關稅減讓；開發中國家之


間也可以以區域性或全球性安排相互給予關稅減讓。在非關稅措施方面，


可透過多邊談判方式達成協定，給予開發中國家有差別和更為優惠的待


遇。此外，根據相互之間規定的標準，開發中國家也可以就相互減少或取


消非關稅措施達成協定。在這個制度下所達成的相有關減讓不必給予其他


會員國。 


 
二、國民待遇原則(national treatment)及其例外 


 
（一）國民待遇原則 
  國民待遇原則的意涵在於平等對待內外國人，而本原則只有在外國人


進入國境之後才有適用的餘地。在商品貿易上，進口產品在進入進口國之


後其所享受的待遇應不低於國產品所享受的待遇；即某項來自他會員國的


產品在本國邊境支付了關稅之後，在進口國國內即應與屬同類的國內產品


享有平等待遇，這樣的平等待遇應具體落實在下述三方面：1. 不對進口產


品徵收超過對同類國產品徵收的國內稅或其他費用；2.在有關銷售、購買、


運輸、分銷或使用的規則和要求方面，進口產品必須享受與同類國產品同


等的待遇；3.會員國不能明文規定，在使用某種產品時，產品其中成分必


須在一定數量或一定比例來自國內（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參照）。 
 國民待遇原則也適用於服務業貿易。「服務貿易總協定」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在其承諾表所載服務部門、在該表所列條件與門檻限制下，


每一會員國就所有影響服務供應之措施，所給予任一其他會員國服務或服


務供應者之待遇，應不低於其給予本國同類服務或服務供應者之待遇。」


由於這樣的規定，會員國在服務業方面所給予的國民待遇，限於該會員國


所承諾的部門，並受承諾表所列條件及門檻的限制，因此在服務業所適用


的國民待遇，其範圍與商品貿易所適用的國民待遇來得狹窄；換言之，國


民待遇在服務貿易不是一項普遍適用的原則。此外服務貿易領域，凡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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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貿易有影響的所有措施，都有國民待遇的適用，因此重在國員國某一特


定措施對服務供應影響的實質效果，縱使無論對本國或外國均適用相同的


措施，但對本國服務或服務供應者實質上產生保護效果，仍屬違反國民待


遇原則（「服務貿易總協定」第 17 條第 2 項、第 3 項參照）。 
在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方面，依「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


第三條規定：在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方面，每一會員國給予其他會員國國民


的待遇，應不低於其給予本國國民之待遇，除非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國際


條約另有規定。 


 
（二） 例外 
  以下是有關國民待遇原則的幾個例外： 
(1) 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第 8 項第一款，同條所規定的國民待遇原，


不適用於規範政府購買供其所用、非供轉售或商業性銷售之相關法規。如


此一來，政府採購行為即成為國民待遇原則的例外。但事實上政府採購乃


國際交易的大宗，如果不適用國民待遇原則，將使外國產品與服務在國內


市場上處於劣勢，因此在東京回合曾達成屬複邊協定性質的「政府採購協


定」，將最惠國待遇原則及國民待遇原則納入，促使政府為自己採購時，


能保證更廣泛而公平的國際競爭。目前的政府採購協定為烏拉圭回合在既


有基礎上修改所得，內容涵蓋面擴大，規範亦更具體而嚴謹，不過其性質


仍屬複邊協定(plurilateral agreement)，即對簽署該協定的會員國始有拘束


力，因此該協定的影響力也受到限制。 
 (2) 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第 8 項第二款，針對本國生產者之補貼，


包括符合本條規定之內地稅或各項規費收入，以及經政府以購買本國產品


方式所實施之補貼，不適用國民待遇之規定。這類特殊的補貼多用於促使


本國生產者改善環境、減少污染或對特定地區投資等情形，屬於間接補


貼，但問題是直接補貼與間接補貼不易清楚劃分，因此目前雖有「補貼暨


平衡稅協定」的規範，但如何適用本款特殊補貼的例外，仍有進一步討論


的空間。 


(3) 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第 10 項，任一締約國制定或維持對於已沖


洗電影片之內地數量管制法規，如符合同協定第 4 條之規定者，得不受國


民待遇的限制。由於電影是特殊商品，除了經貿利益之外，於一國文化傳


承、意識型態等問題密切相關，為尊重各會員國，因此關稅暨貿易總協定


許可在滿足一定條件下，讓各會員國保留一定的差異。 
(4) 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 3 條第 4 項，國民待遇原則不妨礙各會員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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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內地運輸費用之差別，但應僅以交通工具之經濟營運為原則，即國內差


別運費的實施，必須純粹出於有效使用運輸工具為目的，而與所運輸的商


品國別無關。在此情形之下的差別待遇構成國民待遇原則的另一種例外。 


 
第二節 自由貿易原則：以漸進與協商模式 


 
  消除貿易障礙始有促進貿易的可能，所謂貿易障礙包括關稅及其他種


類繁多的非關稅型式的保護措施（例如數量限制及配額、技術標準、檢疫


措施、產地證明等），而在一九四七年開始的關稅暨貿易總協定年代所進


行的八回合多邊談判，到今日仍持續進行的多哈發展議程，都是在為降低


各種貿易障礙而努力，其方式則是透過國家間的談判與協調來達到目的。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年代前幾回合談判聚焦在關稅的降低。關稅暨貿易


總協定對關稅的規範主要表現在三方面，即關稅保護原則、關稅減讓原則


及關稅拘束。所謂關稅保護原則，意指一會員國只能利用關稅來保護其國


內產業或產品；換言之，關稅原則上是唯一的合法保護手段，而不能採用


其他方法。關稅減讓原則則指會員國應透過互利互惠的談判以降低關稅，


甚至取消關稅；經由談判獲致的減讓關稅應載入關稅減讓表裡，作為會員


國承諾的稅率，也就是它就該特定商品進入其本國市場時所課關稅的最高


稅率，即所謂的「拘束稅率」(bound tariff)，這樣的承諾形成對該會員國


的「拘束」；會員國應就其承諾的特定商品實施與該拘束稅率相同或較低


的關稅。倘某一會員國欲變更其所作的承諾（提高關稅稅率），只能在與


相關貿易伙伴進行談判，就這些貿易伙伴因其擬提高稅率所致損失如何補


償達成協議之後，始能變更稅率。其實這樣的過程並不容易，不過關稅談


判的努力實際上著有成效，至一九九○年代中期，工業國家就工業產品的


稅率已逐步調降至低於 4%的水準。此外在一九八○年代以前，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體制下的回合談判就已擴及非關稅貿易障礙，且除了商品貿易領


域，還及於服務貿易與智慧財產權的範疇。 
  在服務貿易方面，會員國就其服務市場的開放，按不同部門有各別的


承諾並列入服務貿易自由化承諾表中，同樣具有「拘束」會員國的效力。


透過關稅與服務承諾的拘束力，得以在世界貿易組織體制下，為企業、投


資者與消費者提供穏定、可預見的商業與市場進入環境。 
  為了改善貿易環境的可預測性與穏定性(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有


時承諾不任意提高貿易障礙可能與降低障礙一樣重要，上述的「拘束」就


是會員國在多邊體系下的承諾，這樣的承諾可以使貿易條件與機會更為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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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使貿易環境穏定，有助於促進貿易與投資，進而創造就業與消費者充


分選擇的福利。 
  雖然會員國開放市場對自身可能有利，但仍有待會員國自身經貿環境


與條件的建構與調整以應付市場開放的衝擊，因此消除貿易障礙及市場開


放並非一蹴可幾，世界貿易組織許可會員國採「漸進自由化」(progressive 
liberalization)的模式，逐步實現貿易自由化的理想。 


 
第三節 數量限制普遍消除原則 


 
一、數量限制 
  數量限制指會員國政府在一定期限內（通常是一年）對進口產品施以


進口量的限制，當進口量超過限額時予禁止或課以較高的關稅。這是一種


會員國政府所採的行政措施，對限制貿易的效果非常直接，是常見的非關


稅貿易障礙，因此「關稅暨貿總協定」原則上禁止各國政府實施數量限制，


以貫徹上述關稅保護原則。 


 


二、關稅暨貿易總協定與禁止數量限制有關之規定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中與禁止數量限制有關的規定分別見諸第十一、十


二、十三、十四、十八、十九條等，但以第十一條與第十三條為最其核心


規範。 


  第十一條規定，任一締約國除徵收關稅或其他稅費外，不得再以配


額、進出口許可證或其他措施，限制或禁止來自其他締約國產品的輸入或


對其他締約國的輸出。本條的規定十分明確，即除進出口稅費（如關稅、


反傾銷稅或其他手續費）之外，會員國不得實施任何與進出口數量限制有


關的任何措施，否則即屬違背條約義務。 


  第十三條規定，會員國倘實施進口許可證制度，任何與此制有利害關


係的其他締約國都有權了解與該制度相關的施行規則；相對的，實施此制


的締約國則有說明的義務，並應提供進口許可證發給的條件、程度、程序


及各供應國間分配額度的情況。 


  實施數量限制時應遵守非歧視原則（參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三條


本文的相關規定），也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許可實施歧視性的數量限制（參


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四條、第十八條Ｂ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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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例外 


  雖然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明定禁止數量限制原則，但規範中仍保留多種


例外情況許可會員國實施數量限制，散見於該協定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等，內容主要涉及基於國際收支平衡例外


（第十二、十八條）、經濟發展的政府協助（第十八條）、防衛措施（第十


九條）及一般例外（第二十條）等。以下僅擇要說明各例外之要點： 


 


（一）第十一條第二項的三種例外 
   1.1 為防止或緩和糧食或其他出口國食品其他必需品的緊急匱乏而


採取的暫時禁止出口或限制出口。這是由於食品及其他民生必需品與人民


的生活息息相關，一旦發生季節性食品國際價格暴漲連帶使國內價格提


高，為了防止國內資源枯竭，締約國得暫時禁止或限制輸出。 
  1.2 為實施國際貿易上商品分類、分級和銷售之法令或標準而必須禁


止或限制輸出、輸入的措施。這類商品通常是農、林、漁及未加工的礦產


原料。因為長期以來這些初級產品中有多項受到除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以外


其他國際協定的規範，例如咖啡協定、錫協定、小麥協定、天然橡膠協定


等，在產品等級分類及各分類的配額等交易限制方面有所安排。 
  1.3 為了執行政府特定措施，而有必要對任何形態輸入的農、漁產品


加以限制。本項所稱的農、漁產品是指仍處於初級產品階段而非加工品而


言，而相關政府措施包括：(a)政府限制國內相同產品的銷售或生產數量；


如同樣產品國內生產甚少，則是指限制能直接替代輸入產品的某種本國產


品的措施；(b)為消除本國相同產品臨時剩餘的措施，例如以無償或低於市


價的方式將過剩產品處理給消費者，以消除國內相同產品暫時過剩的政府


措施；(c)某項動物產品的國內生產全部或大部分仰賴外國進口的原料，政


府限制該畜產品國內生產的數量。 


 
（二）第十二條為保護收支平衡之限制 
  由於本條所定情況在已開發國家通常不會發生，因此本條所定例外對


已開發國家並不具重要性。 


 
（三）第十八條經濟發展之政府協助 
  專門針對開發中國家所面臨國際收支困難時採取的數量限制，在適用


上給予更寬鬆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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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十九條防衛措施的例外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規定的基本義涵是：當一締約國因實施關


稅減讓的承諾導致進口大量增加，致國內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


之虞，該國得實施限制進口的保護措施，以保障國內產業，允許暫時背離


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原則。這時的限制進口措施可以是提高關稅及數量限


制，但由於提高關稅的程序涉及談判及補償等複雜手續，因此多數情形都


是以數量限制方式實施，故形成禁止數量限制的另一種例外。就援引第十


九條作為禁止數量限制例外的理由、程序及規則，已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


另制定「防衛協定」，明確其規範與細節，有關「防衛協定」相關內容及


其適用，請另參考第五單元「由中國大陸進口毛巾產品案談成功採取防衛


措施的要件」的說明。。 


 
第四節 促進公平競爭原則與透明原則 


 
  除了自由貿易，世界貿易組織規則另一重要功能在致力於開效、公平


而不被扭曲的競爭；除了透過前述非歧視原則確保公平貿易的條件外，世


界貿易組織規則進一步明示不能採取傾銷及補貼方式以達成在他會員國


市場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的目的。所謂傾銷通常是指出口國以低於正常價


值的價格出口至他國市場，是一種企業的直接行為；補貼則是政府透過向


出口商或產業提供財務協助來提高出口能力；兩者都是典型的不公平貿易


行為，會員國政府得課徵反傾銷稅或平衡稅以抵消或補償其因此所受的損


害。不過傾銷與補貼是複雜的議題，因此世界貿易組織轄下的「反傾銷協


定」及「補貼暨平衡稅協定」就傾銷與補貼的認定、損害的確定、稅率的


計算等，分別作了詳細的規定，以控制會員國政府面對傾銷或補貼時可能


的反應，避免以各國以矯正不公平競爭之名，而行保護主義之實。 
  除此之外，世界貿易組織轄下的其他多邊協定最終目的也在其各自規


範領域裡支持公平競爭，例如「農業協定」、「慧財產權協定」及「服務貿


易總協定」等；屬於複邊協定的政府採購協定也將競爭規範納入，以維持


國際間政府購買行為的公平性。 
  與公平競爭原則相輔相成的原則是透明原則。只有各會員國在與貿易


相關的法律、規章、措施等方面達到透明的要求，才有公平競爭的可能，


也才能達到貿易環境具有可預測性、安定性的要求。因此關稅暨貿易總協


定第十條要求會員國就其國內法令或政策，應在其國內或經由通知世界貿


易組織的方式，加以公開。、「服務貿易總協定」第三條也具體地規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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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已承諾開放的服務貿易的相關新法令、措施或對現行法令規章的修


改，應立即或至少每年一次向世界貿易組織提出通知。另外世界貿易組織


也建構所謂的「貿易政策審查機制」，透過定期對各會員國貿易政策的審


議與監督，無論在國內或國際層次，可進一步提昇透明化的程度。 


 
第五節 鼓勵發展、經濟改革與開發中國家優惠原則 


  從關稅暨貿易總協定過渡到世界貿易組織的多邊體系始終注意經濟


發展這個議題，關注開發中國家或低度開發國家在適用多邊貿易規則時所


需的彈性及更長的時間，因此在最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八條即就關稅


減讓和數量限制方面，賦予「經濟上僅能支持低標準的生活且處於經濟發


展的初期」的國家一定裁量權，在一定條件下得提高關稅至拘束關稅以上


或實施進口數量限制。從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總體規範而言，第十八條可


說是上述最惠國待遇原則的例外。一九六五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增加了第


四部分「貿易與發展」，鼓勵已開發國家支持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且


在第三十六條第八項規定，「已開發之締約國，於貿易談判中，對低度開


發締約國為減少或免除關稅及其他貿易障礙之承諾，不得期待可獲互惠互


益之對待」，形成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非互惠安排。到了東京回


合談判，在一九七九年十一月二十八日，大會通過了著名的「對開發中國


家差別及更優惠待遇、互惠及更充分參與的決定」
3，即所謂的授權條款，


該條款的實施對於開發中國家的「差別與優惠待遇」提供了法律基礎。在


實務操作上，貿易與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TD）在 1965 年成立，下設低度開發國家次級委員會與小型經濟體專門


會議，主要功能為負責處理開發中國家在多邊貿易體系中所面臨到之各項


問題。貿易與發展議題涵蓋層面甚廣，對全體會員國，特別是對開發中國


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影響深遠，因此自烏拉圭回合以來即受會員國重視。


世界貿易組織成立之後，有四分之三成員為開發中或經濟轉型中國家，目


前持續進行的新回合談判「發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也
強調「發展」的需要，自然重視開發中與低度開發國家這些相對弱小經濟


體的利益，這是與過去多回合談判不同之處。 


  以我國而言，台灣的友邦多為小型經濟體或開發中國家，因此我國積


極參與貿易與發展議題，實具有經貿外交意義；我國應全面檢討對這類國


家已實施的各項優惠，以期符合世界貿易組織就此議題通過的決定，並強


                                                 
3 Decision on Differential and More Favorable Treatment Reciprocity and Fuller Particip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nabling clause”), BISD 26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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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我國能提供這類國家需求的滿足及我國成功的發展經驗，以提昇我國國


際經貿地位。 


 


第六節 世界貿易組織原則與例外的檢討──原則不再是原則？ 


  世貿組組的多項基礎原則已如前述，其中以非歧視原則為核心，特別


又以最惠國待遇原則為最根本；然而在規定各別基礎原則的同時，會員國


也許可了多項例外，甚至作為原則之一的開發中國家優惠原則本身就是一


項大例外，因為開發中及低度開發國家總數就占當今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


的多數！多年運作下來，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成立六十年之後，已使得最


惠國待遇原則已不再是項原則，反而成為例外！雖然目前主要經濟體之間


的貿易依然遵照最惠國待遇原則來進行，但在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易，透


過自由貿易區、共同市場、區域或雙邊貿易協定、優惠待遇等統稱為「優


惠貿易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PTAs)的各式各樣安排，最惠國


待遇原則早已成為例外待遇，特別是與低度開發國家間的貿易尤然。歐盟


可說是最典型的例子。目前與歐盟間貿易完全適用最惠國待遇的貿易伙伴


只有澳洲、加拿大、中華台北、香港、中國、日本、韓國、紐西蘭、新加


坡及日本等十國4；雖然其中包含了美、日這兩個全球主要經濟體，但其


他與歐盟進行貿易的國家都在各種不同的優惠安排之中，而目前世界貿易


組織會員國已達一五一之諎！難怪有人憂心這樣的狀況偒害了多邊貿易


體制的基礎，似與成立世界貿易組織的初衷背道而馳，對於世界貿易的未


來發展有何等的影響，值得觀察與深思。 


                                                


 
 
 
 
 
 
 
 
 
 
 


 
4 The Future of the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4,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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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 傾銷與反傾銷協定──兼論我國反傾銷實務與案例 


課程目標： 


一、經由本單元的學習，學生應掌握傾銷與反傾銷的概念、反傾銷協定認


定傾銷的標準（實體規定）、反傾銷調查程序（程序規定）、反傾銷措施及


其審查等規定。 


二、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後配合修改國內反傾銷相關規範，並理解我


國實務運作情況。 


綜合討論： 


  以世界貿易組織有關反傾銷爭端解決案例為研討實例，使學生更能明


瞭在世界貿易組織實務上，傾銷的指控如何被主張及如何對之加以抗辯，


並模擬立場相反的進口國與出口國各自的因應之道。 


   


在國際貿易中公平的價格競爭是通常的競爭行為，可以反映企業本身


的成本效益，進而促進全球資源的有效配置。然而如果用傾銷的方式進行


國際貿易，則市場的價格機制將失靈，不僅扭曲資源配置，使進口國產業


受到損害，也背離世貿組織的公平競爭原則。進口國為救濟本國產業因傾


銷所致之損害，在經過調查認定程序採取手段予以反制，即為反傾銷。 


  在國際貿易傾銷與反傾銷實踐中，主要問題在於傾銷對進口國造成的


損害與不公平競爭，另一方面進口國可能濫用反傾銷手段限制了出口國的


公平競爭，因此制定關於傾銷與反傾銷的國際規範便顯得十分重要。 


  與反傾銷有關的多邊規則應首見於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在此條


規範的基礎上，甘廼廸回合談判另行制定了反傾銷規則，將反傾銷措施實


施的相關要件或概念，作了較明確的闡釋；本規則在次回合的東京回合談


判作了修正，不過這兩回合所談的反傾銷規則性質上是複邊性質，也就是


該規則僅對已簽署的國家有拘束力。直到烏拉圭回合談判，又對東京回合


版本的反傾銷規則作了進一步的修訂與增補，內容更動較大，而且將這項


名之為「執行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協定」(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GATT 1994)的法律文件，變更其性質成為多邊協定之一，


拘束全體會員國而不能選擇性的接受，是為當今的反傾銷協定。反傾銷協


定與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關係是，在不與反傾銷協定衝突的範圍內，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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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的有關規定仍然有效。 


  所謂「傾銷」係指出口國產品以低於「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而進入


進口國市場的行為；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值的差額即為傾銷幅度。出口國


廠商這樣的行為被視為「不公平」貿易，進口國政府得實施反傾銷措施。


但反傾銷措施的實施僅依據出口國商品低價出口的事實是不夠的，進口國


政府還必須證明傾銷造成本國產業實質損害或有實質損害之虞，且外國傾


銷與國內損害二者之間有因果關係，反傾銷措施的採行始屬合法。本文以


下分就反傾銷協定的主要內容、我國反傾銷實務、與反傾銷有關之國內外


案例，擇要加以說明。 


 


第一節 反傾銷協定的實體規定 


  反傾銷協定總共包括十八條條文與兩附件，從規範的內容與性質觀


察，可分為實體與程序兩方面，前者包括傾銷與損害的認定，為本節說明


的重點；後者則有關反傾銷程序中的行政或司法面的規範，將留待第二節


裡說明。 


 


一、傾銷 


  若產品的出口價格(export price)低於正常價值(normal value)，就會被


認為傾銷的事實存在。出口價格低於正常價值的差額被稱為傾銷幅度(the 
margin of dumping)。故要確定傾銷的存在要經過以下三個步驟：確定出口


價格、確定正常價值、對出口價格和正常價值加以比較（反傾銷協定第二


條第一項參照）。 


（一）出口價格 


出口價格是指出口商出售商品給進口商的價格，其確定一般是根據出


口商提供的帳簿加以認定；倘不能以這種方式確定，或主管機關懷疑出口


商與進口商或第三人之間的聯合或補償性安排，以致於出口價格的報價不


可靠，依據相關規定，可以按該進口產品首次被售予一個獨立買主的價格


來計算出口價格；又如果該產品沒有獨立買主或未依進口時情況轉售，則


主管機關可以在合理的基礎上自行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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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常價值 


依反傾銷協定第二條第二項的規定，正常價值的確定其方式有三，其


中第一種方式為最主要、最常用，在不能以此方式確定時才適用第二、第


三種方式 


正常價值通常是指在一般貿易條件下於出口國國內同類產品可資比


較的銷售價格，即出口產品在出口國國內市場的銷售價，此即決定正常價


值的第一種方式。有時基於各種原因，出口國國內的銷售價格不足為據，


其情形例如該產品價格在出口國國內受到嚴格控制、根本不存在國內銷售


價格或同類產品國內銷售量甚小（低於向進口國輸出的 5%）等，此時正


常價值的認定，將用同類產品依正常銷售管道向第三國出口而具有代表性


的可比較價格來取代，稱為第三國價格，是為第二種方；或者在原產地生


產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合理管理銷售成本、經常性成本和利潤等所得的價


格來決定，稱為結構價格，為第三種方式。 


（三）比較 


將正常價值與出口價格加以比較，所得差額即為傾銷幅度。在比較時


必須遵循一些基本準則，反傾銷協定第二條第四項設定了比較的原則與方


法：（一）必須在同一貿易水平下進行比較，例如同為出廠價、批發價或


零售價等；（二）所比較的價格必須是幾乎同時期發生的銷售價格；（三）


應該考慮銷售當日的匯率變化；（四）正常情況下，比較的是加權平均後


的正常價值和出口價格，或者是在逐筆交易的基礎上對兩者進行的比較。 


  應特別注意的是比較的對象為「同類產品」(like product)，可以理解


為完全相同(identical)的產品，即進行比較的產品間在所有方面皆相同；倘


無這類產品，同類產品可以理解為另一種在性質上與被比較產品非常相似


的產品（反傾銷協定第二條第六項參照）。 


二、損害與損害的認定 


  為「關稅與貿易總協定」第六條之目的而認定的損害，是指對現有國


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有實質損害之虞(cause or threaten material injury)或
實質阻礙了國內相關產業的建立(materially retard he establishment of a 
domestic industry)。損害的認定必須就下述兩大方向作客觀評估，即第一，


傾銷進口的數量及其對國內市場價格的影響；第二，該進口數量對國內廠


商的影響。反傾銷協定對於損害與損害認定的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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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產業 


  國內產業是指同類產品的國內生產者全體，或指總生產量占同類產品


國內總產量主要部分的國內生產者而言；但如果國內生產者與出口商或進


口商有關聯，或者他們本身就是被指控傾銷產品的進口商，該生產者應排


除在國內產業認定之列(反傾銷協定第四條第一項參照)。 


  原則上就進口國而言，同類產品的國內產業應該只有一個，但在地區


性市場的情形下則可能有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內產業，例如某國國內在相關


產品的生產領域得區分為兩個以上的競爭市場，而該特定地區市場的生產


者，將其全部或幾乎全部的產出皆於該地區銷售，且該地區的需求係由該


地區以外生產者供應的程度甚低，則每個競爭市場中的生產者皆可視為一


獨立產業。即使全國產業的主要部分未受損害，但該特定區域市場的產業


受損，也可認定為損害的存在。 


（二）損害與損害之虞 


  在傾銷進口量的認定上，主管機關應考量數量上的絕對增加，或對進


口國國內生產或消費量數量而言是否明顯增加的相對增加；就對國內市場


價格的響影而言，指進口產品的價格是否明顯壓低價格或阻礙了國內同類


產品價格的提昇，進而在結果上對進口國國內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或有實質


損害之虞（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一、二項參照）。 
審查損害是否存在，需對下列所有影響國內產業狀況的經濟因素進


行評估，其指標包括產量、銷售、市場占有率、利潤、生產率、投資回報


率和開工率的下降；此外，影響國內價格的因素、傾銷幅度及其他包括對


現金流量、庫存、就業、工資、產業增長、籌資或投資能力等一切經濟因


素的負面影響（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四項參照）。 
損害之虞的概念係指目前損害尚未發生，但如果傾銷繼續下，產業


受損的情形必須明顯地可預見且迫切；這樣的認定必須依據確定的事實，


不能只是單純的主張或臆測；換言之，由於損害尚未真正發生，其認定的


要求應更為嚴格與謹慎。依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七項規定，認定損害之虞


的應考量因素，其中包括：1. 傾銷貨物輸入國內市場，其明顯增加率顯示


進口有大幅增加的可能；2. 出口商的能力得自由配置或得立即實質增加，


顯示了傾銷進口量增加的可能性，但應同時考量其他市場吸納這些額外出


口的能力；3.進口價格是否有明顯壓低或抑制國內價格的效果及是否增加


進一步進口的需求；4.受調查產品的庫存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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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口累積評估 
  進口國在為產業損害認定時，如果就同一產品傾銷進口的情形不只發


生在一個國家，則應就不同國家分別認定其進口所造成的損害效果，但在


特定情況下，許可進口國對來自不同國家所有進口造成的影響進行綜合評


估，這樣的作法即為進口的累積評估。但進行累積評估應符合以下條件：


1.來自每一國家進口的傾銷幅度都已超過第五條第八項所定義的「極小值」


(de minimis)，且每一國的進口量都不容忽視；2.比較進口產品間的競爭條


件以及進口產與本國同類產品間的競爭條件，而認為採用累積評估進口的


效果是適當的（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三項參照）。  


三、傾銷與損害間的因果關係 


  上述傾銷與損害不能僅有並列的存在，兩者之間還必須有因果關係，


始能進一步論及是否採取反傾銷措施，這是採取反傾銷措施的要件之一。


主管機關必須在調查所得的證據基礎上，證明傾銷是造成國內產業損害的


原因。不過主管機關應排除傾銷以外導致國內產業損害的其他已知因素，


並將其效果排除於傾銷所致的損害之外；這類因素包括：未以傾銷價格進


口的進口價格與數量、需求的減少及消費型態改變、國內外生產者的貿易


限制行為或他們之的競爭行為、國內產業技術發展、出口實績及生產力的


表現等（反傾銷協定第三條第五項參照）。 


 


第二節 反傾銷協定的程序規定 


  傾銷是外國廠商的行為，而在世貿組織架構下，只有政府而非進口商


或產業能採取反傾銷措施；因此反傾銷措施是受損害的進口國廠商向政府


提出指控、經進口國政府一連串調查程序後所採的政府措施，以反制外國


廠商傾銷所致的負面效果。另外在反傾銷程序中，進口國並無義務在調查


程序開啟前與出口國進行磋商。綜合反傾銷協定的規定，這一連串的調查


程序進程大致如下：1.受損害的國內產業向政府提出指控外國產品傾銷，


並以書面提出申請，且應附以可合理取得的相關證據資料（反傾銷協定第


五條第一、二項參照）；2.在審查提出申請的國內產業的代表性及所附證據


之後，進口國政府決定發動調查時，應通知有關之出口國政府（反傾銷協


定第五條第五項參照）；3.調查程序啟動之後，應分別進行傾銷事實與損害


認定的調查；為了調查的目的，主管機關應通知所有利害關係人其所需要


的資料，並給予利害關係人充分的時間以提供與本案調查有關的證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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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銷協定第六條第一項參照）；此外亦得舉行聽證會，使利害關係人和與


其利益相反之人得相互提出不同的抗辯，並得以口頭提出資訊供主管機關


參考（反傾銷協定第六條第二、三項參照）； 4.隨著調查程序的進行，主


管機關得作成初步（傾銷或損害）調查認定並於必要時採行臨時性措施（反


傾銷協定第八條參照）及最後（傾銷或損害）認定；5.依據傾銷與損害最


後認定的結果，主管機關通知海關課徵反傾銷稅（反傾銷協定第九條參


照），除非在此之前已有出口商主動提出價格具結而為進口國政府接受的


情況（反傾銷協定第八條參照）。無論是作成初步認定、最後認定、接受


價格具結及課徵反傾銷稅時，都必須公告週知。此外，除非在特殊情形，


反傾銷調查應於程序發動後一年內完成，且至遲不得超過十八個月（反傾


銷協定第五條第十項參照）。 


一、進口國申請人資格及證據資料要求 


  反傾銷程序的發動原則上應由國內產業或產業代為之（反傾銷


協定第五條第一項參照），例外情形下始得由主管機關主動調查（反傾銷


協定第五條第六項參照），實務上自以前者為常態。申請人必須是「國內


產業或國內產業代表」 (application by or on behalf of the domestic 
industry)，依反傾銷協定第五條第四項的規定，申請人必須符合下述兩個


互補的條件：1.支持申請案的國內生產者總生產量占該國國內同類產品總


生產量（包括明示支持或明示反對在內）百分之五十以上；2. 明示支持申


請案的國內生產者總生產量不低於國內產業同類產品總產量的百分之二


十五。若生產者的數目太多，主管機關得按統計學上有效取樣的方法以決


定支持或反對的程度（反傾銷協定註十三）。 


  顯然反傾銷協定對申請人作這樣的限制，是希望國內產業因傾銷而受


損的狀況必須有普遍性及代表性，始能發動反傾銷調查，避免濫訴的情況


發生干擾貿易環境。 


  申請人應提出書面申請，在內容及證據資料的提出方面，反傾銷協定


作了相當的規定。申請書內的指控不能只是單純的主張，必須附以正確而


適當證據資料以說明傾銷、損害及因果關係等要件的存在，並供主管機關


審查，以決定是否受理該案（反傾銷協定第五條第二、三項參照）。在申


請書內容方面，應包括：（一）申請人的身分及申請人所提供國內同類產


品生產量與價值的說明；（二）涉案傾銷產品的完措述，如涉案國家或原


產國、出口國、已知的出口商或外國生產者及已知進口商的名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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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產品在原產國或出口國國內市場消費之價格資料及出口價格資料，或


在適當情況下，貨物在進口國國內首次售予獨立買主之價格資料；（四）


涉案產品數量變化的資料、該等進口對國內同類產品市場價格的影響及對


國內產業衝擊程度的相關資料。 


  主管機關在審查申請書內的相關證據之資料與證據後，如認定傾銷差


額極小，或進口數量或損害程度微不足道，應立即終止調查程序。而所謂


極小或微不足道係指，傾銷幅度與出口價格比較如以百分比表示不超過百


分之二，或自特定國家傾銷進口數量低於國內同類產品進口量的百分之


三；但數個國家其各別進口量雖僅占口國國內同類產品進口量百分之三以


下，而其總進口量占國內市場進口量百分之七以上者，不在此限（反傾銷


協定第五條第八項參照）。 


二、出口國方面的權利義務 


  出口國政府、出口國的生產者、出口商或以該等生產者、出口商為主


要成員的貿易或商業團體是反傾銷程序中的「利害關係人」（反傾銷協定


第六條第十一項參照）；在調查程序開始後，主管機關應告知利害關係人


其所需的資料，並給利害關係人充分的時間準備；主管機關亦應給所有利


害關係人充分的機會為自己的利益辯護，許可所有利害關係人與利益相反


者面對面溝通，俾利提出抗辯（反傾銷協定第六條第二、九項參照）。 


  出口國方面的主要義務則是與進口國主管機關配合調查，並在規定期


限內提供資料。進口國主管機關的調查方式可以是對出口商或外國生產者


發出問卷，則受問卷者應在至少三十天的回答期間內回復問卷（反傾銷協


定第六條第一項第一款參照）；也可以在其他會員國境內實施調查，但前


提是有關廠商同意，並通知涉案會員國政府的代表，且該會員國不反對這


樣的調查。不過到他國境內實施實地調查，必須是出於查證問卷調查所得


資料或為獲得進一步資料為目的始得為之（反傾銷協定第六條第七項參


照）。如果任一利害關係拒絕合作或未在期限內提供資料，或嚴重妨礙調


查，主管機關得依可得的事實逕行作出初步或最後認定（反傾銷協定第六


條第八項參照）。 


  在調查程序中作為被調查一方的政府或出口商應仔細檢視進口國主


管機關就傾銷、損害及兩者間因果關係的指控與說法。因為對申請人來


說，證明損害存在實比證明傾銷來得困難，要進一步具體證明傾銷和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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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就更不容易。因此對於被調查的一方而言，比較實際的


作法可將精力集中在損害及損害與傾銷間因果關係的辯護上。 


第三節 反傾銷措施的相關規定 


  一國主管機關經過調查程序認為有採取反傾銷措施的必要時，依反傾


銷協定之規定，其方式包括臨時性措施、價格具結及課徵反傾銷稅。 


一、臨時性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 


  進口國政府在正式課徵反傾銷稅前，為了避免調查期間外國持續傾銷


造成國內產業受損而臨時採取的救濟措施。臨時反傾銷措施的要件、形式


及期間分述如後。 


  依反傾銷協定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進口國政府得決定採行臨時性措


施的要件如下：（一）已依同協定第五條規定展開調查，對該調查已為公


告，已給予利害關係人適當機會提供資料並表示意見；且（二）已作成傾


銷並導致國內產業損害之初步肯定的認定；（三）有關之主管機關判斷，


該措施對於防止調查期間發生損害有其必要。 


  有關臨時措施的形式可以是臨時性的反傾銷稅，但最好是相當於暫時


估算之反傾銷稅金額之擔保，這樣的擔保可以用現金提存或債券為之，而


其金額不得超過暫時估算之傾銷幅度。此外，如果正常關稅稅額及預估之


反傾銷稅額顯示，暫緩估價(withholding appraisement)也是一種適當的臨時


措施，只要採取暫緩估價適用的條件與採取其他臨時性措施相同，則暫緩


估價也是一種適當的臨時措施（反傾銷協定第七條第二項參照）。 


  進口國政府採行臨時性措施不能不經相當調查即倉促為之，因此不能


在展開調查後之六十日內即實施；果然實施之後亦應儘量縮短實施的期


間，以不逾四個月為限，以符合本措施屬臨時性、暫時性的本質；如主管


機關係應占係爭貿易相當比例之出口商要求而為決定時，以不逾六個月為


限。於調查程序中，當主管機關在審查是否課以低於傾銷幅度之反傾銷稅


即足以除去損害時，上開期間得各為六個月及九個月（反傾銷協定第七條


第三；四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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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格具結(price undertaking) 


  所謂價格具結是出口商、出口國政府向進口國主管機關承諾修正其出


口價格或停止傾銷，而為進口國所接受，達到暫停或終止調查程序而不採


臨時性措施或課徵反傾銷稅的目的。換言之，價格具結旨在以提高價格消


除進口國產業所受損害，以換取反傾銷程序的終結；因此，依該具結所提


高之價格不得超過抵消傾銷幅度所需之程度；且如提高之價格已足以排除


對國內產業之損害時，則所提高之價格得比傾銷幅度為低（反傾銷協定第


八條第一項參照）。 


  價格具結應出於出口商主動為之；但除進口會員之主管機關已作成傾


銷及該傾銷所致損害之初步肯定認定外，不得向出口商尋求或接受出口商


價格具結（反傾銷協定第八條第二項參照），目的在防止進口國不經調查


即依據指控逕行限制貿易。當然進口國政府沒有接受價格具結的義務，但


一旦接受，主管機關得要求在符合本協定規定之合理期間內維持該價格具


結；如經作成傾銷及損害之肯定認定，該具結依其條件及符合本協定之規


定之下繼續有效，因此該價格具結的期限應在五年後終止。 


三、反傾銷稅 


  反傾銷稅是最主要的反傾銷措施。依反傾銷協定第九條之規定，反傾


銷稅是進口國管機關就傾銷、損害及因果關係作成最後肯定認定之後所徵


收之稅賦。課徵反傾銷稅應遵循下述原則：（一）課徵金額應為傾銷幅度


之全部或低於傾銷幅度；如以低於傾銷差額的稅額課徵即足以排除國內產


業所受之損害時，應以該較低之稅額課徵。（二）依不歧視的原則，對一


切有傾銷並引起損害之所有來源之貨物，依個案課徵適當之稅額，但依本


協定條款提出價格具結而被接受者不在此限。（三）多退少不補原則。如


果最後反傾銷稅稅額（即傾銷幅度）高於臨時反傾銷稅，差額部分不要求


出口商補繳；反之，最後反傾銷稅（即傾銷幅度）低於臨時反傾銷稅時，


出口商多繳納的部分應多退還。 


  反傾銷稅應僅在於反制引起損害之傾銷所必要之期間及程度內實


施。原則上任何確定的反傾銷稅仍應自課徵日起五年內終止；在期中檢討


（即主管機關應於有正當理由時，主動、或在反傾銷稅課徵經一段期間


後，經利害關係人之請求並提出確有檢討必要之資料時，檢討是否仍須繼


續課徵反傾銷稅）或落日檢討（即已課徵反傾銷稅將屆滿五年檢討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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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課徵之必要）的情形，則自最近檢討之日起算五年終止。無論是期


中檢討或落日檢討，倘主管機關認為反傾銷稅之取消將導致損害之繼續或


再度發生，反傾銷稅將繼續課徵；檢討結果確定前，反傾銷稅仍然有效（反


傾銷協定第十一條參照）。 


第四節 反傾銷措施的審查 


  對於進口國政府所決定的反傾銷措施，應許可利害關係人在程序上提


起救濟的機會，反傾銷協定規定了行政檢討及司法審查兩種，分別簡述如


下。 


一、行政檢討 


  行政檢討可分為期中檢討及落日檢討兩種情形。期中檢討即課稅未滿


五年，但主管機關於有正當理由時，主動、或在反傾銷稅課徵經一段期間


後，經利害關係人之請求並提出確有檢討必要之資料時，檢討是否仍有必


要繼續課徵反傾銷稅；如主管機關認為反傾銷稅之課徵已無正當理由時，


應立即終止（反傾銷協定第十一條第二項參照）。落日檢討則是指已課徵


反傾銷稅將屆滿五年，主管機關主動或由國內產業或其代表在期限屆滿前


之合理期間內檢具充分證據，請求檢討是否有再繼續課徵之必要。倘檢討


結果認定反傾銷稅之取消將導致損害之繼續或再度發生，傾銷稅將繼續課


徵（反傾銷協定第十一條第三項參照）。通常反傾銷調查所適用的相關證


據及程序規定，亦適用於期中檢討及落日檢討。任何檢討程序都應迅速完


成，原則上應自展開檢討之日起十二個月內完成（反傾銷協定第十一條第


四項參照）。 


二、司法審查 


  依反傾銷協定第十三條之規定，會員國應建立有關反傾銷措施之司


法、仲裁或行政法庭或為達此目的之程序，以審查上述行政檢討程序中行


政機關所為之行政決定，並作成最終裁決。進行司法審查之法庭或程序應


獨立於作成課稅決定或行政檢討決定之主管機關之外。 


第五節 我國反傾銷實務概述 


  我國在加必世界貿組織之前即有反傾銷制度，課徵反傾銷稅的最主要


法源包括關稅法第六十八條及依該法第六十九條第四項授權訂定的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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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令：平衡稅及反傾稅課徵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並自七十


三年即發布實施。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後，依據馬爾喀什設立世界貿易組


織協定第十六條第四項規定，所有會員均應確保其國內法規及行政程序與


世界貿易組織之國際規範一致；為因應國際貿易情況變化之需要，爰參酌


反傾銷協定、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及美、歐等國相關法令，全面檢討與國


際規範不一致之處，並於九十四年二月修正發布施行現行之「實施辦法」。 
     我國反傾銷程序以財政部與經濟部兩機關為的主管機關；其中案件受


理機關為財政部(關政司)，負責有無傾銷之調查與認定（實施辦法第三條


第一項）；審議機關亦為財政部(關稅稅率委員會)，而經濟部(貿易調查委


員會，以下稱「貿委會」)負責涉案貨物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最後傾銷


案件的成立、認定，由於反傾銷稅性質上屬特別關稅之一，其數額、對象、


期間等事項的核定單位仍由財政部為之（關稅法第六十九條第四項、實施


辦法第二條參照）。 


 
     反傾銷案件採財經兩部分工調查之緣起，係基於幾方面的考量，（一）


政府部門職掌之考慮：財政部為關稅之主管機關而經濟部主管產業經濟；


（二）民間對調查效率之要求：兩部分別專注於各自職掌之調查、認定，


可減輕工作負荷提昇效率，也有助於關稅稅率委員會之審議，儘速作成決


定；（三）美國、日本、加拿大等國不乏反傾銷制度採兩個機關分工共同


管轄的先例。 


  截至九十六年七月為止，我國反傾銷案件案件（包括貿委會成立之前


的案件），總計有五十九件，其中包含就同一產品因情事變更、或課徵五


年期滿而進行情事變更檢討與落日檢討的行政檢討案在內。最近的案例則


為經濟部貿委會就「自中國進口鞋靴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


案」最後認定產業損害成立(2007/06/28 )、財政部則於九十六年七月十二


日公告「中國進口鞋靴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案」，經財政部


及經濟部分別完成傾銷及產業損害之調查認定結果，符合課徵反傾銷稅之


構成要件。爰核定自 96 年 3 月 16 日起對涉案貨物課徵反傾銷稅，課徵期


間 5 年，另核定 48 家涉案廠商價格具結，並自同日起生效。」（台財關


字第 09605503710 號公告）。我國反傾銷案件處理流程圖請參見次列表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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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我國反傾銷案件實例──水泥熟料案（91 年訴字第 3720 號） 


 


一、事實摘要： 
    亞洲水泥、台灣水泥、幸福水泥、信大水泥及中國力霸水泥等五家股


份有限公司向財政部申請對自菲律賓及韓國進口之卜特蘭水泥及熟料課


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經財政部調查結果認菲律賓及韓國進口


之卜特蘭水泥有補貼及傾銷情形，經移請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下稱貿委


會）調查結果復認該二國之傾銷有危害中華民國之產業，財政部乃以九十


一年七月十二日台財關字第 0000000000 號函通知依據「平衡稅及反傾銷


稅課徵實施辦法」（下稱「課徵實施辦法」）第十六條規定及本部關稅稅


率委員會九十一年七月一日第九十九次會議決議，對菲律賓及韓國進口之


卜特蘭水泥第 I 型（又稱普通水泥，係指不具其他任一型水泥之特性者）、


第 II 型（又稱平熱水泥或中熱水泥）暨其第 I 型、第 II 型熟料，自九十一


年七月十九日起課徵反傾銷稅。原告菲律賓阿波羅水泥公司、沙利得水泥


公司及瑞納水泥公司不服，提起本件行政訴訟。 


 
兩造之爭點： 
    原告進口中華民國之卜特蘭水泥及半成品有無以低於其在該國之銷


售價格銷售，並以補貼其經銷商方式傾銷？又熟料是否為水泥之半成品，


能否以原告水泥傾銷我國為由，對其熟料亦併同課徵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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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稅反傾銷稅案件處理程序流程圖 


 
 
 
 
      
 
 
 
 
 
 
 
 
 
 
 
 
 
 
 
 
 
 
 
 
 
 
 
 
 
 
 
 


10 日內 


40 日內


40 日內 


申請人提出申請


第 0 日 
財政部審核申請要件 要件不符駁回結案 


財政部關稅稅率委員會


審議是否進行調查
不調查結案 
調查案件登公報 


經濟部進行產業


損害調查 
財政部專案小組進行


傾銷、補貼調查 


經濟部初步產業


損害調查認定 
財政部專案小組


研 議 
無損害案件提委員會審


議結案並登公報 


有損害案件財政部專案小組進行


初步認定： 
1.有傾銷、補貼，併經濟部初步損


害認定，提交委員會審議並繼續


最後調查。 
2.無傾銷、補貼，繼續最後調查。


委員會審議是否


課徵臨時平衡稅


或反傾銷稅 


通知海關課徵臨時平


衡稅或反傾銷稅並登


公報 


無傾銷、補貼案件審


議結案並登公報 


財政部專案小組最後認定。 
1.無傾銷補貼，提交委員會審議。


2.有傾銷補貼，將認定結果通知經


濟部。 


無損害案件提委員會


審議並登公報 
財政部專案小組研議 經濟部最後產業損


害調查認定 


1.依核定通知海關課徵並


登公報 
2.不課徵結案並登公報 


委員會審議是


否課徵平衡稅


或反傾銷稅 
財政部專案小組依據經濟部


最後有損害認定併傾銷補貼


認定提交委員會審議 


第 40 日 


第 80 日 


第 150 日 


第 210 日 


第 260 日 


第 250 日 


40 日內 


70 日內 


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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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本件被告主張…財政部及貿委會均係由獨立專家及委員會作成的評


價決定（作者按:此處係指有損害及傾銷是否存在的決定），行政法院於審


查時，宜尊重專家之判斷決定，由於法律規定之要件常採用不確定法律概


念，難免產生因適用法律者之不同，在發生同類事件時，有不同之解釋與


認定。既然不確定法律概念之解釋與適用，不大可能有單一正確之結果，


故應承認行政機關有不受法院審查之判斷餘地云云。惟按權力分立原則，


行政權受法律之拘束，並接受司法之審查。行政法院係基於人民權利保護


之請求，依據法律審查行政決定之合法性。法院之審判亦在於適用法律，


包括調查事實、解釋法律及涵攝在內。不確定法律概念亦為法律概念，為


行政法院據以審判之標準。因此，對於行政機關適用不確定法律概念所為


之決定，行政法院原則上應就其事實認定、法律解釋及涵攝為全面之審


查，僅於有特殊狀況或對特別事項，為避免牴觸事理或法律邏輯，始例外


不為審查或僅為有限度之審查。所謂之「判斷餘地」，應僅存於不確定法


律概念對個案之涵攝，而不及於其解釋，即使在行政機關之判斷餘地範圍


內，行政法院仍得審查其認定事實有無錯誤、有無遵守相關之程序規定及


有無遵守一般之評價標準，包括有無事實認定方法矛盾、理由不備及評價


基礎不足，被告主張本件係經專家學者審查，且據有不確定法律概念，應


不受法院之審查云云，尚難採據。 
(…略) 
  次查阿波羅水泥公司輸入中華民國價格（五四筆）與可資比較之菲律


賓國內正常價格（三六、一九四筆）經被告分別調整為出廠層次的價格資


料後，其每公噸在菲出廠平均正常價格為一五一七、五二菲幣，加權平均


進口價格為九七四、○○菲幣，傾銷差額達五四三、五二菲幣，以起岸價格


(CIF)為基礎計算之傾銷差率為百分之四十二，另沙利得水泥公司與瑞納水


泥公司因係與阿波羅水泥公司有關聯的公司，適用阿波羅水泥公司的傾銷


差率，足徵原告在菲律賓之價格較在台灣銷售價格為高，且本件經被告派


關政司人員赴原告阿波羅水泥公司之國內主要進口商台宇公司查證，查證


過程中台宇公司雖表示不便提供其與阿波羅水泥公司間訂定之交易契


約，惟經查該公司九十年帳冊、財務報表上列有阿波羅水泥公司存入保證


金項目，經該公司於九十年六月十五日以「什項收入」的會計科目認列為


來自阿波羅水泥公司之營業外收入，共計三六、七五七、二○○元，原告並


未能提供有效憑證，證明是項保證金具有可回收性質，被告乃認定被告有


補償性交易情事。按台宇公司係經銷原告之水泥，依一般交易常情，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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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其積欠價款，大都會要求經銷商提供保證金，以擔保其貨款之支付，絕


少有由廠商交付保證金與經銷商者，本件原告支付保證金與其在台經銷商


已屬不合情理，審理中經本院多次詢問原告訴訟代理人就此部分，有何意


見，原告訴訟代理人並未爭執其有給付上開金額之保證金予經銷商台宇公


司，但仍未能提出有效憑證，證明是項保證金具有可回收之性質，足證原


告有較其在菲律賓銷售之價格尤低之價格及以補貼經銷商方式在台出售


水泥之傾銷行為。 
  原告有以低於在其國內銷售更低之價格銷售中華民國，並對我國經銷


商補貼銷售之行為，是本件應再予審究者，為原告之傾銷行為是否對中華


民國廠商產業造成如何之危害？按關稅法第六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進口


貨物以低於同類貨物之正常價格傾銷，致危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


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得另徵適當之反傾銷稅。」同法第六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所稱危害中華民國產業，指對中華民國產業造成重大損害或有重


大損害之虞，或重大延緩國內該項產業之建立。」前述條文之立法係參照


西元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六條第六項所為之規定，其中「重大


損害或有重大損害之虞」之英文原文「material injury」，國內學者亦有譯


為「實質損害」者，其意義如何？在貿易法施行細則第十四條規定：「主


管機關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調查損害時，對於實質損害、有實質損害之虞


或對其產業之建立有實質阻礙之認定，應與財政部依關稅法第四十六條、


第四十六條之一課徵平衡稅或反傾銷稅時，對於關稅法第四十六條之二所


稱重大損害或有重大損害之虞或重大延緩國內該項產業之建立所作之認


定相同。」彼此相互印證以觀，必需原告之行為對中華民國產業造成實質


損害始能成立。 
(…略)… 
  次查課徵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本辦法所稱同類貨物，指與


進口貨物相同之產品，或相同物質所構成且具有相同特徵、特性之產品。


其為相同物質構成而外觀或包裝不同者，仍為同類貨物。」卜特蘭水泥熟


料第Ⅰ型及第Ⅱ型係卜特蘭水泥第Ⅰ型及第Ⅱ型之半成品，其製成成品之


加工過程簡單，即將卜特蘭水泥熟料加入四％石膏，經過粉碎研磨即可製


成水泥，且投入之加工成本亦不高，約占總製造成本之一六％至二五％。


卜特蘭水泥熟料第Ⅰ型及第Ⅱ型除專供加工製成卜特蘭水泥第Ⅰ型及第


Ⅱ型外，無其他用途，且卜特蘭水泥第Ⅰ型及第Ⅱ型之特性在熟料階段已


完全具備。另多數卜特蘭水泥廠商均擁有窯爐生產熟料，並採一貫作業方


式製成水泥，因此除較小型或部分受礦權到期影響之水泥廠商，偶向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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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貨或自行進口熟料，以及少數爐石業者外購熟料自行研製成水泥外，卜


特蘭水泥熟料第Ⅰ型及第Ⅱ型在市場流通之現象並不普遍。是故，卜特蘭


水泥及熟料二者係屬「相同物質所構成且具有相同特徵、特性之產品」，


而本案產業損害調查之產品範圍即將卜特蘭水泥及其熟料視為同類貨


物。從而，被告對菲律賓及 韓國進口之卜特蘭水泥第 I 型（又稱普通水泥，


係指不具其他任一型水泥之特性者）、第 II 型（又稱平熱水泥或中熱水


泥），暨其第 I 型、第 II 型熟料，自九十一年七月十九日起課徵反傾銷稅，


於法並無不合。 


 
評論： 
  本案判決的代表性在於它是在我國已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平衡稅及反


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亦配合修正之後；換言之，本案判法所依據的國內法


令已大致符合反傾銷協定的規範主旨。本案原告菲律賓公司的主張主要援


引反傾銷協定，我國主管機關除了國內相關法令之外，並以反傾銷協定為


補充，法院的決定雖主要以國內法為準據，但也就國內法是否與世界貿易


組織規範相符加以論述，顯見國內法院對國際貿易法案件的裁判，也能將


國際規範融入。法院在判決裡就課徵反銷稅的實體要件包括傾銷的存在與


損害的認定作成判斷，同時還論及水泥及熟料半成品二者屬同類產品這項


前提要件，由這些爭點的論述，足見國內司法實務已能與世界貿易組織規


範接軌。 


第四單元、補貼暨平衡稅協定 
課程目標： 


1. 補貼暨平衡稅協定(SCM 協定)為 WTO 貿易救濟法規核心協定之一，


了解其制定背景、構成要件、實施細則、程序規定，可進一步了解


WTO 架構之核心價值。 
2. 向學生介紹如何蒐集有關補貼暨平衡稅協定(SCM 協定)適用於內國法


規資料，並就如何選擇 SCM 協定適用於我國國內法規之重要本土案


例及國外相關案例作說明。 
3. 以台灣與印尼素面合板案說明如何運用補貼暨平衡稅協定(SCM 協


定)，如何分析 SCM 協定之法律構成要件至案例事實中，使學生了解


SCM 協定之制定意義。選取國際案例包括南韓進口隨機存取記憶體案


及澳大利亞汽車皮革商案等，進一步分析 SCM 協定內容及其爭議條


文及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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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討論： 


以引導式辯論設計或小組討論等方法，就所選取之案例，討論其法律適


用、相關爭點等。其次以問答題、實例題及中英文名詞解釋進一步測試學


生對SCM協定內容及其爭議條文之認識與了解。 


 
 
第一節 補貼概念及其分類 
一、補貼之概念 
1、補貼之意義 
補貼，係指一國政府用以發展產業的措施，也是許多國家做為獎勵投資的


一種措施。但由於補貼對於產業的相對競爭力有相當的影響，可以作為抑


制貿易的措施之一，此為國際貿易規範必須將一國之補貼措施納入管制的


理由。生產者出於自身努力而將成本降低，此舉不但有利於競爭，而且嘉


惠消費者及整體經濟，實為值得鼓勵之事。但若該生產者是由於獲得國內


政府的補助，則其相較於其他未獲此種價格上競爭力的國外產品而言，就


產生了不公平的競爭優勢，造成抑制國外產品進口的效果。甚至還有可能


以較優惠的價格，取代外國產品在第三國的市場地位，使得其與外國之間


的貿易，受到本國補貼政策的影響。 


 
2、GATT與補貼規範 
(1)、1947 年 GATT 
補貼原屬於一國政府基於產業政策的主權行為，但因補貼足以對貿易競爭


及扭曲產生相當的作用，因此，補貼在國際貿易上由已發生爭議。在 1947
年 GATT 時就補貼有如下規定： 
(a)、第三條規定：國民待遇不適用於一國對其國內產業進行補貼，而不對


外國產業給予相同補貼之情形。 
(b)、第六條規定：補貼產品出口而致使進口國產業受到實質損害時，進口


國得對該產品課徵平衡稅(Countervailing Duty)。 
(c)、第十六條規定：肯定補貼有抑制進口或增加出口的效果，但會員並無


義務不進行補貼。 
1947 年 GATT 協定將補貼分為出口補貼（Export Subsidy）與國內補貼


（Domestic Subsidy）或生產補貼（Production Subsidy）兩種。出口補貼，


是指以廠商將某產品之出口，或以該廠商之出口實績為條件所提供之補


貼，只要求出口國就其所提供出口補貼的結果，不得造成該國就受補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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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國際出口貿易上，享有超過合理佔有率的情形。至於非初級產品，


GATT 的規定較為嚴格，其補貼的試用期間與範圍都受到限制。要求會員


國應停止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初級產品以外的產品出口給予任何形式


的補貼。 


 
(2)、1979 年東京回合 
(a)、規定進口國得對接受補貼之產品，於進口時課徵平衡稅。 
(b)、對當時的締約國所實施之國內補貼及出口補貼均有規範。就國內補貼


而言，其規定簽字國同意應尋求避免透過補貼的使用，造成其他簽字國國


內產業之損害。 


 
(3)、烏拉圭回合之補貼與平衡措施協定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SCM 協定) 
烏拉圭回合所制訂的 SCM 協定，和東京回合的補貼協定的自願參加不


同，基本上，SCM 協定將補貼分為禁止性的補貼(Prohibited Subsidies)、可


控訴之補貼 (Actionable Subsidies) 及不可控訴之補貼 (Non-actionable 
Subsidies)等三種類型。出口補貼包含在禁止性補貼中，國內補貼則部份涵


蓋於對抗補貼中，部份屬於不可對抗補貼。至於農產品的補貼，大部分都


納入農產協定之中；但在農業協定的「和平條款」下，各會員國遵守農產


協定所進行的補貼，原則上不受控訴。三種補貼分別具有其法律效果；禁


止補貼，又稱紅燈補貼，以任何形式出口實績所做補貼，均為該協定所禁


止，無論依法律或依事實行為，無論單獨或附具在其他條件之下，均在禁


止之列。依照新爭端解決程序，有關禁止性之補貼，補貼及平衡稅措施委


員會應在 90 日期限內作成決定，即該委員會發現補貼屬於禁止種類者，


應建議會員立刻撤回，若此建議未為被指控國所接受，得授以指控國採取


相對措施。可控訴之補貼又稱黃燈補貼或可對抗補貼，乃指由於會員之補


貼行為，足以對其他會員造成負面影響，如使其他會員之國內產業受到損


害，或依 GATT 規範，利益直接或間接地發生無效或受損害，例如有關約


定之關稅減讓利益，或使其他會員之利益遭受嚴重損害。而所謂嚴重損害


則指補貼程序超過該項產品價值 5%以上者，在此情況下，涉嫌補貼之會


員負有舉證責任，以證明被懷疑之補貼對於指控國並未造成嚴重損害。遭


受可控訴補貼受影響之國家得將該案提交爭端解決機構，如經認為卻有負


面效果存在，補貼國家應即取消補貼或消除負面效果。不可控訴之補貼又


稱綠燈補貼或不可對抗補貼，如其他會員認為此種不可對抗之補貼對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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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產業有嚴重負面影響時，得向補貼委員會提出指控。 


 
3、補貼之認定 
SCM 協定乃就在東京回合談判所締結之補貼規約及 1947 年 GATT 第六


條、第十六條及第二十三條之解釋與適用，建立一套新規則。新協定對於


所謂補貼予以界定，並導入所謂特定補貼之觀念。通常補貼是由實施補貼


之國家在國內提供獎金，或補助給企業或產業、企業集團或產業集團而發


生。而特定補貼則須依新協定之規範。依 SCM 協定規定，補貼之定義就


協定之目的而言，指有下列情況時則應視為有補貼之情事存在，即其要件


有三： 
(1)、政府資金之提供，或政府實施收入支持或價格支持 
指在會員國境內，由政府或任何公立機構提供之財務補助者，包括： 
(a)、政府的協助措施涉及資金的直接提供、直接移轉資金或責任之潛在可


能性。其目的在獎勵境內企業而直接給予資金上的補助，或以低於國際金


融市場行情的利率提供貸款，或政府對企業之直接股份參與，如補助金、


貸款及投入股本之直接轉移，可能之資金或債務直接轉移、貸款保證等。 
(b)、政府放棄或未催繳原已到期的應繳納之稅收或未收取到期的應收歲入


款項，或提供免稅的待遇，或並未收取應收該款項，如扣抵減稅等之財務


獎勵。 
(c)、政府提供一般性基礎設施以外的貨品或服務，或購買貨品。對貨品或


服務的提供或購買，並未收取對價，或所收取的對價與市場行情不相當。


但若政府提供道路或橋樑設施，或一般人均可獲得的安全保護服務，則不


屬於補貼。至於政府購買服務，並不屬於 SCM 協定的範圍，此種對服務


業的補貼應屬於服務貿易總協定(GATS)的範圍。 
(4)、政府提供付予資金的機制，或委託、指示私人機構執行上列三種類型


之一或數項通常由政府實施的功能，且其措施與政府通常所採行的措施並


無實質上的差異者。 


 
(2)、企業獲得利益 
政府提供利益時，企業必須因而受有利益始構成補貼。尤指存有 1994 年


GATT 第十六條所指任何形式之所得補貼或價格維持，且因而受益者。 
(3)、補貼需具有特定性 
政府提供的利益，若是一般均可獲得者，則其他國家不得有任何異議；但


若政府提供的利益是針對一個或數個企業，或特定一個或數個產業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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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所謂的特定性係指該補貼針對特定企業或特定產業而為，其認定原


則是以正、負面的方式規定之。即上述政府或公立機構所提之補貼，必須


係對提供補貼機構轄區內，單一事業、產業、一群事業或產業之特定補貼，


亦即補貼之對象須具特定性，始構成補貼，至於特定性之標準，適用下列


原則認定之： 
(a)、提供補貼機關或該機關之運作所遵循之法令，明確限定某項補貼僅適


用於若干特定事業者，該補貼應屬特定補貼。 
(b)、提供補貼機關或該機關之運作，其所遵循之立法明文規定有接受補貼


之適格性，及補貼金額之客觀標準及條件時，則為無特定性；但需該適格


性係自動給予，且該等標準及條件需嚴格受遵守者為限，前述標準或條件


應以法律、行政規章、或其他官方文件明定為之者。 
(c)、若適用上述兩款規定之原則，認為不具特定性，但有理由認為該補貼


實際上可能為特定補貼時，則可考慮其他因素，如僅少數若干事業利用此


一補貼計畫，或以若干事業為主要利用者；或以不成比例之大筆金額補貼


若干事項、或提供補貼機關於決定授與補貼時，有以行使裁量權之方式為


之者，但適用本款規定時，應考慮提供補貼機關轄區內，經濟活動多元化


之程度及已施行補貼計畫時間之長短。 
(d)、限定於特定地理區域內之若干事業始可獲得之補貼，應屬具有特定


性，就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之目的而言，若由各級政府決定或變更一般


適用之稅率，不應視為具有特定性之補貼。 


 
 
二、補貼之類型 
補貼係許多國家用以發展產業，獎勵投資的措施之一。由於補貼對於產業


之相對競爭力有相當之影響，對國內產品之補貼亦可作為抑制進口同類產


品，或增強本國產品出口之方法，故國際貿易規範必須將此種措施納入國


際貿易體系並加以規範，而 WTO 架構下 SCM 協定主要規範對象為給予


特定產業或為達特定政策性目的而為之特定性補貼。SCM 協定對構成特


定性補貼之要素有明確之規範。一為構成「特定性」之要件；二為確定該


項措施是政府或任何公立機構所提供之財務補助；三為確定該項措施是否


使企業因而獲得利益。該項措施經確定其為受 SCM 規範之特定性補貼之


後，再依其對貿易可能產生之不利影響之程度，分為禁止性補貼，不可控


訴補貼，及可控訴補貼。 


 65







A、禁止性補貼 (Prohibited Subsidy) 
此即為以出口實績或使用本國產品優先於進口產品為前提，而給予補貼


者。其又可分為兩類，一為出口補貼，一為進口替代補貼。第一類措施係


在法律上或事實上以出口實績作為提供補貼之條件或條件之一者。第二類


措施係以優先使用國產品作為提供補貼之條件或條件之一，或對使用國產


品提供之補貼優於使用進口產品者。該種補貼之目的在於干預貿易，所造


成對貿易之不利影響最為顯著，應予以禁止。依 WTO「補貼暨平衡措施


協定」第二篇第三條規定下列範圍內之補貼，應予禁止： 
1、出口補貼 
法律上或事實上以出口實績(Export performance)為單一條件或數條件之一


而提供之補貼而依協定附件一出口補貼例示表所列之下列出口補貼行為


態樣亦屬禁止性補貼。 
(1)、直接補貼（Direct Subsidies） 
即政府以出口實績為條件所提供予廠商或事業之直接補貼，由於直接補貼


為政府對企業所直接提供之金錢或貨品或服務上的給付，此為最明顯的補


貼。 
(2)、通匯獎勵（Currency Incentive） 
涉及出口獎勵之通匯保留方案或任何類似作法。複式匯率為通匯獎勵措施


之其中一種方式。如果政府對所有的出口商提供較佳的結匯利率，或針對


出口至特定國家的出口商給予較佳的匯率，即屬於出口補貼。 
(3)、運輸補貼（Transport Subsidies） 
由政府提供或委託提供對出口貨品之內地運輸及運費以較國內貨品優惠


之條件者。在同一內陸運輸條件下，如果一國政府就出口貨品所收取的運


費較低，對飛出口的產品所收取的運費較高，則顯然是對出口產品給予利


益，使其有利於出口，亦屬於出口補貼的一種。 
(4)、貨品或服務之優惠提供（Preferential Supply of Goods or Services） 
指政府或其機關，直接或間接透過政府命令之方案，以優於為生產供國內


消費產品所使用之同類或有直接競爭性之產品或勞務之條件提供為生產


出口貨品使用之進口或國內產品或勞務且提供之條件較出口商所能自世


界市場以商業方式取得之條件更為優惠。一國政府對生產出口產品的廠商


所提供的電力或水費之價格為每單位 1 元，但對生產國內消費產品的廠商


卻收取每單位 1.2 元的價格。 
(5)、直接稅責任之減少（Reduction of Direct Tax Liability） 
就工商事業所給付或應給付之直接稅或社會福利費用，特別與出口有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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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部分豁免、免除或遞延；關於直接稅稅基金額之計算，對若干與出


口產品或與出口實績直接有關且較供國內消費之生產具有更多之特別扣


除額。SCM 協定規定不得對企業就其關於出口的行為，設置較優惠的課


徵或減免條件，而對非出口有較不利的課徵待遇。 
(6)、間接稅之減免（Exemption or Remission of Indirect Taxes） 
就出口產品生產及經銷所課徵間接稅之免除或退還額度較供國內消費之


同類產品之生產與經銷所課徵者為高。間接稅指直接稅與進口稅以外之


稅，間接稅原則上不得減免，但就用以生產出口產品之貨品或勞務豁免、


免除或遞延期前階段累積間接稅，其額度超過就生產供國內消費之同類產


品所使用之貨品或勞務課徵之前階段累積間接稅所豁免、免除或遞延者。


但若前階段累積間接稅係就生產出口產品時消耗之生產因素而課徵者，即


使就供國內消費之同類產品此等稅捐未予豁免、免除或遞延。在東京回合


補貼協定的例示清單中，所允許的出口退稅僅限於物理結合於最終產品中


者，始可退稅，在 SCM 協定下，消耗於生產出口產品之中之投入，應包


括物理呈現於最終產品之原料，及無物理呈現之燃料、能源、催化劑、還


原劑等，、但不包括製造產品所用的機器設備等，可見其得退稅的範圍較


大。 
(7)、進口稅之減輕或退還（Remission of Drawback of Import Charges） 
指就進口稅費之免除或退稅超過就生產出口產品時消耗之進口生產因素


課徵者；但允許對投入所課徵之間接稅予以退稅，在替代品方面，SCM 協


定允許生產者有彈性運用原料的空間，但因是否可以替代及替代額度如


何，對於出口商及進口國與進口國之相關產業的利害關係非常大，若輸入


作業及對應之輸出作業均在不超過二年之合理期間内發生，則在特殊情況


下，任一公司為享受本項規定之利益，得使用與進口生產因素在品質與特


性方面相同之國產生產因素代替進口品。 
(8)、出口信用保證出口信用保險（Export Credit Guarantee and Insurance） 
一國政府設置出入銀行，對其國內之出口商提供外匯風險的保險，以使其


不至於因為外匯的不正常波動而遭受損失，且該銀行所收取的保險費率低


於該銀行長期營運的成本及損失。即政府或政府控制之特別機構依不足以


涵蓋計畫之長期經營成本及損失之保險費率，提供外銷融資保證保險計


畫，彌補出口產品成本增加之保險、保證計劃或匯兌風險計劃。 
(9)、出口授信（Export Credit） 
出口授信的主要型態為出口貸款，一國的國營銀行以較低的利率貸款給出


口廠商，原則上已構成出口補貼。所謂較低的利率，係指以低於國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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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費率而言。如果其貸款的利率低於該國營銀行提供給其他廠商的貸


款利率，但不低於國際資本市場的利率者，則不構成出口補貼。即政府、


政府控制或授權之特別機構提供之外銷融資，而其利率低於就該資金所應


付者，或由政府給付出口商或金融機構為取得信貸所發生之全部或部分費


用，使其能就外銷融資條件方面獲取實益。但若任一會員國就某向於 1979
年 1 月 1 日，至少有本協定時二個原始會員國擔任當事國之官方外銷融資


之國際保證，獲該等原始會員國已通過之後續具結當事國之一，或任一會


員國實際上採用該相關保證之利率規定，則符合該等規定之外銷融資食物


不得視為本協定所禁止之輸出補貼。 
(10)、其他構成 GATT1994 第 16 條所稱輸出補貼之任何公共支出。 


 
2、以購買國內產品為條件之補貼 
在 GATT 第三條規範下，若一會員政府規定，購買國內產品如國產防治污


染之設備的廠商得或稅捐減免之優惠，而購買進口產品的廠商則無，則規


定違反國民待遇原則，此等措施將受到禁止，即已使用國內貨品超過進口


貨品為提供補貼之單一條件或數條件之一者。該等補貼又稱進口替代補


貼，指以使用國產貨物為條件而給予的補貼。與出口補貼給予出口產品的


生產者或出口商不同，進口替代補貼給予的物件是國產品的生產者、使用


者或消費者。這種補貼的影響在於使進口產品在與受補貼的國產品的競爭


中處於劣勢，從而抑制相關產品的進口。鑒於進口替代補貼對進口貿易的


抑制和扭曲作用，SCM 協定同樣將它納入了禁止範疇。進口替代補貼可


以是給予進口替代產業優惠貸款，或為此類企業提供比其他企業更優惠的


貨物或服務，或在外匯使用方面提供更多的便利條件，或減免此類企業所


得稅等直接稅，或通過允許加速折舊等方式減小所得稅稅基等。進口替代


補貼既可以給生產商，也可以直接給使用者或消費者。如對進口替代產品


使用者給予物質獎勵，允許該使用者對進口替代設備進行加速折舊，或者


對此類設備的增值稅予以全額抵扣，對購買進口替代設備提供優惠貸款


等。 
3、救濟方式 
救濟方式為向相關的會員國先進行諮商，當諮商不成時，才依據 SCM 所


規定的爭端解決程序提出控訴。如果被控訴國家未依據 DSB 的認定放棄


補貼措施，則 DSB 得授權控訴的國家實施報復即反制措施，以迫使被控


訴國家遵守補貼的規定。如前台灣科學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十八條「區外


廠商供園區事業自用的機器設備，視同外銷物資，但機器設備已課徵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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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稅捐與貨物稅，不予退稅」。該規定由於有利於區內事業購買國產機器


設備，屬於 WTO 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的禁止性補貼措施，因而已廢除。


又如中國大陸在 1999 年規定，對列舉名稱的鋼鐵企業不以含稅價格銷售


給加工出口企業用於加工生產出口產品的鋼材，免徵增值稅，其進項稅額


准予在其他內銷產品的銷項稅額中予以抵扣，此項措施即是鼓勵出口企業


使用中國產製鋼材，目的在以國產鋼材替代進口鋼材，而屬於違反 SCM
協定的禁止性進口替代補貼；該等通過稅收優惠方式，促進國產品以替代


進口之作法，也涉嫌對國外產品構成歧視，不符合國民待遇原則。 


 
B、可控訴之補貼 (Actionable Subsidy) 
將其定義為「可控訴之補貼」乃因只有當補貼的效果對其他國家造成損害


的情形，其他國家才有權對此種補貼予以質疑。即當一會員採取特定補貼


措施致對其他會員之特定產業造成損害，或嚴重侵害其在 1994 年 GATT
下之權益時，受不利影響之會員得採課徵平衡稅之措施，或向 WTO 爭端


解決機制提出控訴以求救濟。而根據 SCM 第五條規定可知不適用為農產


品的補貼措施，且 SCM 協定不禁止各會員國實施「可對抗之補貼」，而只


要求各國盡量避免實施此種對其他會員國造成負面影響的補貼。依 WTO
「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第五條規定會員國採行之任何補貼，如對他會員


國造成國內產業之損害，或剝奪、減損其他會員國依 1994 年 GATT 第二


條得享有之關稅減讓利益，或嚴重損害(Serious Prejudice)另一會員國之利


益時，該項補貼稱為可控訴補貼，其受不利影響之會員國得請求與該會員


國諮商，以澄清事實及達成彼此同意之解決方法。 
1、對其他會員國之國內產業造成損害 
與平衡稅措施的要件之一「產業損害」相同。例如造成該產品的價格跌落、


造成該進口國國內產業的市場佔有率降低獲庫存增加等。 
2、對其他會員國可以獲得之利益造成剝奪或減損 
GATT 第二十三條關稅檢讓情形。補貼可以作為剝奪或減損會員國在


GATT 下之利益的一種方式。例如進口國在 GATT 下承諾某項產品的進口


關稅減讓為 5％，但若對此國內產業給予補貼，以至於此產業在價格上的


優勢由 5％提高到 10％，假設補貼的額度為產品價格的 5％，則將使得其


他會員國的產品在進口國市場遭受不力競爭的地位，而致利益之減損或剝


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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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嚴重危害其他國家之利益 
GATT 第十六條。SCM 協定第六條對於「嚴重危害」（Serious prejudice to the 
interest）的概念有詳細的界定。 
(1)、視為有「嚴重危害」之情形（第 6.1 條） 
(a)、某一產品的從價補貼額度超過 5％者。 
(b)、對某一產業之營運損失給予彌補者。 
(c)、對某一產業之營運給予彌補，但對該事業提供非經常性、非屬循環性


質，且不對該產業重複適用之一次給付措施，並且該措施為長期性之解決


發展問題提供緩衝調整時間，以避免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之單一措施者，不


在此限。 
(d)、直接就債務給予免除，及免除對政府之債務，及授與清償債務之補貼。


此 5％的門檻不適用於對民用航空器製造商之補貼。 


 
(2)、有「嚴重危害可能」之情形（第 6.3 條） 
只有「推定」產生嚴重損害的效果，應由之實施補貼的國家舉證證明補貼


不構成「嚴重危害」，但在其他情形下，則需由控訴國舉證證明補貼造成


其有第 6.3 條情況之嚴重危害。 
(a)、補貼之效果造成排除、替代或阻礙其他會員國之同類產品，進口至提


供補貼之會員國市場。 
(b)、補貼之效果造成排除、替代或阻礙其他會員國之同類產品，由第三國


市場輸出至另一會員國者。 
(c)、補貼之效果使得接受補貼之產品價格，相對於其他會員國之同類產


品，在同一市場之價格，有重要削價、大幅降價的情形，或價格抑制或跌


價的情形，或在同一市場上喪失銷售機會的情形。 
(d)、補貼之效果使得實施補貼之會員國家，就補貼之特定初級產品相對於


該國在前三年期間之平均世界市場佔有率有所增加，且此增加在實施補貼


期間內持續成長一段期間。 


 
(3)、不得認為有「嚴重危害」之情形（第 6.7 條） 
由於其他原因的存在而使得貿易受到影響，不應歸咎於被控訴國的補貼措


施。 
(a)、控訴之會員國禁止或限制同類產品由該國出口，或禁止或限制同類產


品由控訴之會員國進口至相關之第三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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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進口國政府若就相關產品實施貿易獨占或實施國營貿易，而進口國政


府基於非商業之理由，決定將進口的來源，由控訴之會員國移轉至其他國


家。 
(c)、由於天然災害、罷工、運輸中斷或其他不可抗力之情形，致使可以由


控訴之會原國出口之產品，在生產、品質、數量或價格等方面受到相當程


度的影響。 
(d)、由於存在某種協定或安排而限制控訴會員國的出口。 
(e)、由於控訴之會原國出口之相關產品有自願性的減少。 
(f)、由於產品不符合進口國之標準或其他規範性之要求。 


 
4、救濟方式 
SCM 協定第七條，在其他會員國實施可予控訴之補貼時，會員國得對該


其他會員國提出控訴。此規定與禁止性補貼的救濟方式不同之處在於，前


者的諮商期間較長，且被控訴的國家為必須要取消補貼，只要其得以消除


補貼所造成之對其他國家的負面影響即可。 
有關漁業用油優惠油價之補貼措施，係屬生產性之直接補貼，以九十年度


為例，農委會對漁業用油免稅後之補貼金額為 36.39 億元，約占當年漁業


總產值 843 億的 4.3%，已超過支持展開後續調查工作的 1%「微量補貼」


標準，加以用油補貼經費以沿近海作業漁船使用所占比率為高，因此如果


會員在計算上扣除遠洋漁業和養殖漁業的產值，則我國對沿近海漁業的從


價補貼金額將超過 5%，漁船油補貼措施將面臨「可控訴補貼」之質疑。 


 
C、不可控訴之補貼(Non-Actionable Subsidy) 
此種措施在 WTO 之多邊架構之下為不可控訴者，且不會成為採取平衡措


施之對象。因其對貿易極不可能造成負面影響，或因具有特殊價值，因而


不應予以限制。SCM 協定第 8.1 條規定，不屬於協定第 2 條第 1 項規定之


特定性補貼，為非特定性補貼，不具特定性的補貼與具有特定性的補貼，


差異在於不具特定性的補貼，不論對其他國家的利益有無負面之影響，會


員均有實施的權利。除非特定性補貼外，SCM 協定第 8 條規定，另有三


種為不可控訴補貼之情形，包括對工業研究及競爭前發展活動之補貼、對


貧瘠地區之補貼、及對新環保設施之補貼。 
1、研究發展之補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第 8.2 條規定) 
對於由廠商或由高等的教育或研究機構，基於廠商之契約而進行的研究活


動所提供之補助；但該補助不超過工業研究費用之 75%，或彌補不超過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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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競爭前之發展活動的成本；所謂「工業研究」(Industrial Research)，
依照 SCM 協定之規定，係指以尋求發現新知識為目標，進行之有計劃探


索或批判性調查，而該新知識對發展新產品、新加工方法或新服務有所助


益，或對現有產品、加工方法或服務產生顯著之改進效果。或使既有之產


品、方法或服務有重要之改善，而進行之計畫性之探求或關鍵性之調查。


由於各國仍普遍實施對促使或獎勵產業之研發，故 SCM 協定對於會員國


給予產業在研究階段之協助，承認其在一定額度之下有其合法性；又由於


此階段距離產業之利用較遠，故對生產與貿易可能造成之扭曲效果較小，


SCM 協定對此種補貼較予容忍；在研發成本 75%之範圍內給予補貼，屬


於完全合法之補貼。所謂「競爭前之發展活動」(pre-competitive development 
activity)，係指工業研究之結果轉換為新修正或改良產品或方法或服務之新


計畫、藍圖或設計之過程，不論其是否意圖供銷售或使用，包括尚無商業


用途之初創原型，此一概念可進一步包括產品、加工方法或服務之概念規


劃構成與設計、加工方法或服務之替代及初次展示或前導性計畫。但須以


該等計畫無法改變，或供產業運用或商業利用者為限；但「競爭前發展活


動」並不包括對現存既有產品、生產線、製程、服務及其他持續進行操作


之例行性或週期性改變，縱使該等改變含有可能代表改進。由於對此種活


動之補貼，較接近於商業之生產或銷售，故其對生產或貿易之扭曲作用較


大，且此種研究發展較非屬於基礎研究，故補貼之正當性較基礎之「工業


研究」為低。而該補助係完全以下列事項者為限： 
(1)、人事成本：包括研究員、技術人員及其他專位研究工作而聘用之助理


人員。 
(2)、專門且永久性的使用於研究活動之工具：指供研究活動且永久使用之


儀器、設備、土地及建築物，但以商業基礎而使用者不在此限。 
(3)、專門使用於研究活動之諮詢及其他相當之服務成本：包括用於研究活


動之諮商及同等服務之成本、購入研究、技術知識及專利等。 
(4)、研究活動直接發生之其他經常營運費用：指由於研究活動所直接產生


之額外經常開銷的成本，包括材料、供應品等類似之費用等。 
(5)、由於研究活動所直接產生流動的其他間接成本。 
因 SCM 協定承認為不受控訴之補貼，必須為對競爭前之研發階段活動所


提供之補貼；若係企業之活動已經進入競爭階段，則對其補貼將對競爭直


接造成扭曲之作用，故無法納入不受控訴補貼之列。另外有些情形屬於由


工業研究延續到競爭前研發之階段，此種情形究竟以 50%為準或 75%為


準，不無疑義。SCM 協定就此規定為不可控訴之補貼額度不得超過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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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補貼類別之簡單平均數，且此簡單平均數應以前述所列之所有成本作


為計算之基礎。若欲利用政府採購措施促進新興工業，在政府採購協定即


屬於合法，且若其促進措施屬於補貼行為，則可利用此種研發補貼之規定


實施補助，而不虞受到他國控訴。若一會員政府所實施之補貼不在「禁止


性補貼」及「不受控訴之補貼」之範圍，則其補貼將屬於「可予控訴補貼」


之範疇。 


 
2、對落後貧瘠地區之補貼(disadvantaged regions) (第 8.2 條第(b)款) 
會員基於境內政治及社會之考量，必須針對偏遠地區的產業及人民給予協


助，以改善該地區的經濟狀況及生活水準。因其原則上對其生產或貿易的


扭曲效果不大，因此有必要予以合法化，依照 SCM 協定，須依據區域性


發展之一般架構對會員境內貧瘠地區之補助，即區域性補貼計劃是國內一


致及普遍適用之區域性發展政策之一部份，且區域性發展補貼不對一區域


發展無或近乎無影響之孤立地理地點為之，且其於合格區域內非屬具有特


定性之情形者，始足當之，且必須符合下列要件：  
(1)、每一貧瘠區域必須為明顯劃定，且為在經濟及行政上均具有可以認定


之個別性之毗鄰連接地理區域。 
(1)、該區域之所以被認定為貧瘠區域，係基於中立及客觀之標準，且此標


準必須顯示該區域之困難並非僅出於暫時之性質；此等標準必須在法律


上、行政規章上或其他官方文件上明確載明列舉之，而得以查證者。 
(1)、前述標準必須包括經濟發展之指標，而此經濟發展之指標，應包括至


少以下列因素之一為基礎之經濟發展評定： 
(a)、以個人平均所得或家庭個人平均所得，或國內生產總額之平均個人生


產額，三者之一為準，不超過該會員國相關領域平均值之 85％。 
(b)、失業率必須為相關領域平均失業率之 110%以上；此種指標必須以三


年以上的期間為認定標準；但此種指標得為混合形式之指標，且得將其他


因素包括在內。 


 
3、新環保設施之補貼 (第 8.2 條第(c)款) 
指為促使廠商現有設施配合依法令或行政規章，而對廠商產生較大限制及


財務負擔及新環保要求所提供之補助，而「現有設施」係指當新環保要求


頒佈時已使用至少兩年之設施。由於補貼足以影響公平競爭及正常貿易之


措施，但如果補貼備用來鼓勵廠商採取有益於環保的政策時，則有其正面


的作用。為使補貼不至於造成不當的貿易扭曲，SCM 規定補貼需符合相


 73







當嚴格的要件，使得構成不受控訴之環保補貼，以確保政府之補貼限於協


助廠商改善環境設施，以符合新環保法令之規定。故其補助須符合下列條


件： 
(1)、為單次且非循環性之措施； 
(2)、以因適應新規定之配合成本之 20%為限； 
(3)、不得包含受補助投資所生的替代或經營成本，此成本應由廠商完全自


行吸收承擔； 
(4)、此協助需與廠商之減少公害與污染之計畫直接相關並成比例，且不得


包含任何可能達成之製造成本之降低； 
(5)、需提供並適用於所有能採用之新設備措施或生產製程之廠商。 


 
4、救濟方式 
其僅受『補貼與平衡措施委員會』的審查，而不受 DSB 的審查。 
目前 SCM 協定僅規範針對特定企業或產業所提供之補貼措施，並以涉及


政府之財務補助為限。OECD 架構下之造船諮商則進一步將非補貼或稱不


具財務補助之政府支持措施納入，所謂「非補貼之支持措施」係指透過政


府之法令、政策規劃、指導等方式，使某些特定產業因而獲益。由於台灣


並未實施 OECD 新造船協定草案所列之 8 項非補貼支持措施，故台灣支持


將這些措施納入禁止採行之措施。 


 
第二節 平衡稅概念及其課徵 
一、平衡稅之課徵 
1、課徵平衡稅之要件 
由於接受補貼的產品在相關市場上將獲得不當的價格競爭優勢，致使其他


未受補貼的產品遭受到不利之影響，因此，早在十九世紀時即有若干國內


法規給予反制，而補貼措施與反制措施長久以來一直平行存在。1947 年


GATT 已賦予締約國片面的權利，以反制其他國家所實施之補貼。從 GATT
第六條第三項規定可知，平衡稅係指任何對商品在製造、生產或出口過程


所給予之獎助或補貼而課徵的特別稅；亦即課徵平衡稅的目的在於抵銷補


貼對進口產品所提供之價格競爭優勢。會員課徵之平衡稅均應依 1994 年


GATT 第六條及 SCM 協定之規定處理，主管機關計算接受者所受利益之


方法，應於其國內法律或行政規章中規定之，其適用應為透明並經充分說


明。而根據 SCM 協定第六條第六項(a)款，課徵平衡稅的要件為： 
(1)、出口產品受有補貼，且不問其係屬出口補貼或是國內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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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須有國內產業受到損害的事實存在，亦即造成國內實質損害、實質


損害之虞或實質阻礙產業之建立； 
(3)、此種損害必須是由補貼所造成者，即兩者間有因果關係。 


 
2、補貼之計算 
實施平衡稅的前提之一是必須有補貼的存在，除需認定補貼所造成的效果


外，補貼的額度也是必須認定的重要項目。課徵平衡稅的額度，是以廠商


所實際上獲得的補貼額度為範圍，而非以政府提供的利益額度為範圍。但


是在某些情形下，廠商所獲得之利益大小很難界定，且在確定額度後，如


何分攤到各個出口產品，這在技術上頗為複雜，有必要進一步予以規範。


SCM 協定第十四條僅為原則性的準則，各會員在此規定的準則之下，仍


須發展更詳細的計算方式。SCM 協定第十四條對於補貼額度的方式及相


關準則為：進口會員主管機關所使用作為計算補貼受益者所獲得之額度的


方法，均應在該會員之法律或執行該法律之行政規章中明白規定之；且會


員在個案中式用此一計算方法，須以透明化的方式為之，並在個案中予以


充分說明。 


 
3、產業的範圍認定 
課徵平衡稅的實體要件除有補貼的存在外，尚須國內產業受有實質損害，


或有實質損害之虞，或產業之建立遭受實質阻礙；且產業的損害與進口產


品之接受補貼有因果關係。然在確定產業的損害之前，必須先決定遭受損


害的產業範圍為何。損害的要件是以產業的損害為中心，只生產某一產品


之全體業者。通常界定產業的範圍有下列標準： 
(1)、國內產業之定義 
就產業涵蓋的比例構成國內產業的情形有五種： 
(a)、國內生產者整體，即國內同類產品之全體生產者。 
(b)、總產出構成國內生產量之主要部分之生產者，即合計產量達同類產品


國內總生產量主要部分之生產者。 
(c)、扣除特殊關係之廠商及扣除兼營進口或出口受補貼產品或同類產品之


生產者後，剩餘之生產者。 
(d)、地區性產業：於特殊情形下，會員領域得被區分為二個或以上的競爭


市場，且在個別市場內的生產者得被認為係一個別之產業。但須符合下列


條件：第一為此市場內的生產者，將其所生產之全部或幾近全部的產量於


該市場銷售；其次該市場內之需求並未由該會員國領域之其他地點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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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供應達相當之程度。如果補貼之進口系及終於此一隔絕市場，造成


此市場內全部或幾近全部生產者的損害，即使該國內產業的主要部分為遭


受損害，仍視為損害存在。此時，進口國只能對進口至該地區消費之產品


課徵平衡稅。即國內產業如僅為某一地區之生產者，平衡稅僅得對供該地


區最後消費之該項產品課徵。 
(e)、多國單一市場的情形：二個或以上之國家具有單一且統一的市場特性


和整合程度時，則其經濟整合之整個區域的產業視為國內產業。 
(2)、就所生產的產品範圍 
國內產業的範圍限於生產同類產品的生產者。同類產品(Like Product)，係


指與受調查產品在各方面均屬相似的產品；或在沒有此種產品時，與受調


查產品在特性上極於相近者。由於同類產品著重在產品的物理特性，如果


兩種產品不屬於同一類，即使此二者之間具有競爭關係，亦不被視為同類


產品。與反傾銷體制中規定之產業範圍為窄。 
(3)、就實際申請及調查時的決定當事人在提出平衡稅之申請時，必須就其


所控訴的範圍予以界定，此時集會影響主管機關認定同類產品範圍的大


小，並且直接影響國內產業之認定範圍。若申請人所控訴者為某兩種規格


的產品，則主管機關在界定產業時，須以申請人所指定之該兩種產品作為


認定基礎。此將與申請人指定三種或四種規格之產品的情形下所決定的產


業範圍不同。 


 
4、損害的構成 
產業遭受實質損害、產業有遭受實質損害之虞或產業之建立遭受實質之阻


礙。有上述三者之一時，即可構成損害。SCM 協定第 15.1 條規定，在決


定損害是否存在時，必須斟酌進口數量、進口對價之影響及進口對國內產


業所造成的衝擊；認定時必須根據積極的證據及客觀的方式加以審查之。 
損害之認定： 
(1) 損害之認定應基於積極證據及客觀審查 
主管調查機關應考慮受補貼產品之進口量是否有增加及價格是否大幅跌


落，由一個以上國家輸入一項產品，同時受平衡稅調查時，得累計核估該


等輸入之影響情況由一個以上國家輸入一項產品，同時受平衡稅調查時，


得累計核估該等輸入之影響情況，審查補貼輸入對國內產業影響時，應評


估相關之經濟因素及有關該產業狀況之指數補貼輸入必須根據證據，以證


明係因補貼之效果造成本協定所指之損害，其他因素造成之損害不得歸因


於補貼輸入所致應以國內同類產品之生產，核估補貼輸入之影響。 


 76







(2)、損害之累積計算原則 
(a)、以國家別為原則 
採用美國貿易法所規定之「累積計算」進口效果的原則。原則上一國之主


管機關在進行平衡稅課查時，均是以「國家別」的方式來決定來自於某一


國家之所有同類產品，包括由該國所有廠商所出口之同類產品，是否造成


國內產業之損害。而非以某一國家「個別廠商」之出口所造成之損害標準；


「亦非以來自於所有國家」之產品是否構成損害為準。 
(b)、一個國家以上的同類產品造成產業損害時 
如果產品由一個以上國家進口，且其同時受平衡稅的調查，則調查機關得


累積此等進口所造成的效果，其條件為：(i)來自於每一國家之進口所接受


補貼之數額大於微量，且來自於每一國家之進口數量並非微不足道；(ii)
由進口產品間之競爭條件及進口產品與國內同類產品的競爭條件而言，累


積計算進口的效果屬於適當。 
(c)、對產業本身的衝擊 
SCM 第 15.4 條規定，在審查補貼之進口對國內產業的衝擊時，應將與產


業情況之所有相關的經濟因素及指數，包括市場佔有率、利潤、生產力、


投資報酬等影響國內價格之因素加以評定。 


 
5、因果關係之認定 
(1)、要件 
對於平衡稅的因果關係要件，只需為原因之一即可，而不要求補貼之進口


必須為國內產業損害之主要原因，如果國內產業所遭受損害的原本有數


種，其最重要原因是國內的需求緊縮，而補貼之僅口僅為其中的原因之


一，則仍有機會構成因果關係之要件。 
(2)、認定標準 
根據 SCM 第 15.5 條規定，補貼之進口與國內產業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應


以主管機關所掌握及所審查的所有相關證據為認定基礎。如果主管機關之


希有補貼之進口以外的其他因素亦同時造成國內產業損害時，亦應對此等


因素加以審查，包括此項產品之非補貼之進口、需求之緊縮或消費型態之


改變、國內外生產者之貿易限制行為及國內外生產者間之競爭情形、科技


之發展及國內產業之出口表現與其生產力等。在認定因果關係時，亦可能


發生個別廠商生產數種產品的情形，則此時不容易將廠商所使用的生產因


素區分為生產品之生產因素。SCM 協定第 15.6 條規定，若既有的資料允


許依生產程序、生產者之銷售及其利潤等標準作個別的確定，則補貼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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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應以生產國內同類產品之生產情形，作為評估的基準。但若同類


產品之國內生產無法依此等標準個別加以特定時，應以可以提供必要資料


之最狹義的產品類別的生產情形，作為調查評估的標準，但此類別需包括


同類產品在內。SCM 協定第 15.7 條規定，認定損害之餘的存在與否，必


須根據事實，不得僅基於單純的主張、揣測或些微的可能性，且其情況造


成損害之可能性必須可以明顯預期並具有立即性。補貼之性質、貿易效


果、補貼之進口增加的比例、出口商出口能力的增加、進口產品的價格是


否會造成價格抑制或價格跌落或造成進口增加及存貨增加的情形。 


 
二、課徵平衡稅之程序 
新協定乃就會員對補貼進口貨品採取平衡稅措施，規定發動課徵平衡稅之


案件，所有利害關係人均得提出資訊或爭議，主管機關對於無法提供充分


證據者，應予拒絕。補貼金額之計算應以國內產品所遭受損害之程度作為


決定基礎。協定要求再決定補貼進口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causal link)時，


應考慮各項有關經濟因素。 
(1)、申請發動調查 
平衡稅之調查必須由國內產業或由代表國內產業之單位已書面提出申


請。提出申請時必須提出補貼，即補貼的數額、損害及因果關係之合理且


充分證據，並須對申請人主體與其產量及產值加以證明；提出申請時，如


果有國內生產同類產品並曾經表示贊成或反對此項申請之生產者中： 
(a)、佔 50％以上總生產量的支持者，視為構成「由該國內產業或代表該


國內產業」提出申請； 
(b)、低於 50％時，容許會員國在法令中規定是否認為符合申請資格； 
(c)、低於國內同類產品總產量 25％者，主管機關不得進行調查。 


 
(2)、調查程序 
除另有規定外，為認定所稱之補貼是否存在及其程度與影響之調查，應基


於國內產業或代表國內產業者之書面申請，始得展開。主管機關在發動調


查及進行調查時，必須對於補貼之證據同時加以考量。 
(a)、調查程序之申請書，應包括下列事項存在之充分證據：第一為補貼時


地及其金額、其次協定所解釋 GATT 1994 第六條規定所稱之損害，並証明


補貼進口與所稱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欠缺相關證據之單純主張不能認為足


以符合本項之要求。申請書應檢附申請人所能合理取得之資料： 
(i)、申請人之身份及申請人於國內生產同類產品之數量及金額之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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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若由他人代表國內產業提出控訴，申請書應以清單列明同類產品


已知之國內生產者（或同類產品國內生產者之同業公會）以說明被代


表之產業，並於可能之範圍內，說明該等生產者所代表國內同類產品


之生產數量及金額。 
(ii)、所稱受補貼產品之完整說明，系爭原產國及出口國之名稱，已知


之各出口商或國外生產者之身份及已知系爭產品之進口者之清單。 
(iii)、系爭補貼之存在，其金額及性質之證據。 
(iv)、國內產業所主張其損害係由補貼進口透過補貼效果所造成之證


據該證據包括所主張受補貼進口產品數量之演變，該等進口產品對國


內市場同類產品價格之影響及因而對國內產業造成影響之資料。該等


資料係以補貼暨平衡措施協定第十五條第 2 項及第 4 項所規定之與國


內產業現狀相關之因素及指數證明。 
(b)、主管機關應審查申請書所附證據之正確性及適當性，決定證據是否足


以支持開始調查。除主管機關以審查國內同類產品生產者所表示對申請案


支持或反對之程度為基礎，認定申請係由國內產業提出，或代表國內產業


提出者外，不得依第一項展開調查。若支持申請案之國內生產者總生產量


佔該國內同類產品總生產量，不論明示支持或反對申請案之 50%以上，則


此申請應被視為「由國內產業或代表國內產業」所提出。但若表示支持申


請案之國內生產者之產量低於國內產業同類產品總生產量 25%者，則不得


展開調查。除非已決定展開調查，否則主管機關應避免公開展開調查之申


請。相關主管機關若於特殊情況，未收到國內產業提出或代表國內產業提


出之書面申請，而決定展開調查，則僅得在握有第二項所述補貼、損害及


因果關係存在之充分證據時，方足以支持展開調查之進行。補貼及損害之


證據應於：(i)展開調查與否之決定時；及(ii)其後之調查期間中；同時予以


考量。 
(c)、相關主管機關若確信並無證明有補貼或損害之充份證據以支持繼續調


查者，應駁回依第一項之調查申請並立即停止調查。若補貼之金額微小，


或受補貼之實際或可能之進口量或損害僅屬輕微，則其調查亦應立即停


止；而如果補貼的數額以從價計算低於 1％時，應視為微量補貼。 
(d)、平衡稅之調查程序不應妨礙通關程序，必須在發動調查程序後，一年


內結束，以避免使其調查程序對貿易造成太大的影響；若調查程序拖延，


將使相關的交易商無法進行正常的價格估算，導致進口商的進口風險及意


願均將降低。調查期間最遲應自得依本協定規定適用臨時措施最早之日起


算。除有特殊情況外，調查最長期間不得超過展開調查後十八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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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證據 
在平衡稅的調查程序中，所有利害關係會員及利害關係人均應有充分的機


會以書面提供相關的證據，出口商、國外生產者及出口會員最少應有 30
天的期限答覆問卷。主觀機關在可行的範圍內，應允許利害關係會員及利


害關係人檢視相關之飛機密性資料。平衡稅之調查與課徵，除涉及進出口


商外，下游廠商與消費者均受其影響。因此，主觀機關應對受調查產品的


工業使用提供機會，使其得以就補貼、損害及因果關係之要件，提出相關


之資訊。 
(4)、諮商 
諮商程序為各種進口救濟程序中所獨有的制度。雖然其最終是對進口業者


課稅，但此源自外國政府補貼行為，因此，平衡稅的調查將設籍外國政府


補貼政策及補貼措施的挑戰。SCM 協定第 13 條規定，進口國應在其主管


機關接受平衡稅之申請後，開始發動調查前，應先邀請產品受調查之出口


會員國進行諮商，以澄清相關之要件，並達成彼此滿意的解決方式；且在


整個調查過程中，產品受調查的國家亦應被賦予合理的機會，以繼續進行


諮商，澄清事實並達成彼此滿意的解決方式。 
(5)、暫時性措施 
由於平衡稅的調查程序頗為費時，如果受補貼的產品在受調查期間仍得以


繼續進口，將使國內產業繼續受到損害，等到平衡稅的程序完成，則國內


產業可能已完全無法回復，因此，設置暫時性措施有其必要性。暫時性措


施對於在阻止進口產品繼續銷售上是一項極有效的措施，然進口國實施該


措施時亦應符合一定要件。 
(a)、必須已經發動調查並加以公告，並已作成初步且肯定的補貼與損害認


定 
(b)、主管機關必須認為暫時性措施為阻止調查期間既需發生損害所必要。 
(c)、暫時性措施的實施期間不得超過 4 個月。 


 
(6)、具結 
平衡稅制度下的具結，係指出口商或出口國政府應實施一定的行為，以使


進口國主管機關停止調查之繼續。SCM 協定第十八條規定若出口會員國


的政府同意停止實施補貼，獲出口商同意修改其價格，使主管機關認定補


貼不至於再產生損害的效果，則主管機關在收到外國政府或出口商自願具


結後，得暫停或終止平衡稅程序，而不實施暫時性措施或課徵平衡稅。在


出口商做成具結的情形下，必須獲得出口國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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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平衡稅之課徵及收取 
經過合理努力地諮商後，如果認定符合平衡稅的要件，進口國得對受補貼


的產品課徵相當於補貼數額的全額平衡稅，但進口國法律應允許主管機關


在認定低於全額之平衡稅足以消除損害時，課徵低於全額之平衡稅。SCM
協定第十九條平衡稅之課徵不得超過產品每單位所受補貼之數額，且平衡


稅的課徵對象應包括所有被認定受補貼之進口產品，應由於來源國的不同


而有所歧視。 
(8)、回溯課徵 
SCM 第二十條規定平衡稅原則上不得回溯課徵，必須是在暫時措施或最


終平衡稅之決定生效後之進口，使受暫時措施或最終平衡稅錯失之適用。


但在最終認定有實質損害的情形下，進口國得在最後認定後，就實施暫時


措施支期間回溯課徵平衡稅。 
(9)、落日條款及行政檢討 
平衡稅的課徵期限及限度，應不得超過反制造成損害補貼所必要，其期限


不得超過 5 年，除非在期滿前經檢討，認為停止課徵將導致補貼或損害之


繼續或重現。上述的 5 年稱為「落日條款」，即課徵平衡稅的期限，在期


滿前，主管機關在有正當理由(good cause)時，得對反傾銷之實施加以檢


討，或以原因未消失而需繼續課徵；利害關係人在一定合理期間過後，亦


得提出證據，向主管機關申請加以檢討。 
(10)、開發中國家之特別規定 
新協定承認補貼對於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計畫可能扮演極為重要之角


色，故有特別規定。尤其對於「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之際，並


對低度開發國家及國民所得(GNP)低於一千美元之開發中國家得不受有關


禁止補貼規範之拘束。至於對於其他之開發中國家，則 WTO 成立生效之


後八年，亦須受本協定之拘束。即對於其他開發中國家有 8 年之緩衝期，


而此等國家應當在此 8 年期間內逐步廢除「出口補貼」(export subsidies)。
對於會員為開發中國家者，如其補貼程度未超過該項產品價值 2%者，部


分開發中國家為 3%，或補貼進口之數量低於同類產品進口總數量 4%者，


該項平衡稅調查應予以終止。對於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之國家，在本


協定生效後 7 年內應取消禁止性補貼，故對於轉形期國家有 7 年之緩衝期


利益。 


 
第三節 與補貼協定相關案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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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尼素面合板案 
台灣區合板製造輸出業同業公會在 1985 年，以印尼素面合板在印尼外銷


台灣時領受補貼，致危害我國素面合板製造輸出業，向財政部申請依照關


稅法第 46 條規定課徵平衡稅，申請人所持理由為印尼合板出口時每立方


公尺須繳美金 5 元作為公積金，由印尼合板公會用於獎勵拓展新市場，所


稱新市場包括台灣、日本、南韓等，其獎勵方式為廠商之合板銷往新市場


者，翌月即由合板公會先行退還該批出口合板所繳之公積金；年底時結


算，如廠商當年銷往新市場占其總出口量達 20%者，再退還其當年所繳之


其餘公積金，如未達 20%者，則另依比例退還之。故印尼合板出口業者每


立方公尺輸台合板約可獲得 20 美金之獎勵。 
案經財政部關稅生產率委員會在 1985 年會議中認為與關稅法第 46 條、第


46-2 課徵平衡稅要件不符，有關申請應予免議，理由為印尼合板公會對外


銷合板一律收取每立方公尺 5 美元之發展基金，以供發展新市場之用，所


謂新市場係指日本、台灣、南韓及東歐國家，發展新市場之獎勵方式，為


以收取之發展基金貼補銷往新市場之合板廠商，補貼金額需俟年底時統籌


結算，結算方式可知銷往新市場合板所獲補貼金額不定，視合板外銷總額


與銷往新市場數量的百分比而定，此項補貼係來自合板出口商自身，而非


來自政府，故與一般由政府補貼之傾銷不同，對於此種由出口廠商自籌款


項之獎勵措施，非由政府給予補貼，究竟是否應為平衡稅課徵的範疇，財


政部曾就現行規定並參酌 GATT 及美國之規範認為： 
(1)、關稅法第 46 條規定：進口貨物在輸出或產製國家之製造、生產、外


銷、運輸過程，直接或間接領受獎金或其他補貼、致危害國內產業者，除


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稅外，得另徵適當之平衡稅，就文義而言，並未明


定領受之獎金或補貼係由進口貨物輸出或產製國政府所給予，然台灣立法


當時係參照 GATT 及有關國際慣例而訂定，其原意乃專指由政府給予之補


貼。 
(2)、1947 年 GATT 第六條對補貼之規定與我關稅法大致相同，該條第 3
項規定，平衡稅之課徵不得超過進口貨物於輸出國或產製國在製造、生


產、外銷或運輸過程中，直接或間接領受之獎金或補貼之相當金額，至於


補貼係由政府或私人給予亦無明文規定。 
(3)、美國 1979 年貿易協定法第 101 條明定，國家、個人、公司、團體等


所給予的直接、間接補貼，均為平衡稅課徵的範疇，惟多年來未見該國曾


對私人性質的補貼課以平衡稅案例。 
(4)、GATT 第 6,16,23 條解釋與適用補貼及平衡稅協定，為統一各國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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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補貼的認定，特以附錄方式列舉十二種出口補貼實例，歐市、美國均已


將其全文照錄列入各該國平衡稅法之中，且歷年來有關出口補貼的調查項


目亦均不出其右，我國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24 條規定：本


辦法所稱補貼及傾銷，關稅法及本辦法未規定者，得參照有關國際慣例認


定之。故我國對於補貼的認定，自應參酌前述十二種實例為之，經查核十


二種情況所規範者，均為政府或其指定者所採之措施，無一涉及私人補貼


形態，因此就國際慣例而言，私人補貼似不宜列為平衡稅調查的對象。 
故最後決議印尼合板出口獎勵措施，既非政府補貼，經參照國際慣例，有


關申請課平衡稅部份，暫予緩議。財政部於 1986 年函復合板公會，以合


板公會申請課徵平衡稅部分，經查印尼合板出口獎勵措施，係由業者自籌


資金，性質與政府補貼有別，依據關稅法第 46 條及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


徵實施辦法第 24 條規定，並參酌國際慣例所定出口補貼實例，該獎勵措


施與補貼構成要件不符。 


 
二、美國 vs 南韓進口隨機存取記憶體案 
美國Micron科技公司於2002年11月1日指控南韓記憶體廠商接受政府出口


補貼，向美國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DOC）和國際貿易委員會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ttee, ITC)提出申請， 對自南韓進口DRAM 及含


DRAM 模組進行補貼調查，南韓出口商為Hynix半導體及Samsung 電子公


司。在2002 年11 月8 日，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公告展開損害調查，損害


調查的期間包括2000、2001和2002年，以及2002和2003年的第一季。2002
年11月27日美國商務部則展開補貼之調查，調查年度包括2001年1月1日至


2002年6月30日。受調查產品包括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S，美國關


稅稅則號列8542.21.80)及含有DRAMS的記憶體模組(Memory Modules，美


國關稅稅則號列 8473.30.10)。2002年12月27日，美國國際貿易委員會公告


初裁結果，2003年8月11日，終裁損害成立。美國商務部則於2003年4月7
日初裁對Hynix補貼指控成立，並課徵臨時平衡稅率57.37％；對Samsung
電子的補貼調查，則不成立。但2003年7月28日公告終裁結果，則修正為


Hynix平衡稅率57.37％，Samsung電子補貼僅為微量0.04％，不課平衡稅。


南韓據此向DSB提起爭端解決，主張美國商務部的認定補貼存在及美國國


際貿易委員會的認定實質損害及平衡稅命令違反SCM 協定第1、2、10、
12、14、15、19、22 及32 條及GATT 第VI：3 條。爭端解決小組判定美


國違反SCM 協定第1.1（a）（1）（iv）、1.1（b）、2 及15.5 條，美國


對爭端解決小組之第1.1（a）（1）（iv）、1.1（b）及2 條之判定提起上


訴，南韓亦對決小組之第1.1（a）（1）（iv）條之判定提出上訴。 
美國商務部判定指出Hynix所受之財務補助，是由南韓政府所委託或指示


的四個國營銀行和其他民營銀行所提供。提供財務補助之銀行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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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A：國營銀行；Group B：南韓政府為主要單一股東之民營銀行；Group 
C：南韓政府只擁有極小或沒有任何股權之民營銀行。美國商務部判定


Group A銀行的財務補助屬SCM 協定所規定之補貼範圍內，另對Group B
和C銀行之財務補助應屬違反SCM 協定第1.1（a）(1)(iv)條規定之政府委


託或指示一民營機構對Hynix執行財務補助。然而南韓主張美國違反SCM 
協定第1.1(a)(1)(iv)條規定。因為，美國商務部在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下，


仍認定補貼調查案裡的南韓民營銀行是在政府委託或指示下提供財務補


助。南韓主張判定民營銀行是否有受到南韓政府委託或指示上，調查機構


必須能夠證明政府有明確、贊成的行動針對特定的民營銀行，委託或指示


一項特定的任務或職責。相反的，美國主張不需要明確的證據證明民營銀


行間是否經由南韓政府委託或指示來進行交易。對此，爭端解決小組先指


出U.S. - Export Restraints 之爭端解決小組之報告中已闡釋委託與指示這


兩個字的原意，亦即政府的行為必須包含一種指派（delegation）的概念（在


委託的情形中）或者是命令（command）的概念（在指示的情形中）。爭


端解決小組並同意上述見解，但上訴機構修正爭端解決小組之見解，認為


委託是指政府給予一私人機構責任，而指示為政府對一私人機構行使其權


力。在該兩種情形下，政府係以私人機構為代理，使規定於SCM 協定第


1.1 條之財務補助生效，且在大部分案例中，可預期委託或指示一私人機


構包含以威嚇（threat）或勸誘（inducement）之方式，而該等威嚇或勸誘


即為委託或指示之證據。但政策之宣告並不足以為委託或指示；委託或指


示必須較一鼓勵行為更為積極，且並非為消極怠慢或僅只是政府法規的副


產品。另一方面，U.S. - Export Restraints 之爭端解決小組指出委託和指示


必須有：(i)一個明確和贊成的行動，是被指派或命令的(ii)針對特定的對象


(iii)行動的目的是特定的任務或職責。但本案爭端解決小組認為SCM協定


第1.1(a)(1)(iv)條之條文中並無任何規定委託或指示必須是明確的，委託或


指示可能是明確或暗示、正式或非正式的。因此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委託或


指示並非一定要非常詳細被指定， 但委託和指示的證據必須是能供作證


明（probative）且令人信服的（compelling）。對此，上訴機構亦支持爭端


解決小組此一見解。據此，爭端解決機構傾向支持SCM 協定第1.1(a)(1)(iv)
條規定調查機關毋須證明政府有明確的行為針對特定機構委託或指示一


項特定的任務或職責。 
爭端解決小組調查美國商務部之判定是否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調查期間


南韓有委託或指示民營銀行進行多項交易。美國指出的證據有南韓政府進


行政策援助，避免Hynix倒閉；南韓政府運用其對Hynix債權銀行團的控制


以貫徹政策；且南韓政府在必要的時候，使用其權力和影響力去強迫Hynix
債權銀行團支持政府政策。爭端解決小組認為，Group A國營銀行有給予


Hynix公司財務補助，但在Group B和C之民營銀行，美國並未提出充分證


據證明南韓政府有對其委託或指示。爭端解決小組也指出某些Group 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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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銀行團實際上並沒有參與過財務補助。另對於南韓政府以強迫的方


式，威脅債權銀行團、信用評等機構以及授權出席債權銀行團大會一事，


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南韓政府之威脅僅適用於Group A之國營銀行，而非


Group B和C之民營銀行。由於爭端解決小組認定美國商務部並未證明南韓


政府利用其對Group B和Group C債權銀行團的影響力委託或是指示該等


債權銀行團參與財務補助。因此，爭端解決小組判定美國商務部對於南韓


政府委託或是指示HynixGroup B和C的債權銀行團的判決不符合SCM協定


第1.1(a)(1)(iv)條之規定。但上訴機構判定爭端解決小組並未參酌美國商務


部所提供之證據，而僅依其獨自之判斷而所做出之判定違反審查之標準


（standard of revievw），因此推翻爭端解決小組該項之判定。 
本案之另一主要爭論點在於美國商務部認定授與「利益」是否符合SCM協


定第1.1(b)條的規定？爭端解決小組首先指出為要判定存在補貼利益，必


須確認一適當的市場基準以評估系爭財務補助。而考量潛在的市場基準，


美國商務部認定參與的  Group B及  C的債權人並無「合適的基準」


（appropriate benchmark）可供比擬。而該判定大部分是基於商務部先前錯


誤的認定，而該等債權人是受政府委託或指示參與該四類財務補助。美國


商務部認定Hynix是無信用且不值得投資的企業，但南韓主張美國商務部


的認定是不符合SCM 協定第1.1(b)條及第14 條的規定。爭端解決小組在


檢視美國商務部的利益分析後指出，該分析係依美國商務部所認定的前提


假設，即債權人是受政府委託或指示參與財務補助的基礎下所做的分析。


爭端解決小組判定美國商務部無法適當的認定該債權人是否受政府委託


或指示，則美國商務部就不可拒絕以該等債權人作為市場基準。因此爭端


解決小組判定美國商務部所做成的補貼利益認定，不符合SCM協定第1.1(b)
條的規定。美國對於爭端解決小組的判定，提出上訴並請求推翻該等判


定。茲因爭端解決小組的判定係錯誤引用美國商務部認定南韓政府委託或


指示部分Hynix債權人的前提假設，其係不符合SCM 協定第1.1(b)條的規


定。上訴機構同意美國的論點，爭端解決小組有關「利益」的判定前提僅


依其有關委託或指示的認定。由於上訴機構推翻爭端解決小組對美國商務


部認定委託或指示，認為其不符合SCM協定第1.1(a)(1)(iv)條規定的判定。


因此，上訴機構無法支持爭端解決小組對利益的判定，而推翻爭端解決小


組對美國商務部認定「利益」是不符合SCM協定第1.1(b)條規定的判定。


對於南韓銀行所提供之財務補助是否具有特定性，爭端解決小組依其對


Group B和Group C債權銀行團對Hynix 之財務補助並無委託或指示之判


定為前提，而判定美國商務部之認定Group B和Group C債權銀行團對


Hynix之財務補助具特定性是不符合SCM協定第2.1條之規定。但對於


Group A債權銀行團之財務補助則判定具特定性，但上訴機構指出其已推


翻爭端解決小組對Group B和Group C債權銀行團對Hynix之財務補助並無


委託或指示之判定，故亦據此推翻爭端小組對於Group B和Group C債權銀


 85







行團對Hynix之財務補助具特定性之判定。 
本案之主要爭議在於對政府之委託與指示之定義及對委託、指示舉證是否


充分之認定。基本上，本案對於公營銀行對於企業進行抒困貸款之爭議不


大，主要之爭議在於政府為主要單一股東之民營銀行及政府只擁有極小或


沒有任何股權之民營銀行在對企業進行抒困性貸款是否有構成SCM協定


第1條之補貼，因此主要檢視政府是否有對該等銀行進行委託或指示。對


此上訴機構修正爭端解決小組引用U.S. - Export Restraints 闡釋委託與指


示為指派（delegation）或是命令（command），而指出委託是指政府給予


一私人機構責任，而指示為政府對一私人機構行使其權力。且在大部分案


例中，可預期委託或指示一私人機構包含以威嚇或勸誘之方式，而該等威


嚇或勸誘即可作為委託或指示之證據。但只是政策之宣告並不足以構成委


託或指示，委託或指示必須為隱含一比鼓勵行為更積極之角色。由於威嚇


與勸誘為判斷是否有委託與指示之主要證據之一，而究竟是否有威嚇與勸


誘端視民營銀行主觀上之認知，及能否有效舉證。由於我國除有公營銀行


外，政府在部分銀行仍有股權，因此政府未來若需邀請該等銀行對企業進


行融資貸款時，即應予以注意以政策之宣告或以鼓勵方式為之，小心避免


造成銀行有威嚇與勸誘之效果，且其利率應以市場基準為主，且融資不應


僅限於特定或一群特定企業或產業，以規避特定性之認定。南韓在訴訟策


略之運用值得借鏡的是，由於南韓國營銀行對Hynix之融資，在舉證上較


不利於南韓。因此，南韓在爭端解決小組之訴訟上，專注於民營銀行是否


有受到南韓政府之委託或指示，由於委託或指示之舉證較困難，因此訴訟


上對南韓較有利。倘若訴訟國無法舉證「委託」與「指示」，則後續之「利


益」、及「特定性」之主張亦無從建立。 
 


三、澳大利亞汽車皮革商案 
本案爭端主要在於澳洲對Howe有限公司(Company Proprietary Ltd) 提供相


關財務補助，是否違反SCM協定之禁止性補貼規範。Howe是澳洲唯一汽


車皮革的生產商與出口商，其汽車皮革主要用於覆蓋座椅，及其他汽車的


內部零件。在1996年10月7日，美國請求與澳洲諮商在「澳洲紡織品、衣


服和鞋類之進口信用項目」(Textiles, Clothing &amp; Footwear Import Credit 
Scheme, ICS)下關於對皮革提供的補貼，及其他澳洲違反SCM 協議第3 條
規定的禁止性補貼。美國和澳洲諮商之後在1996年11月24日達成決議，並


在1996年11月25日宣佈。而在1997年4月1日，依據雙方協議，澳洲應刪除


在 ICS對汽車皮革的補貼及在「汽車出口促進專案」 (Automotive 
ExportFacilitation Scheme, EFS)下對汽車產品的補貼。該刪除命令並於1997
年3月26日公佈於澳洲海關公報No.97/29，並自4月1日生效。在刪除在ICS
和EFS計畫下對汽車皮革製造的補貼後，澳洲宣佈提供給Howe及其母公司


-澳洲與澳洲皮革股份有限公司（ALH），財務補助的承諾，以協助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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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繼續商業營運。在1997年3月，澳洲與ALH簽訂補助金合約（grant 
contract）與貸款合約（loan contract）。補助金合約（grant contract）提供


之金額最高以3000萬澳元為上限，金額係以1997年4月1日至2000年12月31
日期間Howe所預期出口銷售金額的百分之五。在合約訂定時支付第一期


500萬澳元的補助金。並依合約所規定在以下兩階段：1997年4月1日開始


至1997年6月30日，及1997年7月1日至1998年6月30日之績效目標，分別在


1997年7月和1998年7月支付第2期和第3期支付金額最高為1250萬澳元之


補助金。Howe依據合約規定將盡最大的努力達到由銷售目標和資本支出


目標組成之績效目標，並向澳洲政府提供關於它的銷售和資本支出的報


告。貸款合約由澳洲對Howe和它的母公司ALH提供15年2500萬澳元的貸


款。在這貸款前5年的時期，Howe/ALH無須支付本金或利息。在這5年的


時間終止之後，貸款的利率基於澳洲債券十年期利率，加上二個百分點加


以計算。貸款由Howe 公司的母公司以其資產和承諾擔保。美國在1997年
11月10日，就澳洲向其汽車皮革的生產商和出口商（包括Howe公司）提


供的禁止性補貼乙事向澳洲提出諮商要求。雙方並在1997年12月16日進行


磋商，但未達共識。1998年1月9日美國請求爭端解決小組之設立，1998年
1月22日並獲得DSB許可。但最後爭端解決小組並未成立。1998年5月4日
美國對澳洲提供給其汽車皮革的生產和出口商Howe公司或其子公司、母


公司之禁止性補貼乙事再次請求諮商，該補貼內容包括澳洲政府以優惠、


非商業條件提供的2,500萬貸款和高達3,000萬的補助。並指出澳洲違反


SCM協定第3條之規定。在1998年6月11日，美國請求成立爭端解決小組，


並於1998年6月22日正式成立。爭端解決小組並判定澳洲補助金合約違反


SCM協定第3.1（a）條之禁止性出口規定，並建議澳洲於90日內撤銷


（withdraw）補貼。為履行爭端解決小組之建議，澳洲要求Howe償還補助


金合約下金額約計800萬澳元尚存未符合規定之補助金（any remaining 
inconsistent portion of the grants madeunder the grant contract）。澳洲政府並


且終止所有補助金合約下尚存之義務（all subsisting obligations under the 
grant contract）。據此，美國依DSU第21.5條之規定，另將該爭議交付原爭


端解決小組裁定澳洲依DSB之建議所採取之措施是否符合SCM協定及


DSU之規定，特別是澳洲僅撤銷806.5萬澳元之貸款。但澳洲提供乙筆新的


1,365萬澳元非商業條件新貸款給ALH，因此並不符合DSB的建議及SCM
協定第3條之規定。 
美澳雙方同意貸款合約及補助金合約之個別付款為SCM協定第1條所規定


之補貼，但澳洲主張補助金合約本身並非補貼。爭端解決小組認為並無需


要對此作出判定，但爭端解決小組指出可參考補助金合約內之條件，以審


視其個別付款是否為禁止性補貼。因此爭端解決小組認為並無需要決定補


助金合約是否為補貼後，始可審視個別付款。美國認為系爭措施構成以事


實上之出口實績為條件之補貼，因此違反SCM協定第3.1（a）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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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端解決小組認為認定一補貼是否為以事實上出口實績為條件需要檢視


有關補助金或補貼存在之所有事實，包含補貼之本質、架構與運作、及其


提供之條件。爭端解決小組認為上述事實必須指出補助金或補貼存在是以


事實上或預期出口或出口盈餘為條件。美國政府指稱澳洲政府所提供之貸


款合約、補助金合約以及補貼支付三者之間是相互聯繫不可分割的，且實


際情況證明三種補貼方式事實上皆取決於出口業績。以美國觀點，下列事


實證明上述所謂之補貼即是禁止性出口補貼：澳洲政府知悉Howe公司出


口值佔其銷售之90%，並與其簽訂補貼及貸款合約；排除兩項法律上出口


補貼方案(ICS與EFS專案)，特別且明確地設計一替代方案用以補助Howe
公司，如此將有助於Howe公司成為主要出口商；澳洲政府與Howe公司對


此替代方案，皆認定替代方案之目的在於促進出口；Howe公司擁有積極


的出口計畫；Howe公司必須增加其銷售以獲得法定3千萬澳元的補助；然


而，澳洲汽車皮革市場太小以致於無法吸收Howe公司目前較少增加的生


產；為了獲得所謂的補助，Howe公司必須增加其銷售並擴大生產，而唯


一的方法就是顯著地增加其出口。而且，所謂的補貼僅提供予生產全用於


出口的Howe公司，而沒有提供予以任何一個國內市場皮革製造商。澳洲


強調在爭端解決小組裁定之前的補貼計畫皆屬個別性，且必須分地考慮每


一個補貼計畫以確定是否符合SCM 協定的規範。根據美國所認定之事


實，澳洲聲稱與先前補貼計畫(ICS 與EFS 專案)之本質是無關的，況且這


些計畫並非在本案爭端解決小組之審查範圍內，且依貸款合約與補助金合


約的內容可知，其與Howe 公司出口業績是沒有關聯的。關於貸款，澳洲


主張只要公司償還政府的貸款，則貸款合約本身與Howe 公司之生產與銷


售水準無關。最後Howe 與ALH 公司使用哪些資金來源用以償還貸款取


決於借款人本身。貸款合約明確規範應付利息與償還原則之時間表。合約


中沒有規定Howe與ALH公司要如何償還借款或是從哪裡取得償還借款的


資金。澳洲並指出Howe與ALH公司償還能力並非僅仰賴汽車皮革之國內


或出口市場，雖這兩個市場是Howe與ALH公司目前營運的主要市場，但


無法說明是由哪個產品或市場取得資金來償還。 
在補助金支付（grant payment）的部分，澳洲主張在爭端解決小組裁定之


前只有前兩期補貼依據合約支付。無論Howe公司實際銷售水準，此等補


助金不可退還，所以事實上不應視為真正的出口。以澳洲的觀點而言，補


助金的授予與預期出口無關，更不用說滿足SCM協定3.1(a)所述之事實（in 
fact）上之出口補貼要件。澳洲聲稱第一期補助金500萬的支付為合約訂立


後之自動支付，與出口等並無關連。第二期補助金1250萬款項是根據Howe
公司是否盡最大努力達到最佳投資與銷售目標以及是否妥善經營的考慮


來支付。無論Howe進一步投資或銷售，Howe也無法獲得更多的補助金。


假設爭端解決小組考慮第三期支付，澳洲聲稱評估的基礎在於1997至1998
年間其公司是否盡最大努力達到最佳投資與銷售之目標。再者，澳洲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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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論公司選擇擴展或減少其銷售，補助金合約（grant contract）規定的支


付是固定不變的。已支付的補助額與預期銷售（包括出口銷售）無關。爭


端解決小組同意澳洲主張，必須分別考量補助金合約與貸款合約以判定其


是否符合SCM協定第3.1(a)條之規定，而非將檢視整個補貼計畫。蓋爭端


解決小組指出，WTO成員可能建立一補貼計畫來援助國內企業，其中部分


補貼措施符合SCM協定，部分則未符合。據此，爭端解決小組分別檢視補


助金合約及貸款合約；補助金合約規定最大支付額為3千萬澳元，分三期


支付。依據澳洲與Howe公司及其母公司（ALH）所簽定之補助金合約，


Howe公司於4階段目標銷售期間內盡最大努力達到業績目標。澳洲由於取


消EFS及ICS專案中汽車皮革項目的資格，才提供補助金合約。對此，爭端


解決小組表示：ICS及EFS本身不屬於本案之審查範圍，對其是否符合SCM
協定第3條所謂的禁止性補貼規定，爭端解決小組無需作出解釋。而對於


補助金合約之付款，爭端解決小組指出澳洲的汽車皮革市場太小，無法吸


收Howe公司所有的生產產量，為了促進其達到補助金合約中規定的銷售


業績目標時，Howe公司必須繼續且儘可能擴大出口。澳洲政府在簽訂合


約時，應已意識到這種必然性，及持續且儘可能擴大的預期出口，該等事


實已有效地將銷售業績目標轉化成出口業績目標，因而爭端解決小組認為


Howe公司的預期出口業績是授予補貼的其中一個條件。雖然澳洲主張該


等審查為對達到生產的合理經濟水準而仰賴於出口的小型經濟體之懲


罰。但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在本案中此一審查為預期出口以及授予補貼之


間的密切關係提供強力證據。雖然澳洲指出，Howe公司的實際出口並沒


有增加，但是爭端解決小組裁定所根據的事實是簽訂補助合約時所存在的


事實。因此，預期出口雖沒有實現並不影響爭端解決小組的結論。而且，


根據澳洲所提供的可信企業資訊，在補助金的合約中，Howe公司的預期


持續且增加出口是一項重要的因素。雖然澳洲主張由於政府不能收回那些


已支付的補助金，且因為Howe公司出口水準之變化並不會影響到補助金


的支付，因此補助金的支付「事實上」並非以出口業績而定。對此，爭端


解決小組認為相關事實的裁定是基於當時實際補助支付的情況，而非之後


可能的發展情況而定。綜合上述事實，爭端解決小組判定補助金合約下的


三次補貼金給付事實上與Howe公司的實際或預期出口或出口收益密切相


關。此等給付取決於Howe 公司所訂的合約，即應盡最大努力達到總計業


績目標。此外，第二次與第三次給付則根據其階段性業績目標而定。爭端


解決小組認為，在Howe企業仰賴出口之本質與澳洲市場大小之條件下，


銷售業績目標已有效地變為出口業績目標。觀之補助金合約中的銷售業績


目標與上述列舉之其他事實，可據以判定預期出口為補貼金給付的一個條


件。因此，爭端解決小組結論為：補助金合約下的付款為事實上以出口實


績為條件之補貼，違反協定SCM第3.1(a)條之規定。 
在貸款合約部分，由於貸款合約本身並沒有明確地規範貸款與Howe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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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或銷售之關係，因而其條款、貸款支付的設計或償還條款與出口銷


售業績，甚至是銷售業績之間並無直接的關係。且澳洲主張，只要Howe
公司能償還貸款，貸款合約與Howe 生產與銷售水準並無關聯。澳洲以貸


款與補助金合約的方式提供Howe公司最小財務補助以確保其能繼續生


存，在此條件下Howe公司只好以出口來維持其生產及銷售水準，便得以


繼續經營並償還貸款。基於上述理由，美國政府主張：貸款之存在取決於


Howe公司的出口收益；若Howe公司沒有出口的話，則無法償還貸款予澳


洲。但即使某些償還款項可能來自於出口銷售，但使用哪些資金來源用於


償還貸款取決於Howe公司自己的決定。資金來源不一定是出口銷售，爭


端解決小組指出該等事實無法預期說明當時償還資金的來源就是出口銷


售。爭端解決小組認為，償還貸款的一種可能來源就是潛在出口收益這一


事實本身，並不足以推斷貸款事實上依賴於預期出口或出口收益的結論。


對此，爭端解決小組指出Howe公司是ALH之子公司，而ALH公司可以從


其他業務與其他產品上獲得償還的資金。爭端解決小組並認為，其他事實


與爭端解決小組所考量之貸款合約本質是相關的。其中包括Howe公司出


口的意義，以及Howe公司所得之貸款是整個紓困計畫的一部份，而澳洲


也明白如果Howe公司沒有遭受取消汽車皮革所享有ICS及EFS專案的資


格，也不會有這一連串的援助。然而，貸款合約規定貸款由Howe公司的


母公司ALH之資產和承諾作擔保，而不以Howe公司的資產和承諾作擔


保。而且，貸款合約條款本身也沒有像補助合約那樣具體説明與實際預期


出口或出口收益之間的關係。據此，爭端解決小組認為貸款與預期出口或


出口收益之間沒有密切相關。因此，爭端解決小組判定貸款合約不符合


SCM協定第3.1(a)條「事實__上以出口實績為條件」的補貼規範。 
美國主張澳洲依SCM協定第4.7條規定撤銷補貼必須將其所提供之補貼資


產總額依其耐用年限攤提，以計算從補貼所取得之尚未實現之利益總額，


且Howe應支付該總額及利息。澳洲則主張補貼之撤銷僅只是代表無須再


提供與不符合SCM協定第3.1 條之補貼即可。因此，Howe無須再償還


（repayment）任何補貼，然而澳洲命令Howe償還部分補貼以確保結束該


爭端。對此，爭端解決小組指出其裁量將不受兩造主張之限制，並檢視第


4.7條之目標與目的後及補償之有效性，認定補貼之撤銷應包含償還補貼。


蓋第4.7條之目標與目的係在執行禁止性出口補貼之允許或維持，如果償還


補貼如屬補償措施，則撤銷補貼則將無任何嚇阻之效果。特別是當一次性


補貼已給予時，僅終止補貼計畫將不會有任何影響。在本案中是否應全額


償還禁止性補貼是否必要的，爭端解決小組則採肯定之立場。爭端解決小


組並不採認澳洲主張提議將在其補償金合約排除造成其以出口為條件之


出口實績目標。蓋一補貼以過去一次性給付並無法合理地排除在給付補貼


時所存在的出口條件，因此償還全額補貼金額是唯一可符合撤銷補貼之規


定。爭端解決小組並指出所需償還金額不應包含利息，蓋撤銷補貼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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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特定性與有效性（specific and effective），而非回復原狀。在Howe償
還8百萬澳幣時，澳洲政府提供Howe母公司(ALH)1千3百萬澳幣的非商業


條件之貸款。因此，爭端解決小組認定提供之新貸款將使Howe之償還補


貼無效。據此，爭端解決小組判定澳洲並未符合DSB的建議在90天內撤銷


補貼。 
由本案可知對於一補貼計畫是否構成違反SCM協定第3.1(a)條之規定，必


須分別考量該計畫下之個別補貼子計畫，判定其是否符合SCM協定第3.1(a)
條之規定，而非檢視整個補貼計畫。在本案中，爭端解決小組及分別檢視


補助金合約與貸款合約。其中對於補助金合約的付款是否以受補貼對象之


出口實績為條件，必須該補助金合約的條件在預期出口以及授予補貼之間


的密切關係提供了一個強力證據，且對此證據之認定是基於當時實際補助


支付的情況，而非之後可能的發展情況而定。縱然補貼給付後並未達成出


口績效，仍無礙是否符合SCM協定第3.1(a)條之規定。另對於澳洲所提供


的貸款合約本身並沒有明確地規範貸款與Howe公司的生產或銷售之關


係，因而其條款、貸款支付的設計或償還條款與出口銷售業績，甚至是銷


售業績之間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貸款部分並未違反SCM協定第3.1(a)
條之規定。至於撤銷補貼，特別是對一次性補貼之撤銷，本案爭端解決小


組即指出應全額償還，但不需包含利息，但該案之判定代表WTO規範介入


會員國之國內事務強迫私人機構償還其所收受之補貼。爭端解決小組對


「補償」之判定，WTO會員應不樂見。蓋於Canada-Aircraft Article 21.5 的
爭端解決小組指出其義務在檢視所修正的措施是否符合SCM協定第3.1(a)
條之規定，但該案之補貼計畫非為一次性補貼，因此並不適用本案。據此，


我國應檢視相關補貼計畫，若有涵蓋補助金合約，且補助金之支付條件與


實際或預期出口時績有密切關係時，則易被認定違反SCM協定第3.1(a)條
之規定。且該補助金合約若為一次性給付，亦可能須全額償還，但毋需包


含利息，故未來政府在規劃補貼計畫時，應謹慎考量規避上述要件，盡量


規避一次性補助金合約之給付，且以貸款合約形式給予，則較無爭議。另


澳洲因應本案之判定，在杜哈回合規則談判中已提出相關提案因應撤銷補


貼之內涵，我國應考量我國國內補貼之情形以決定是否適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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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單元 由「中國大陸進口毛巾產品案」談成功採取防衛措施要件 


 


課程目標： 


一、本章學習的目的在了解防衛措施的性質，以及由關稅暨貿易總協定到


世界貿易組織有關防衛措施的相關規定，特別是就防衛協定的一系列實體


規及程序性規定有一定程度的掌握。 


二、明瞭我國國內有關防衛措施的相關建制，包括法律、命令、主管機關


及實務作業。 


三、了解中國為了加入世界貿易組織所作的特別承諾，即對中國貨品得實


施特別防衛措施的相關規定。 


三、綜合觀察會員國各國實施防衛措施的現況，並分析這樣的現況對未來


自由貿易的影響及實施防衛措施的可能趨勢。 


 
綜合討論： 
  選擇有關防衛協定的爭端解決案例為討論核心，探討實施防衛措施的


要件應如何在實際案例上應用。中國大陸進口毛巾產品案是我國實務上發


生的案例，檢討該案何以最後未能作成實施防衛措施決定的理由。中國雖


在入會時作出特殊承諾，許可對中國貨品實施特別防衛措施，但該承諾條


款有「畢業」期限，且該期限的到來已為時不遠，政府與產業在認識上應


有何種調整以因應未來局面？學生可透過研討加深對我國經貿現勢的認


識。  


 
   
第一節 由「中國大陸進口毛巾產品案」談起 


 


  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二十六日經濟部發布公告，表示就「雲林縣毛巾產


業科技發展協會申請對自大陸進口毛巾採行大陸貨品進口救濟措施暨臨


時措施案」進行調查5，該案件申請人為「雲林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


要求將中國毛巾進口關稅由稅 10%提高到 50%，並要求政府提供融資保


證、技術趼發補助、輔導職訓及品牌行銷等境內支持措施。其申請係依「貨


品進口救濟案件處理辦法」（以下稱「貨品辦法」）第四章之（以下稱「大


                                                 
5 經濟部公告，中華民國九十四年九月二十六日，經調字第 09402614931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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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貨品專章」）第二十六條之一第項之規定，依貿易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申


請產業受害之調查及進口救濟之案件，得單就大陸貨品為之。 
  翌年（民國九十五年）三月十七日經濟部貿易調查委員會（以下稱「貿


委會」）通過產業損害調查報告，認定就該案我國產業損害成立6。貿委會


進行調查的主要法律依據包括：貨品辦法大陸貨品專章第二十六條之一第


二項（何謂大陸貨品進口救濟案件產業受害成立之定義）；第二十六條之


二（國內產業有無受市場擾亂應考量的因素）；及中國入會議定書第十六


條第四項規定（所謂市場擾亂的定義） 


  調查所獲結論主要理由包括下述各方面： 


（一）進口數量：自九十一年開放大陸涉案產品進口後，絕對進口量與


相對於國內產業生產量均急速增加。 


（二）產業實質損害評估：綜合下述指標研判國內產業已達受實質損害


程度。 


   生產量、產能利用率：自九十一年至九十四年衰退幅度均逐年加


遽； 


    市場占有率：衺退幅度雖趨緩，但九十四年與九十一年相較，已


下降五成。 


    銷售量：九十四年與九十一年比較已衷退三成。 


    營業利益及稅前損益：由於銷售量衺退，雖然銷售價格上漲，但


收益均呈衺退。 


     僱用員工及工資：九十年至九十四年人數減幅達三成，工資為


先跌後漲。 


     存貨狀況：存貨減少，但係由於市場展望不佳，廠商不敢生產


過量所致。 


     其他：部分廠商關閉生產線、關廠或轉而至其他國家生產。 


  （三）因果關係評估： 


      進口量之影響:統計數字顯示中國涉案產品進數量大量增加對


國產品市場占有率造成不利影響。 


          對國內相同或直接競爭產品價格之影響：自九十一年起中國進


口的涉案產品進口價格均低於國產品銷售價


格，且價差呈逐漸擴大趨勢；國產品必須減價


銷售，已無法反應成本，因此中國涉案產品之


                                                 
6 「雲林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申請對自大陸進口毛巾採行大陸貨品進口救濟措施暨臨時措施


案」產業損害調查報告，經濟部貿委會第五十一次委員會通過，民國九十五年三月十七日，經


濟部 94 年 9 月 26 日經調字第 0940264930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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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對國產品的銷售價格造成影響。 


    中國涉案產品進口對產業的影響：中國進口涉案產品短短三年內


取得近七成之國內市場占有率，成為國內市場


主要供應者，同時使國產品市場占有率大幅下


降；其售價較低，迅速取代價格較低的國產品，


使國產品平均售價提高，但銷售量卻減少的情


況，因此無法提高獲利，進而國內產業只好減


少僱用員工以求降低成本，連帶使閒置設備日


益嚴重，產量、產能利用率下降的結果，自然


關廠及外移。可以獲致中國大陸進口涉案產品


已明顯對國內產業造成不影響。 


     


  綜上各點認定中國大陸毛巾輸入數量急速增加，導致國內生產相同或


直接競爭產品之產業有受市場擾亂。但本案件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毛巾


有傾銷情事，於九十五年一月間通知財政部，財政部委請相關單位莵集中


國毛巾進口價格、當地市場價格及我國毛巾產業之生產營業資料，初步認


定有傾銷及損害情事，符合反傾銷調查要件，財政部遂依職權於三月一日


公告對大陸進口毛巾展開反傾銷調查，故此案於進口救濟案件程序中以


「暫時結案」處理，是我國目前唯一的進口救濟案件的現狀。 


  事實上此案涉及進口救濟制度的整體概念，其中還包含對我國傳統產


業影響深遠、係專門針對中國大陸產品的特殊進口救濟制度，以下即進一


步簡介這兩個部分。 


 


第二節 我國進口救濟制度簡介──世界貿易組織防衛協定暨我國貨品


辦法 


 


  本文所稱「進口救濟」一詞是指政府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關稅暨貿易


總協定)第十九條及世界貿易組織（以下稱「世界貿易組織」）「防衛協定」


(Agreement of Safeguards)的規定所採行的貿易救濟措施，在國際貿易領域


裡這樣的措施通常稱為「防衛措施」或「保障措施」(safeguard measures)。
事實上在國際貿易法上，「貿易救濟」的整體概念包括反傾銷、反補貼及


防衛措施三大部分，其中前兩者是針對外國的不公平貿易行為（即傾銷及


補貼）加以反制，防衛措施則是對於外國的公平貿易行為（即沒有傾銷或


補貼情事）卻對國內產業引發的不利影響，尋求補救之道；我國貿易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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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辦法所規範的「進口救濟」所指即此。因此作者認為沒有必要另設「進


口救濟」一詞而逕以「防衛措施」名之，直接與國際協定聯結，實較易明


瞭而致混淆。以下為說明的便利，可能併用「進口救濟」與「防衛措施」


二詞。 


 
一、防衛措施的概念與性質 


 
  在貿易協定中允許締約國在特定情形下為舒緩因履行貿易條約中的


承諾或義務所引發的困難或壓力，而暫時地許可締約國背離其承諾或義


務，這類規定即為防衛措施條款7。由於貿易自由化引起的進口增加，使


國內生產相同或直接競爭產業遭受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時，防衛措


施條款許可締約國暫時停止特定義務，限制進口產品的競爭，為國內產業


爭取進行調整及提高效率的時間與空間。包括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


條、防衛協定、農業協定第五條、紡織品暨成依協定第六條及服務業貿易


總協定第十條等，皆屬防衛措施款條的規定。 


                                                


  從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立法原立，它的設計是針對特定的進口


產品而不是特定的出口國，且應在「不歧視」平等基礎上實施，但在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的時代由於規範並不明確，因此有一段時期幾個國家採取了


違背「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規定的限制貿易措施。這些措施有時是


單邊行動，但一般是依據會員國之間達成的協議而執行最明顯的例子是自


願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s，簡稱 VER）和秩序性市場安排


（orderly market arrangements，簡稱 OMA）；因為這些措施的合法性令人


懷疑，所以一直被稱為灰色領域措施(gray are measures)。防衛協定第二條


第二項明確地規定了實施防衛措施應「只問產品、不問來源」，同協定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也明文禁止該等灰色領域措施的出現，以落實不歧視


原則。此外防衛措施的實施必須有一定期限，且實施後應進行檢討以逐步


放寬限制，在一定情況下須對受影響的其他會員國提供補償。 


  防衛措施是針對貿易夥伴的公平貿易行為而發的，因此在性質上係多


邊貿易體制下貿易自由化的「例外」，是條約法上「情勢變更原則」在國


際貿易關係的具體表現。倘非如此，多邊貿易體制及協定的拘束必定不能


為大部分國家所接而樂於簽署，這是不得不然的結果。以下即以世界貿易


組織防衛協定主要依據，並配合我國貨品辦法相關規定加以說明。 


 


 
7 陳衛東，WTO 例外條款解讀，對外經濟貿易大學出版社，二○○二年，頁七十八～七十九。 


 95







二、成功採取防衛措施的要件 


 


  既然防衛措施條款性質上是締約國或會員國一般條約義務下的例


外，它本身是一種「逃避條款」，因此解釋上其要件應趨於嚴格，否則任


意實施防衛措施以逃避會員國義務，將例外變成原則，勢必侵蝕了多邊體


系一般原則的基礎。而防衛措施制度由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時代的只有第十


九條到世界貿易組織制定防衛協定的發展，由許多案例與解釋，特別是世


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裁決，已逐漸將實施防衛措施的要件予以澄青


與具體化。簡而言之，世界貿易組織透過司法裁決，澄清了許多不明確的


規定，使防衛措施的實施更有紀律，但同時也使防衛措施的採行更為困難。 
一般說來，採取防衛措施的程序是由生產有關產品並受到進口不利影


響的國內產業部門所發動的，因此該產業部要注意觀察進口的流向和產業


自身的情況；倘該產業認為有採取防衛措施的必要，且符合相關規定的要


件，即可要求政府啟動防衛措施機制。後文分就實體與程序面簡述實施防


衛措施的要件。 


 
（一）實體要件 


 
1. 「未能預見的發展」(‘unforeseen developments’)：有爭議的要件？ 
  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的文字裡要求一締約要採取防衛措


施，必須（進口大量增加）是出於「未能預見的發展及締約國承擔包括關


稅減讓在內等義務而導致的結果」，但世界貿易組織防衛協定裡則刪除了


「未能預見的發展」一詞，導致在世界貿易組織防衛協定之下採取的防衛


措施，究竟是否仍以「未能預見的發展」為條件的爭議。這項爭議曾在「韓


國就某些進口乳酪產品實施確定防衛措施案」8及「阿根廷進口鞋類防衛


措施案」9為爭點而被討論，世界貿易組織上訴機構在兩案的裁決中認為：


「未能預見的發展及締約國承擔包括關稅減讓在內等義務而導致的結果」


具體規定了世界貿易組織成員採用防衛措施的「特定情況」，該「特定情


況」應作為一事實而被證明 (certain circumstances which must be 


demonstrated as matter of fact in order for a safeguard measure to be 
applied)10。這樣的結論雖沒有說「未能預見的發展」不是實施防衛措施的


                                                 
8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WT/DS98/R, 
WT/DS98/AB/R. 
9 Argentina---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Footwear, WT/DS121/R, WT/DS121/AB/R.  
10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WT/DS98/AB/R, 
paras. 83-85; Argentina---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Footwear, WT/DS121/AB/R, paras. 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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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立要件，但事實上等同於一項條件，欲實施該項措施的會員國有義務加


主管機關根據防衛協定第


上我國如果


實施防衛措施，必須具足「不能預見的發展」這項條件。 


、


明顯」以致於有損害或有損害虞13，始符合實施防衛措施的要件。 


虞(to cause or threaten serious injury to 


具有相當代表性的資料，才能真實反映國內產業的狀況，但又何謂「有代


                                                


以證明。 
  至於「何時及如何」證明「未預見的發展」，上述案例並未提及，在


後續的「美國對紐、澳進口羊肉防衛措施案」11中，上訴機構認為「未預


見的發展」這項具體情況（及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第一項的第二句


話所規定的防衛措施三要件，見後述），必須在


三條第一項所公佈的調查報告中加以證明12。 
  我國貨品辦法裡並未明示規定採取防衛措施時必須滿足「不能預見的


發展」這項要件，但依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必須承擔多邊協定的義務，


及貨品辦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有關案件之調查及認定本（貿易）法及


本辦法未規定者，得參照國際協定及慣例辦理之」來看，解釋


要


 
2.進口增加 
  在「阿根廷進口鞋類防衛措施案」中，阿根廷政府在調查報告中將調


查初期與調查末期的進口數量進行比較，以此證明進口數量增加的事實。


爭端解決小組否認這樣的作法是合理的，因為起點與終點的選擇會影響比


較的結果，這點為上訴機構所接受，亦同意應觀察調查期間的整體趨勢；


上訴機構還進一步指出，大量進口的情形必須「夠迫近、夠突然、夠劇烈


夠


 
3.產業受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


domestic producers)及考量因素 
  「國內產業」係指防衛協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在會員國境內


經營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之所有生產者，或其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合計產


量占該等產品國內總生產主要部分的生產者」。如何決定國內產業的範


圍，重點在於對於（國內外）「產品」和「與其有同類或有直接競爭關係


產品」的識別，而無關於生產這些產品的過程（例如販售冷凍羊肉的業者


與活羊的飼養者）14。然而主管機關在決定國內產業的範圍時，必須本於


 
11 United States---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of Frozen Lamb Meat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WT/DS177, 178/AB/R.  
12 Ibid, paras. 72-73, 75-76.  
13 Argentina---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Footwear, WT/DS121/AB/R.supra note 5, paras. 
129-131. 
14 United States---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of Frozen Lamb Meat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WT/DS177, 178/AB/R, supra note 7, paras. 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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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則應就個案的具體情況加以判斷15。 
  「嚴重損害」的意義，防衛協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定為「一國內產


業所受之重大全面性損害」。由於防衛措施是對他國的公平貿易行為所作


的反應，應被視為非常特殊的救濟手段(an extraordinary remedy)16，因此有


關「嚴重損害」(serious injury)的認定自然採較高的標準，特別是高於反傾


銷與反補貼措施中所謂「實質損害」(material injury)的標準，始符合防衛


措施的立法目的。在「美國對紐、澳進口羊肉防衛措施案」及「美國對自


歐體進口小麥麵筋實施防衛措施案」兩案的上訴機構裁決中均表示，在防


衛協定裡的嚴重損害其標準是「嚴苛的」(exacting)，而「嚴重」一詞正形


容著國內產業全面受損害的範圍與程度，其標準較之反傾銷協定、補貼暨


平衡稅協定裡的實質損害要高很多17。 
  「嚴重損害之虞」意指「明顯迫近的嚴重損害」(serious injury that is 
clearly imminent)，其認定必須基於事實，而非當事人的主張、臆測或只是


遙遠的可能性（防衛協定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同樣在「美國對紐、澳


進口羊肉防衛措施案」上訴機構裁決裡指出，所謂「明顯迫近的嚴重損害」


雖然是國內產業現在尚未受損害，但有非常高的可能性產業受損害的情形


就要在最近實現，顯示事實上產業就在受損害的邊緣18。但即使如此解釋，


「嚴重損害之虞」依然是對尚未發生的未來作出預測，要作成令人信服的


預測其具體方法，主管機關除了選取「最晚近的資料」(data relating to the 
most recent past)為參考之外，並應在全部調查期間整體資料的基礎上去評


估是否有「嚴重損害之虞」19。 
  防衛協定與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十九條不同之處還在於協定第四條


第二項第一款規定，有關嚴重損害與嚴重損害之虞的認定，主管機關應評


估「所有與該產業有關客觀及可量化的相關因素」。主管機關應在形式上(as 
a formal matter)已評估所有相關因素，在實質上(as a substantive matter)就這


些因素如何支持其（產業嚴重受損或受損之虞）認定作出合理而充分的解


釋20。防衛協定在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還特別臚列了八個應考量的因素，


這八項因素都是相關而且是必須的，即使主管機關最終排除了其中的幾項


與其產業相關21。 
                                                 
15 Ibid, paras. 131-132.  
16 Ibid, paras. 93-94.  
17 Ibid, para. 124; United States---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Wheat Glute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WT/DS166/AB/R, para. 149.  
18 United States---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of Frozen Lamb Meat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WT/DS177, 178/AB/R, supra note 7, para. 125. 
19 Ibid, paras. 135-138. 
20 Ibid, para. 141. 
21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supra not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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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果關係 
  除了前述要件之外，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嚴重損害之虞間應具有「因


果關係」，防衛協定第四條第二項第二款明文規定了實施防衛措施的另一


個要件。問題是因果關係的認定是如何建立的？協定本身沒有規定，但在


爭端案例與實踐中我們大致可歸納下列步驟：首先，確認與審查所有造成


國內產業受損害的所有因素，將進口增加及進口增加以外的因素及其影響


加以區分；其次才能確認進口增加對國內產業的影響及其程度，而將「不


歸因於」進口增加的損害區別出來；最後確認「進口增加」與「嚴重損害


及嚴重損害之虞」間具有真正而實質的原因結果關係(whether the effects of 


those imports establish a 'genuine and substantial relationship of cause and 
effect' between the increased imports and serious injury)22。 
  至於我國採行防衛措施的實體要件，依貿易法第十八條及貨品辦法規


定與防衛協定的要求類似，實務操作上並得以貨品辦法第二十八條之一加


以補充。 


 
（二）程序要件──通知與協商 


 
  在有關防衛措施的調查中，主管機關應向所有當事人與包括進口商、


出口商等在內的利害關係人發布公告，除了使他們有機會發表各自的觀點


並提供證據，同時應使各方對它人提出的觀點和證據表示意見，此外也可


就防衛措施的採行是否符合公共利益發表自己的見解；主管機關應就其調


查結果的事實面與法律面作成決定，並對外公告（防衛協定第三條第一項


參照）。對於將實施防衛措施的決定，為了強化多邊體制下對實施防衛措


施的控制，防止「先斬後奏」的方式而令其他會員國措手不及，特別在防


衛協定第十二條設了通知及協商的程序性規定。 


 
1.通知的時間 
  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會員國應就下述事項立即


(immediately)防衛措施委員會：(1)發動是否有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的


調查程序時；(2)就因進口增加造成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作成認定時；


                                                                                                                                           
WT/DS98/R, para. 7.55; Argentina---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Footwear, supra note 5, 
WT/DS121//R, para. 8.206. 
22 United States---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Fresh, Chilled of Frozen Lamb Meat fr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supra note 7, paras. 165-168, 170-171, 177; United States---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Wheat Glute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13, para.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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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成採行或延長防衛措施的決定時。」問題是如何立即通知才算是符合


規定？「美國對自歐體進口小麥麵筋實施防衛措施案」上訴機構認為，「立


即」顯示了「一定程度的急迫性而且個案不同」(a certain urgency, the degree 
of which depends upon a case-by-case analysis)，可能由於行政程序的複雜或


翻譯成世界貿易組織所用語言所需的時程等，但應將所需時間縮至最短


(the time taken must be kept a minimum)23。 


 
2.通知的內容 
  通知的內容應敘明何種內容？在「韓國就某些進口乳酪產品實施確定


防衛措施案」的上訴機構裁決推翻了小組的認定，而認為一會員國就前段


第(2)（即有嚴重損害或有嚴重損害之虞的認定）與(3)（即決定採防衛措施


或延長防衛措施）事項提出通知時，必須「在最低限度」(at a minimum)
內說明協定第十二條第二項所例示的「相關資訊」(pertinent information)
及協定第四條第二項所定主管機關必須評估的相關因素24。 


 
3.諮商 
  決定採行或延長防衛措施的會員國，應事前提供機會給就係爭產品的


出口有實質利害關係的會員國進行諮商的機會，以便就通知內提到的資訊


進行檢討，就所採措施交換意見，並為就相互間的貿易補償方式達成共識


（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三項）；為達此目的，準備採防衛措施的會員國勢


必就擬議的防衛措施在諮商前就提供夠詳細的資料供諮商對象參考25，否


則不能算是在會員國間努力達成多邊協定下實質均等的減讓水準（防衛協


定第十二條第三項特別聯結同協定第八條第一項之結果）26。 


 
三、採行防衛措施 


 
（一）防衛措施 
  防衛措施只能在必要範圍內實施，會員國可以自由選擇最合適的措


施，以防止或抵消進口增長造成的嚴重損害，或者方便本國相關產業的調


整。 
                                                 
23 United States---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Wheat Glute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13, paras. 105-106. 
24 Korea---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 on Imports of Certain Dairy Products, supra note 6, paras. 
107-108. 
25 United States---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Wheat Glute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supra note    13, para. 136. 
26 Ibid, paras. 1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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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國踐行調查程序之後確認了採行防衛措施的實體條件，其措施可


以是關稅措施，例如進口附加稅或提高關稅等，也可以是對進口實施數量


限制。如果會員國準備就特定產品提高關稅，如該產品沒有拘束稅率，提


高關稅自無問題，即使該產品已有承諾的拘束關稅，倘實際的適用稅率是


低於拘束稅率，那麼也不必為了將關稅提至拘束水平而適用有關防衛協定


的相關規定。因此，有關防衛協定的規定(實體的或程序的)僅適用於擬將


關稅和其他稅費提高至拘束稅率以上的情況。 
如果會員國決定其防衛措施是對進口數量限制，「防衛協定」重要規


定如下（防衛協定第五條參照）： 
  1. 進口國非基於明確的理由，相關產品的進口水平將能低於過去 3
年的平均進口水準； 


2. 若確定了數量限制或進口配額且配額必須在出口會員國之間進行


分配，那麼採取防衛措施的會員國必須與有重大供應利益的國家(all other 
Members having a substantial interest in supplying the product concerned)達
成協議；如果這個作法不可行，採取防衛措施的國家可以根據過去代表時


期的進口比例，將配額分配給有重大利益的會員國； 
  3. 所謂的「配額調整條款」（modulation of quota clause，防衛協定第五


條第二項第二款參照）規定了可以不根據過去的進口比例來分配配額的做


法。如果不依過去進口實績來分配配額，依該項的規定，進口國應事先已


在防衛措施委員會（Safeguard Committee）的主持下，與所有重大供應利


益的會員國進行諮商，且必須滿足下列條件： 
(1)在代表時期內，來自某些會員國的進口增加情形相較於該產品總進


口增加量占有不相稱的比例； 
(2)不按過去的進口情況分配配額有正當理由； 
(3)這種作法公平地適用於該產品所有的供應國。 
上述配額調整條款的運作會使配額分配有一定的主觀性，由於防衛措


施的實施將影響所有出口國，在按上述情形不根據過去的進口情況來分配


配額，這是烏拉圭回合談判所許可的惟一裁量。 


 
（二）臨時防衛措施 


當遲延採取措施將造成難以補償的損害時，會員國可以採取臨時性的


防衛措施。若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的確存在損害或損害之虞的明確證據，


會員國即可以採取臨時措施。這種措施的形式應該是提高關稅，若隨後進


一步的詳細調查不能證明嚴重損害或損害之虞存在，則應立即返還已加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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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稅（防衛協定第六條參照）。 


 
四、防衛措施的期限及其重複使用 


 
防衛協定就防衛措施實施的期限與重複實施等問題有具體規定。防衛


措施的期限應該是為了達到彌補產業損害或便利國內產業自我調整所必


需，進一步規定如下（防衛協定第七條第一項參照）： 
（一） 防衛措施的期限原則上為四年；有關會員國的主管機關認為


必要時，則可延長這一期限。 
（二） 臨時措施的期限不得超過二百天（防衛協定第六條參照）； 
（三） 總計實施期限（包括臨時措施、最初期限以及延長的期限）


不得超過八年，但開發中國家可以在這八年期的基礎上再延長二年（防衛


協定第九條參照）； 
（四） 在與上一個實施期間等長的時期內，會員國不得再次對該產


品的進口實施防衛措施，不過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在等同於上一個實施期


間的一半時間之後，可以再次實施防衛措施。 
（五） 雖然有第（四）的規定，仍可對進口產品再次實施期限短於


一百八十天的防衛措施，其條件為：1. 前次防衛措施實施後，時間至少已


過去一年；且 2. 在實施該防衛措施之前五年內，對該產品實施該措施的


次數不得超過二次。 
若就某項防衛措施擬實施的期限為一年以上，該成員必須定期逐步放


寬限制；若期限超過 3 年，該成員應進行中期檢討，以決定是否取消該防


衛措施或加快放寬限制的速度（防衛協定第七條第四項參照）。 
有關實施防衛措施的期限，我國的規定與防衛協定一致，可參照我國


貨品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第三項的內容。 


 
五、會員國的補償與報復 


 
防衛協定第十二條第三項要求擬採行防衛措施的會員國與受該措施


影響的其他會員國協商，致力於維持會員國間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下的


減讓或其他義務均等，並就實施防衛措施會員國如何補償的方式達成協議


（防衛協定第八條第一項參照）。補償的形式一般是降低某些對相關會員


國具有出口利益的產品的關稅。為達此目的，進口國必須與具有重大害關


係的會員國進行協商。但如進行協商後三十天之內協議不成，受防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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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其他會員國可以在實質均等的原則下自行暫時中止其在關稅暨貿


易總協定之下的減讓或其他義務（防衛協定第八條第二項參照），這樣的


作法稱之為報復。由此可知採行防衛措施並非全無顧忌，因為必須承擔補


償及被報復的風險，非有較雄厚的財經實力為支持不可，這也正是開發中


國家過去怠於採行防衛措施的原因之一。現行防衛協定特別就報復權的行


使作了一定程度的限制。首先在發動報復的時間上加以限制；報復不能隨


時進行，而是限於擬報復的一方向世界貿易組織商品貿易理事會提出通知


滿三十日之後，且報復最遲不超過防衛措施已實施滿九十天。報復的另一


項限制是世界貿易組織商品貿易理事會的控制，也就是只有在該理事會收


到報復國書面通知後不反對的情形下，報復才能實施。透過商品貿易理事


會的默示授權，會員國的報復行動受到節制，另一方降低了擬採防衛措施


國家的顧忌。 


 


第三節 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實施防衛措施的現況 


 
( 以 下 資 料 摘 自 世 界 貿 易 組 織 網 站 ：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safeg_e/safeg_e.htm) 
 


表一：會員國實施防衛措施統計 
期間：1995/01/01~2007/06/04 


 
會員國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總


計


阿根廷 0 1 0 0 0 2 0 0 0 0 0 0 3
巴西 0 1 0 0 0 0 1 0 0 0 0 0 2
保加利亞 0 0 0 0 0 0 2 0 0 0 0 0 2
智利 0 0 0 0 2 1 2 0 0 1 1 0 7
中國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捷克 0 0 0 1 0 1 1 2 0 0 0 0 5
厄瓜多爾 0 0 0 0 0 1 0 1 1 0 0 0 3
埃及 0 0 0 1 1 1 0 0 0 0 0 0 3
歐盟 0 0 0 0 0 0 1 0 1 1 0 0 3
匈牙利 0 0 0 0 0 0 0 3 0 0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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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 0 0 4 1 1 0 2 0 0 0 0 0 8
印尼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約旦 0 0 0 0 0 1 1 2 0 1 0 1 6
韓國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2
拉脫維亞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2
立陶宛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摩爾達維亞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摩洛哥 0 0 0 0 0 1 0 0 0 0 1 0 2
菲律賓 0 0 0 0 0 0 3 1 1 0 0 0 5
波蘭 0 0 0 0 0 0 0 4 0 0 0 0 4
斯洛伐克 0 0 0 0 0 1 0 1 0 0 0 0 2
土耳其 0 0 0 0 0 0 0 0 0 2 4 1 7
美國 1 0 1 1 2 0 1 0 0 0 0 0 6
總計期間：


1995/01/01~ 
2007/06/04 


1 3 5 5 7 9 16 15 4 5 7 2 79


 
 


表二：實施防衛措施年度與產業統計 


 
期間：1995/01/01~2007/06/04 


產業別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總
計 


1 0 1 0 2 0 2 0 1 0 1 1 0 8 
2 0 0 1 0 2 2 1 0 0 1 0 0 7 
4 0 0 0 1 0 3 3 2 2 0 0 0 11 
5 0 0 0 0 0 0 0 1 0 0 1 0 2 
6 0 0 3 2 1 1 3 5 0 2 0 0 17 
7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9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1 
11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2 0 1 0 0 0 0 0 0 0 0 1 1 3 
13 0 0 0 0 0 0 3 1 2 0 2 0 8 
15 0 0 0 0 2 0 5 3 0 0 0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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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0 0 0 0 1 0 1 1 0 0 2 0 5 
17 0 0 0 0 0 1 0 0 0 0 0 1 2 
18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1 
20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總計期間：


1995/01/01~ 
2007/06/04 


1 3 5 5 7 9 16 15 4 5 7 2 79 


 
 
 
表三：產業分類表 


 
產業分類 產品種類 


1 動物活體、動物製品 


2 蔬菜 


3 動物或植物油脂及其蛋產品；加工油脂、動植物性蠟 


4 加工食物；酒類、飲料、醋、煙草 


5 礦物產品 


6 化工製品或相關產業製品 


7 塑料和相關的產品 


8 未加工的皮毛、皮革等相關產品；旅行物品、提包和相似


的容器 


9 木材和木製產品 


10 木漿或其它纖維素材料 


11 紡織品和紡織品產品 


12 鞋類、頭飾、傘、陽傘、棍子、鞭子、騎馬莊稼和零件相


關產品; 準備的羽毛和手工製的相關產品; 人造花 


13 石頭、水泥、石棉、雲母或相似的材料產品；陶瓷產品；


玻璃和玻璃器皿 


14 天然或已加工的珍珠， 珍貴或次級的石頭、貴重金屬及


其相關產品；仿製首飾 


15 賤金屬（包括鐵、鋼、鋁等）及其相關產品 


16 機械和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零件； 錄音錄影設備及


其播放器暨相關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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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車、航空器、船等運輸設備 


18 光學， 攝影， 電影攝影術，測量， 檢查，醫療或外科


儀器和用具；時鐘和手錶；樂器； 零件和輔助的相關產


品 


19 武器和彈藥；零件和相關的輔助產品 


20 其他相關產品 


 
  由表一的統計可發現，世界貿易組織成立至今（二○○七）年六月止，


總共已有七十九件實施防衛措施的案例；援用防衛措施的國家除美國、歐


體之外，清一色都是開發中國家，例如多次採用防衛措施的印度、智利、


約旦、土耳其、菲律賓等。此外由表二及表三綜合觀察得知，被多次作為


防衛措施對象的產品產業，集中在農畜產品、化工產品、鋼鐵產品及其他


輕工業產品，即屬一般所稱的傳統產業。最後，採用防衛措施的整體趨勢


可由下圖呈現。 


   


WTO成立以來會員國實施防衛措施趨勢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年度


案
件


數


 


  綜合各表與此趨勢圖走勢可看出，世界貿易組織成立之後，開發中國


家較之已開發國家面臨更大的貿易自由化衝擊，因此在產業調整的過渡期


必須援用防衛措施的需要提升，且多用於較不具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因


此逐漸出現防衛措施的高峰；但在世界貿易組織成立超過十年之後，開發


中國家經過了產業調整的過渡期，實施防衛措施的個案數即下降，形成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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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先升後降的趨勢。而世界貿易組織成立愈久，開發中國家順利經過產業


調整的過渡期而受自由貿易衝擊漸減的話，預測防衛措施的另一高峰將不


易出現。 


 


第四節 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特殊門票──「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議定書」特定產品過渡性防衛機制 


   


  在「中國大陸進口毛巾產品案」的貨品進口救濟處理程序中，事實上


並未依前述有關防衛措施的成立要件進行調查，原因在於該案的處理並不


是以一般的防衛措施規範為依據，而是依我國貨品辦法處理大陸貨品進口


救濟專章（貨品辦法第四章之一）進行。如此擬針對特定出口國採取防衛


措施的作法，似乎與防衛措施應該「只問產品、不問來源」的不歧視原則


相違。事實上在「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議定書」(Protocol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本文以下稱「議定書」）27第十六條有「特


定產品過渡防衛機制」(Transitional Product-Specific Safeguard Mechanism)
的規定，另外在「中國加入工作小組報告」（本文以下稱「工作報告」）第


四部分D節第十三項「過渡性防衛」(Report of Working Party of the Accession 
of China, IV D13. Transitional Safeguards)28中亦對此作了說明，這項針對大


陸貨品的歧視性規定，成了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特殊門票，而我國亦


將相關規定轉化為國內法，是以有貨品辦法處理大陸貨品進口救濟專章的


出現，作為處理大陸貨品進口救濟的依據。以下即扼要說明此一特殊防衛


機制大意。 


 


一、「過渡性防衛機制」實質要件 


 


  得對中國貨品援用過渡防衛機制的情形有二： 


（一）中國貨品輸入大量增加對國內生產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之產業造成


市場擾亂或有受市場擾亂之虞 (to cause or threaten to cause market 
disruption)（議定書第十六條第一項，另參照貨品辦法第二十六條之一規


定）； 


（二）一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認為其他會員國依據「中國加入議定書」第


十六條對中國貨品實施防衛措施，導致中國大陸貨品大量移轉至其市場或


有此威脅時。（議定書第十六條第八項，另參照貨品辦法第二十六條之四


                                                 
27 WT/L/423, 23 November 2001.  
28 WT/ACC/CHN/49, 1 October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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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所謂「市場擾亂」(market disruption)的意義，依議定書第十六條第四


項的說明，凡自中國輸入的產品其進口量絕對或相對大量增加，對其他會


員國同類或直接競爭產品的產業，是造成實質損害或實質損害之虞的一項


重要原因(a significant cause of material injury, or threat of material injury to 
the domestic industry)，即構成所謂市場擾亂（另參照貨品辦法第二十六條


之八第一項亦有相同規定）。 
  本文前段曾討論採取防衛措施的實體要件，包括係爭產品進口大量增


加、國內產業受嚴重損害或有受嚴重損害之虞、證明進口增加與產業損害


之間有因果關係；換言之，進口增加是造成產業損害或損害之虞的原因，


而且是唯一原因，然而依議定書的規定，援用特別防衛機制的原因有二，


即進口造成市場擾亂以及造成貿易轉向，此外市場擾亂的定義上不再強調


進口與產業損害或貿易轉向間的因果關係，而是指造成實質損害的一個重


要原因，甚至在損害的標準上亦不要求「嚴重」，只要有「實質」損害即


可，其用語與反傾銷、反補貼制度相同，較一般防衛措施的嚴重損害標準


為低。顯然議定書第十六條過渡防衛機制條款的規定，實質地降低了實施


防衛機制的標準，有利於其他國家對中國貨品採取防衛措施。 
  不過依議定書第十六條第九項的規定，這項特定貨品過渡性防衛機制


的規範，在中國入會後十二年失其效力，因此本機制將於二○一三年十二


月十一日起（中國於二○○一年十二月十一日正式入會）不能再被援用，


就想要依賴此一特殊規定對中國貨品加以防制的產業而言，其實所剩時間


不多。 


 
二、對中國紡織品及成衣的特殊防衛機制 


 
  在對中國特定貨品防衛機制條款之外，中國在加入世組織時於「工作


報告」第四部分 D 節第十一項第二四二段另外就「紡織品及成衣」貿易，


承諾對中國適用特殊防衛機制；雖然其文字並未出現「防衛措施」用語，


但觀整體內容就是其他會員國對中國輸出的紡織品及成衣採取防衛措


施，並作為中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的條件之一，形成對中國特定貨品特殊


防衛機制的一環。 


  一會員國對於受「紡織品暨成衣協定」(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規範而源自於中國的紡織品及成衣由於進口增加而擾亂市場，而


有防礙該產品貿易有秩序的發展的威脅時(threatening to impede the or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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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rade in these products )29，該會員國得要求與中國進行諮


商，達成雙方合意的解決方法；協議不成，該會員國有權對自中國進口的


紡織品及成衣進行數量限制。與「紡織品暨成衣協定」第六條規定的「進


口增加導至嚴重損害或嚴重損害之虞」的要件相較，依工作報告第二四二


段對中國進口紡織品與成衣實施防衛措施的標準，採取了相對寬鬆的標


準。 


  對於「工作報告」第二四二段的入會特殊承諾，中國同意適用至二○


○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雖然「紡織品暨成衣協定」已自二○○五年一月


一日起終止其效力，也就是對於紡織品及成衣實施的商品貿易防衛措施，


本應該回歸「防衛協定」的規範，但對中國而言，還需要另外四年的時間


才能與其他會員國享同等待遇，不過距離二○○八年的終了，實已指日可


待；其他國家欲援用這項特別規定以反制中國紡織品的大量輸出的時間已


近尾聲。 


 


第五節 結論 


 


  實施防衛措施的要件逐漸統一適用防衛協定的規定，而防衛措施作為


針對公平貿易行為的貿易救濟手段，性質上是多邊貿易體制的「例外」，


因此無論在規定與解釋上，對於採行防衛措施的要件漸趨嚴格。從國家實


踐顯示，世界貿易組織成立後許多開發中國家援用防衛措施以保護其國內


傳統產業，但在國內產業調整並適應市場逐步開放後，會員國實施防衛措


施的個案已減少。此外針對中國大陸包括紡織品及成衣的貨品在內，雖能


實施特殊的防衛機制，但該等機制的效期已近終止，將來已不足賴以作為


保護產業避免中國貨品進口衝擊的工具，我國相關產業在面臨此種情勢必


須提早作出因應的準備。總而言之，防衛措施只是一項救濟與補充手段，


傳統產業的圖存之道畢竟不能過度依賴防衛措施。 


                                                 
29 中國加入工作小組報告，同上註，第二四二(a)段。 
  242(a) 
   … imports of Chinese origin of textiles and apparel products covered by the ATC as of the date the 
WTO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were, due to market disruption, threatening to impede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thes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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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單元、WTO 架構下之農業協定與談判 
 


課程目標： 


4. 因開發中國家的加入，使 WTO 之談判重心不再限於過去的貿易救濟


議題，而擴展至開發中國家更加關心的國家發展、糧食安全等議題，


其中農業協定(AG 協定)即在此背景下，展開談判及制定，故了解 AG
協定的談判背景、妥協色彩等，可使學生進一步掌握 WTO 未來發展


的方向及談判重心。。 
5. 向學生介紹如何蒐集有關農業協定(AG 協定)適用於內國法規資料，並


就農業貿易談判及 AG 協定制定後，我國相關農業市場開放之情形、


程度，及如何因應其衝擊。 
6. 以本土觀點出發，說明農業協定與貿易議題相關法規範之理論與發


展，就與農業協定相關重要案例，說明案例選擇之原因，解析案例之


重要內容，並說明該案例對於相關法規範之意義與影響，並摘錄中英


文報章期刊之相關農業貿易談判之時事新聞，使學生進行進一步分析


討論。 
 


綜合討論： 
於教學中呈現農業協定與貿易議題之重要議題，並引導學生思考相關問題


之方向，分組討論、角色扮演、問題對答可能方式，以活動設計等來活化


教材內容，就我國相關農業市場開放之情形、程度，及如何因應其衝擊等


問題，討論 AG 協定之法律適用、相關爭點等。其次以問答題、實例題進


一步測試學生對 AG 協定內容作出單元之教學評量方式。 


 
 
第一節 農業協定之制定及談判 
一、農業貿易談判之背景 
農業向來是各國最重視的基本產業，其所扮演不僅是生產糧食與促進工商


業發展的角色，同時也是社會安定的基礎，並且在維護景觀、生態環境以


及提供人類良好生活空間方面的功能具重要意義。農業問題在各國內政上


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許多國家基於糧食自給自足涉及國家安全且維持農村


生活方式及環境之要求，故常以平衡價格之要求作為其實施農業政策的依


據。隨著科技的進步與商業的發達，世界各國的貿易往來趨於頻繁，農產


品貿易亦從過去各國的自給自足轉向國與國間商業化的大規模進出口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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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成為許多開發中國家經濟收入的來源以及已開發國家支持農業永續發


展的管道。有鑑於國際貿易的興盛，要如何杜絕貿易不公與市場扭曲的問


題，已成為世界各國所關注的重點。各國為保護國內的農業，除了採用直


接限制進口的措施減少外國產品的競爭外，也常利用國內補貼或出口補


貼，以使國內產品在國內或國外市場具有價格上之優勢；此外，有些國家


更利用與農產品有關之技術規範或檢驗措施，使國外之進口產品受到一定


干擾，進而保護齊國內產品。1947 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中有關農產品貿昜


之原始規定，大部皆係由美國所擬家，其主要目的在於配合美國國內之農


業政策。1947 年所制定的 GATT 奠定全球貿易自由化之根基，其中的第十


一條有關數量限制之普遍消除、第十六條補貼規與第 20 條之一般例外，


已初步對農產品貿易予以基本規範，但是對各國的農業貿易政策仍留下相


當大的自主性和自由度，包括未禁止出口補貼與價格支持等保護政策，使


得各國的農業貿易普遍存在高關稅與非關稅障礙，阻礙了全世界貿易自由


化的推動。GATT 當初並未嚴格要求應遵守自由貿易原則，在國際競爭之


要求下，在農業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之國家則強烈要求應與工業產品一起實


施自由化。且嗣後卻發生許多國家對農產品採取進口配額與出口補貼的情


況，背離了 GATT 所規定之自由貿易原則，形成許多非關稅障礙，對農產


品貿易造成扭曲的效果。 
1955 年美國就農產品貿易主張對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之豁免，更影響到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在農產品貿易方面之規範。原則上，1947 年 GATT 第十一條


禁止對進口採取數量限制，不過在若干條件下，此一原則不適用於農產品


之進口，根據第十一條第二項第 c 款之規定，進口國為了限制同類產品之


國內生產，或消除國內同類產品暫時之過剩，得允許該國對農產品進口實


施配額，除了此一例外規定之外，1955 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締約國曾經同


意美國就農產品貿易所主張之豁免，致使美國在有違第十一條第二項第 c
款規定之情況下，對農產品進口實施配額。美國在談判支出提出所謂三項


零選擇(Triple Zero Option)方案，即要求各國在未來十年內，取消所有農產


品生產、出口補貼及有關農產品之進口障礙。但仍遭日本與歐市的強烈反


對而相持部下。一直到 1993 年底美國農業談判妥協之後，才使烏拉圭回


合談判得以完成。農業協議中著重的三個問題為出口補貼、市場開放與國


內補貼，以開發國家自 1995 年 7 月 1 日起，以 6 年時間實施，開發中國


家則為 10 年，如此所造成的衝擊面才不會太過急劇。而根據第十六條之


規定，補貼可區分為對初級產品(Primary Products)，即不經加工之產品，


如農林產品與漁產品之補貼與非初級產品(Non-Primary Products)之補貼。


 111







在 1965 年甘迺迪回合中，歐體曾建議對農產品所實施之補貼採取所謂的


「援助額度」(Margin of Support)予以計算，即是在烏拉圭回合農業協定當


中所採取的「援助測定總額」(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 AMS)的
前身。由於美國認為「支持額度」並未降低既有補貼的水平，因此並不支


持歐體的建議，相對的美國提出「關稅化」(Tariffication)的主張，亦即將


農產品貿易的所有非關稅障礙轉化為關稅，以締約國的關稅減讓表加以約


束，由於雙方意見相左，因此並未達成協議。在 1986 年烏拉圭回合展開


之時，雖然對於非初級產品實施出口補貼之規範有重要進展，但是反觀在


初級產品實施出口補貼之規範上，卻呈現停滯不前的現象，如欲促使農產


品貿易自由化，則必須針對關稅暨貿易總協定進行修正，當時的兩大障


礙：一個是歐體的共同農業政策，另一個則是日本對農產品所採取之進口


配額。在農產回貿易的談判過程中，形成兩大陣營相互對峙，一方為美國


與加拿大，另一方為日本與歐體，美國與一些主張農產品貿易自由化之農


產品出口國以「零對零」方式開始談判，亦即以十年為期消除所有對農產


品之補貼與配額，然而面對歐體強硬之態度，美國遂讓步並放為以十年為


期消除所有之出口補貼，並對國內農產品之補貼減少百分之九十，同時將


所有其他非關稅貿易障礙「關稅化」，嗣後美國又再讓步，並改為以十年


為期將出口補貼降低百分之九十，並對國內農產品之補貼減少百分之七十


五，由於面臨農產品出口國之競爭力，日本與歐體之遊說團體對其談判代


表施以強大之壓力，歐體拒絕降低超過百分之三十之國內補貼，至於日本


則完全封閉稻米之進口，由於雙方僵持不下，因此烏拉圭回合談判預定之


結束日期亦一延再延，到 1992 年 11 月，美國與歐體於妥協而打破僵局，


而各國談判代表終於排除障礙，完成農業協定之簽署。 
在 1994 年烏拉圭回合談判中所通過的農業協定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主要目標在建立一個公平競爭和市場導向的農產貿易體制，


並同意此種改革程序應透過對支持與保護承諾的談判，以及制定強而有效


的規範來進行；具體執行方式是要在一個共同決定的期間內，對農業支持


和保護措施採取具體及漸進的削減方式，以改善並防止世界農產品市場所


受到的限制及扭曲，特別是市場進入、境內支持、出口競爭及食品安全檢


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等議題，應達成明確的承諾，並且需兼顧開發中


國家與低度開發國家的特殊與差別待遇，並承諾將在執行期間結束之前一


年繼續改革，以建立一個真正公平和市場導向的農業貿易體制。隨著 1994
年烏拉圭回合的圓滿結束，各會員同意遵循烏拉圭回合農業協定(Uruguay 
Round Agreement on Agriculture，URAA)之規範，致力於改革各種扭曲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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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的不公措施，使農業貿易得以朝自由化與公平機制邁出一大步，但在考


量各國農業貿易條件與環境之差異，農業改革必須是漸進性與持續性的過


程，因而 URAA 並未全然禁止會員對農業貿易採取保護措施，惟必須在關


稅減讓表中提報說明，且應承諾願意持續削減至完全取消。URAA 中所允


許農業的保護措施包括高關稅與關稅配額(Tariff and other Quotas)、境內支


持 (Domestic Support)、出口補貼 (Export Subsidies)與出口限制 (Export 
Restrictions) 等，並且基於糧食安全而制定特別防衛措施 (Special 
Safeguard)，確保會員不會違背原先的談判承諾，且基於透明化原則，URAA
在第十八條第二款以及其他相關條文即明文規定必需對這些措施予以通


告，以有效監督與檢討會員的執行情形。為了達到監督與檢討各國執行情


形之目的，WTO 農業委員會便於 1995 年 6 月 8 日第二次例會時通過 WTO
農業通知程序(Notifications Process)，制訂與規範會員應提報的通知項目之


資料，並且編制統一的表格，來簡化會員通告時的時間成本與消弭資料不


一致的困擾，在規定時間內以書面與電子檔案方式提送至農業委員會，最


後在由 WTO 發送給所有會員，若會員對某通知文件有疑慮或意見，亦可


在規定時間內將其呈報農業委員會，再由農業委員會傳送意見給原通知會


員，並安排與進行相關檢討議程。  


 
二、烏拉圭回合農業協定之主要內容 
烏拉圭回合決定奠定農產貿易改革進行之基礎，以配合烏拉圭回合東岬宣


言所揭示的談判目標：「鑒於在烏拉圭回合期中檢討所同意之長期目標，


乃是要建立一個公平和市場導向的農產貿易體制，而此種改革程序應透過


對支持及保護承諾的談判，及制定有效的 GATT 規範來進行」；「長期目標


就是要在一個共同決定的期間內，對農業支持和保護採取具體及漸進的削


減方式，以改善並防止世界農產品市場所受到的限制及扭曲」；WTO 農業


協定(Agreement on Agriculture，AG)、布萊爾(Blair)農業協議及日、韓、美


國等相關國家就稻米問題所達成雙編協議之內容等綜合而成。其主要目的


在於改革農業貿易活動之型態，使農業貿易政策回歸公平與市場導向之特


質，並使出進口國對於農業貿易活動之進行更具有可預測性及安定性。農


業協定所稱之農產品，並不包括之魚類及魚製品。但此一定義只適用於農


業協定，不適用於動植物衛生檢疫與檢驗協定。而農業協定在市場進入以


及境內支持與出口補貼之承諾、減讓與削減，均設有執行期限，就已開發


國家而言，其執行期限為六年；開發中國家則為十年。並達成明確的承諾


包括市場開放、境內支持、出口競爭、及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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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定等議題；同意在實施市場開放承諾時，已開發國家會員將藉著給予開


發中國家會員之重要農產品較為改善的機會和開放條件，以充分顧及中國


家會員特殊的需要和狀況，包括在期中檢討已達成協議的熱帶農產品貿易


的完全自由化，以及對非法麻醉作物轉作特別重要之農產品。而各會員應


以公平的方式，就改革計畫加以承諾，並應顧及非貿易方面的問題，包括


糧食安全和環境保護；就開發中國家之特別優惠待遇加以考慮，此外尚需


就改革計畫對低度開發及糧食淨進口開發中國家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加以考量，基本上其達成協議內容主要包括幾大部分：市場開放、境內支


持之削減及其例外、出口補貼、特別防衛措施及動植物衛生檢疫與檢驗。 
1、市場開放 (Market Access) 
烏拉圭回合農業談判中達成之市場開放(Market Access)原則，為了改善農


產品貿易方面的非關稅障礙，例如配額、各種進口稅捐，以及自動進出口


設限等，農業協定中有關市場開放的承諾，要求各會員國對所有農產品進


口保證給與最低限度之開放水平，並將非關稅障礙予以「關稅化」，以及


實施關稅稅率配額以確保市場開放之承諾。農產品市場開放後的關稅稅率


平均削減 36％，市場開放並非無限制，在協定中也有緊急限制進口的規


定，例如某項農產品進口數量，最近三年平均超過 25％，或某項農產品進


口價格跌幅大於 1986 年至 1988 年平均價格得 10％時，各國得對進口農產


品課徵附加關稅。 
(1)、最低限度開放之承諾 
若無實質重要之農產品進口，則 WTO 會員國在其關稅減讓表中規定對此


等進口給予最低限度之開放，即設立最低進口數量。其開放程度係根據國


內消費之百分比作為基礎，1995 年開始為 3%，逐漸增加到 2000 年的 5%，


若進口超過這些門檻時，目前之市場開放水平必須予以維持。當非關稅障


礙阻礙農產品貿易，或新的等量關稅過而持續阻礙農產品貿易時，最低限


度開放之承諾至少仍可以維持部分的農產品貿易，日本與韓國因此亦宣布


開放稻米市場。 
(2)、非關稅措施之關稅化 
WTO 在農業問題的談判上，非關稅措施關稅化之過程可謂朝向農產品貿


易自由化所邁出的重要第一步。以往有許多國家對農產品之進口，實施數


量限制或其他與數量限制有相同或相似效果之保護措施，或者是其關稅措


施之課徵方式與數量限制有相同之效果；或雖是實施單純之數量限制，卻


因其實施之方式不具透明性，而使國外產品在配額內進口之機會減損。由


於在農產品方面有許多非關稅障礙，如配額、進口稅捐等，為了改善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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狀況，農業協定要求各會員除了對所有農產品進口保證給予最低限度之開


放水平，並應將非關稅障礙予以關稅化，以及實施關稅稅率配額已確定保


市場開放承諾。非關稅措施關稅化即指各會員應將非關稅障礙透過公式予


以關稅化，關稅化之過程是將非關稅措施轉換成為一般關稅，其稅率並應


受到約束；亦即放棄一項等於非關稅措施所提供之保護水平的關稅，改以


新的關稅替代之。一般而言，同等關稅係產品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之差


額，以從價稅或特別稅稅率表示之。國外價格係採該項產品主要出口商所


訂之 FOB 單位價格平均值，並根據附加保險與貨運費用予以調整，國內


價格則以國內市場之主要售價為準。 
根據農業協定第四條之規定，禁止會員國維持、訴諸或恢復非關稅措施，


除符合特殊待遇，涉及糧食安全或生態環境保護與特別防衛措施之產品


外，各會員需將農產品非關稅措施透過公式予以轉化為等量關稅(Tariff 
Equivalent)，此即所謂「關稅化」(Tariffication)的概念；此一「關稅化」之


過程旨在要求各會員國將現存之非關稅措施轉換為一般關稅，以期能予以


約束；亦即在以關稅稅率配額取代非關稅稅率障礙。而根據農業協定第四


條第二項之規定，所謂的非關稅措施包括最低進口價格、對進口許可證之


簽發採取自由裁量、自動出口設限，以及其它有別於一般關稅、而在通關


時所採取之類似措施等等。實際上，關稅化係以關稅稅率配額取代非關稅


障礙。在關稅稅率配額之下，某項關稅稅率適用於達到限定數量之進口產


品，而較高之關稅稅率適用於超過限定數量之進口產品，進口之農產品若


超過最低限度開放之承諾，或超過目前市場開放水平之承諾時，WTO 會


員得就農產品進口課徵關稅。遵循最低限度開放之承諾，或目前市場開放


水平之承諾所為之進口數量，得以免稅進口，或被課以配額內關稅稅率。


一般而言，此新的同等關稅是指產品國內價格與國外價格之差額，以從價


稅或特別稅稅率表示之。實際上關稅化以關稅稅率配額取代非障礙關稅。


在關稅稅率配額下，配額內關稅(in-quota tariff rate)適用於達到配額內數量


(in-quota quantity)之進口產品；而配額外關稅稅率(over-quota tariff rate)適
用於配額外數量(over-quota quantity)之進口產品，而當農產品激增時，則


可適用特殊防衛條款。 
(3)、關稅減讓 
除了各會員應將非關稅措施透過公式予以關稅化，關稅之稅率並應受到約


束，關稅調降以 1986 年或東京回合之約束稅率為計算基期，農產品進口


之關稅，包括烏拉圭回合前所實施者，以及關稅化之結果所產生者，對已


開發國家係以 6 年為期(1995～2000 年)，平均須調降三六％，單項產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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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調降一五%；開發中國家則須於 10 年內平均削減二四％，單項產品至少


調降十％。另協定實施首年須開放該產品基期年，即 1986 年至 1988 年 3
年平均消費量三％之最低進口量，至第六年是項最低進口量應提高至五


％。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之前，在已開發國家對進口農產品課徵關稅之項目


當中，約有 55%受到限制；至於開發中國家則僅約 18%。因此對於烏拉圭


回合之前未受約束之關稅稅率應予限制，並對開發中國家設定最高限度之


關稅限制。低度開發國家承諾對農產品進口實施關稅限制，但是不就關稅


減讓作成更進一步的承諾。除了平均關稅減讓之外，已開發國家對於每一


項關稅項目應予最少 15%的關稅減讓；至於開發中國家則為 10%。在烏拉


圭回合之前，對關稅減讓不做更進一步的承諾；但關稅化後，為了達成降


低平均 36%的關稅減讓承諾，會員國對於具有敏感性之農產品進口關稅將


降低最少 15%，並且對較不具有敏感性之農產品進口以及貿易量較低之農


產品進口，實施較大的關稅減讓。 
(4)、特別待遇措施 
農產協定附件五允許會員國在過渡期間得暫時維持非關稅措施，不過必須


符合相關條件： 
(a)、進口產品在 1986 年至 1988 年期間低於國內消費的三%； 
(b)、自 1986 年起未給予產品出口補貼； 
(c)、生產限制措施必須適用於過內生產之初級產品； 
(d)、產品必須經聲明為屬於會員國關稅減讓表所列之特殊待遇項目； 
(e)、指定產品，即初級產品或其加工調製品，初始開放承諾，即在 WTO
成立第 1 年之最低進口量應至少為國內消費的四%，並逐年遞增，至第 6
年執行結束後應提高至八%；對於開發中國家，如果某項產品為其傳統日


常飲食之主食，得適用特殊待遇，即其調適期可延長至 10 年，最低進口


量則降為一%及四%。 


 
(5)、特別防衛措施(Special Safeguard；SSG)  
為了避免且防止農產品突然大量進口所造成的衝擊，農業協定第五條允許


會員國對於具有敏感性之進口產品課徵附加關稅，而此等產品係於會員國


之關稅減讓表上標示 SSG 者。此等關稅之課徵必須符合兩項條件：其一為


進口量激增而逾越特定之限度，即超過某一基準數量時；其二為進口價格


低於參考值或觸發價格(Tiggers Price)。雖然在援引防衛條款時可考慮配額


內數量，但必須等到進口量超過配額時方能採取防衛措施。當進口量超過


基準數量，或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格時，得課徵額外關稅。該基準數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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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價格之計算於農業協定中皆有明確之規定。特別防衛措施並非自動適


用，僅關稅化之產品始可引用 SSG，並須納入減讓表中加以註明。以數量


為基礎之防衛措施，首先應計算前 3 年全部進口占全部國內消費百分比，


以求得觸發防衛措施之基本標準，其次，選擇適當之基本觸發水平計算。


然後，將所得之基本觸發水平乘上以前 3 年之進口平均量，再加上或減去


可得資料之最近年度國內消費與前壹年國內消費兩者之差。以價格為基礎


之防衛措施則指進口價格和基準價格之間的差額大於基準價格的 10％，但


小於或等於基準價格的 40％，則就超過基準價格 10％的部分課徵 30％的


額外關稅。若差額超過 40％，但小於或等於基準價格的 60％，則就超過


40％的部分課徵 50％的額外關稅，再加上第甲款的額外關稅。若差額超過


60％，但小於或等於基準價格的 75％，則就超過 60％的部分課徵 70％的


額外關稅，再加上第甲與乙款的額外關稅。若差額超過基準價格的 75％，


則就超過 75％的部分課徵 90％的額外關稅，再加上甲乙丙款的額外關稅。 


 
2、出口補貼 (Export Subsidy) 
出口補貼本身即具有扭曲貿易之效果，因此 WTO 對此十分注意，要求會


員國同意遵守農業協定與關稅減讓表之規定，至於規定除外的出口補貼，


會員國一律不得提供。根據農業協定第三條第三項規定：「會員國不得對


第九條第一項所列之農產品或農業團體提供超過預算支出與關稅減讓表


載之特定數量承諾水平之出口補助，此等農產品或農業團體明定於該會員


國關稅減讓表第四篇第二條之規定當中；會員國不得對該國關稅減讓表第


四篇第二條所未規定之任何農產品提供此等補助。」故農業協定在兩種情


況下禁止出口補貼：一為在 1986 年至 1990 年間未接受出口補貼之農產


品，不得接受補貼；二為第九條第一項未列舉之農產品，不得接受補貼。


由於已開發國家對於農產品國內補貼之實施未善加約束，因此導致大量過


剩，並使其他國家之生產者，難以在已開發國家市場上維持出口銷量。而


且由於大量過剩無法被已開發國家之國內市場吸收，遂以低於全球市場價


格銷往第三國市場，故使其他國家之生產者難以與之競爭。然而在烏拉圭


回合之前，GATT 並未就農產品出口補貼的問題為規範。GATT 第十六條


第三項僅規定若實施農產品之出口補貼，致使該締約國在該項產品之全球


出口貿易中占有逾正當之比例，則應予禁止。WTO 同意對農產品出口補


貼之實施加以管制後，對農業協定第五篇關於出口補貼之規定十分注意。


會員同意遵守農業協定與關稅讓表之規定，至於規定除外的出口補貼，會


員一律不得提供。而已開發國家同意在預算支出部分降低農產品出口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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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以 1986 年至 1990 年期間之水平為基礎，即計算基期為此期間之平均


數，自 1995 年起已開發國家 6 年內削減出口補貼金額 36%，並以 6 年為


期，到 2000 年截止，已開發國家並作成減少出口量之承諾，針對接受出


口補貼之產品減少其出口量 21%。開發中國家則同意在 10 年內削減出口


補貼金額 24%，在出口補貼量上降低 14%，並以 10 年為期，到 2004 年截


止。低度開發國家並未作出降低之承諾，不過同意限制其出口補貼。 
根據農業協定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各會員應削減的出口補貼項目包括： 
(1)、政府或其機關所提供之直接補貼，以出口實績為條件，對廠商、農產


品生產者、或生產者所組成的合作社組織、或供銷協會(Marketing Boards)
提供包括實物在內的補貼； 
(2)、政府或其機關將非商業性質之農產品存貨進行出口銷售或處置，以低


於國內市場同類產品之可資比較價格所實施之措施； 
(3)、透過政府供給資金，對農產品出口給予支付； 
(4)、提供補貼以減少農產品出口行銷之成本，包括國際運輸與貨運，但普


遍使用之推廣出口與諮詢服務費則不包括在內； 
(5)、由政府提供或政府委託指示之國際運輸與貨運之費用，享有比國內運


送更有利之條件； 
(6)、以農業產品之出口結合作為條件，對該產品給予補貼。 
根據農業協定第九條第二項第 b 款之規定，在過渡時期第 2 年到第 5 年，


會員國實施之補貼可維持預算支出承諾的 3%，以及降低數量承諾的


1.75%，不過過渡時期結束時，會員國必須完全遵守其預算支出與降低數


量的承諾。 
關於規避之規定，根據農業協定第十條之規定，防止對降低出口補貼承諾


之規避，可以四種方式為之：(1)第九條第一項未列舉之農產品，會員國不


得給予出口補貼；此外若進行非商業交易之方式，引起或可能導致規避出


口補貼之承諾者，會員國不得為之；(2)會員國同意不以食品援助之方式規


避出口補貼之承諾；若符合第十條第四項之規定者，則不在此限；(3)會員


國同意在出口信用、出口信用保證，以及出口保險計畫方面共同努力達成


國際公認之規範；(4)會員國對於先前未受補貼之產品，不實施出口補貼。


此外，農業協定第十一條對於加工農產品規定了特殊的反規避條款。根據


第十一條之規定，併入出口加工產品之某項初級產品，若以每單位為基礎


實施出補貼時，不得超過該項初級產品本身出品可獲得以每單位為基礎之


出口補貼。不過，有關初級產品降低數量之承諾並不適用於加工產品，加


工產品僅受到降低預算支出承諾之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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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內補貼 (Domestic Support) 
東京回合有關補貼之協定，然在規範製成品補貼之實施方面有若干成效，


但是在規範農產品補貼之實施方面卻非如此。由於農產品補貼的問題為敏


感，因此在烏拉圭回合談判時，將此一議題置於農業協定之架構下進行討


論，而未將之置於補貼與平衡稅協定之架構下。農業協定第 4 篇有關國內


補貼之規定，並未達成美國所期望的目標，即廢除所有的補貼。然而觀諸


農業協定第 7 條之規定「已首度反應出各國同意訂定規則，以減輕農產品


國內補貼所造成之負面影響。針對國內農業的補貼，又稱為境內補貼或境


內支持(Internal Supports)。關於國內補貼及其削減幅度的指標，烏拉圭回


合談判是以農業總體支持指標來衡量，並非所有的國內補貼都要受到管


制，某些不會扭曲貿易補貼的限制。由於國內補貼的限制，可以避免生產


過剩、農產品庫存、傾銷等問題，整體而言，對農業的發展並非不利。 
(1)、琥珀匣 (Amber Box) 
境內支持之削減是以以境內總支持措施 (Aggregate Measurement of 
Support，AMS)作為削減之衡量指標，並以 1986 年至 1988 年為計算基期，


已開發國家承諾之降幅自 1995 年起至 2000 年，6 年內總支持措施之降幅


須達基期之 20％，開發中國家 10 年內須達 13~33％，惟無貿易效果之直


接給付，如研究、技術指導、環保支付、低度開發地區之給付等，則不在


此限。 
(2)、綠匣政策 (Green Box) 
生產與貿易影響甚微或沒有影響的措施，不需要納入削減承諾。其目的是


希望會員能盡量採取這些措施以免產生扭曲。根據農業協定附件二之規


定，某項國內補貼是否屬於「綠匣」類別的補貼，亦即不在規範之列者，


必須符合兩項要件：其一為該項補貼係應透過政府財政計畫實施，或由公


共基金贊助所提供者，包括政府放棄的收入，與消費者無關且不能影響消


費者選擇；二則該項補貼不得具有提供生產者維持價格之效果，並要符合


一些特定的準則。 
(3)、藍匣政策 (Blue Box) 
用於限制生產計畫的直接給付，以基期產量或生產頭數為基礎的給付措


施。凡限制生產計畫之直接給付必須符合根據固定面積與產量的給付；關


於適用在限制農產品生產之直接給付，根據農業協定第六條第五項之規


定，包括給付係基於特定之區域與生產者；給付係為生產基本水準的百分


之八十五或少於百分之八十五；給付係以特定數量之牲畜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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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補貼之例外方面： 
(1)、開發中國家用於鼓勵農產品生產的補貼 
許多開發中國家原先為農產品出口國，卻逐漸轉為農產品進口國。因此農


業協定第六條排除了三種直接或間接的政府補助，而無須使用「援助測定


總額」之計算方式。這三種政府援助皆為了農業與農村發展，並屬於開發


中國家發展計畫之一部分。第一、一般用於農業之投資補助；第二、一般


適用於低收入、少財源生產者的農業投入補助；第三、為了鼓勵農業生產


者不去栽種用於製造非法毒品之作物所給予之補助。 
(2)、微量補貼 
關於微量補貼方面，農業協定第六條排除了兩種補貼，無須使用「援助測


定總額」之計算方式。凡特定產品之補貼，此種補貼未超過該會員某項基


本農產品境內支持該產品生產總值的 5％，或非特定產品之補貼，此種補


貼不超過該會員全部農產品生產總值 5％，不必納入削減。至於對開發中


國家所採取之百分比為百分之十。 


 
4、其他 
(1)、和平條款 
WTO 農業協定第十三條，完全符合農業協定之境內支持，除非證明造成


產業損害或有損害之虞，否則不應豁免於平衡稅之課徵，而在發動平衡稅


調查時，會員應自我節制。目的在避免農業協定執行期間發生貿易爭端。 
(2)、非貿易事項 
WTO 農業協定前言明文，會員應以公平的方式，承諾農業改革計畫，並


應顧及非貿易方面的問題，此包括糧食安全及環境保護。 
(3)、食品安全 
根據農業協定第十二條之規定，會員國根據 GATT 第十一條第二項第 a 款
之規定，對食品進口予以新的限制或禁止時，必須考慮到此等措施對進口


國食品安全之影響，必須先行通知農業委員會，並且必須諮詢任何作為進


口國而有實質利益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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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WTO 農業協定制定後之談判歷程 
一、西雅圖會議之農業談判 
西雅圖 WTO 第三屆部長會議間重大歧見無法擺平而暫停後兩項內建議


題。 
1、市場開放 
(1)、關稅削減 
烏拉圭回合農業談判最大的成就之一是非關稅障礙的關稅化，但多數關稅


化後的產品關稅出奇的高，且集中在已開發國家之會員。故開發中國家認


為農業協定並未達到實質開放農產品市場的目的，為達成農業協定中要求


農業保護漸進與大幅削減的長期目標，削減農產品關稅是將來討論的重要


議題。 
(2)、擴大關稅配額數量與關稅管理規範 
關稅配額被視為是執行農業自由化最適當的工具，也是農業自由化過渡期


間的一種安全閥。 
(3)、特別防衛措施 (Special Safeguard Measurements) 
某些會員即使在進口量非常少且為對其國內同類產品造成不利影響的情


況下，仍頻頻發動特別防衛措施影響產品進口，部份會員國主張取消此種


措施，但反對者認為此項措施是關稅化的搭配措施，不宜取消，也就是說


SSG 是否暫時性的措施或永久性措施，故仍有爭議。 
2、國內補貼 
(1)、AMS 的削減 
AMS 的削減是將來討論的重要議題之一。 
(2)、藍色措施 
美國呼籲取消藍色政策，挪威則加以反對，其理由為該國列入 AMS 削減


之措施轉變為藍色措施，認其乃歧視農業自由化過渡期間一項措施，日、


韓雖無這些措施，但希望保留實施此類措施的權利，以避免農業進一步自


由化傷害到農民所得或農民權益，使農民損害減少，歐體則將這類措施列


為 2000 年共同農業政策改革對農民補償的重要措施。 
(3)、綠色措施 
為數眾多會員曾質疑納入綠色措施範圍的措施，認並非每項措施皆不會影


響生產及貿易，而部份會員國更利用綠色措施之名行補貼之實，實際運作


內容並不符合規範，因此未來需要加以檢討。 
3、出口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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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5 個會員國採用出口補貼，而且多半集中在已開發國家會員，部份


初級農產品的出口補貼也只是集中在二~三個出口會員國。美國與一些凱


恩斯集團會員則經常質疑歐體出口補貼，尤其是將前期未用完的出口補貼


配額繼續移轉至下期使用者，最受各界詬病。而美國的出口貸款補貼為納


入出口補貼削減範圍也屢遭歐體的批評。 
4、其他議題 
(1)、非貿易事項 
農業對於如生物多樣化、農村文化的存續、景觀維護、資源保育、區域平


衡發展等有正面的外部效益。這些多功能特許外部效益，必須透過政府干


預方能有效發揮，進而認為農業支持與保護削減應適度考量這些多功能特


性，甚或主張應將這些非貿易事項反應在市場開放、國內補貼等相關條款


內，不能因農業進一步自由化而破壞這些外部效果。 
(2)、國營企業貿易 
長期以來國營企業在國際貿易中就是一向備受爭議的議題，當時 GATT 就


認定國營企業會扭曲貿易，故國營企業在進行跨國貿易時必須遵守一些準


則，烏拉圭回合談判時為解決國營企業長期以來定義不清與透明化等問


題，就國營企業的定義、通知要件加以規範。 
(3)、基因轉殖產品 
基因轉殖產品為最近兩年國際間備受爭議的議題，使農產品進口的食品安


全問題備受歐洲消費者的關切，連帶所及之基因轉殖產品也受到影響，雖


其有需多優點，如產量大、成本低、抗病力強，但長期使用或食用後，對


環境或人體可能產生某些負面的影響，歐體基於此理由及為保護消費者權


益，主張對這類產品加以標示，雖然目前美國對此議題是否同意納入談判


並不明確，不過，在大多數會員關切下有可能納入。 
(4)、出口限制與出口禁止之嚴格規範 
農產品出口國家不得隨意的禁止或限制農產品出口，以確保全球糧食供應


的穩定。 
(5)、適當約束 
准許會員對農產品實施境內支持及出口補貼，而國內補貼與出口補貼又違


反 GATT 及東京回合「補貼與平衡措施協定」之規範，但為使農業改革能


順利度過此尷尬，對這些措施給予豁免課徵平衡稅，即所謂「適當約束條


款」，也是要求會員在採取平衡稅時應適度的約束。 
(6)、林業與漁業 
有關林產品及漁產品的談判，必須考慮全球環境問題且要考慮整個工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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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關稅，並應以平衡的方式來討論不同的議題，不只是要討論關稅的問


題，自然資源永續利用與保育、非關稅措施的削減與約束均應包括在內，


故未來漁業補貼極有可能納入談判，至於林業，目前除日本外，並未有其


他會員提出。 
2、農業保護趨勢 
若干會員往往迫於國內政治壓力及基於某些農業特性，常利用這些例外規


定，採取足以扭曲農業生產農產貿易之措施，部份國家甚至在沒有規範例


外許可之基礎下，仍採取此等措施。任何政府採取任何影響農產品生產、


消費或貿易之干預措施，都會扭曲農產品冒益之進行與資源之利用，進而


引起農產品貿易問題之爭端。目前趨勢為逐漸將農產品貿易，納入自由市


場經濟之運作，減少政府不必要之干涉，使具有比較利益國家之農產品可


以透過貿易，而獲得應有之市場，並使欠缺比較利益之國家，必須將其農


業資源合理移轉到其他方面之利用。 


 
二、杜哈會議之農業談判 
 農業談判對新回合的成敗一直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新回合的農業談


判原本預定於 1999 年 12 月在第三屆 WTO 西雅圖部長會議時宣佈開始進


行，惟因此次部長會議未能獲得協議而宣告失敗。為能順利展開新回合農


業談判，2000 年 2 月農業委員會決議以特別會議(Special Session)方式先行


展開農業的新回合談判。直至 2001 年 11 月在卡達首府杜哈召開第四屆部


長會議，WTO 杜哈回合(Doha Round)之貿易談判才正式啟動，杜哈會議後


通過部長宣言，並定位新回合談判為「杜哈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DDA)。WTO 會員係依據 AG 協定第 20 條之規定，於 2000 年 3
月展開農業議題談判，並依據杜哈(Doha)部長宣言積極進行農業自由化模


式(Modality)之談判；然而，由於各會員對於農業議題立場差異過大，始終


無法達成共識。杜哈宣言第 13、14 條宣示應朝向擴大市場開放(Market 
Access)，削減扭曲貿易之國內補貼(Domestic Support)，及削減並期最終完


全取消各種形式之出口補貼(Export Subsidies)；強調應給予開發中會員特


殊及差別待遇(S&D)，並將其在糧食安全與鄉村發展之需求納入考量，而


會員所提之非貿易關切事項議題，亦應在談判時納入考量。其次並預定就


農業自由化模式達成協議，未來將繼續朝減少保護及補貼之方向進行，以


發揮市場機能，並決議自 2002 年 1 月起，就農業等八項議題全面展開新


回合談判，並將以單一認諾(Single Undertaking)之協議方式於 2005 年初結


束談判。WTO 會員依據杜哈部長宣言積極進行各議題自由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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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ty)之談判，建議依不同關稅等級降稅，並擴大關稅配額數量，大幅


削減境內支持及出口補貼，惟該草案雖幾經諮商，仍未獲會員支持。歐盟


與美國於期間並共同提案(Joint EC-US Paper)，針對三個重要議題草擬符合


美歐兩國利益的談判架構，主張以混合公式即同時採烏拉圭回合公式、瑞


士公式及零關稅方式調降關稅，並同意逐步削減各項農業補貼；因該草案


只有削減的建議公式，而沒有實際的削減比例，其內容亦忽略開發中國家


之利益，而遭到強烈反彈，故因各會員對於農業議題立場分歧，該回合會


議始終無法達成共識。而為順利推動杜哈回合談判，WTO 總理事會提出


杜哈回合談判「7 月套案」（July Package），除綜合整體各議題之談判進展


外，並針對農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服務業及貿易便捷化等重要議題提


出相關談判架構、建議及模式，使杜哈回合談判能順利持續進行，做為將


來各國協商農業減讓模式(Modality)的重要基礎，然而，由於「7 月套案」


農業談判架構對於多項議題仍採取模糊處理，往後各國對於減讓模式的談


判，仍有許多爭議尚待解決。經過馬拉松式的協商，七月套案於 2004 年 8
月經 WTO 會員通過，主要目標在於取消所有農產品出口補貼；透過削減


關稅與擴大配額，有效改善市場進入，以實質降低扭曲貿易的國內補貼。 


 
三、坎昆會議之農業談判 
 WTO 第五屆部長會議於 2003 年 9 月在墨西哥坎昆市(Cancun)舉行，


主要係針對杜哈部長會議以後展開之新回合談判進行檢討，會中就農業等


五項議題進行分組討論，由於會員在農業及新加坡議題等方面立場差異過


大，部長會議乃在沒有具體結論之下落幕，僅於會後發表簡短聲明，要求


會員繼續積極進行各議題之談判工作。為期回合談判於坎昆部長會議挫敗


之後得以順利重新展開，並就各議題談判架構獲致共識，總理事會就最為


關鍵之農業、非農產品市場進入、新加坡議題(主要包括投資、競爭、貿易


便捷化及政府採購透明化)及棉花補貼等議題，密集與會員進行非正式諮


商，惟由於會員仍各自堅持立場，故坎昆會議並無具體結論而宣告破裂。


事實上，杜哈回合談判自 2002 年全面展開以來，農業一直是各國最為關


切的重點，也是新回合談判無法順利依照原訂時程進行的主要原因。由於


各國對於農業談判重要議題立場有很大的差距，尤其在農產品進口與出口


國家，以及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之間有眾多不同意見，新回合農業談判主


要涵蓋市場開放、國內補貼及出口競爭(Export Competition)等三大重要議


題，在市場開放上，針對如何進一步削減農產品關稅，各國立場不同，主


要包括採取漸進式削減之烏拉圭回合公式，、大幅削減之瑞士公式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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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歐盟提出之混合式削減方式，即同時採取烏拉圭回合公式、瑞士公式及


零關稅等三種方法來削減關稅。在關稅配額(Tariff Rate Quota)議題上，由


於對於國內產業有保護效果，農產品出口國家乃主張應大幅增加關稅配額


數量；然而，為避免對國內產業造成衝擊，農產品進口國則主張低關稅之


配額數量不應再增加。在國內補貼上，有若干開發中國家要求應嚴格限制


綠匣措施項目，並對綠匣措施金額設定上限；開發中國家與農產品出口國


家認為藍匣措施仍有扭曲貿易效果，因此主張大幅削減或取消。在坎昆會


議期間主要有四個主要集團，包括 G-10、G-21、凱因斯集團、美國與歐


盟等進行協商折衝，其中 G-10 集團為小農制度與農產品進口國家，主張


貿易自由化應採漸進方式進行，並強調農業多功能性；G-21 集團為開發中


國家，強調農業補貼應大幅削減、已開發國家農產品市場應大幅開放，且


開發中國家權益應受到充分保障；凱因斯集團為農產品出口國家，主張大


幅削減關稅與減少補貼；另美國與歐盟因為實施大量之補貼，因此希望逐


步減少補貼，而非大幅度削減。因各集團立場差異甚大，雖在會議期間密


集進行談判諮商，但仍舊無法達成共識；復以多數非洲國家無法同意將新


加坡議題納入談判，坎昆會議因此宣告結束。由於坎昆部長會議的失敗，


杜哈回合之結束時程已推延至 2006 年底，農業談判最重要的突破還是在


於美國、歐盟、印度、巴西、與澳洲組成的核心五國(Five Interested Parties)
所舉行的一系列非正式諮商會議，試圖凝聚各集團之力量，重新再建構七


月套案之內容，但卻可能代表將犧牲 G-10 等農產品進口國之權益，對此，


G-10 則極力重申農業談判必須兼顧透明化與包容性；而目前之談判方式亦


已不同於過去的農業談判，因其強調協助開發中國家與低度開發國家的發


展，而面對開發中國家多樣化的要求，已開發國家卻仍想壓制開發中國家


的異議，而導致坎昆部長會議農業談判的破局。為了將談判導回正軌，美


國已率先妥協，表態願意取消所有出口補貼，以重啟農業談判的氣氛。但


在其後涉及實質議題談判時，農產品出口國與進口國再度分庭對峙，談判


再陷僵局，可見新回合的農業談判中，利益糾葛比從前烏拉圭回合農業談


判複雜許多。就目前進展來看，開發中國家已取得初步勝利，包括讓已開


發國家承諾取消出口補貼，並進一步平行處理出口信貸、糧食援助、國營


貿易事業以及出口限制等之規範。在國內補貼議題上，開發中國家亦成功


使歐盟等補貼大國同意對個別產品之農業境內總支持補貼設定上限，而在


開發中國家亦取得優惠措施來緩和大幅開放之衝擊。而傾向保護與漸進式


開放的歐盟在農業三大支柱議題之談判架構上一再讓步，故對於當前的技


術性議題勢必將會有所堅持，不會輕易妥協，開發中國家力量的提升，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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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以中國、巴西及印度為主的 G20 集團對已開發國家在香港部長會議的


主導地位已經構成挑戰，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對抗中，我國因屬


小農體制，相對上在農業談判上較不具競爭力，亦缺乏談判籌碼，因此必


須小心因應，確保我國在未來農業談判時得以開發中國家以及新入會員國


之身分來爭取較優惠之待遇，並維護自身權益的空間。 


 
第三節 台灣在 WTO 架構下農業市場之開放 
WTO架構下農業協定之主要目的在於改革農業貿易活動之型態，使農業貿易政


策回歸公平與市場導向之特性，並使出進口國對於農業貿易活動之進行更具有可


預測性及安定性，台灣自加入WTO多年來，農業市場開放對我國帶來一定程度


之影響，我國雖然面臨農業人口減少，但農業產值不減反增，農業勞動生產力明


顯提升，使我國在與世界各國相互競爭時，仍具有一定之競爭力。雖然加入WTO
所簽署之協議有影響農產品進出口數量及價格之疑慮，因此我國政府機於加入


WTO後，不論是於農業政策面或是法律面皆有一定程度之改變。WTO農業議題


之重心在於降低關稅與排除非關稅貿易障礙，期能達到市場開放之目的30，談判


之項目包括以分段調降關稅來改善市場開放情形、削減出口補貼、敏感商品的項


目與優惠待遇、開發中國家注重的特別商品與特別防衛機制、以及削減具有扭曲


貿易效果之境內支持等等31。 
一、我國加入WTO後，政府對農產品貿易保護採取之政策32 
加入WTO後，現行政府對農產品採取之關稅、非關稅等不符合規範WTO之保護


措施，將依WTO入會談判之承諾逐年削減或取消。台灣加入WTO後，已調降境


內支持水準，為避免農業受到過大衝擊，台灣和立場相似之會員組成G10 集團，


在關稅方面堅決反對設立關稅上限，主張分四段的降稅級距且採取具有彈性之線


性公式，設若採取單一降幅公式，則有權指定較多項數之敏感產品33。未來我國


農產品進口關稅及貿易管理措施，將調整如下：  
1、調整農產品關稅  
我國承諾加入 WTO 後，農產品關稅稅率水準將逐年調降至日、韓之間，以實際


反映我經濟發展之程度。多數農產品完成降稅期限為 2002 年，但有 137 項入會


後採關稅配額之敏感產品延後至 2004 年，另有 32 項農產品則提前至 2000 年完


成。  
2、調整農產品貿易管理措施  
我國現有稻米、蔗糖、花生、紅豆、大蒜、鯖魚、魚、魚、猪腹肉、雞肉、液態


乳、動物雜碎等共計 41 種農產品採取管制進口或限地區進口之措施，不符 WTO
烏拉圭回合農業協定之規範，經積極諮商後，除稻米將採限量進口之特殊處理方


                                                 
30 張新平，WTO 新發展與台灣之因應，月旦法學雜誌，第 141 期，頁 132~133，2007/02 
31 前揭註 
32 行政院農委會，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973#2，last visited 2008/04/04 
33 張新平，WTO 新發展與台灣之因應，月旦法學雜誌，第 141 期，頁 133，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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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其餘 40 種產品則依對國內農民之影響，分別採取關稅配額措施或入會後開


放自由進口。 
(1)稻米採限量進口之特殊處理方式  
稻米為我國最重要之農產品，我國在與各國諮商時爭取採行烏拉圭回合農業協定


附錄五之暫緩關稅化之限量進口模式，亦即承諾入會後開始進口，2000 年進口


量為基期國內消費量之 8％，即一四四、七二０公噸之糙米。依據入會諮商協議，


進口配額分為政府進口與民間進口兩類，其中政府進口部分 65％將採國營貿易


方式管理，與政府收購農民之公糧作公平處理，但不能供援外或撥作飼料；民間


進口部分 35％則以先申請先核配方式分配進口配額；民間進口配額及政府進口


米供市場銷售時，每公斤食米加價上限為二三．二六元，米食製品為二五．五九


元，倘未能順利售出，則加價水準依次每兩週調降三元，直到銷售完畢為止。  
(2)採關稅配額方式進口  
加入 WTO 後，花生、東方梨、蔗糖、大蒜、檳榔、雞肉、液態乳、動物雜碎、


鯖魚、紅豆、乾香菇、柚子、桂圓肉、椰子、香蕉、鳳梨、芒果、柿子、魚、魚、


乾金針及猪腹肉等 22 種目前為限制進口之農產品，將依烏拉圭農業協定採行關


稅化措施，以關稅配額方式開放市場；即一定配額內採低關稅，進口關稅為現行


關稅之一半，配額數量占國內消費量之比例由 4％逐年增加至 8％或更高，如蔗


糖為 41％；配額外則課以較現行稅率為高之關稅，其稅率視基期年國內外價差


及我與各國談判結果而定，不限制進口數量，由於大部分產品配額外稅率均極


高，故以配額外關稅進口之數量，初期應不致有太大之衝擊。  
(3)入會後開放自由進口  
對部分目前採限地區進口之產品，由於不符合 WTO 不歧視之原則，於入會後取


消進口限制，開放自由進口，只課徵關稅，大部分產品之關稅約在 20％至 40％
之間。此類產品包括龍眼、荔枝、橙類、檸檬、葡萄柚、葡萄、桃子、李子、蘋


果、其他中國柑、馬鈴薯、木瓜、其他柑桔類果實、番石榴、全鴨、火雞肉塊、


鴨肉塊、魷魚等 18 種。  
3、特別防衛措施  
對於花生、東方梨、蔗糖、大蒜、檳榔、雞肉、液態乳、動物雜碎、紅豆、乾香


菇、柚子、柿子、乾金針及猪腹肉等十四種敏感農產品，我國可採行「特別防衛


措施」，亦即該產品當年之進口量超過基準數量，或進口價格低於基準價格一０


％以上，可立即課徵額外關稅。  
4、農業補貼之調整對策34 
在境內支持議題上，台灣主張扭曲貿易之境內支持的削減幅度，在三種級距中應


分別為百分之七十五、六十五及四十五35。加入WTO後，政府對會扭曲市場之


農業補貼必須依規範削減。原則上，對於可能影響農產品產銷及貿易的措施，將


逐步調減，改以其他綠色措施，例如環境維護或休耕補貼等方式取代，另採取提


                                                 
34 行政院農委會，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973#3，last visited 2008/04/04 
35 張新平，WTO 新發展與台灣之因應，月旦法學雜誌，第 141 期，頁 133，2007/02 


 127







高競爭力措施，減低農民對補貼的依賴程度。在取消出口補貼方面，台灣未採行


出口貸款措施，亦承諾不實施出口補貼。此外亦關切糧食援助議題，主張糧食援


助可採取現金或實物援助，以保留援助彈性36，並繼續實施稻米、原料甘蔗等保


價收購措施； 擴大實施直接給付範圍，提高符合農業協定豁免規範直接給付標


準； 研擬所得支持給付或其他符合WTO豁免規範之調整措施。整體而言，對於


敏感的農業議題，台灣強調漸進自由化之適用，以降低對農業之影響37。 
二、我國對於加入WTO後之檢疫防疫政策及因應38 
我國在加入 WTO 後，農產品市場將進一步開放，預估輸入動植物及其產品之種


類、數量及進口地區均將擴大，因此隨著農產貿易夾帶傳入動植物疫病蟲害的風


險亦將大幅提高，並可能影響國內農業生產及國人健康安全。為防範狂犬病、牛


瘟、狂牛病、禽流感、新城病及立百病毒等惡性動物傳染病，以及黃金線蟲、地


中海果實蠅、蘋果蠹蛾等重大植物疫病害蟲隨農畜產品自境外侵入，未來我國動


植物防疫檢疫工作將依照我國相關法規，並遵循國際規範下，加強輸入檢疫，繼


續監測動植物疫情，適時採取必要防疫檢疫措施。加入 WTO 後，動植物防疫檢


疫工作將愈形重要。目前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除須繼續強化功能執掌外，為


因應我國加入 WTO 而訂定之防疫檢疫因應對策包括：加強對各國農產品之輸入


檢疫，加強對大陸農產品之輸入檢疫，強化國內動植物防疫體系，加強國際相關


科技合作及資訊交流，及研發檢疫處理技術，以協助拓展農產品外銷等。整體而


言，我國未來在動植物檢疫工作上，必須強化邊境管制，嚴守農產品輸入檢疫把


關工作；而在國內防疫工作上，則須強化國內疫情之監測通報系統之運作，健全


動植物防疫制度及管理體系，以清除口蹄疫等重大傳染病，監控外來疫病蟲害可


能入侵途徑，提昇我國為特定疫病蟲害非疫區之優勢，以確保國內農業生產安全


及生態環境，維護農業永續發展。 
三、加入WTO後之法律規範的改變39 
農業發展條例為我國農業政策的基本大法，本條例於八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公告


實施，其中最大改變為農地政策的調整，由「農地農有農用」調整為「放寬農地


農有，落實農地農用」，亦即「管地不管人」，並以「落實農地農用」為今後農地


施政的首要目標。另外，為因應加入WTO的影響，對各界農民福利及農村建設


等事項，於配套法案中加以規範：  
1、放寬自然人承購農地資格，並准許農企業法人承受農業用地，將吸引更多有


心營農之年輕農民且有助於引進資金、技術，加速農業企業化，創新經營技術，


帶動農業升級。  
2、放寬耕地移轉、分割、繼承及贈與等限制，符合農村及農民實際需要，解決


長久以來共有耕地難以分割所造成之社會、家庭問題。  
3、建立新耕地租賃制度，排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將活化農地租佃，


                                                 
36 參閱前註。 
37 參閱前註。 
38 行政院農委會，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973#9，last visited 2008/04/04 
39 行政院農委會，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973#15，last visited 2008/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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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農地租貸擴大經營規模，達成「小地主、大佃農」目標，以促進農地有效


利用。  
4、配合農業生產結構之調整，有計劃釋出農地，可維持農產品之供需平衡，確


保農業生產環境及滿足非農業用地需求，達到地盡其用目標。  
5、有條件准許無自用農舍農民，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


規定不得影響農業生產環境，且農舍興建滿五年始得移轉，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


業用地不得重複申請等，可防止投機炒作。此外，對興建農舍之資格、條件、申


請程序等，授權由內政部會同農委會訂定；政府已研訂集村興建農舍獎勵辦法，


本會亦正積極研擬「農村建設法」，相信上述法規研訂完成後，將可強化農村建


設。  
6、擴編農業發展基金為一千五百億元，將提供農業建設、調節產業結構、農村


建設公共投資及充裕青年創業、改善農民生活等之貸款基金，可加速各項農業、


農村建設。  
7、設置「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金」，使農業受天然災害損害可獲得現金救助、低


利貸款，加強農民福利。  
8、賦予設置「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之法源，並適時採行關稅配額制度


及特別防衛措施，降低農產品進口對農民之影響，紓緩經貿自由化對農業之衝擊。  
為落實執行本條例相關規定，需增修訂之相關子法規共 22 種，預計於 90 年 8
月可全部發布實施，完成子法規之增修訂工作。這些子法規包括：(1)「農業發


展條例施行細則」、(2)「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認定及核發證明辦法」、(3)「農業


用地變更回饋金撥繳及分配利用辦法」、(4)「農業動力用電範圍及標準」、(5)「農


地違規使用檢舉獎勵辦法」、(6)「農業產業符合技術密集及資本密集類目及標


準」、(7)「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及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申請承受耕地移轉許可準


則」、(8)「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9)「農產品平


準基金設置辦法」、(10)「農產品平準基金管理運用準則」、(11)「農業天然災害


救助辦法」、(12)「休閒農業輔導及管理辦法」、(13)「農業推廣實施辦法」、(14)
「農業實驗研究教育及推廣人員獎勵辦法」、(15)「農業主管機關受理申請許可


案件及核發證明文件收費標準」、(16)「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辦法」、(17)「農


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18)「中央銀行農業金融策劃


委員會設置辦法」及(19)「農業發展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20)「農業用地


興建農舍辦法」、(21)「集村興建農舍獎勵及協助辦法」、(22)「農業天然災害救


助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未來則朝向推動農業產銷履歷，安全產品


國際接軌；發展有機農業，推動健康飲食；推動青年農業體驗，引進農業


生力軍；突破貿易障礙，全球布局行銷、期待未來三年農產品外銷值


增加 20％；並創新科技產業，以建設農業生物科技園區；落實責任


漁業，發展生態養殖；調整休耕補貼，廣植能源作物；推動農業保險，


辦理猪隻死亡保險，落實斃死猪回收化製；並運用電視、廣播、網際


網路等媒體，強化農業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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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單元、與貿易有關的服務業貿易總協定 (GATS) 
 
課程目標： 


1. 服務貿易己成為世界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原動力之一，服務貿易的數量


和規模不只在開發中國家快速增長，亦在已開發國家之經濟結構中扮


演一個比製造業更重要的角色，故透過 WTO 架構下之服務貿易談


判，可使學生進一步了解世界經濟發展之未來趨勢。。 
2. 服務貿易的項目和領域超越了原來傳統的定義，進而涵蓋了更多範圍


的產業。從總體經濟面而言，服務貿易增加的經濟效益包括資本形成、


出口擴張與分散、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稅收、獲取新技術及現代化管


理制度。透過產業關聯效果促進相關工業之建立等，甚至對提昇國家


之競爭力皆有相當程度的貢獻，故了解 WTO 架構下之與貿易有關的


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ATS 協定)有其重要性。 
3. 雖然 WTO 提供了我國一個公平的參與舞台，但近年來區域貿易體的


加速發展，使得我國在與服務業有關的產品及產業進入他國市場，可


能因欠缺經濟結盟而面臨較不利的情形。由於全球經濟快速發展，服


務貿易也朝全球化及自由化的方向邁進，而各國經貿往來也日益密


切，我國身處此一趨勢下，亦無法自外於全球經貿的互動影響，故透


過 GATS 協定之介紹及我國服務業市場開放之情形，可使學生加深


WTO 架構下之協定對我國經濟之影響。 
 


綜合討論： 


在 WTO 架構下維持多邊貿易磋商的穩定發展是我國目前最佳的參與國際


經濟整合之方式，故我國應在 WTO 談判體系下推動服務貿易自由化，以


避免扼阻台灣在服務貿易自由化上之進程。而本單元以我國電信業及金融


業，兩個主要服務業市場開放之情形及相關修法方向，作為引導學生思考


相關問題的主要案例說明，並以分組討論、小組報告、問題對答等方式，


來活化教材內容，就我國相關服務業市場開放之情形、程度，及如何因應


其衝擊等問題，討論 GATS 協定之法律適用、相關爭點等。其次以問答題、


實例題進一步測試學生對 GATS 協定內容的了解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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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服務貿易談判及服務貿易總協定 (GATS) 
一、服務貿易總協定之源起及磋商 
1、服務業之發展 
一般而言，財貨的生產銷售過程必然包括服務之提供，如產品設計、運送


及銷售等。對於相關服務，廠商可以選擇自行提供或外購。在經濟發展初


期，服務經常被「內化」於財貨生產過程中，而隨著經濟發展，對於服務


的需求愈來愈大，許多服務開始具有規模經濟，於是出現獨立經營的企


業，服務業的種類逐漸增加並且漸趨複雜。時至今日，任何國際性經濟活


動都已經無法缺少服務業；商品貿易需要運輸業以運送貨物、銀行業以解


決款項支付問題；多國籍企業也需要通信業以傳遞訊息、金融業以調度資


金，甚至國際律師服務之法律意見等。依據已開發國家經驗，服務業的發


展歷程可以略分為幾個階段：工業革命前，服務業種類及其佔經濟活動之


比重均非常有限，此時服務業大多由個人提供，如管家、理髮師及商店店


員等。工業革命開始後，企業機能漸趨複雜，需要高度技術之服務機能或


由第三者提供，以符合經濟效益，如律師、會計師事務所、銀行、保險、


廣告業等。至於運輸及通信等大量服務需求，則多由公共部門提供。隨著


財富累積，一般大眾購買力提昇，對於旅遊、休閒娛樂、洗衣店、美容整


髮、健身及醫療保健等服務需求也相對增加，消費者服務業亦成形。隨著


電腦、通訊、雷射等高科技之快速進展，促使服務業產生鉅大變革，包括


新服務產生及現有服務業之改變，進入高科技服務業的時代。但由於示範


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或外國服務業者進入市場之影響，新興工業


國家並非全然依照上述發展階段依序演進，而可能全面且同時發展。 


 
2、服務貿易之定義  
  探討服務業貿易定義之前，必須先定義「服務」。最早定義「服務」


的經濟學家是 Hill (1977)：「所謂服務，係指在某經濟個體同意下，另一


經濟單位為前者之財貨或效益所進行之改變。」此一定義係以結果（改變）


來解釋服務，但諸如保全服務之目的，旨在「防止改變」，就無法適用該


定義。Shelp (1981)則認為服務是指不具觸摸性、可見性、儲存性，且其呈


現具短暫性，同時生產者與消費者必須面對面等特性的產品，這種定義雖


然適用諸如零售等服務，卻無法包含電腦程式設計、理容、戲劇表演、外


科手術等服務，顯見其定義並不周延。此外，Hirsch (1988)則強調生產者


與消費者間的互動關係，認為服務的交易型態具有同步性特質，商品交易


則否。關於服務之定義較新且較為人所接受者，為Riddle (1986)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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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olaides(1989)。 Riddle及Nicolaides均將服務視為一種「過程」，認為


服務是在特定期間內，藉由轉變消費者的現行狀態，以提供消費者時間、


空間及形式等效用之經濟活動。因此服務包含三要素：(1)生產者為消費者


工作，(2)消費者參與部份活動，(3)消費者及生產者在過程中互動。與前述


學者之定義相比較，Riddle及Nicolaides因以「過程」之觀點來看待服務，


其涵蓋範圍顯然較周延。 
至於服務貿易，一般人對於國際貿易的認知，大多僅限於商品貿易部份，


對於服務貿易之瞭解則甚為有限。即使學者對於服務業貿易作有系統的探


討，也是最近的事。Sampson & Snape (1985)依生產者與消費者之直接接觸


與否，將服務貿易劃分為：(1)消費者與生產者需接觸方能產生之服務，涵


蓋消費者無法移動而必須由生產者移動以提供服務、生產者不需移動而必


須由消費者移動以享受服務、生產者及消費者皆可移動以提供或享受服務


三類，(2)消費者與生產者不需接觸即可產生之服務如長距離服務。


Nicolaides (1990)則基於服務之同步性，認為服務業貿易應包含下列內涵：


(1)服務本身跨越國界，(2)服務消費者跨越國界，(3)服務業生產者跨越國


界。  


 
3、服務貿易總協定之源起 
早期國際貿易規範多側重於商品貿易，對於服務貿易較少涉及。1947 年所


制訂之 GATT 中，服務貿易並未被規範，GATT 條文中僅有少數規定涉及


服務貿易，例如關於電影片之規定即屬之。惟隨著經濟發展，服務業占各


國的產業結構比重日益增加，國際間服務業貿易量及比重不斷成長；且於


科技進步之後，許多交易並不需要服務之供應者親身向服務之需求者面對


面為之，例如許多類型的銀行服務，目前均可以逶過電子資訊之交換，而


達到目的；此外，於一九七○與一九八○年代，許多國家均放寬其對國內服


務市場之管制，其結果，一方面使其國內服務市場因而較以往競爭，另一


方面亦使許多其他服務類型加入市場活動，也因此使此等國家之服務提供


者在國內競爭之餘，開始重視其他國家之服務市場；再者，許多在傳統上


被認為係貨品生產或銷售過程之部分功能服務，例如顧客資料及其他資料


之儲存、產品之設計等，亦逐漸有其經濟上之重要性 。 
對於服務貿易之納入國際規範，美國無疑是著力最多的國家；其不僅遊說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從事服務貿易之研究，並全力推動服務貿易納入


GATT 討論，促成 GATS 的制定。1960 年 OECD 成立，公約第二條明白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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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OECD 各會員應致力於減低或廢除商品與服務貿易及經常帳支付之障


礙，並逐漸促進資本移動自由化，是為服務貿易正式納入國際規範之濫


觴。1961 年 OECD 並制定二大自由化法典：經常帳無形交易自由化法典


（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urrent Invisible Operations）及資本移動自由化


法典（Code of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Movements），以具體表現其目標。


此二法典一方面雖對服務貿易有實質助益，另一方面卻因規範主體不單指


服務貿易，規範範圍無法涵蓋所有服務業，且未包括國外服務業者的設立


權，以及只適用於 24 個會員等限制，而無法成為服務貿易的全球性規範。


近年來隨著服務業日形重要，OECD 已經開始更新二法典的自由化義務，


包括延伸服務業的範圍以及對設立權的重視等。在 1980 年代早期至中期


提出將服務規則納入多邊貿易體系的概念時，許多國家都採懷疑與反對的


態度。他們認為這樣的協議將可能破壞政府推動國家政策目標的能力，並


且可能限制住政府支配的權力。然而，後來制定出的協定，仍給與規則架


構與市場進入承諾很高的彈性。 
1948 年即已生效，全球最具影響力的國際經貿協定－GATT，早期規範範


圍始終未及於服務貿易。直到 1986 年，GATT 締約成員展開烏拉圭回合


談判，已開發國家鑑於全球服務貿易快速增加，但國際間卻沒有規範服務


貿易的多邊協定，因此積極推動將服務貿易問題納入談判，希望藉由多邊


性規範架構的建立和多邊諮商談判，來消除服務貿易障礙，加速服務貿易


自由化。1991 年 12 月 20 日，GATT 貿易談判委員會（TNC）提出一份談


判之預擬結果的協議草案，其中包括服務貿易總協定草案。1993 年 12 月


15 日烏拉圭回合談判達成最終協議，GATS 正式定案，成為目前規範國際


間服務貿易之國際多邊協定。當 WTO 於 1995 年成立的時候，成員國之間


已經就部份服務行業的開放達成協議。自 2000 年 1 月，服務貿易變成多


邊貿易協定的主題。由於 GATT 之架構不足以規範烏拉圭回合中討論的新


議題，如智慧財產權、服務貿易、與貿易相關之投資措施等，烏拉圭回合


的最終協議也決定成立 WTO，取代 GATT 以有效管理及執行烏拉圭回合


之各項決議。WTO 設立協定包含 GATT 1994、GATS、與貿易有關之智慧


財產權協定、複邊貿易協定。1995 年 1 月 1 日 WTO 正式成立後， GATS
之執行即由「服務貿易理事會」負責。烏拉圭回合談判之服務業包括商業、


通訊、營建及相關工程、行銷、教育、環境保護、金融、健康及社會、觀


光及旅遊、娛樂文化及運動、運輸，以及其他服務業等十二類，其中，金


融與通訊為服務業貿易中最重要的兩項產業，在 WTO 之談判中一向十分


重要。經過七年的協商，GATT 會員國終於在 1993 年 12 月 15 日達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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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協議，訂定「服務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GATS），成為目前規範國際間服務貿易最重要之國際協定。GATS 為一個


相當複雜的協定，有學者謂該協定為尚不完整之協定。之所以稱為尚不完


整，係由於各國在該協定之下，尚未對所有的服務貿易做出承諾；其所以


為一複雜之協定，係由於該協定除包括架構性之協定本身外，尚有各國就


個別部門作成之承諾。亦即，GATS 係由該協定條文本身之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各國特定承諾表以及 GATS 附件等三部分所共


同構成，單獨觀察其中之一並無法對 GATS 有全貌性之瞭解 。 


 
4、服務貿易規範之重要性 
由服務業的發展歷程看來，今天服務業已經成為已開發國家的主要產業，


並且對於開發中國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而隨著所得提高、都市化及科技


進步，不僅確立了服務業的貿易性，連帶服務業的貿易量也大幅提高。大


部份國家，尤其是已開發國家，在農、工、製造業上的成長率逐漸降低，


但在服務業卻有顯著的增長趨勢，預期未來服務貿易量必然急速增加。特


別是生產者服務業及高科技服務業，因與經濟發展有相輔相成之效，深受


各國重視，另一方面，這些服務業也是已開發國家最具優勢、最想進入開


發中國家市場的業別，經常是服務貿易談判的爭論重點，也因此，對於服


務貿易詳加規範，已是刻不容緩。對於服務業貿易規範的構想，最早係由


美國提出，歐體等已開發國家附議，開發中國家之態度則由反對而轉為接


受。美國基於其在服務業貿易上具有比較利益以及對跨國公司利益之維


護，極力倡議在烏拉圭回合談判中制訂 GATS 以規範服務業貿易；根據美


國行政部門 1991 年提出之報告，美國自 1980 年起服務業人口增加 90%，


1991 年服務出口值為 900 億美元。1992 年美國貿易代表署另提出美國服


務出口值為 1,640 億美元之報告，可見服務業貿易對於美國之重要性與日


遽增。此外，美國跨國公司在進入國外服務市場時，經常遭到當地法律設


限、禁止及不公平待遇，因此紛紛尋求美國政府在談判上施壓及制訂國際


規範，以維護其利益，尤其是醫藥、視聽、金融、零售批發、電信等服務。


至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也基於自身利益，表態支持 GATS 之制訂。一方面，


在服務業地位與經濟發展程度有正相關傾向的認知下，已開發國家無不致


力於拓展服務業貿易，另一方面，已開發國家的服務業不僅在國內經濟成


長、就業上佔有重要地位，其並挾經濟及科技發展之優勢，一向是國際市


場中主要的服務業生產暨消費者。目前服務業已是全球經濟體中成長最快


的部門，它貢獻 60%的全球產出，30%的全球就業，以及近 20%的全球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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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服務業的範圍廣泛，舉凡建築、語音郵件乃至航太運輸都涵蓋其中。


在已開發及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中都是最大、最具動態的一塊。而且重要的


是服務業所擁有的權利，服務業也提供重要的投入在大部分財貨的生產


上。隨著服務業貿易的日益開拓，已開發國家對於服務業貿易規範的需求


當然日漸殷切。而開發中國家，早先基於保護幼稚產業、國民就業機會、


國際收支平衡、國家安全及自主權之維護等考量，對於服務業貿易採取反


對的態度。後來在體認服務業貿易確有若干優點，以及與已開發國家逐步


談判妥協漸進式自由化及彈性優惠處理等原則後，也轉而支持 GATS 之制


定。GATS 為開發中國家帶來的最大好處，當推其勞力密集之服務得以進


入他國服務業市場，其他效益則包括可以促進基本設施的改良、可以取得


所需的要素投入、較易取得資訊行銷網路、可以獲得先進國家的技術移


轉、得以明文規範對開發中國家之優惠待遇等等。 


 
 
二、GATS之基本原則 
GATS 的基本原則為最惠國待遇原則、公開化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市


場開放原則及漸進式自由化原則等五項，分述於下。 
1、最惠國待遇原則 (Most Favorable Nation, MFN) 
最惠國待遇原則的基本精神，是對各會員間的不歧視待遇。最惠國待遇


即對於 GATS 所涵蓋之措施，各會員有關服務貿易之市場開放措施，應立


即且無條件對來自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業者提供相同且不低於該會員


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或服務業者之待遇。GATS 第二條第一項明白揭


示：「關於本協定所涵蓋之措施，會員應立即且無條件地對來自其他


會員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提供不低於該會員給予其他國家相同服務


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規定中所稱「其他國家」，並不以 WTO 會員


為限；即使其他非 WTO 會員，若因與 WTO 會員訂定協定而享有某種


優惠待遇時，該項優惠待遇就應該立即且無條件地給予所有 WTO 會


員。例如 A 國對 B 國(不論其為 WTO 會員與否)開放某服務業市場，則 A
國必須立即且無條件地也對其他 WTO 會員開放此一服務業市場。最惠國


待遇原則的實質意義，在於避免或減少因雙邊或多邊協定中優待某些


國家而歧視其他國家的差別現象發生，確保所有會員都處於平等地位


下自由競爭，以達貿易自由化及貿易增長之目的。最惠國待遇也有免


除適用的可能，依豁免第二條適用附則(Annex on Article II)，若締約國


想要在 GATS 生效時，獲得最惠國待遇免除適用，就必須事先提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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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免除最惠國待遇適用之情況、方式與第二條不一致之處置，以及欲


獲得免除之存續期間。但豁免適用不得超過 10 年，並且必須受限於後


續的貿易自由化談判，而且在 GATS 生效 5 年內，盟員全體在檢討時


應檢查豁免適用的情況是否仍舊存在，同時決定未來檢討的日期，包括


GATS 第五條所規範的經濟整合例外、第十四條所規範保護公序良俗或公


共衛生等的一般性例外，以及安全例外，GATS 最特殊之一點即允許會員


採取負面表列之方式豁免於最惠國待遇原則之外，所有的豁免列表均為


WTO 協定附錄之一部分，若要加入新的豁免項目必須透過 WTO 協定第 9
條之豁免(Wavier)程序。 


 
2、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NT) 
國民待遇原則係指本國與外國間的不歧視待遇；各會員對於承諾表上所


列的各項服務業，除承諾表上所附加之條件或限制外，就有關影響服務供


給之所有措施，會員應給予其他會員服務業者之待遇，不得低於其給予本


國相同服務業者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亦即對外國人及本國人必須一視同


仁。GATS 對於國民待遇原則之要求，揭示於第十七條規定：「1.對承


諾表上所列之項目，及依照表上所陳述之條件及資格，就有關影響服


務供給之所有措施，會員給予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


不得低於其給予本國相同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2.為符合前項規


定，會員對其他會員之服務及服務供給者，應提供與其給予自己服務


及服務供給者，形式上相同待遇，或者形式上有差別待遇。3.待遇改變


競爭條件，致使會員自己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較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


務供給者有利時，則該項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不同之待遇應被視為不


利之待遇。」國民待遇原則所要求外國人與本國人競爭機會平等，重


點在於「實質」上的平等；即使外國人與本國人受相同法律規範，也


可能因實質上欠缺平等競爭條件而違反國民待遇原則。以「現在國內


連續居住六個月以上」之規定而言，看似外國人與本國人皆 受同樣規


範，但因外國人不易符合此項要件，以致造成「實質」上外國人缺少


平等競爭的機會，就屬違反國民待遇。至於不適用國民待遇原則之情


形，則包括第十條緊急防衛措施、第十二條確保國際收支平衡之限制、


第十三條政府採購、第十四條一般例外之 a、b、c、d 款規定、第十四


條之一國家安全例外、金融服務附件第二項第 a 款之審慎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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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明化原則(Transparency) 
透明化原則之意義，是指各會員對於相關服務貿易法的公佈及各項與


GATS 運作相關之措施，必須公開化及透明化。為落實透明化原則，GATS
明文規定某些項目各會員必須通知服務貿易理事會或 WTO 其他相關單


位，且提出通知之項目與時間，並必須設立查詢單位，以應其他會員要求，


提供特定資訊每一會員在 WTO 成立之後兩年內必須設立一查詢單位，負


責通知的工作，並且解答各國對該會員服務業貿易相關措施之疑問。該原


則的積極目的，在使 WTO 會員取得商業及技術資訊，增進其進入市場


的能力，消極方面則可以避免會員在不適當的掩護下遂行其貿易障


礙。GATS 對於透明化原則的揭露，在第三條：「1.除緊急情況外，會


員應將涉及或影響本協定運作之所有一般性適用相關措施立即且在生


效前公布，會員亦應公布其所簽署涉及或影響服務貿易之國際協定。


2.前項之公布無法以出版方式實施時，該項資訊應利用其他方法使公眾


得以取得。3.會員應立即且至少每年一次，將足以重大影響其依本協定


對服務貿易所作特定承諾之所有新訂或增修之法律命令或行政準則，


通知服務貿易理事會。4.會員對其他會員所有請求提供第一項之一般性


適用措施或國際協定之特定資訊應立即答覆。會員亦應設立一或多個


查詢單位，俾應其他會員之請求對所有前述事項及第三項之通知事項


提供特定資訊。該等查詢單位應於「設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生效後


兩年內設立。對於個別開發中國家會員設立該等查詢單位之時間限


制，可經協議給予適當彈性。該等查詢單位毋須為法律及命令之保存


場所。5.會員得將其認為其他會員所採行影響本協定運作之措施，通知


服務貿易理事會。」為確保公開化及透明化，GATS 明文規定某些項目必


須通知服務貿易理事會或 WTO 其他相關單位。每一會員在 WTO 成立後


兩年內必須設立查詢單位(Enquiring Point)，負責通知工作並解答各國對於


該會員服務業相關措施的疑問。公開化原則也有例外情況。如第三條之一


機密資訊之揭露、金融服務附件第二項第 b 款隱私性之金融資訊、第十四


條一般例外之 a、b、c 款規定、第十四條之一國家安全例外等。 


 
4、市場開放原則 (Market Access) 
市場開放原則是貿易自由化的基本精神，目的在促使會員國對其他會


員國開放其服務業市場。雖然在實務上，各國對於服務業必然設有或


多少的管理規範，但只要該管理規範是以阻礙進入市場為目的，就違


反 GATS 的市場開放原則。因此 GATS 在其前言中「承認各會員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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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成國家政策目標而對其境內服務之供給，予以管制並採用新法


規」，只要該項管制或法規合乎第六條第一項所規定的「合乎公平、


合理且客觀」之條件。GATS 之市場開放原則，規定於第十六條：「1.
關於經由第一條定義之供給方式之市場開放，會員提供給所有其他會


員之服務及服務供給者之待遇，不得低於其已同意並載明於承諾表之


內容、限制及條件。2.會員對已提出市場開放承諾之服務項目，除非承


諾表另有載明，否則不得於部分地區或全國境內維持或採行下列措


施：(a)以配額數量、獨占、排他性服務供給者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求


等形式，限制服務供給者之數量；(b)以配額數量或經濟需求檢測之要


求等形式，限制服務交易或資產之總值；(c)以配額數量或經濟需求檢


測之要求等形式，藉指定之數量單位，限制服務營運之總數或服務之


總生產數量；(d)以配額數量或要求經濟需求檢測，限制特定服務行業


得僱用自然人之總數，或限制某一服務供給者得僱用與特定服務之供


給直接有關且必要之自然人總數；(e)限制或要求服務供給者，以特定


之法人型態或合資方式始得提供服務；及 (f)以設定外國人持股比例或


個人總額或全體外資總額等上限方式，限制外資之參與。」市場開放


原則之例外情況包括第十條緊急防衛措施、第十二條確保國際收支平


衡之限制、第十三條政府採購、第十四條一般例外之 a、b、c 款規定、


第十四條之一國家安全例外、金融服務附件第二項第 a 款之審慎措施。 


 
5、漸進式自由化原則 
GATS 之目標雖為服務業貿易自由化，但此項目標並非一蹴可及，在考


量各會員的經濟發展及服務業自由化程度不同下，GATS 並未要求每個


會員對於服務業作出相同程度的市場開放，但明定將定期檢討各會員服


務業開放程度，以確保服務業貿易朝自由化的目標發展，GATS 也將定期


檢討各會員國服務業開放程度，以確保服務業貿易自由化的目標。


GATS 之採取漸進式自由化，包括充分尊重會員在整體及個別服務上之


國家政策與發展程度、依照開發中會員發展情形，給予較大彈性、鑑


於低度開發國家之特殊經濟情況及發展，以及貿易與財政之需求，對


其接受特定承諾所面臨的重大困難，給予特別考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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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GATS中其他特別規定 
1、GATS有關國內規章之規定 
由於國內規章對於服務貿易有顯著的影響與控制，GATS 要求各國政府公


平、客觀、合理地制定國內規章，並且設立公正的檢討機制，如審理委員


會。但 GATS 中各國自由化的承諾表並不會影響政府推行國內政策目標與


制定標準的權力。如：國民待遇原則為要求對外國人及本國人必須一視同


仁，此原則不會影響政府對國內規範的制定。GATS 中有關國內規章之規


定，主要是在第六條。GATS 第六條第一項規定：「對已提出特定承諾之行


業，各會員應確保其影響服務貿易之所有一般性適用措施是以合理、客觀


且公平之方式實施。」亦即對於已在承諾表上承諾開放之服務部門，各會


員國應確保其有關之國內規章須以合理、客觀且公平的方式實施，以避免


國內規章對服務貿易產生不必要之貿易障礙，而所謂的「所有一般性適用


措施」包括了經濟型國內規章、社會型國內規章與行政型國內規章。同時，


在 GATS 第六條第二項第(a)款中規定：「會員應維持或儘速制定司法、仲


裁或行政裁判或程序，俾在受影響之服務業者要求時 ，立即對影響服務


貿易之行政決定提供覆審及適當救濟。對該等程序未能獨立於作成有關行


政決定之機關以外者，會員應確保該等程序確實提供客觀且公正之覆核。」


同條第二項第(b)款規定：「(a)款之規定不得解釋為要求會員制定與其憲政


結構或法律制度不一致之裁判或程序。」依此條項規定可知，會員國之國


內應設置司法、仲裁、或行政之法庭或程序，以提供服務業者對不當之行


政決定覆審救濟之管道。這項規定可避免會員國濫用國內規章造成不必要


之貿易障礙，且可保障服務業者之權益。GATS 第六條第三項規定：「特定


承諾表中之服務若應先申請許可始得提供者，會員之該管機關，應於依據


其國內法令規定，申請案完備後之合理期限內，通知申請人有關該申請案


之結果。申請人有所請求者，會員該管機關應提供申請人有關該申請案情


況之資訊，不得有任何不當之延誤。」此項規定，在避免會員國以行政延


遲來阻礙貿易，故規定會員國須在申請案完備後之合理期限內通知申請人


關於申請之結果。另外，會員國主管機關在申請人請求時應提供有關申請


案情況之資訊。GATS 第六條第四項規定：「為確保資格要件、程序、技術


標準及核照條件等措施，不致成為服務貿易不必要之障礙，服務貿易理事


會應經由其設立之適當機構擬定必要規範。該規範尤其應確保上述措施


係：(a)基於客觀及公開之標準，例如提供服務之資格及能力；(b)不得比確


保服務品質所必要之要求更苛刻；(c)就核照程序本身而言，不得成為服務


供給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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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EU)在其會員國領域推行單一執照制度，凡在一會員領域取得執照之


服務供給者就得持此執照至其他會員領域提供服務，這雖涉及各國行政管


轄權力，但服務供給者既已取得另一會員國發放之執照，其品質就有一定


之確保，會員國應可接受其至本國供給服務。除了歐盟外，其他的經濟整


合區如北美自由貿易區(NAFTA)，也都在推行相互認証制度。GATS 第六


條第五項第(a)款規定「在會員已提出特定承諾之行業部門，於依照前項所


擬訂之規範未生效前，該會員之核照、資格條件及技術標準之適用，不得


以下方式使該特定承諾失效或減損：(i)不符合第四項第(a)款、第(b)款或第


(c)款規定之標準；且(ii)於該會員為該等行業提出特定承諾時，所無法合理


預期者。」同條第五項第(b)款規定「評估會員是否履行第五項第(a)款義務


者，應考量該會員所適用相關國際組織之國際標準。」GATS 第六條第六


項規定「與專業性服務有關行業已被提出特定承諾時，會員應提供適當程


序，以驗證其他會員專業人員之能力。」而第六條第六項要求會員國提供


適當程序來驗証專業人員的能力。為了達成上述之目標，可利用相互認許


之方式。GATS 第七條即對此有所規定，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會員得透過一


致化、其他方式、與他國之協定、或單方自主地認許在特定國家取得之學


位、經歷、資格或執照証書。第七條第二項規定會員應提供其他會員適當


機會加入有關之認許協定。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會員在給予認許時不得在各


國間造成差別待遇或隱藏性限制。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會員應通知服務貿易


理事會有關之認許措施。第七條第五項規定認許應以多邊準則為基礎並和


其他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合作。第六條第一項、第三項、第五項、第六項之


規定明文係適用於「已提出特定承諾之服務部門」，所以在承諾表上承諾


開放之服務部門才須遵守這些條項之規定，至於未在特定承諾表上承諾開


放之服務部門，則該項服務即無遵守是類規定之義務。會員依第七條規定


得與他國訂定認許協定，這與有無提出特定承諾並無關連，亦即就算某服


務部門會員國並未承諾開放，會員還是可依第七條規定與他國進行有關認


許。會員依第六條第二項提供救濟或覆審之管道讓會員受到不公平、不合


理待遇之服務業者，至法庭控告會員國而提起訴訟或行政救濟，儘管會員


國須遵守第六條之規定，以去除國內規章所形成的貿易障礙，然而，GATS
第十四條也作出一般性例外規定讓會員國在面對第十四條列示之情形時


可採取必要之措施，此時即使會員國採取的措施有違背第六條或 GATS 其


他條款之規定也是允許的。第十四條規定之目的是為了縮小貿易扭曲效


果，避免會員國濫用，所以將例外之情形清楚表示，讓會員在面對此等情


形時可採取措施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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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透明化之規定 
透明是 GATT 實務的關鍵所在，雖然在法條中甚少提及。但法規透明化主


要是做為各國交化市場開放與經營限制等法規資訊之媒介，以降低國際貿


易的不確定性。而依 GATS 第三條所規定，法規措施之透明化必須藉由「立


即通知」、「定期通知」及「經請求通知」等方式，予以達到公開化之目標。


故除了緊急情況外，會員國必須「立即」公布有關或影響 GATS 運作之所


以相關法律、規章、行政指導等，包含影響服務貿易之國際協定。更重要


的是，每一會員國應儘速就有關特定承諾所涵蓋的服務貿易有重大影響之


新頒佈或修正之法律、規章等「至少每年一次」通知 GATS 理事國。再者，


會員國必須對其他會員要求之資訊給予回應，並且應在 WTO 協定生效後


兩年內建立特別的「查詢單位」已處理之。會員國遵守以上程序之義務有


助於確保 GATS 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義務之實踐。對服務供給者而


言，唯有充分熟悉相關服務業別所涉及之法規並予以管理，使得評估該企


業本身是否真正受益於某一會員國所承諾的國民待遇。顯然地，一企業進


行投資的決定亦將繫於得否獲得該特定資訊。惟法規透明化亦又例外。


GATS 並不要求會員國揭露將會妨礙法律之執行、違反公共利益或是傷害


特定的國營或是私人企業之合法商業利益之機密性資訊。 


 
3、相互承認 
GATS 要求當兩個或兩個以上國家對於彼此的資格認許，如服務供給者的


職照或證書達成協定時，應提供其他有興趣之會員適當機會，以諮商其加


入該協定或協議，或諮商其他相當之協定或協議。給予認許時，不得使適


用於服務提供者之許可、核照或檢定等之標準或要件，在各國間造成差別


待遇或造成服務貿易之隱藏性限制。這些協定必須通報 WTO。GATS 對有


關執照之授予、資格要件等所形成之貿易障礙提供了一消除的方法，即鼓


勵各國相互承認彼此所發給之證書或認定要件，惟 GATS 並不強制要求。


GATS 規定，會員國對在特定國家所獲得之教育、經歷、資格或執照證書


得給予認定。在此種相互承認可經由各國制度上的協調、相關國家之協定


或以自動之方式授予。若會員國為上述協定當事國，則應提供其他有興趣


之會員國事當之機會以談判加入此一相互承認之協定。在此一會員國以自


動之方式提供承認之情形，該國亦應提供其他會員國適當機會，使其得以


證明在其國家所獲得之證書或所獲得之要件宜被接受。此外，會員國授予


承認之方式，不得構成有關服務供給者之營業許可、執政發給或證明書之


要件等事項之適用標準上，對不同國家之歧視待遇，或對其服務貿易有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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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之限制。 


 
4、開發中國家之參與 
GATS 為了建立一服務貿易之多邊架構，所以在漸進式自由化的條件下促


進所有貿易伙伴國之經濟成長及「開發中國家」之發展。「開發中國家之


發展」係各國國內認定之概念，其範圍不僅止於經濟成長，亦可能反映在


量的發展上，包含積極的參與貿易。此概念亦含有達成促進開發中之國家


服務業別若干次要目標之意，包含生產。產能及就業的持續成長；國際競


爭力的促進；持續的出口成長及獲取新技術及資訊網路。由於開發中國家


在國際服務貿易中處於劣勢之地位，除了勞工及觀光旅遊外，多無比較利


益。所以「發展」此議題有其重要性。GATS 將促進「發展」之關切直接


納入其架構協定內而成為規範之一部分。即在 GATS 之下，開發中國家不


再享有任何「特別及優惠待遇」，其所負有之各項義務，基本上與已開發


國家相同。為了促進開發中國家參與服務貿易活動，GATS 對開發中國家


依然有比較彈性的規定。例如，在經濟整合協定中，開發中國家成員得減


少其貿易障礙方面享有彈性；若區域整合協定之成員國皆為開發中國家，


其甚至可以對非成員國家所擁有或控制的企業加以規範。另一方面，已開


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有服務法規發展程度的不對稱性亦獲得承認。因


此，以開發國家必須透過具體措施促使開發中國家在全球服務貿易的參


與，包括強化開發中國家服務業別的服務能力、效率及競爭力，特別是商


業技術的取得；改進開發中國家行銷管道及資訊網路；以及對於開發中國


家出口有利之服務業別開放其市場。此外，以開發國家在 WTO 協定生效


兩年內後必須建立「聯絡單位」。此單位主要是在協助開發中國家之服務


供給者取得「提供服務之商業性及技術性資格」、「技術服務之取得」等相


關資訊，並提供技術協助。 


 
5、國際支付移轉與經濟整合 
參與區域經濟整合的會員國的豁免是用最惠國待遇義務唯一重要例外。


GATS 經濟整合主要的目的係為促進成員國間之貿易發展，而非在相關服


務貿易中隊第三國提高整合協定成立前之整體貿易障礙。對於已承諾開放


的服務業部門，會員不得對與其有關之經常性交易之國際資金移轉與支付


設限。唯一的例外：國際收支及對外財務遭遇嚴重困難或威脅者，會員得


對其已提出特定承諾之服務貿易，包括與該特定承諾相關之交易之資金支


付或移轉，採取或維持暫時的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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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漸進式自由化 
GATS 雖以服務貿易自由化、促進所有貿易夥伴之經濟成長及開發中國家


之發展為目標,然此目標並非一蹴可及。GATS 之設計係以漸進之方式達成


服務貿易自由化,其主要之方式係藉特定承諾表之提出與談判之進行，以達


目的。故服務貿易相關議題之談判並未因烏拉圭回合談判之結束而結束。


為擴大服務市場開放之程度，會員國應依照本協定之目標，在 WTO 協定


生效後五年內，以及其後每間隔一段期間，以互利為基礎,進行後續之回合


談判，以逐步達成較高程度之自由化。此種談判應著重於消除相關措施對


服務貿易造成之負面影響，以提供有效之市場通路。在自由化過程中，各


國之政策目標以及開發中國家之發展需要將被尊重。 
在特定承諾表之修改方面，會員國一但做成特定承諾表後,必須受其約束。


然 GATS 准許會員國於承諾表做成滿三年後予以修改或撤回，但須依據若


干程序並基於最惠國待遇提供補償性調整。依其規定，會員國得於某一承


諾生效滿三年後之任何時間，依照 GATS 協定之規定,修改或撤回其特定承


諾。但修改承諾表之會員國須在執行修改或撤回承諾三個月前，通知服務


貿易理事會其意願。此外，為平衡其他國家之利益，修改承諾表之會員國


必須與受影響之國家談判，以提供補償。若雙方無法達成協議,則 GATS
賦予受影響之會員國將補償問題提付仲裁之權利。 


 
7、GATS中有關特定承諾之規定 
GATS 第三編規定有三種「特定承諾」，其為「市場進入」、「國民待遇」及


「額承諾」。不同於最優惠國待遇原則為 GATS 所要求的一般義務，「特定


義務」係屬於自願性質,須填載於「特定承諾表」內，始有遵守該等規定之


義務。換言之，「特定承諾」須經由會員國依「個別承諾」的方式加以適


用。在會員國未就其所承諾的服務項目提出「特定承諾表」前，會員國就


該服務項目並無遵守「特定義務」的義務。 
(1)、市場進入 
「市場進入」在 WTO 體系係一核心的概念，但其意義及內涵並未被明確


定義。一般而言，若某一會員之貿易政策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


原則，即可認定該政策限制了外國產品進入市場的機會。GATS 雖亦未對


「市場進入」予以定義，但首次將「市場進入」之內涵獨立成文，成一項


單獨法律規定。GATS 援引了若干被禁止的特定政策措施，以彰顯「市場


進入」之意涵，若服務貿易不因法規或其他錯事而受到限制，即可視為已


達市場開放。GATS 第十六條規定：「關於經由第一條所定義之供給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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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進入，會員提供與其他會員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不得低於其


已同意，並載明於承諾表內之條款及條件。」該條款再次宣示了最惠國待


遇原則，市場不論係開放或限制，對其他會員均應一體適用。會員所開放


市場的程度，不得低於承諾表中所表示的開放程度。因此，一國服務市場


開放與否，繫於該會員是否提出承諾表，而市場開放的程度則以該會員於


特定承諾表內所載之開放標準為依據。故 GATS 對服務貿易自由化的方式


與 GATT 不同，在 GATS 下，會員是透過談判方式以決定將何種服務項目


的市場開放給他的服務供給者，其並不涉及談判關税的問題。會員就未開


發之服務項目實施服務進口限制，甚至對以開放之服務項目實施進口限


制，只要該限制措施符合承諾表內所設之「條款、限制及條件」，則皆不


違反 GATS。第十六條第一項進一步列舉出服務市場進入障礙之類型，除


非承諾表另有列明，會員已對承諾市場開放之服務項目，不得於部分地區


或全境內維持或採行下列措施： 
(a)、限額數量、獨占、排他性服務供給者或經濟需求標準要件之方式，限


制服務供給者之數量。 
(b)、以限額數量或經濟需求標準要件之方式，限制服務交易總值或資產總


值。 
(c)、以限額數量或經濟需求標準要件之方式，指定數量單位，限制服務營


運之總數目或服務產出之總數量。 
(d)、以限額數量或經濟需求標準要件之方式，限制特定服務業別得雇用之


自然人總數，或限制某一服務供給者得雇用與特定服務之供給直接相關且


必要之自然人總數。 
(e)、以限制或要求服務業者，以特定之法人型態或合資方式始得提供服務。 
(f)、以設定外國人最高持股比例之方式，或以對外國之個別投資人或全體


投資外人之投資總額設限之方式，限制外國資本之參與。 
若會員國未實施第十六條所列舉的措施類型，則對以開放之某一特定服務


項目及供給模式而言，即可謂已達市場開放。市場進入之限制措施可歸納


數量上限制包括服務供給者數目的限制、服務交易總值或業者資產總值之


限制、.服務營運之總數目或服務產出之總數量之限制、限制雇用自然人之


人數等。法人形式之限制。 
此係有關服務供給之主體類型之限制，如限制只有分行、子公司、合資、


合夥之型態始得入境提供服務，限制須先設立辦事處一定期間以上，始得


設立其他組織提供服務。外資比例之限制，如限制外國人個人或全體外國


人之持股比例不得超過其於地主國所設子銀行股權之某一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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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民待遇 
國民待遇原則為拓展服務貿易的基礎，GATS 之國民待遇擴及生產者、營


運活動或生產要素，且並非屬於一般義務，會員僅於其所承諾的範圍內，


始受國民待遇原則的拘束，適用的對象包括會員服務或服務供給者。國民


待遇之功能係為確保會員的服務供給者進入其他會員市場時,得與該地主


國服務供給者享有相同之競爭機會,而不致遭受歧視待遇。國民待遇即在以


非歧視方式對待所有在會員境內的服務及服務供給者，在特定項目及供給


模式上，不論服務供給者國籍或所有權的歸屬。國民待遇的概念承認了服


務供給者及服務本身不可分性，但單純的歧視待遇本身並不足以構成國民


待遇原則之違反，僅有在待遇改變了競爭條件時，始造成義務之違反，因


其目的促進服務及服務供給者間的非歧視競爭。國民待遇之限制不同於第


十六條有關限制市場進入之措施，第十七條係一概括性之規定，並無列舉


出所有構成國民待遇限制之措施類型。GATS 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對承


諾表所載服務業別，及依照該表所列之條件及限制，每一會員就所有影響


服務供給之措施，應賦予任一其他會員服務或服務供給者，不得低於其給


予本國同類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之待遇。」GATS 國民待遇的賦予，以該會


員原有承諾的服務項目為限，若某服務項目並非會員承諾開放市場之服務


項目，則該會員並無義務對來自於其他會員服務或服務供給者賦予國民待


遇。此外，會員亦得對國民待遇設定「條件與限制」，只要將其列載於承


諾表內。故所謂違反國民待遇的歧視待遇只要明定於其承諾表內則為


GATS 所許，因此國民待遇的內容將因服務項目、次項目或交易之不同而


有所差異，會員對其範圍之情形具有相當的裁量權，對外國服務供給者自


由的市場開放且對之售予國民待遇，即同等於 GATT 意義下對商品的零關


稅及適用國民待遇。在 GATS 下唯一的義務係朝向自由的市場進入及充分


的國民待遇目標進行談判，GATS 主要著重於在若干平等待遇之判斷下建


立可資比較的權利，故會員不須具有完全相同的規範領域。GATS 第十七


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會員有可能對其他會員服務或服務供給者賦予


形式上相同於，或形式上不同於，其所賦予本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之待


遇，而能符合第一項之要求。若形式上相同或形式上不同之待遇，足以改


變競爭條件，導致會員國內服務會服務供給者較有利於其他會員國服務或


服務供給者，則其應被視為賦予其他會員國服務或服務供給者較不利之待


遇。」GATS 國民待遇適用之事項範圍包括「所有影響服務供給採取之措


施」，因此，對國內外同類服務或服務供給者實施表面上不同的措施，只


要沒有影響服務供給的效果，並不違反 GATS 之規定。相對的，縱使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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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措施，若導致本國同類服務或服務供給者享有較有利的競爭條件，


仍係構成本條規定的違反。因此，國民待遇之限制包括了「實質上」及「法


律上」之歧視情形。如內國法規規定欲取得提供服務的證照，以曾居住在


地主國一段期間為前提要件，此即對外國服務供給者構成事實上較差之待


遇，因其較本國同類服務者較不易履行此要件，即使該規定在形式上並不


以國籍為區別之基礎。若國內法規僅賦予其國內之視聽服務供給者，在傳


送頻率分配上之優惠待遇即構成形式上或法律上國民待遇的違反，國外服


務或服務供給者在本質上即會面臨的不利競爭地位，並非國民待遇所欲排


除的對象，會員國對之並無義務，也無須對其加以補償。如外國律師不因


中文而致在案件之受理上有所限制，我國對之並無補償之義務。 
 (3)、額外承諾 
GATS 第 18 條規定了額外承諾。會員國得就非屬「市場進入」與「國民待


遇」以外影響服務貿易之措施,包括有關於資格、標準或證照事項談判承諾


內容。 


 
 


第一節 服務貿易總協定 (GATS) 範圍及服務貿易型態 


 
一、服務貿易總協定之範圍及內容 
1、GATS規範之服務貿易範圍  
學者對於服務業及服務貿易之定義既已眾說紛紜，GATS 制訂過程中對此


二問題自然也難免產生爭議，歷經數年的反覆討論，GATS 於第一條第三


項第(b)款中將「服務」定義為除「執行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以外之「各


項服務」，而所謂「執行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則於第一條第三項第(c)
款中明確定義為「非基於商業基礎，亦非與一或多個服務供給者競爭所提


供之服務」。換言之，根據 GATS 協定的第一條，只有行使政府權力的服


務（services supplied in the exercise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才能豁免於


GATS，而這些服務必須是「沒有商業基礎」及「不與其他服務提供者競


爭」。此外，GATS 也在第一條第二項中規定服務業有四個不同類型(Mode 
of supply)包括：(a)自一會員境內向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者；(b)在一會


員境內對其他會員之消費者提供服務者；(c)由一會員之服務供給者以設立


商業據點方式，在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者；(d)由一會員之服務供給者以


自然人之身分在其他會員境內提供服務者。GATS 就是世貿組織成員國之


間有關開放國內服務業的協定，「服務業」範圍非常廣泛，差不多所有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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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行業都被納入 GATS 的範圍。協定目的在取消一切貿易限制，每個國家


的市場都要完全向世界所有競爭者開放。而各會員政府都需要向其他會員


國家交待，不同類型的服務有那種開放承諾。GATS 係以服務供給之型態


表現「服務貿易」之內涵。有關服務業貿易之方式，GATS 將其區分為下


列四種型態： 
(1)、跨國境提供服務（cross-border supply） 
服務提供者自一會員境內向其他會員境內的消費者提供服務，此類供給型


態僅有服務本身跨越國界，服務供給者或消費者並不移動，此類型態與傳


統上國際商品貿易著重在商品跨越國界銷售之概念一致，將交易客體由有


形之商品貿易變更為無形之服務。例如衛星播放服務及透過通訊設備提供


跨國諮詢服務或遠距教學，又如透過國際電信或郵件提供服務，像是利用


傳真將工業設計或建築計畫傳送，而附著於出口商品之服務像是電腦軟


體，或一國之保險公司在其國內接受他國之要保人以通信方式投保亦屬


之。 
(2)、國外消費服務（consumption abroad） 
即消費者赴境外接受服務，指一會員境內之服務提供者對於進入該境內之


他會員之消費者提供服務，此類供給型態通常需要消費者向服務供給的來


源國為跨國界的移動以接受服務，但亦包括消費者本身不移動，而是其財


產移動或位於國外以接受服務的情形。此類型態的基本特色為服務的提供


係在作成承諾的會員國境外，在此情形，服務的消費發生在外國，服務供


給者並不移動。如消費者出國觀光旅遊，外國人民到我國觀光旅遊，或到


我國留學，接受我國業者服務，船舶在國外的修繕活動，則為消費者的財


產移動。 
(3)、商業據點呈現(commercial presence) 
即到消費地設立商業據點提供服務，指一會員之服務供給者在其他會員境


內以設立商業據點方式，在其他會員國境內提供服務。此類供給型態係消


費者不移動，而僅有服務供給者移動，服務供給者透過「商業呈現」之型


態而在地主國對消費者提供服務，其包含的範圍不僅止於嚴格法律意義下


的法人呈現或直接投資，其亦包括合資企業、合夥、辦公室或分部之代表


等有著若干相同特徵的法律事實體。例如我國銀行到外國設立分行提供銀


行服務，外國銀行到我國設立營業據點，或我國仲介業者到外國設立分店


等。值得注意的是，此類服務貿易型態與直接投資之間發生重疊，以財貨


而言，貿易與直接投資之界線清楚可分，兩者為替代關係。然在 GATS 中，


此類之經營方式與國際交易則劃入服務貿易的範疇，GATS 並不對服務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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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或服務投資加以區分，為其一大特色。 
(4)、自然人呈現（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s） 
指一會員之服務業者在其他會員境內以自然人即個人的身份提供服務。此


類供給型態與上述「商業呈現」之型態相同，皆係消費者不移動，而僅有


服務供給者移動。惟在此類型態，服務供給者係透過「自然人呈現」之方


式在地主國對消費者提供服務，通常為  「從事商業之人」 (business 
persons)，包括本身為服務供給者的自然人，亦包括受僱於服務供給者之


自然人。例如外國律師、醫生、建築師、服裝模特兒、工程顧問或不具技


術之勞工入境提供服務。 


 
2、主要內容 
服務貿易總協定(GATS)是第一套具有法律執行效力的多邊服務貿易規


範。GATS 之目標在(1) 促進世界服務業貿易漸進自由化；(2) 促進世界經


濟成長與發展；(3) 加開發中國家之參與。服務業貿易總協定包括本文六


章共二十九條條文，涵蓋一般原則及義務；附則六項，為有關個別服務業


部門的特殊規定；及一份各國特定承諾表之附錄，列載各會員的市場開放


及自由化承諾等三大部份。因部份事項尚未達成協議，故另外有八項部長


決議及一項金融服務業諒解備忘錄。GATS 主要由本身之條文、附錄、承


諾表等三部分所組成，若干國家亦提出「最惠國待遇豁免清單」，以供暫


時停止適用最惠國待遇。又 WTO 下設一個「服務貿易理事會」監督 GATS
之運作情形。 
(1)、服務貿易總協定本文 
本文說明服務貿易原則上應符合最惠國待遇原則，各有關法規應符合透明


化及公平性之要求，惟如屬區域性經濟整合協定，或基於公共道德或國防


安全則可排除服務貿易總協定之適用。會員在本協定下承諾開放之服務業


市場，應依最惠國待遇對所有會員開放，不得加以互惠條件或其他限制，


但服務貿易總協定亦允許會員對少數部門提出最惠國待遇適用豁免或採


取保留措施，各類豁免一般限用十年且每五年應檢討乙次。另由於各國國


內法規、非邊境措施對服務貿易有極大之影響，故亦規定所有規定之執行


必須以合理之方式管理。  
(2)、服務貿易總協定附則 
主要規範 GATS 例外原則、特定服務業市場開放規範及未來談判原則。為


克服不同性質之服務別適用同一服務貿易總協定之困難，特別以附則之方


式另行規範性質特殊之服務別，惟附則之特別規定未予規範之處，則仍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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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服務貿易總協定之規範。附則之目的，在考量部份性質特殊的服務


業，因適用一般 GATS 條文有困難，或因該行業較為複雜，故以附則方式


做除外以及較詳細的規定。附則共八項，包括豁免除適用最惠國待遇、提


供服務之自然人移動、金融服務業、基本電信、電信服務業、海運服務業


及空運服務業等。其中豁免第二條適用附則係規定各會員對不符最惠國待


遇原則之措施如果希望 GATS 生效後仍予維持，則可依該附則之規定提出


豁免表，以免除遵守最惠國待遇之義務。 
(3)、承諾表： 
由於各國服務貿易發展程度不同，要求齊頭式開放各國服務貿易市場恐對


一國經濟自主權產生重大影響，故 GATS 將市場開放及國民待遇兩原則列


為特別承諾，期望透過各國承諾與談判之方式逐步自由化。WTO 各會員


服務業承諾開放項目及內容，分為水平承諾、特定行業承諾及最惠國待遇


豁免三部分。承諾表即為會員載明其對各類服務貿易在市場開放及國民待


遇方面之限制或條件，是各會員國依 GATS 第十六至二十一條之規定，以


表列方式就其服務業提出開放市場及遵守國民待遇之承諾，經談判定案後


即成為 GATS 的一部份。 
GATS 所定義之服務及服務業貿易，不僅較務實地以「界定範圍」方式


標示出受 GATS 規範之服務，避開學術上對於服務業貿易的爭論，同


時也擴大了服務貿易的範疇。GATS 跳出傳統理論「居民與非居民間交


易」的窠臼，將服務貿易擴及於服務供給者在本國及外國所提供之服


務，如此則生產要素、服務消費者之移動皆納入服務業貿易之範疇，


勞動及投資也都受 GATS 規範。無論服務供給之型態為何，GATS 規範


大多直接關係到「服務本身」及「服務供給者」之待遇。第二種服務供給


之類型係針對「服務消費者」能否至海外消費所為之規範。依據 GATS 秘


書處之解釋，此規範僅限於，若限制服務消費者至海外消費，則其他會員


國的服務或服務供給者將受到影響的範圍。因此，「服務消費者」僅在此


情形下始具有關聯性。GATS 亦規定所有會員均須就其服務業之市場開


放，提出服務業承諾表，經相互諮商定案後，成為各會員應履行之義務，


也可以減輕開發中國家對於 GATS 的抗拒。此外，依 WTO 設立協定第


十六條第四項之規定，所有會員均應使其國內法與世界貿易組織下之國際


規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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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貿易業之分類 
服務業市場開放與農工產品不同，除各國可視其個別狀況作出不同程度的


開放承諾，會員必須提出服務貿易承諾表外，另因服務貿易開放多透過引


進外資設立商業據點等方式進行，其市場開放除可提供消費者更多選擇機


會及更好服務品質外，並有助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及提昇服務品質，從而


帶動其他產業發展，有助於改善產業體質，並進而增進整體經濟效率。而


依據 WTO 所採用的分類，服務貿易業可分為：  
(1)、商業服務業(包括：法律、會計、審計及簿記、租稅、工程、建築及


獸醫等專業服務業、電腦服務業、研發服務業、租賃服務業、不動產服務


業廣告及管理顧問服務業等)  
(2)、通訊服務業(包括：郵政、快遞服務業、電信服務業、視聽服務業等)  
(3)、營造服務業  
(4)、配銷服務業  
(5)、教育服務業  
(6)、環境服務業  
(7)、金融服務業  
(8)、健康及社會服務業  
(9)、觀光及旅遊服務業  
(10)、娛樂、文化及運動服務業  
(11)、運輸服務業等  
WTO 服務貿易總協定之概念中，將可能影響服務貿易進行之法規措施分


為三大類，一類為市場開放限制措施，例如外資比例上限；一類為國民待


遇限制措施，例如董事會外籍人士比例限制；第三類稱為國內規章措施，


即不屬於前兩類，但有可能造成貿易扭曲之國內法規措施，例如核照標


準、程序過於嚴格繁瑣，或者如貨品中之技術性貿易障礙概念，採行之技


術性標準過於嚴苛等，造成實質上之貿易障礙。前兩類措施 GATS 已有較


為清楚之定義及規範，第三類措施則僅於 GATS 第六條規定會員國應制定


必要規範，以確保國內規章措施不致成為不必要之貿易障礙。目前，並沒


有任何一個 WTO 會員國開放所有服務項目，尤其是醫療產業有著高度專


業性及市場不對稱的特質，加上各國都有非常嚴謹的證照制度及相關法


規。相對而言，許多已開發國家的會員國，因其醫療專業服務有比較利益


上的優勢，而願意開放較多的項目。開發中國家的會員國，則擔心開放後


對其市場的衝擊過大，而採取較保守的態度。有趣的是，低開發國家的會


員國因急需國外醫療專業服務的協助，而採取非常開放的態度。台灣已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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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開放其中的「跨國提供服務」以及「國外消費服務」，也開放國外財團


法人醫院的設立，並開放國外醫療管理及顧問的相關業務，但國外醫師來


台執行醫療行為仍有限制。具體來說，台灣的醫生將可更直接地與國際上


的知名醫學研究中心進行臨床與診療上的交流。除了國內民眾前往歐美及


日本等國家尋求醫療照護的門檻將大幅降低外，台灣在具有優勢的醫療項


目上，也會吸引其它國家的民眾前來就醫。另外，在國內醫療體系更積極


地拓展海外通路之際，國外的長期照護機構也將來台設立據點，滿足國內


相關資源的缺乏。醫院也將配合優秀醫療管理顧問服務，更專注於醫病關


係的提升，並發展採購與通路系統的整合，進而減少醫院行政上的花費。 


 
二、GATS附則中相關規定 
1、專業人員服務 
所謂「自然人移動(movement of nature persons)」，指一會員之服務業者在


其他會員境內以自然人個人身份提供服務。這種形式涉及到提供者作為自


然人的跨國流動，與商業存在不同的是，它不涉及投資行為。如一個國外


著名會計師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前來作財務諮詢以及進行講學，可以被看


作自然人的流動，但如果開設了一家分支機搆，那麼就是商業存在了。該


附件主要是關於自然人在一國臨時停留權利的談判，而臨時停留是由於提


供服務的需要，附件特別指出，它不適用於尋求永久就業的人，也不適用


於各國就獲得公民權、永久居留權或永久就業權所規定的條件。GATS 附


則中有關專業人員服務之規定適用於影響自然人有關提供服務之措施，而


該自然人為會員之自然人，本身提供服務或受僱於會員服務提供者。但該


附則並不適用於影響自然人尋求進入會員就業市場之措施，亦不適用於有


關永久性公民權、居留或就業之措施。而會員間得依本協定之規定，協商


適用於依據本協定提供服務所有類別自然人移動之特定承諾。特定承諾所


涵蓋之自然人應得依據該承諾內容提供服務。但不應禁止會員採取管制自


然人進入其領域或在境內短期停留之措施，包括為保護其邊界之完整及確


保自然人出入境秩序之必要措施。此該等措施之實施不應造成任一會員於


其特定承諾下所獲利益因而喪失或減損。此外，有關自然人移動之特定承


諾中，各國大多將自然人移動列入「共同措施」，適用於「特定承諾表」，


根據 GATS 第十六條中所包含的「市場進入」欄提到，「提供服務隻自然


人不得超過一定數額」；「視勞動市場需求而定」；或對影響若干類型之自


然人之進入及短期停留之措施予于拘束，例如以「除商務訪問者、企業內


部高級人員調遷及專職人員外，餘均不做承諾」之方式呈現。其中有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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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人員在 GATS 第六條國內規章的第五點提到「與專業性服務有關之行業


已被提出特定承諾時，會員應提供適當程序，以驗證其他會員專業人員之


能力。」 


 
2、金融服務業之附則規定 
該附則適用於影響金融服務提供之措施，其所稱金融服務之提供，係指


GATS 第一條第二項所規定之服務提供。而 GATS 第一條第三項第(b)款所


稱之「履行政府功能而提供之服務」，係指： 
(1)中央銀行或貨幣主管機關或其他執行貨幣或匯率政策之政府機關為執


行貨幣或匯兌率政策所從事之活動； 
(2)構成部份社會福利制度或社會退休計劃之活動；及 
(3)公共團體為政府之利益或由政府保證或使用政府財力而從事之其他活


動。 
為協定第一條第 3 項第(b)款之目的，如會員允許與政府機關或金融業競爭


之金融服務提供者，經營第(b)款第(2)目及第(3)目所述之活動，則所稱「服


務」應包括該等活動在內。 
而 GATS 其他規定，不得妨礙會員基於審慎理由，所採取之措施，包括保


護投資人、存款人、保單持有人、或金融業者對之負有信託責任之人，或


為維持金融體系之健全與穩定所採行之措施。當該等措施不符協定規定


者，該等措施不應被會員用來作為規避本協定之義務或其承諾之手段，且


不得解釋為要求會員揭露有關個別客戶之業務及帳戶資料或政府機關所


擁有之機密或專有之資料。另一方面，會員得認許其他國家之審慎措施，


以決定該會員有關金融服務之措施應如何適用之。此種認許，得透過協調


或其他方式達成，得基於與有關國家之協議或安排，或單方自動給予認許


來達成。凡會員於現行或未來採行前項所述協議或安排者，若在該協議或


安排成員間存有相似之法規、監督及執行，且在適當情形存有互換資訊之


程式時，應對其他有利害關係之會員給予適當機會磋商加入該協議或安


排，或是另行協商相類似之協議或安排。會員如係單方的給予認許，則應


提供適當機會予其他會員，證實上述情況之存在。當一會員考慮認許其他


國家之審慎措施時，GAST 第七條第四項第(b)款規定不適用之。而為處理


審慎議題及其他金融事務之爭端解決小組，對於該具爭議之特定金融服務


業務應具有專門之知識。 
金融服務係指會員之金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任何具金融性質之服務。金


融服務包括所有保險及其相關之服務，及所有銀行和其他金融服務(保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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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金融服務包括保險及保險相關之服務 
(1)直接保險(包括共同保險)：壽險或產險 
(2)再保險及轉再保業務； 
(3)保險仲介，諸如經紀人及代理人； 
(4)保險之輔助服務，諸如顧問、保險精算、風險評估及理賠等服務。銀行


及其他金融服務(保險除外) 
(5)接受大眾存款及其他可付還之資金； 
(6)任何型式之貸款，包括消費性貸款、不動產抵押貸款、應收帳款收買業


務及商業交易之融資； 
(7)融資性租賃； 
(8)所有支付及貨幣之匯送服務，包括信用卡、記帳卡、旅行支票及銀行匯


票； 
(9)保證及承諾； 
(10)透過集中交易市場或櫃台交易或其他方式，為自己或客戶交易下列商


品：貨幣市場工具(包括支票、票券、可轉讓定期存單；外匯；衍生產品，


包括期貨及選擇權；匯率及利率工具，包括換匯，遠期利率契約；可轉讓


證券；其他可轉讓工具及金融資產，包括金銀條塊。 
(11)參與任何種類證券之發行， 包括承銷及募集之代理（不論公開或非公


開），及提供此類發行之相關服務； 
(12)貨幣經紀； 
(13)資產管理，諸如現金或資產組合管理，任何型式之共同投資管理、退


休金管理、保管、存託及信託業務； 
(14)金融資產之清算及結算服務，包括證券、衍生性產品及其他可轉讓工


具； 
(15)其他金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金融資訊、金融資料處理及相關軟體等


之提供與移轉； 
(16)前述第五款到第十五款所列業務之諮詢、仲介及其他輔助之金融服務， 
包括信用諮詢與分析、投資及資產組合研究與諮詢，收購、公司重整與策


略之諮詢。 
金融服務提供者係指欲提供金融服務之任何會員之自然人或法人；惟「金


融服務提供者」不包括政府機構。「政府機構」係指會員之政府、中央銀


行或貨幣主管機關、或為政府目的從事政府功能或活動之由會員所控制或


擁有之實體；惟並不包括以從事商業性金融服務之提供為主之機構；或履


行通常由中央銀行或貨幣主管機關所執行之功能之民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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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空運及海運之附錄規定 
該附則適用於影響空運服務，無論定期或不定期，及其輔助服務貿易之措


施。依據 GATS 所作或所承擔之特定承諾或義務，不應減損各會員在世界


貿易組織協定生效時即已有效之雙邊或多邊協定下之義務。但不適用於影


響下述事項之措施： (1)無論以何種方式授與之航權；或 
(2)與航權之行使直接相關之服務，但此附則第 3 項之規定，不在此限。 
而應適用於影響航空器之修理及維護；空運服務之銷售及市場行銷；電腦


訂位系統服務事項之措施。其爭端解決程序，僅於相關會員具有義務或已


作特定承諾，且雙邊或其他多邊協定中之爭端解決程序業已不敷使用時，


方得援用之。而服務貿易理事會應至少每五年定期檢討空運業之發展及該


附則之運作，以期考量 GATS 之進一步適用。 
「航空器之修理及維護」係指在未服勤之航空器或其零件上從事之此類行


為，不包括所謂的線上維修。「空運服務之銷售及市場行銷」係指當事航


空運送人自由銷售及行銷其空運服務之機會，包括各方面之行銷，諸如市


場調查、廣告及經銷。此等行為不包括空運服務之價格制定與適用條件。


「電腦訂位系統服務」係指含有航空運送班機時刻表、可訂座位、票價及


票價規章等資訊並能藉此訂位及開票之電腦化系統。「航權」係指於一會


員國領土內或飛越其上空或往返該國，以有償或包租方式，經營及／或載


運客、貨、郵之定期或不定期服務之權利， 包括飛航之航點、經營之航


線、載運之運量型態、提供之運能、收費之費率及其條件以及指定航空公


司之準據，包括諸如數量、所有權及控制權等標準。 
至於海運之附錄規定，包括會員所提將其欲維持之違反最惠國待遇之措施


列入附則之要求，應對國際海運、附屬服務及進入和使用港口設施，產生


效力。但並不適用於列入會員承諾表中之海運服務業任何特定承諾。其談


判結論，至實施日期之前，雖有第二十一條之規定，會員應得改善、修正


或撒銷其對此產業之全部或部分特定承諾，而無須提供補償。 
 
 
第三節 GATS 架構下台灣服務業市場之開放— 電信業 
傳統上，電信產業一向被視為自然獨占產業，回溯 1980 年代以前，電信


用戶端間之全程系統經常被視為不可分割的單一整體；並且因電信基礎網


路投資龐大，具有自然獨占的特性，所以其市場需受限制，而且獨家經營


乃為最符合經濟效益的方式。但是，由於科技進步，各種通訊設備及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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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不斷推陳出新，用戶端間之全程系統，在技術上喪失了其不可分割性，


且電信加值服務與傳統之語音服務，在技術上不必為同一業者，因此打破


了電信事業必須維持獨占經營的理論。此外，由於數位科技與相關應用發


展迅速，電信服務市場之供給面已由單一語音服務，朝數據、視訊與多媒


體等多元化服務之方向發展；而行動電話與個人化電信服務之殷切需求，


更迫使電信事業不得不轉向使用者導向，致使單一電信事業再也無法提供


足夠的市場供給，而其自然獨占之特性亦不復存。自 1980 年代電信事業


的產業結構重整與自由化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發展趨勢40。  
一、台灣電信自由化歷程 
台灣的電信業過去是一個官署壟斷的產業，然而一方面為加入WTO，必須


遵循其「服務業貿易總協定」（GATS）與「基本電信附則」決議之電信相


關自由化原則；另一方面，政府的兩大跨世紀中長期發展政策，亞太營運


中心計畫和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II），在國內外的驅力下 1980 年代末期


起我國開始進行電信自由化。由於台灣人口稠密，自然資源缺乏，必須仰


賴進出口貿易來發展經濟，為了謀求國際貿易的持續成長，相關的政策與


週邊建設必須要能配合環境的變化，其中電信網路是近年來週邊建設的重


頭戲。由於各國資訊化程度日深，資訊已然成為經貿活動中的重要資源，


因此負載資訊的電信網路也就顯得特別地重要。提供暢通便利、品質良


好、費率合理的電信服務，已成為發展國際貿易的競爭優勢。而在電信國


際化程度日深的大環境下，台灣電信業不免受國際情勢的影響，除了外來


的國際壓力外， 也存在著國內政治因素，催促電信事業的革新，在資訊


時代裡，除了要有健全的金融制度及優越的地理位置外，還要有良好的電


信建設予以配合。台灣的經濟社會從早期農業型態轉變為工業型態、繼而


於 1980 年代後期逐漸轉型為服務業型態。資訊化社會既以資訊為軸心，


資訊科技便躍升為經濟活動中最重要的生財工具，而負載電子資訊的電信


網路則成為資訊活動運作的基本架構41。隨著資訊化程度日深，我們的社


會對電信服務的需求愈來愈高，人民要的不只是基本的傳輸服務與單一路


徑，還要有多元化的資訊處理服務與多種選擇的傳輸媒介，而民生需求正


隨著社會型態而改變，故電信體制應有所修正，以滿足社會需要。台灣因


為政治發展、公營體制、獨佔市場、法規落伍、國際地位特殊、貿易出超


                                                 
40
台灣與大陸為因應加入 WTO 所作開放之比較－以電信服務業為例－，王淑範、吳國鼎,黃怡仁.


李政軒、丘至平著作。 
41這種現象在臺灣日益突顯，譬如說全國性的金融、通關、學術、行政資訊網路，產業界的電子


資料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EDI），公司企業內的區域網路等，都顯現電信通訊網路


在資訊化社會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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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壓力等諸多因素，遲至 1980 年代中期才開始注意電信市場與產業發


展之國際趨勢。自 1980 年代末期起開始進行電信自由化，在電信體制改


變及電信市場開放兩方面不斷有修正發展。 
1、電信體制的改變 
舊版「電信法」於民國 66 年修正公佈，當中規定電信事業機構為行政官


署機關，排除電信機構改組為企業經營型態的可能性，並且也排除民營其


他電信業務的可能性。然因我國長達 50 年的戒嚴期致使非常時期的電信


法規均以國防安全為出發點，這樣的體制架構在傳統的電信環境中或許尚


能適用，但隨著戒嚴的終止、電信技術與環境的變遷，已經完全不能因應


資訊時代的需要，故主張揚棄過時的法規，重新研擬一套新的法規架構。


1989 年起，著手規畫「電信法」之修訂，1996 年修正通過「電信法」、「交


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例」，並新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自此，


我國電信發展產生結構性的改變42。而自新法實施以來，從國內電信服務


的開放作業及對外申請加入WTO的談判中發現新法的部份條文難以符合


現實需要，故於 1999 年提出「電信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針對外資、網


路互連、各類電信事業的會計分離制度、普及服務、各類電信服務交互補


貼行為、罰則等等事項重新定義、規範。 
2、電信市場的開放 
在電信市場開放方面，自 1987 和 1989 年分別開始用戶終端設備自由化、


電信網路利用自由化後，最受矚目的電信業務經營自由化也在 1989 年登


場。我國電信業務經營自由化的進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電信加值網路業務之開放 
自 1989 年 6 月起逐步開放加值網路業務供民間申請經營，目前非屬基本


電信服務性質之加值網路業務已經完全自由化。 
第二階段：行動通信業務之開放 
1994 年底開放數位式低功率無線電話（CT-2）；1997 年上半年分別開放行


動電信、無線電叫人、行動數據與中繼式無線電話等四項行動通信業務。 
第三階段：衛星通信及固定通信網路業務之開放 
交通部於 1998 年開放衛星行動及衛星固定通信業務，2000 年開放市內電


話、長途電話、國際電話、電路出租、頻寬交換及數據交換等固定通信網


路業務，我國的電信市場將全面自由化。 
我國電信事業自光復以來，是由交通部電信總局負責監督、規劃、建設與


                                                 
42同年七月，電信產業數十年「球員兼裁判」的時代結束，電信總局專注於國家電信政策的設計


和電信市場的管理，與經營電信事業的國營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分離，成為兩個各自獨立運


作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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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服務。回顧國內電信自由化的活動，由 1987 開放用戶終端設備自由


化開始，1987 年起，陸續開放用戶終端設備自由化。1989 年起，逐步開


放電信網路利用自由化及電信加值業務。1995 年 6 月 24 日，開放數位式


低功率無線電話業務(CT-2)。1996 年 1 月底通過電信三法，「電信三法」


旨在透過電信總局改組和公司化、電信事業自由化等手段，逐步調整臺灣


電信產業結構與促進市場競爭。「電信法」設定電信產業改革的基本架構，


依「電信法」電信事業被劃分為第一類電信事業及第二類電信事業，此兩


類電信事業在業務範圍、開設經營、外資股權、交叉補貼、資費之訂定等


規定有所不同。為達成經營及管理分離原則健全市場機制，必須調整電信


總局的組織及管理架構，「交通部電信總局組織條例」與「中華電信股份


有限公司條例」即是電信總局改組與由原電信總局分身成立國營中華電信


公司的法源43。1997 年，開放四項行動通信業務包括行動電話業務、無線


電叫人業務、行動數據通信業務44、中繼式無線電話業務45，1998 年，開


放衛星通信業務。2000 年，開放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國際海纜電路出


租業務。 
二、我國入會後對電信服務業的影響： 
為符合WTO協定有關透明化、公開化、非歧視性及公平競爭的原則，對於


既有電信法規須加以修訂，並增訂相關法律，尤其是有關外商投資的 管
理與規範，俾能符合WTO協定之精神46。其中台灣已積極致力於電信自由


化之推展，於 2001 年 7 月開放固定通信網路業務後，電信業務將全面開


放競爭。根據經建會評估八十六年這波行動通信業務開放民營，預估產生


500 億元的民間直接投資，並引進 63 億元的外資投入。外資進入我國電信


市場，除有助於相關電信產業之興起，帶動電信相關科技之研究發展，提


升我國電信科技技術，促進經濟成長外，並可藉由外資之參與及相關策略


聯盟，以達成國際分工，提昇我國之國家競爭力。然而國外業者直接進入


我國電信市場，將威脅國人經營空間。如 何規劃一個經營環境，採取漸


進式自由化策略，一方面讓國內業者有調整期，逐漸茁壯，另一方面能供


外資進入，給予國內業者刺激，以積極提升競爭力，為達成健全我國電信


                                                 
43
根據這兩個條例，原交通部電信總局已於當年 7 月 1 日一分為二：其一為專職規劃與監理電信


產業的電信總局；其二為新成立的國營電信事業經營機構－－中華電信公司。 
44行動數據通信業務是利用公眾數據有線網路作分封傳送數據資料，由於有線點對點之服務逐漸 
不能滿足目前從事在外活動之業務需求，為因應此消費客群如保險、金融股票等而加以無線行


動數據業務。 
45中繼式無線電話是為特定業務之需要而開放，如陸地交通運輸業、保全業等使用，由於功率較


大，操作方便簡易，作單方、雙方或群體之通話使用 
46
電信法,固定通信業務管理規則,行動通信業務管理規則,衛星通信業務管理規則,第三代行動通


信 業務管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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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之目標，政府已擬具因應措施，包括持續引進外資，提升我電信科技


的水準及服務品質，落實WTO監管原則，建立公平競爭機制，為配合我國


對WTO有關反競爭行為之防範、電信普及服務成本分攤規定、網路接續規


定、執照申請規定、稀有資榞的分配規定以及監理機關之獨立性等六大匴


管原則之承諾，我國已陸續制訂相關規範，惟應持續定期檢討榣關法規，


以建立公平競爭環境。因應解除管制之潮流，除調整現行公告發照政策，


對於不涉及頻率使用之第一類電信剌業執照，將不限執張數，並由現行「公


告受理」制度，變更為每年定期受理經營申請外並簡化執照種類及引進類


別執照制，以促進市場競爭、加速推動資訊化社會之實現。 
加速寬頻網路基礎建設以提供創新之加值型服變為全球電信業者之共


識，我亦應配合此趨勢以爭取市場佔有率，並透過產業關聯刺激整體經濟


發展與成長。目前中國大陸規定外資不能以獨資形式，而須以合資形式在


大陸陂展任何電信業務，且中國大陸擬對赴大陸投資經營固網和行動通信


業務之外商設置高門檻，規定外商在其母國經營電信之年營業額實績須達


100 億美元。因此，交通部鼓勵我電信業者透過與國外知名電信業者合資


之方式再轉投資大陸基本電信市場，擴大我方電信事業經營版圖，我國已


成為 WTO 多邊貿易體系的一員，取得與各國法律上平等互惠之地位，可


享有多邊承諾之利益，並可參與多邊貿易談判，避免遭受他國噪獨對我實


行不利之措施。因此，電信業者可積極透過轉投資方式跨足海外電信市


場，或藉由與國外加名電信業者進行策略聯盟或交叉持股等方式進軍海外


市場，透過外商豐厚的國際網路與經驗，加速國際化。自從電信市場開放


以來，各個電信業者為了因應市場之競爭，莫不投入鉅額的資金積極建設


基礎通訊網路，以提供客戶最佳的通訊服務品質以及多樣化的電信服務選


擇。其中又以行動電話業務發展的最為成功及迅速。然而，在持續開放並


且高度成長的電信事業中，還是存在者一些基礎建設上的問題，像是民眾


對於行動通信基地台一向有電磁波安全問題的疑慮、地方政府無法配合、


以及管線鋪設、道路挖掘時的民眾抗爭等。因此，有必要對於各項電信建


設與業務管理做一檢討並且尋求改善之道。 
 
 


第四節 GATS 架構下台灣服務業市場之開放— 金融業 
自1990年代開始，台灣積極進行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各項金融管制措施


陸續解除，整體金融發展邁入新紀元。其中，在銀行業務自由化方面，由


於開放民營銀行的設立，放寬銀行設立分支機構的限制，以及放寬銀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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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範圍，使得該時期台灣金融分支機構家數即增加了1,800多家，平均每年


增加近200家，金融市場由過去的寡佔市場進入完全競爭市場。由於在短


期間增加太多同性質的競爭者，而金融業務並未同幅度擴增，導致金融機


構的業務競爭加劇，競爭的結果使存放款利差逐漸減少47。金融業經營環


境的惡化由不良資產激增，逾放比率逐年攀升，不良債權的快速增加，在


加入WTO後，不僅在金融開放上做出許多努力使許多國際金融集團得已先


後進入台灣金融市場。 
一、加入WTO之金融改革： 
1、通過金融機構合併法： 
台灣金融機構家數過多，形成過度競爭，且規模太小，代表性銀行市場占


有率明顯偏低，已不足以因應當前經濟及產業發展與世界潮流，加入WTO
後，面對國際金融機構競爭將愈趨激烈，台灣金融機構的規模較外國金融


機構小，必須推動金融機構合併，以提升經營效率，政府積極催生金融機


構合併法，除對金融機構的合併提供了租稅和非租稅方面的誘因外，並允


許外國金融機構得以合併本國金融機構，以收提升金融機構經營管理能力


之效果。 
2、推動資產管理公司成立 
目前台灣銀行業逾期放款的問題已嚴重影響國內金融體系的穩定運作與


金融安全，過去對於逾放的處理，不是銀行自行催收，就是透過法院強制


拍賣擔保品以回收債權，易影響銀行正常運作或執行時間冗長，程序繁


瑣，因此政府乃積極推動資產管理公司（AMC）的成立，協助營運正常的


金融機構加速處理不良債權暨資產48。 
 三、通過金融六法： 
（1）金融控股公司法： 
在金融改革中，通過「金融控股公司法」無疑是最重要，影響也最大，近


年國際金融體制之發展，已由專業分工機制趨向於綜合經營體制，世界各


主要金融先進國家均已採行金融業綜合經營或跨業經營體制49。並於2000


                                                 
47
另外，本國銀行的資產報酬率(ROA)和淨值報酬率(ROE)也均呈現持續下降之勢，79年本國一


般銀行的平均R O A為0 . 9 % ，8 9 年降至0.39%的歷史新低，較外國銀行的ROA大多在1.25%
以上，我國銀行資產報酬率表現實屬偏低。再就ROE而言，77年至80年期間，台灣一般銀行的


ROE在14-21%之間，但89年也降至4.9%的歷史新低，觀察國際上一些經營健全、獲利良好的銀


行，其淨值報酬率多高於10%，甚至超過20%。 
48
在「金融機構合併法」中明定AMC處理金融機構不良債權之相關規定，銀行公會會員配合政  


 策，已合資成立「台灣金融資產服務公司」及「台灣金聯資產管理公司」 
49
以歐洲來說，1990年代起，無論大型、小型銀行均已朝向合併發展，並已逐漸有銀行與保險跨 


業合併的例子，其金融業跨業經營是朝向綜合銀行發展。美國自 1994 年允許銀行跨州設置分行


或以購併方式跨州經營，1998 年 11 月 12 日通過金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正式取消美國保險、證


 159







年通過銀行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大幅放寬銀行轉投資金融與非金融事業的


限制，協助金融服務業朝向跨業經營發展，增加競爭力，符合世界現代化


潮流。 
（2）金融重建三法： 
除了協助正常營運金融機構改革之外，整頓基層金融更是金融改革中相當


重要的一環，雖然基層金融機構的市場占有率低，但對於整個金融穩定影


響相當深遠。因此，2001年6月通過「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修正案」


及「金融重建基金設置及管理條例」、「存款保險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


目標是建立一套「不良金融機構的退出機制」，有助於去蕪存菁。此三法


與金融業的重建有相當關係。 
（3）「票券金融管理法」及「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 
「票券金融管理法」主要分為健全貨幣市場、強化對票券商的監督管理、


以及增強票券公司經營體質等三大部分。過去票券相關法規附屬在銀行法


之下，「票券金融管理法」提高票券業法律位階，而在該法下，將擴大票


券金融公司之業務範圍及開放取得長期資金融通，未來票券公司將可開放


辦理金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及自營業務，對企業融資非常有幫助。


「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方面，此次修訂大幅放寬保險業資金運用限制，


開放海外投資的管道，讓保險公司的投資可以多元化50。財政部參考其他


國家之銀行業開放承諾表，配合我國銀行業的實際發展情況，檢討相關金


融法規，提出我國開放金融業市場的金融服務承諾表，其中有關開放銀行


服務業之承諾事項包括開放「跨國提供服務」；開放「國外消費」，但禁


止國外金融機構從事勸誘及行銷活動；允許外國銀行在台分行應客戶要求


提供附條件開放開設海外外幣存款帳戶之申請表格及填表資訊；允許外國


人投資或設立商業銀行、外國銀行分行、銀行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外匯經


紀商、信用卡機構以及票券金融公司；開放融資租賃、支付及貨幣傳送服


務、參與短期票券之發行、金融資訊之提供與傳送、金融資料之處理及相


關軟體等業務；禁止收受外幣支票存款及發行外幣可轉讓定期存單；限制


所有形式之貸款、保證及承諾、為自己或客戶進行交易、貨幣經紀及信託


服務等業務；在業務經營方面，承諾對外國業者給予國民待遇51。 
三、加入WTO對台灣金融業的影響 
                                                                                                                                           
券及銀行業者不得跨業經營的限制，使銀行得透過控股公司方式經營證券、保險業務。 
50
此法亦強化主管機關處理問題保險公司善後的機制，目前經營不善，債信評級逐漸衰退的保險


公司，有日益增多的趨勢，而現行法令對於善後問題保險的規範，確實有不足之處，乃全面增


修相關條文，以利主管機關處理善後，有更多的工具可運用，使保戶的權益獲得更完整的保障。 
51 中國民國銀行公會，https://www.ba.org.tw/pdf/%B7%7C%B0T%B2%C4%A4C%B4%C2.pdf，
visit on 200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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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對台灣金融業的經營將產生衝擊，國內銀行必須做相當程度的調


整，積極進行組織改造，以提高國際競爭力。目前台灣相關金融法規已大


致符合GATS的原則與WTO的相關規範，僅有少數不符規定者，多為本國


銀行與外國銀行同時受到限制，並未單獨約束外國銀行分行，政府已陸續


實現加入WTO的入會承諾事項，於1989年開放國人新設民營銀行，1994
年6月財政部刪除外國人不得投資新設商業銀行之限制，且外國人在台新


設分行及分行家數及設立地點之限制，亦修正放寬。為順應加入WTO後的


國際競爭，1999年公布實施的金融機構合併法及2000年生效的金融控股公


司法，均已對外資金融機構給予100％的國民待遇。因此，外國銀行與本


國銀行將在客觀的相同條件下競爭，我國加入WTO後，短期內對銀行業的


衝擊應屬有限，惟就長期言，其影響將逐漸顯現，我國加入WTO後，國際


銀行金融集團將挾其豐富的國際金融經驗、管理操作技巧及全球網路據點


等優勢投入台灣市場，引進新的金融商品、提高服務效率，國內銀行宜利


用本土化及分支機構廣佈的優勢，接受競爭與考驗，同時，本國銀行業必


須加速提升競爭力。  
隨著國際收支資本帳的進一步開放，外資自由流動，國外資金加碼進入我


國金融、證券和外匯市場的結果，匯率、利率和股價的波動頻率及幅度勢


將加大，銀行經營風險也跟著上升，政府必須加強金融監理以因應金融市


場的新情勢，維持市場穩定；而業者需審慎因應，藉各種避險手段及加強


資產負債管理來減輕經營風險。加入WTO後，我國金融相關法規必須加以


檢討並修正，以加速金融自由化與國際化。本國銀行與外國銀行業者，經


營空間也將擴大，同時，在市場競爭激烈的情勢下，國內銀行業必須加強


開發新產品、引進國外先進管理技術、提升服務品質及效率。兩岸加入


WTO後，雙方經貿及金融互動將會增加，大陸和我國同受WTO的規範，


都將適用最惠國待遇與多邊諮商原則，兩岸經貿與金融政策都必須作相當


幅度的調整。2001年11月財政部修正「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金融業務往來


辦法」，開放國內銀行海外分行及國際金融業務分行得與外商銀行之分支


機構、大陸地區的銀行及其海外分支機構、大陸地區法人、團體、其他機


構及其海外分支機構、個人為金融業務往來，而開啟兩岸金融直接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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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單元、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課程目標： 
1. 以本土觀點出發，說明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協定)相


關法規範之理論與發展，就與 TRIPS 協定相關重要案例之引介，說明


案例選擇之原因，以國內案件為主，國外案例為輔，解析案例之重要


內容，並說明該案例對於相關法規範之意義與影響。 
2. 蒐集 WTO 架構下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協定)之內


容，及法規適用於內國法規資料，包括法律上及政策上之文獻資料，


說明所蒐集之相關法規及政策資料，依理論基礎及相關法理，討論當


前我國在 TRIPS 協定下之我國相關修法之情形，及如何相關案例。 


 
 
綜合討論： 


基於理論及案例之內容，於教學中呈現 TRIPS 協定之重要議題，並引導學


生思考相關問題之方向，分組討論、問題對答、活動設計等來活化教材內


容，簡述我國在 TRIPS 協定架構下的修法情形及參與談判過程，並就其對


我國經貿影響作討論及說明，本單元的目的在使學生從較廣的角度，思考


TRIPS 協定在我國立法之地位。 


 


第一節 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TRIPS) 
一、TRIPS簡介 
以美國為首的已開發國家為了保護其國內業者之產業科技，以重振國際


貿易的劣勢，遂於 GATT 中大力主張智慧財產權與經濟貿易的關聯和重


要性，希望藉由經貿談判，促使往來貿易國落實對智慧財產權的保 護，


經多年努力，終於在烏拉圭回合時與各國達成協議訂定智慧財產有關之


貿易協定(TRIPS)，凡 WTO 會員國，皆須制定不違背 TRIPS 的智慧財產


權保護制度。TRIPS 協定的範圍比任何先前的國際智慧財產權條約更為寬


廣，因為其包含廣泛類型的智慧財產權。TRIPS 協定係國際協定中最早有


施行細則的協定，此部分為智慧財產權保護最困難、卻對權利持有人最


重要的議題。TRIPS 協定的主要精神在於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暨其實施應


對技術創新的推廣暨技術移轉和技術傳播，及對促進製造者和使用者的


技術知識的共同利益有所貢獻，並以對社會暨經濟福祇有益、平衡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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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義務的方式進行。倘若此類措施能與協定條款相一致，成員國可自由


裁量(remain free)採取保護公共健康暨營養攝取、和在社會經濟及技術發


展極重要的行業推廣公共利益的必要措施，在強制執行條款方面，則強


制成員在其司法或行政程序中規範權利持有人有處分自由、以保護其權


利的詳細條款如民事訴訟程序、臨時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在邊境


強制執法措施暨刑事訴訟程序等方面。截至目前為止，大多數 WTO 成員


已改編立法，以實施 TRIPS 協定為保護暨執行智慧財產權所訂的基本標


準。 


 
1、TRIPS協定原則及目標 
TRIPS 所採取立法原則，係延續現行國際貿易體系之基本原則，包括國際


條約如巴黎公約、伯恩公約、羅馬公約及積體電路智慧財產權條約等規


定之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即針對特殊對象所定之原則，例


如對於開發中國家之過渡規定或權利耗盡原則等。  
(1)、國民待遇 
除巴黎公約、伯恩公約、羅馬公約及積體電路智慧財產權條約所定之例


外規定外，就智慧財產權保護而言，每一會員給予其他會員國民之待遇


不得低於其給予本國國民之待遇；對表演人、錄音物製作人及廣播機構


而言，本項義務僅及於依本協定規定之權利。任何會員於援引伯恩公約


第六條及羅馬公約第十六條第一項(b)款規定時，均應依各該條規定通知


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理事會。而會員就其司法及行政程序，包括送


達地點之指定及會員境內代理人之委任，為確保法令之遵守，而該等法


令未與本協定各條規定抵觸，且其施行未對貿易構成隱藏性之限制者，


得援用第一項例外規定。  
(2)、最惠國待遇 
關於智慧財產保護而言，一會員給予任一其他國家國民之任何利益、優


惠、特權或豁免權， 應立即且無條件給予所有其他會員國民，但其利益、


優惠、特權或豁免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免除本義務： 
(a)、衍自一般性之司法協助或法律執行，而非侷限於智慧財產權之國際


協定者； 
(b)、依據伯恩公約或羅馬公約之規定，所容許以另一國家所給予之待遇


為準而授予，而非由於國民待遇之功能而授予者； 
(c)、關於本協定所未規定之表演人、錄音物製作人及廣播機構之權利者； 
(d)、衍自較世界貿易組織協定更早生效之關於智慧財產保護之國際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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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惟此項協定須通知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理事會，且不得對其他


會員之國民構成任意或不正當之歧視。 
GATT 的一般法則均設有一般性的例外，如公共利益、國家安全。TRIPS
協定亦採行一般例外的規定，使制定及執行智慧財產權法律時，留有彈


性的空間。TRIPS 協定允許會員國在制定或修正國內智慧財產權法律及規


章時，在「符合 TRIPS 協定的規定下」採行必要措施，尤其在保護公共


健康與營養，和促進對該國之社會經濟及科技發展極為重要之部門之公


共利益上之規定。 


 
2、TRIPS之執行規定 
TRIPS 協定的落實主要是依各會員國在其國內法中確實予以執行，TRIPS
協定規定了國際智慧財產權值型的最低標準。該等標準要求會員國提供


外國權利人一定範圍的法律手段，以反制實際或潛在性的的侵害 TRIP 協


定所涵蓋置換財產之情事，包括獲得禁制令及臨時措施的可能性。此外，


TRIPS 協定義設有邊界程序及措施的特殊規定，以防止仿冒品的進口。在


多邊層次上，TRIPS 協定亦授權 TRIPS 理事會對所定執行程序及實體保


護標準進行監督。TRIPS 協定的執行條款填補了過去智慧財產權公約的缺


點。因該等公約欠缺強而有效的最低執行規範，但 TRIPS 協定下設有詳


盡的執行程序，再加以 WTO 爭端解決機制的運作，將強化智慧財產權體


系適應世界市場整合的挑戰。 
(1)、一般原則 
TRIPS 協定第四十一條簡化了執行條款主要的四個原則。即各會員國在其


國內法中應設有有效的特定程序，以處理現在即將來可能發生的違法行


為；此等程序應避免對合法貿易造成障礙，且應提供避免濫用的措施；


相關的司法及行政程序必須「公平且合理」（fair and equitable）；不得為


「不必要的複雜性」（unnecessarily complicated）、費用昂貴、繁苛


（burdensome）或可能造成「不當遲延」（unwarranted delays）。而法院及


對案件實體問題作裁判之人員所為的決定，必須以所有當事人可獲證據


為依據。且該決定必須以適時的方式產生，盡可能以書面之形式，並載


明理由。會員國對行政或司法機關初級程序的決定，須提供若干形式的


上訴審查機會。此外，會員國並無義務「在一般法律執行的體系外另建


構一套執行智慧財產權的司法體系」或在「智慧財產權的執行與一般法


律的執行之間」重新分配其資源。 
(2)、民事與行政程序及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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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的執行必須對權利人與被告雙方有相同的保護。因此，TRIPS
協定對「公平且合理」之程序除在上述一般原則有所提及外，並另設有


規定。會員國應就 TRIPS 協定所涵蓋智慧財產權之執行，提供權利人民


事之司法救濟程序。被告應有權在合理的期間內獲得書面通知。該通知


必須詳載相關內容，包括起訴的根據。若要求當事人親自出庭將會造成


其過重的負擔，則不應要求該當事人必須親自出庭。該程序所有當事人


均應被充分賦予權利，以說明其請求的根據即提出相關證據。再不違背


會員國當時既有憲法的情形下，應對當事人提供保障機密資訊的方式。


在證據規範上，TRIPS 協定設有強制對方提供資訊的規定。若一方當事人


已提出合理可得的證據證明主張，且某一足以證明其主張之證據在對方


持有之中，會員國之司法機關應有權命對方提出該證據。此外，若一程


序的當事人拒絕他方當事人接觸資訊，或提供不必要資訊或阻礙程序之


進行，會員國應賦予司法機關依據當事人所提之既有資訊，作出初步或


是最終決定的權限。會員國對權利人提供的救濟方式，包括： 
(a)、禁制令(Injunction) 
會員國司法機關有權命侵權人停止侵害行為。特別是其應有權就涉及侵


害智慧財產之進口貨品在其完成通關程序後，立即阻止該貨品在其管轄


領域內，進入商業管道。 
(b)、損害賠償 
會員國司法家關有權命明知或雖非明知，但有合理的理由應該知悉，而


侵害智慧財產之侵權人，對權利人支付充分的損害賠償，以補償其損失。


此外，會員國司法機關有權命侵權人對全力人支付相關之支出包括適當


之律師費；在適當情形下，司法機關並得命侵權人補償權利人其所失利


益，而不問侵權人是否明知，或有無合理的理由應該知悉其行為係構成


侵害智慧財產權之行為。 
(c)、沒收或銷毀 
會員國司法機關在無任何補償的情形下，應有權沒收或銷毀被認定為侵


權之貨品及可能可能製造該貨品之設唄。在仿冒商標之貨品方面，在取


下違法附著之商標後，亦不得使該仿冒商標之貨品進入商業管道。此等


救濟方式，係一獨立的民事救濟方式，並不以貨品之所有人須負刑事責


任或須賠償權利人的損失為條件。 
TRIPS 協定亦對被告提供保障。會員國必須賦予其司法機關權限，命濫用


執行程序的原告對因該程序造成被告的損害，提供適當補償。若行政程


序對案件的實體爭點，最終可導致提供民事救濟，則該行政程序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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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TRIPS 協定之原則規定。此外，為保障權利人的利益，TRIPS 協定


要求會員國必須在其法律制度內，設有「暫時性救濟措施」，以阻止將來


可能發生的侵害行為，並保全相關證據的需要。 
(d)、邊界程序及措施 
TRIPS 協定「與邊界措施有關的特別規定」係針對「仿冒予剽竊」


（counterfeiting and piracy）而設，其有別於 TRIPS 協定要求會員國對一


般侵權行為所設的其他民事程序及救濟。該規定主要係要求會員國制定


程序，並賦予其他主管機關權限，以控制仿冒品之進出口。換言之，在


權利人有正當理由懷疑系爭貨品係「仿冒商標或剽竊著作權之貨品」的


情形時，應賦予權利人向主管機關（行政或司法機關）以書面申請，要


求海關暫停該貨品之自由流通。權利人要求實施上述規定的程序時，必


須向主管機關提供充分的表面證據，並針對系爭貨品作詳細的描述，使


海關得以辨認該貨品。主管機關亦得要求權利人提出一定之擔保，以保


護被告及主管機關，並防止其濫用權利。暫停放行之有效期間自告知申


請者後之十個工作日；或「在適當情形下」為二十個工作日。在此期間


內，海關若未被告知該案業經原申請者就案件的實體爭點提出訴訟，或


該案業經授權機關採取臨時措施予以延長留置時，若符合其他進口或出


口之規定，海關及應放行。對於錯誤扣押或扣押後未起訴而放行，致進


口商、收貨人及貨主造成損害者，主管機關有權命申請者給付適當之賠


償。主管機關在不損及機密的情形下，應給予權利人或進口商扣留之貨


品進行檢驗之機會，以明指控之事實。TRIPS 協定並未要求會員國主管機


關在取得違法之表面證據後必須「依職權」暫停系爭貨品之流通，會員


國有權自行決定採行與否。此外，主管機關並應有權依照第４６條所決


定之原則對侵權貨品進行銷毀或處置，惟被告應有權對此尋求司法審查。 
(e)、刑事程序 
會員國必須針對具有商業規模而故意仿冒商標或剽竊著作權之案件，提


供刑事程序及刑事處罰。惟會員國不須對所有侵害智慧財產權的行為課


以刑事處罰。刑事救濟措施應包括足以產生嚇阻作用之自由刑及罰金在


內。在適當的情形下，應包括將侵權之貨品以及主要使用於犯罪之材料


與器具予以扣押、沒收及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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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及範圍 
與貿易相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包括了著作權及其相關權利、商標、地理


標示、工業設計、專利積體電路之電路布局、未經公開資料之保護，與


契約授權有關之反競爭行為之防制。 
1、TRIPS中有關著作權之規定 
對於文學藝術作品，WTO 會員應遵守伯恩公約第一條至第二十一條及附


錄之規定，但會員依本協定所享有之權利及所負擔之義務不及於伯恩公


約第六條之一之規定所賦予或衍生之權利。且著作權之保護範圍僅適用


於表達，不適用於觀念、程序、操作方法或數理概念等。對於電腦程式，


不論是原始碼或目的碼，均應以伯恩公約所規定之文學著作加以保護，


而資料或其他素材之編輯，不論是藉由機器讀取或其他形式，如果其內


容之選擇或編排構成智慧之創作者，即給予保護。但該保護不適用於資


料或素材本身，且對該資料或素材本身的著作權沒有影響。對於出租權


的保護，會員至少在電腦程式及電影著作方面，應賦予著作人及其權利


繼承人有授權或禁止將其著作原件或重製物對公眾商業性出租之權利。


但在電影著作方面，若電影著作之商業性出租並未在會員國境內導致著


作被廣泛錄製，因而嚴重減損著作人及其繼承人之重製權，會員國並無


義務授予電影著作人出租權。而在此就電腦程式而言，若出租的主要標


的物非電腦程式本身，則無出租權規定的適用，換言之，如電腦程式本


身並非出租之主要標的者，則會員對該項出租，不須賦予出租權。 
對表演人、錄音物製作人及廣播機構之保護，又稱為著作鄰接權


(neighboring right)，關於附著於錄音物上之表演，表演人應可防止下列未


經授權之行為：將其未附著於媒介物之表演加以附著及重製此一附著


物。表演人也可防止下列未經其授權之行為：以無線電方式播送其現場


表演及向公眾傳達該表演。但若有錄音，錄音物製作人享有授權或禁止


將其錄音物直接或間接重製之權利。廣播機構應有權利禁止下列未經其


授權之行為：將廣播加以附著、將廣播附著物加以重製，將廣播以無線


電再公開播送，及將播出之電視節目再向公眾傳達。會員未賦予廣播機


構前揭權利者，依伯恩公約之規定，賦予所廣播之著作之著作權人得防


止上述行為之可能性。著作權及鄰接權之保護得設有若干限制之例外。


在著作權方面，會員國對權利人專屬所作的限制或例外，應限於特殊情


形，且該限制不得與著作之正常利用相牴觸，並不得對權利人的合作利


益造成不合理之減損。TRIPS 協定要求給予表演人、錄音物製作人保護期


限，自附著完成或表演之當年年底起算至少 50 年，廣播為自播送之當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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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底起算至少 20 年。著作之保護期間， 除攝影著作或應用美術著作以


外，在不以自然人之生存期間為計算標準之情況下，應自授權公開發表


之年底起算至少五十年，如著作完成後五十年內未授權公開發表者，應


自創作完成之年底起算五十年；若其未作授權，則自該著作作成之該年


年終起算五十年。任何會員，於羅馬公約允許之範圍內，得訂定權利之


條件、限制、例外規定及保留條款。關於電腦程式之規定，對於依會員


之國內法所規定之錄音物製作人或該錄音物之其他權利人，可為相同處


理。但會員於一九九四年四月十五日，對錄音物權利人就錄音物之出租


已實施合理之報酬制度，且該錄音物之商業性出租不至於對權利人之專


有重製權構成實質損害者，得維持該制度。TRIPS 協定中有關著作權人權


利保護的一般原則係適用伯恩公約第一條至第二十一條及附錄之規定。


換言之，TRIPS 協定包含了伯恩公約所有的實體規定。但有一重要的例


外，此即排除伯恩公約第六條之一有關人格權的規定，如姓名表示權、


公開表示權。著作權所保護者為表達方式，而非觀念、程式、操作方法


或數學觀念本身。電腦程式，不論是原始碼或是目的碼，皆得視為文學


著作而受到著作權的保護，電腦程式的保護期間有二十五年。該條款未


規定電腦程式即使在納入電子設計(Electronic Devices) 時是否亦應受保


護；其亦未建立任何有關還原工程之標準或利用該程式的保護範圍。有


關資料的保護，TRIPS 協定規定，資料或其他素材之編輯本身，須構成智


慧之創作，始得加以保護，且此種保護不得延伸至資料或素材本身，然


保護的範圍為何，並未有規定。 


 
2、TRIPS中有關商標之規定 
有關商標之構成，是以巴黎公約為藍本，任何足以區別不同企業之商品


或服務之任何標識或任何標識之組合，應足以構成商標，因此，商標必


須具有「特別顯著性」。此類標識，無論是文字包括人名之文字、字母、


數字、圖形和顏色組合，及此類標識之組合，應得註冊為商標。當標識


本身不足以區別相關之商品或服務時，會員得基於因使用所生之識別性


而准許其註冊。會員得規定，以視覺上可感知者作為註冊之要件。在 TRIPS
協定下，服務標章與商標享有相同的保護，至於單純的顏色、商品的造


型或聲音，例如收音機的音韻或電視廣告，則未被明確包含於得構成商


標的項目之中，並不限制會員以其他理由核駁商標註冊之申請，但以該


等理由不違反巴黎公約相關條文為限。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之


性質，不得構成不准商標註冊之事由。會員應於註冊前或註冊後立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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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每件註冊之商標，並應提供申請撤銷該註冊之合理機會，會員亦得提


供對商標註冊提出異議之機會。在商標專用權方面，註冊商標之專用權


人應享有專用權，禁止第三人使用該商標，第三人在未得商標所有人的


同意下，不得在交易的過程中，以相同或類似的標記，使用於相同或類


似的商品或服務上，導致商品或服務的購買者或利用者對商品或服務本


身的來源有產生混淆的可能。若第三人將相同的商標使用於相同的商品


或服務上，則推定有造成混淆之虞，該權利不得侵害任何既存之權利，


亦不得影響會員基於使用而賦予權利之可能性。但在巴黎公約第六條之


一之規定準用於服務，決定某一商標是否為著名商標，會員應考慮該商


標在相關公眾之知名度，包括因商標之宣傳而在該會員所取得之知名


度。對著名商標的保護，主要在禁止第三人以著名商標負載的聲譽而作


商標上的利用，著名商標的保護範圍不僅止於相同或類似的商品或服


務，而擴及至非類似的商品或服務的著名商標。有關不類似於他人註冊


商標所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務，準用巴黎公約第六條之一之規定；但以


該商標不類似商品或服務之使用，有致相關公眾將該等商品或服務與商


標專用權人產生聯想，且該商標專用權人之利益有因該使用而受侵害之


虞者為限。 
會員得對商標專用權做有限度的例外規定，如說明性用語的合理使用；


但此種例外規定需考慮商標專用權人及第三人之合法權益。在保護期間


方面，商標首次註冊及每次延展註冊的期間，均不得少於七年，商標之


註冊應可無限次延展。會員可以規定商標授權與移轉之要件，但是不得


制定商標之強制授權，無論所屬營業是否一併移轉，商標專用權人應有


移轉其註冊商標之權利。會員得以使用作為商標註冊要件，但商標之實


際使用不得作為提出申請註冊之要件，亦不得僅因其預期之使用未於申


請提出後三年內實施而駁回其申請。若以使用為維持註冊之要件，須商


標專用權人無正當事由繼續三年以上未使用，始得撤銷其註冊。但商標


專用權人證明未使用係基於正當事由者，則不在此限，商標未使用係不


可歸責於商標專用權人之事由，如對該商標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務進口之


限制或其他之政府規定，應認為未使用之正當事由，如他人使用商標係


在商標專用權人監督下，則該使用應視為維持商標註冊之使用。若相同


商標使用於非類似的商品或服務，有使人聯想其與商標專用權人有某種


關聯，且損及商標專用權人的利益時，亦受到保護。商標經註冊後，未


予使用可能成為商標撤銷的原因。若非出於當事人的主觀意願，而是客


觀因素造成商標使用的障礙，例如對商標所保護的商品或服務設有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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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或行銷核准遲延，則屬有正當理由。又商標專用權人以授權的方式


授予第三人使用其商標者，應被視為符合商標使用之要件。商標授權，


不得有強制授權的規定，商標專用權人有權轉移其商標，但所屬的營業


不須與商標一併移轉。再平衡商標專用權人的合法利益與第三人利益的


情形下，得設有商標權保護的例外規定。但此例外規定的範圍如何，則


具有爭議。例如一國政府得否為公共健康的理由而對商標的使用設定限


制？加拿大政府即曾對是否可以要求煙草產品以無裝飾的包裝進行行銷


的問題，就公共政策的角度觀之，無裝飾的包裝較不易吸引消費者，並


得以減少對煙草產品的需求與消費，此時則具有爭議。。 


 
3、TRIPS中有關地理標示之規定 
TRIPS 中所稱之地理標示是指為辨別一商品係產自一會員之領域，或其領


域內之某一地區或地點之標示，而該商品之特定品質，聲譽或其他特性，


主要係歸因於其地理來源者。TRIPS 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四條分別規定一


般產品與酒類產品地理標示之保護及其例外規定。就一般產品地理標示


而言，會員應提供地理標示之利害關係人法律途徑以防止於標示或展示


商品時，使用任何方式明示或暗示該商品是產自非實際產地之其他地理


區域，而有致公眾誤認該商品之產地者；以及構成巴黎公約第十條之二


所稱不公平競爭之任何使用行為。商標包含標示不實產地之地理標示或


由該地理標示所組成者，若在該會員國內使用此地理標示於該商標指定


使用之商品，本質上將會導致公眾誤認該商品之實際產地者，該會員可


基於國內法規依職權，或據利害關係人之申請，不准此等商標之註冊或


評定其註冊無效。而商品之地理標示雖確定是該商品原產地之領域、地


區或地點，如向公眾不實地表示該商品是產自其他領域者，仍受 TRIPS
之規範。 
關於酒類地理標示，TRIPS 對於酒類和烈酒地理標示有進一步保護，


TRIPS 規定會員應提供利害關係人法律途徑，以防止將「葡萄酒或烈酒地


理標示」，使用在非產自該地理標示所表彰地區之葡萄酒或烈酒，即使其


標示商品之真實產地，或者其係以翻譯之方式使用，或伴以「同類」、「同


型」、「同風格」、「相仿」或其他類似之說明者。葡萄酒或烈酒的商標包


含葡萄酒或烈酒之地理標示，或由該地理標示所組成，而該葡萄酒或烈


酒非產自其地理標示所表彰之地理來源者，會員可基於國內法規依職


權，或據利害關係人之申請，核駁該商標註冊之申請，或評定其註冊為


無效。葡萄酒之地理標示若屬同名，且不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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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標示均應保護之。各會員應在考量確保相關生產者獲得公平待遇


及消費者不致被誤導的前提下，訂定區別同名地理標示之可行性規定。


為促進對葡萄酒地理標示之保護，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理事會


應就有關建立葡萄酒地理標示之多邊通知及註冊制度進行談判，使其能


夠適用於保護之葡萄酒地理標示於參與該制度之會員間獲得保護。酒類


地理標示與其他產品地理標示之保護不同，在於只要葡萄酒或烈酒的地


理標示所表彰之產地不實，不論該不實是否有誤導公眾或致誤認之虞，


即應禁止其註冊。 
在例外情形方面，商標之申請或註冊係屬善意，或商標專用係因善意使


用而取得，不得因該商標相同或近似於地理標示，而損及此商標註冊之


資格或有效性，或商標使用之權利，適用此等規定在該地理標示於原產


國受保護之前取得。任何其他會員有關之地理標示，若與另一會員以普


通使用之方法(the Term Customary in Common Language)作為其商品或服


務之通用名稱(Common Name)相同，則不應要求該會員對其他會員之相


關地理標示之保護，適用本節之規定。任何其他會員有關葡萄酒(Vine)商
品之地理標示，若與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生效日已存在於另一會員領土內


之葡萄品種之習用名稱(Customary Name)相同，則不應要求該會員對其他


會員之相關地理標示之保護。我國於 2002 年 1 月 1 日正式成為 WTO 會


員，有關智慧財產權部分需履行 TRIPS 協定之義務，商標法固已配合修


法以為因應，其中有關「地理標示」保護問題，因為會員間逐漸了解「地


理標示」在某種程度上類似「商標」，具有全球性的市場價值及競爭力，


如何拓展會員國內具地理標示的商品並尋求世界性的保護，已成為國際


間雙邊或多邊協定中熱門討論的議題。 
TRIPS 中有關地理標示的規定，在於保護出口產品、確保其免於被世界上


其他地區的其他製造商壟斷利用，此類產品因特殊地理環境、其所承傳


的(Inherent)性質或人為因素，致產品的商譽和特性暨品質與其特殊地理


來源出處(Origin)相關。許多農產品價值的主要部分即與其產區聲譽有


關，如括義大利火腿(Parma Ham)、法國乳酪(Roquefort Cheese)、印度茶


(Darjeeling Tea)、斯里蘭卡茶(Ceylon Tea)等。法國強調香檳酒起源於該國


北方 Champagne 地區，具有長久的歷史，因此其他國家在製造冒泡葡萄


酒之後，不得使用"CHAMPAGNE"的名義來販售。在美國的例子是柑橘


(FLORIDA)、馬鈴薯(IDAHO)、與蘋果(WASHINGTON)；此外美國也接


受 外 國 地 理 標 示 的 証 明 標 章 申 請 ， 如 印 度 的 大 吉 嶺 紅 茶


("DARJEELING")、瑞士的巧克力(SWISS)、英國的乳酪(STILTON)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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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國雖然承認法國干邑白蘭地酒"COGNAC"的証明標章，但是對於


"CHAMPAGNE"則認為該名詞在美國經過長期使用，已成為普通名詞，


不能接受地理標示的保護。這個案件目前還在 WTO 仲裁委員會處理


中。 此外，歐洲小國 Liechtenstein 王子 Prince Hans Adam II 所擁有的美


國公司，Rice Tec Inc.由印度香米地方品種與美國長秈米品種雜交育成香


米品種，在 1997 年以“Basmati rice lines and grains”的名義向美國申請專


利。按 Basmati 米本是印度與巴基斯坦的傳統水稻品種，因此這項專利就


引起兩國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的抗議。雖然該公司所育成的品種更接近


於美國的長粒型品種，而與傳統 Basmati 品種的遺傳距離較遠，但該公司


仍引用 Basmati rice 這樣的傳統名詞，顯然是有所牴觸地理標示智慧財產


權的精神。由於各國體會到地理標示與本國農產品的貿易行銷，關係頗


為密切，因此近年來引起廣泛的注意與討論。歐盟與其他 20 國就曾以產


地標示向 WTO 之 TRIPS 會提出修正意見，建議國際間應建立多邊註冊


機制，將葡萄酒及烈酒的完善產地標示保護制度擴及其他農業產品如食


物、紡織品等，甚而將地區社區之傳統產品納入 TRIPS 協議之地理標示


保護，諸如土耳其地毯、印度大吉嶺紅茶、泰國香米、中國宣紙等。歐


盟在 WTO 的 Doha 發展議程(Doha Development Agenda)下持續談判，希


望成立一個對 WTO 全體成員具合法拘束效力的地理標記的多邊註冊機


構，冀望透過一次申請(One-Stop Application)以利有效保護地理標記，並


將地理標記的保護擴大至已受保護的酒暨烈酒以外的產品。而我國既然


已加入 WTO，農業部門就應該藉此機會在國際上發聲，例如台灣烏龍茶


(Formosa Oolong Tea)可做為地理標示。不過有外國人認為在中國生產製


造，氧化(發酵)程度 60%的都可叫做 FORMOSA OOLONG。故須向 WTO
提出意見書，強調 Formosa 專屬我國的証明標章，並在國際上產生台灣


優質農產品的印象，諸如用 Formosa Fruits 的名義在國際上宣傳本土優良


水果。 


 
4、TRIPS中有關工業設計之規定 
TRIPS 協定並未規定工業設計應以何種智慧財產權保護之。會員國有相當


大的自由選擇制定國內法、獲透過未經註冊的設計權，或一般的著作權、


商標權、專利權加以保護。工業設計若具備「新穎性」或「原創性」，應


予保護。此處的「新穎性」與專利法中的新穎性多具有相同的意涵；「原


創性」則植基於著作權的概念。會員國具有相當的空間自行決定「新穎


性」或「原創性」的程度。若會員國以某一工業設計在其國內領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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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性」為基礎對其提供保護，應可視為符合 TRIPS 協定，該協定並


未規定某一設計須符合全球性程度的「新穎性」使得想有保護。又會員


國得規定，若一設計與已知之既有設計無重要的差異，或與已知之既有


設計內容的組合無重要的差異，則其不具有「新穎性」或「原創性」。會


員國亦可自行決定是否對「以技術或功能考量為主的設計」提供保護。 
TRIPS 中規定會員應對獨創之工業設計具新穎性或原創性者，規定予以保


護。會員得規定工業設計與已知之設計之結合無顯著差異時，為不具新


穎性或原創性。會員亦得規定此種保護之範圍，不及於基於技術或功能


性之需求所為之設計。會員也應確保對紡織品設計之申請保護要件，不


致因費用、審查或公告程序，不當損害尋求或取得此項保護之機會。會


員得以工業設計法或著作權法提供此項保護。工業設計所有權人有權禁


止未經其同意之第三人， 基於商業目的而製造、銷售販賣、或進口附有


抄襲或相當程度的抄襲受保護之工業設計的物品。會員國得針對工業設


計，規定有限度的例外，但以於考量第三人之合法權益下，此例外不得


與工業設計的正常利用相牴觸，且不得不合理的影響權利人的合法利


益。工業設計的保護期限最少應為十年，又 TRIPS 協定並未對工業設計


的強制授權，加以規定。在取得紡織品設計的特別保護要件上，特別是


在任何費用、審查或公告方面，會員國應確保其國內的規定不至於不合


理的減損業者尋求即獲得保護的機會，該規定僅適用於紡織品設計，在


處理商標或專利保護的相關規定上，並未有如此的保護規定，特別是在


專利方面，費用的問題長久以來為極大問題。 
工業設計對於企業而言有三個層次的作用，一為助於生產，利用工業設


計助企業把設計與生產緊密結合起來。二為助於行銷。利用工業設計助


企業把設計與顧客緊密結合起來。三為助於策略。利用工業設計助企業


把設計與企業戰略結合起來。在我國與工業設計直接相關的法，包括了


「著作權法」，原本著作權保護的是美術作品，而對於用於大批量產的設


計作品並不給予保護。在「商標法」上，商標是商品的標誌，以為了區


別自己和他人的商品為目的，工業設計與商標有部份重複性，尤其立體


商標可以作為外觀設計，而產品的標籤或標貼則屬於外觀設計專利的保


護物件。在「專利法」上，與工業設計相關的專利法主要是實用新型和


外觀設計專利方面，以保護企業研發成果，從而促進企業進行自主創新


的積極性。但目前就工業設計上在法制方面保護力度和範圍仍不夠，而


外觀設計專利申請的審查標準亦不夠嚴格且保護時間亦過短。故在改革


上亦應朝建立專門法，因工業設計所涉及的專利與專利法保護的其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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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相比，性質有很大的不同。有必要專門立法來處理，如日本即有單獨


針對設計的《意匠法》。其次應可另立專責之工業設計產權局，雖然部份


國家將外觀設計之審查工作包含在專利部門的工作範圍內，但其外觀設


計部門具有一定的獨立性，而且將把之獨立出來，設立外觀設計局。並


應考慮延長保護期且提高創造性之要求，應對產品的局部設計給予專利


保護。至於在工業產品出口，則應要求專利認證並加快授權程式，尤其


對於一些生命週期短、易被仿冒的產品的外觀設計申請。 


 
5、TRIPS中有關專利之規定 
TRIPS 中規定，凡屬各類技術領域內之物品或方法發明，具備新穎性、進


步性及實用性者， 應給予專利保護。依據 TRIPS 第六十五條第四項、第


七十條第八項，應予專利之保護，且權利範圍不得因發明地、技術領域、


或產品是否為進口或在本地製造，而有差異。而會員得基於保護公共秩


序或道德之必要，而禁止某類發明之商業性利用而不給予專利，其公共


秩序或道德包括保護人類、動物、植物生命或健康或避免對環境的嚴重


破壞。但僅因該發明之使用為境內法所禁止者，不適用之。會員得不予


專利保護之客體包括：(1)對人類或動物疾病之診斷、治療及手術方法；


(2)微生物以外之植物與動物，及除「非生物」及微生物方法外之動物、


植物產品的主要生物育成方法。會員應規定以專利法、或單獨立法或前


二者組合之方式給予植物品種保護。TRIPS 規定專利權人享有專屬權：(1)
物品專利權人得禁止未經其同意之第三人製造、使用、要約販賣、販賣


或為上述目的而進口其專利物品。(2)方法專利權人得禁止未經其同意之


第三人使用其方法，並得禁止使用、要約販賣、販賣或為上述目的而進


口其方法直接製成之物品。且專利權人得讓與、繼承、及授權使用其專


利。至於專利申請人之條件，TRIPS 中規定會員應規定專利申請人須以清


晰及完整之方式，揭露其發明，達於熟習該項技術者可據以實施之程度，


會員並得要求申請人在申請日或優先權日，若有主張優先權者，表明其


所知悉實施其專利之最有效方式。會員得要求申請人提供就同一發明在


外國提出申請及獲得專利之情形。  
在我國專利係以保障產業發明為目的，由政府依法授予專利權人一定時


間內之保護，使專利權人擁有排除他人使用、製造或銷售其發明或新型


的權利。依專利法之規定，專利可分為發明、新型及新式樣三種，新型


指對物品之形狀構造或裝置之創作或改良，新式樣指對物品之形狀、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之創作，而申請時必須先確認專利申請態樣。專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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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規定，若係職務上之發明，其權利屬雇用人，但若契約另有約定


者，從其約定。專利法第八十二條規定，專利權人應在專利物品或其包


裝上標示專利證書號數，否則不得請求損害賠償。我國專利的規定年限，


在發明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20 年，新型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0
年，新式樣專利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 12 年。根據 WIPO 統計，專利資訊


中含 90%～95%之世界研發成果，而其他文獻中僅含 5%～10%之世界研


發成果，因此妥善運用專利資訊可以縮短研發時程 60%並減少研發經費


40%，可見專利資訊在研發過程之重要性。另外，歐盟在 Doha 宣言(Doha 
Declaration)談判中扮演重要角色，確認每一 WTO 成員為了公共健康相關


理由有權核准醫藥品強制許可授權，但許多開發中國家並不具有醫藥業


的製造能力，故現行強制許可授權之制度須找到解決方法。TRIPS 生物多


樣性(Biodiversity)及智慧財產權關係，主要繞著生物多樣性公約暨各國對


其遺傳資源主權認知的相互牴觸，在 TRIPS 協定下是否有可能將遺傳資


源納入發明專利等議題即須進一步討論。開發中國家表示，TRIPS 協定應


讓步或有意使 TRIPS 協定與生物多樣性公約步向調和化，此項議題現在


Doha 發展議程下，為 WTO 談判的一部分，歐盟已採取一發展方案，準


備細審 TRIPS 協定以作有限度妥協，以確保其與生物多樣性公約能作更


有效的互動。 


 
6、TRIPS中有關積體電路之佈局保護之規定 
TRIPS 協定所指為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産權，從貿易的角度出發，TRIPS
協定明確將電腦軟體作爲文字作品予以保護。除此之外，還突出了對積


體電路佈局設計和對商業秘密的保護。  「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


條約」中做了如下規定，積體電路是指一種産品，在它的最終形態或中


間形態，是將多個元件，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有源元件，和部分或全部互


連集成在一塊材料之中或之上，以執行某種電子功能。佈局設計是指積


體電路中多個元件，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有源元件，和其部分或全部積體


電路互連的三維配置，或者是指爲積體電路的製造而準備的這樣的三維


配置。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保護的物件即爲積體電路佈局設計，在美國


稱爲「面具作品」(Mask Work)，日本成爲「電路佈局」(Circuit Layout)，
瑞典稱爲「佈局設計」(Layout Design)。TRIPS 規定在受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拘束之前提下，會員應視未經權利人授權之下列行為為違法，包


括進口、販賣、或基於商業目的而散佈受保護之電路布局、或其內積體


電路含有不法複製電路布局之物品。但後者之情形以其仍含有此種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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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電路布局者為限。會員以註冊為權利保護要件時，電路布局保護期


限，自註冊申請日或於世界任何地方首次商業利用之日起，至少十年。


當會員不以註冊為保護要件時，電路布局應自世界任何地方首次商業利


用之日起，至少十年。即使有前二項規定，會員得規定權利保護期間為


自該電路布局創作後十五年。TRIPS 協定將積體電路佈局設計之保護擴及


於含有非法積體電路的工業物品。會員國對未經權利人授權而進口、銷


售或為商業目的而散佈：(1)受保護之佈局；(2)含有受保護佈局之積體電


路；(3)或含有此種積體電路之物品，應認定為違法；但以該物品仍繼續


含有非法複製的佈局者為限。與其他智慧財產權不同的是，如行為人於


取得該積體電路或含有該積體電路之物品時並不知且無適當理由可得知


有包含不法複製電路布局情事者，會員不得視其行為違法。會員應規定


該行為人於被充分告知電路布局是不法複製後，仍可處理其擁有之存貨


及被告知前之訂單，但必須支付權利人相當於在自由協議該電路布局授


權之情形下所應支付之合理權利金。 
TRIPS 協定對積體電路佈局設計採用專門法保護，在佈局設計專有權主體


的保護上，「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定的保護主體，權利持有


人是指根據適用的法律被認爲是第六條所述保護的受益人的自然人或者


法人，TRIPS 協定規定的保護主體與「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


定的保護主體一致。我國「積體電路佈局設計保護法」規定的佈局設計


專有權的主體，即佈局設計權利人，是指對佈局設計享有專有權的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在佈局設計專有權客體的保護方面，「關於積體電


路智慧財産權條約」並不局限於半導體積體電路。目前各國主要把積體


電路保護範圍限制在半導體積體電路的佈局設計範圍內，根據我國「積


體電路佈局設計保護法」中所規定的積體電路是指半導體積體電路，也


只針對半導體積體電路的佈局設計提供了法律保護，「積體電路佈局設計


保護法」中規定，佈局設計專有權的客體是具有獨創性的佈局設計，是


創作者本身的智力勞動成果，並且在其創作時該佈局設計在佈局設計創


作者和積體電路製造者中不是公認的常規設計，如由常規設計組成的佈


局設計，其組合作爲整體符合前述條件的，也是受到保護的客體；而且


按照 TRIPS 協定的規定，將保護延伸至對含有該佈局設計的積體電路以


及含有該積體電路的物品的商業利用。而在佈局設計專有權的保護上，


「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第六條規定了保護範圍。需要權利持


有人許可的行爲：(1)、複製受保護的佈局設計的全部或其任何部分，無


論是否將其結合到積體電路中，但複製不符合第三條第二款所述原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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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任何部分佈局設計除外。(2)、爲商業目的進口、銷售或者以其他


方式供銷受保護的佈局設計或者其中含有受保護的佈局設計的積體電


路。TRIPS 第三十六條也規定了保護範圍，未經權利人許可而從事的下列


活動視爲非法：(1)、爲商業目的進口、銷售或以其他方式發行受保護的


佈局設計；(2)、爲商業目的進口、銷售或以其他方式發行含有受保護佈


局設計的積體電路；(3)、爲商業目的進口、銷售或以其他方式發行含有


上述積體電路的物品，僅以其持續包含非法複製的佈局設計爲限。 
在權利的限制方面，「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第六條規定了第三


者在評價或分析受保護的佈局設計的基礎上，創作符合原創性條件的佈


局設計的，該第三者可以在積體電路中採用第二佈局設計，或者對第二


佈局設計進行複製和商業利用，而不視爲侵犯第一佈局設計權利持有人


的權利。傳統版權不涉及此問題，傳統工業産權不允許反向工程，允許


反向工程是積體電路佈局設計保護的一個特殊規定。至於非自願許可情


形，「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定，任何締約方均可在其立法中


規定其行政或者司法機關有可能在非通常的情況下，對於第三者按商業


慣例經過努力而未能取得權利持有人許可並不經其許可而進行複製、進


口、銷售等行爲，授予非獨占許可，而該機關認爲授予非自願許可對於


維護其視爲重大的國家利益是必要的：該非自願許可僅供在該國領土上


實施並應以第三者向權利持有人支付公平的補償費爲條件。另外，任何


締約方在保障自由競爭和防止權利持有人濫用權利方面採取措施，包括


按正規程式由其行政或者司法機關授予非自願許可，但非自願許可應當


經過司法核查，當前述條件已不復存在時，該項所述的非自願許可應予


以撤銷。在善意侵權情形方面，「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定，


對於採用非法複製的佈局設計的積體電路而進行的該款所述的任何行


爲，如果進行或者指示進行該行爲的人在獲得該積體電路時不知道或者


沒有合理的依據知道該積體電路包含有非法複製的佈局設計，任何締約


方沒有義務認爲上述行爲是非法行爲。至於權利用盡原則上，「關於積體


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定，任何締約方可以認爲，對由權利持有人或


者經其同意投放市場的受保護的佈局設計或者採用該佈局設計的積體電


路，未經權利持有人的許可而進行該款所述的任何行爲是合法行爲。 
「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規定每一締約方在其領土範圍內在佈


局設計的智慧財産權保護方面應給予下列人員與該締約方給予其本國國


民同樣的待遇： (1)、是任何其他締約方國民或在任何其他締約方的領土


內有住所的自然人。(2)、在任何其他締約方領土內爲創作佈局設計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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産積體電路而設有真實的和有效的單位的法人或自然人。此原則爲「巴


黎公約」、「伯恩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上規定的一項歷史悠久的重


要原則。但此原則在「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上規定又具有特


殊意義。「關於積體電路智慧財産權條約」第八條規定，其保護期限至少


應爲八年。加入 WTO 以後，我國對智慧財産權權利保護的範圍作了調


整，使得我國智慧財産權權利體系更爲完整，在「積體電路佈局設計保


護法」中，將電腦軟體的保護延伸到「最終用戶」。所謂「最終用戶」，


就是電腦軟體的實際使用者。最終用戶侵權，主要是指購買、使用、複


製非法軟體，也包括將合法購買的正版軟體未經授權擅自複製提供給他


人使用的行爲，這種規定突破了以往將電腦軟體盜版主要界定爲非法複


製的界線；也新增加了對積體電路佈局設計的保護，過去我國對積體電


路佈局設計的知識産權從法律上未予以保護，「積體電路佈局設計保護


法」根據 TRIPS 的要求，對積體電路佈局設計提出了三個層次的保護要


求：佈局設計本身、含有佈局設計的積體電路以及含有佈局設計積體電


路的物品，包括設備儀器等。以上調整儘管反映了 TRIPS 協定的要求，


但是目前我國智慧財産權法中還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 


 
7、TRIPS未公開資訊的保護 
TRIPS 協定是第一個明文要求會員國對「未公開資訊」（Undisclosed 
Information），即營業秘密(Trade Secrets)加以保護的國際協定。自然人及


法人對其合法持有的資料，應有防止被洩露或遭他人以有違反商業誠信


方法取得或使用之可能，但該資料必須為：具有秘密性質，且不論由就


其整體或細節之配置及成分之組合視之，該項資料目前仍不為一般處理


同類資料之人所得知悉或取得者；因其秘密性而具有商業價值；且業經


資料合法持有人以合理步驟使其保持秘密性。而為實現巴黎公約第十條


之一的目的，對不公平競爭行為提供有效的保護，會員國應對未公開資


訊及提供與政府的資訊，予以保護。在「未公開的資訊」方面，受保護


的要件為：(1)該資訊必須具有機密性；(2)因該機密性而具有商業價值；


(3)且持有該資訊之人已採取合理之步驟維持其機密性。資訊持有人有權


禁止第三人再未經其同意下使用該資訊，其亦有權防止該資訊再未經同


意之下被揭露或取得。換言之，第三人不得再未經同意下以「有違商業


實務誠信方法」(in a Manner Contrary to Honest Commercial Practices)使
用、揭露或取得他人未公開之資訊。所謂「有違商業實務誠信方法」，至


少包括違反契約、違反信賴關係及引誘違反契約貨信賴關係等；至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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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是否有權以適當的方法將於秘密製程中製造之物品還原分析，TRIPS
協定並未規定。以「還原工程」之方式得知者，是否為競爭者之「商業


實務誠信方法」，仍有待認定。在「提供與政府的資訊」方面，會員國對


於廠商為醫藥品或農產品之上市許可之目的，而向政府機關提出之相當


努力完成且尚未公佈之測試或其他相關資料亦應加以保護，以防止該項


資料被他人進行不公平的商業利用。如會員為核准新化學原料之醫藥品


或農藥品上市，而要求提供經相當努力完成且尚未公布之測試或其他相


關資料，應防止該項資料被不公平的使用於商業之上。此外，除基於保


護公眾之必要，或已採取措施以確實防止該項資料被不公平商業使用


外，會員應保護該項資料並防止洩露。 


 
8、TRIPS 中有關競爭法之規定 
為防止權利人濫用智慧財產權，或防止權利人採取措施已對貿易造成不


合理之限制或對科技之國際移轉造成負面之影響，有可能需要採取必要


且不違背本協定之適當措施以處理智慧財產權與防止扭曲競爭立法之間


的關係。TRIPS 規定任一被請求諮商之會員，在其他會員有理由相信屬於


被請求諮商會員之擁有智慧財產權之國民或設有住所之人，就所規定之


事項，實施違反請求諮商之會員之法律規章，而該請求諮商之會員意欲


確保其法規被遵守者，應於受請求時與之進行諮商，但此並不影響在任


何一方會員法律下所採取之行動及其為最終決定之充分自主權。受請求


之會員應對此項諮商予以充分而認真之考慮，並應提供適當機會，並應


透過提供與該事項有關之可公開獲得之非機密資料及其可獲得之其他資


料相互合作，但須受國內法律及請求之會員就防護資料之機密性與受請


求之會員達成相互滿意之協議等條件之拘束。另外，技術授權人為避免


技術移轉後，授權相對人與之相互競爭，通常會於授權協議中附加某些


限制約款，諸如限制授權標的之銷售區域或對象。此等授權限制約款，


可能造成技術壟斷，與公平交易法之市場競爭原則相違背。會員同意有


些限制競爭之智慧財產權授權行為或條件，可能對貿易產生負面影響，


與阻礙技術之移轉及交流。會員得於立法時明定某些授權行為或條件事


屬於對相關市場之競爭產生負面影響之智慧財產權的濫用。任何會員能


夠在其國內相關之法律與規章中，採行與本協定其他條款不相抵觸之適


當方法以防止或管制此等授權行為，例如專屬性之回歸授權、禁止對有


效性異議之條件及強制性之包裹授權等。可見智慧財產權授權可能對貿


易及競爭造成負面影響，已爲 TRIPS 協定所肯定，而其具體的認定標準，


 179







則委由各國的競爭法加以授權，各國得以競爭法控制智慧財產權契約授


權的反競爭法。 
由於製藥產業研發成本愈來愈高，跨國性製藥廠商愈來愈倚重專利權的


保護，以防止模仿抄襲，以保護其研發測試成果，進而提高新藥劑產品


之獲利能力，並以銷售於世界各國為主要目標。如美國與歐洲製藥廠商


組織了一個強而有力的遊說團體，來提倡其在本國以外的專利保護；惟


在許多工業國家在傳統上排除給予食品及藥品專利權利，主要是基於這


些產品對消費者福利太重要而不能給予獨占地位；大多數低度開發國家


依循此一型態而對藥品予以較低之專利保護。但對於藥商而言，這意味


著新藥品在低度開發國家中會受到較早出現之仿製品競爭及利潤的侵


蝕；於是利用美國貿易法特別 301 條款來對付對專利權及著作權提供較


弱保護的國家；並在烏拉圭回合多邊貿易談判中達成了調和智慧財產權


法律的成果。1994 年於 Marrakech 所簽訂的「與貿易有關之智慧財產權


協定」(Agreements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RIPs)條文中，更對專利保護，尤其是製藥專利保護，有嚴格之規定。如


果跨國性藥商公司因受低度開發國家對專利權保護之鼓舞而開始研發大


量有效對抗熱帶性疾病之藥品，以義大利、加拿大及印度為案例，建議


第三世界國家可在給予新藥品專利權保護的同時，採行的對藥品價格控


制的策略，以緩和因市場獨佔力而引起之價格上升。不過此一策略亦可


能造成跨國藥商公司不願在價格管制地區出售專利藥品，並且利用專利


權阻止本地藥商生產同樣藥品之結果，印度即曾遭遇類似之經驗。依照


TRIPS 第四十條之規定，若有任何濫用智慧財產權以限制競爭，因而對貿


易造成反果及阻礙技術之轉移及散播之情事，可經由世界貿易組織之爭


端調解程序解決，一旦證實有濫用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且經向受害國及


智慧財產權擁有國雙方政府協商諮詢，TRIPS 第三十一條(K)款可允許對


系爭智慧財產權作出強制授權之規定，以「改正反競爭之行為」。而依該


規定，WTO 會員國亦可以因在一合理時期內一直無法從原專利所有權人


獲得合理之授權條款而以「適當給付報酬」獲得強制授權，開發中國家


可對那些因規避價格管制而不出售專利藥品予該國的藥商引用此一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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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TRIPS 架構下台灣有關的智慧財產權修法方向 
在台灣於2002年正式加入WTO之後，台灣為因應TRIPS協定的最低保護要求，使


相關的智慧財產權法制與國際接軌，亦促使台灣對於智慧財產權相關法制與保護


機制的迅速發展52。而智慧財產局為貫徹法律面及政策面的目標，因而制定貫徹


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計畫，其主要內容為保護智慧財產權是政府既定政策，其主


要目的不僅在履行國際義務與承諾，並在鼓勵創新研發，促進產業升級，提升國


家競爭力，藉以帶動我國經濟持續成長。53 
一、加入WTO前之法律沿革及政策54 
在加入WTO之前，為符合TRIPS的要求，就已大幅修改原有的智慧財產權法，如


商標法修正案於 1997 年 4 月獲立法院通過，並於 1998 年 11 月 1 日開始實施；


專利法則於 1997 年 5 月 7 日通過修正條文，並於加入WTO時開始實施；著作權


法部分條文亦於 1998 年 1 月 21 日實施；至於積體電路電路佈局保護法則已於


1995 年 8 月 1 日公布，並於 1996 年 2 月 11 日生效，而營業秘密法亦於 1996 年


1 月 17 日生效實施，另外亦於 1999 年 2 月 3 日修改公平交易法。並承諾在著作


權方面，電腦程式著作之保護將比照文學著作，保護期間增為終身加五十年或自


公開發表後五十年。在專利法方面，承諾將修正專利法第 134 條條文，以提供


1994 年 1 月 21 日前獲准，且於入會時仍有效之發明及新式樣專利，自申請日起


算分別有 20 年及 12 年之保護期間。於入會時，將全面執行TRIPS協定規定，不


要求任何過渡期間。並提供地理標示(包含拒絕含有此類標示之商標申請案)及著


名商標(包括TRIPS第 16.2 條及第 16.3 條規定之加強保護範圍)充分保護；將目前


所有基於雙邊協定之互惠優惠，擴大及於所有WTO會員，並取消任何互惠規定。


而在正式加入WTO之前，立法院也通過了著作權法修正案，修訂著作權法第 34
條等條文，使電腦程式享有與文學著作同等的保護，以符合入會的承諾，並通過


專利法修正案，修正第 134 條對專利採取回溯保護之規定。 
二、加入WTO後在智慧財產權法律方面的變化55 
1、對商標法的修改與所採取的新措施 
於加入 WTO 後，根據加入 WTO 的承諾繼續修改商標法，並與世界各國朝商標


制度統合及協調化而努力，因此台灣在 2002 年對商標法進行部份修正後，又於


2003 年 11 月 28 日正式生效施行。根據 TRIPS 對地理標示與著名商標的保護與


入會時的承諾，2003 年實施的商標法首先根據 TRIPS 對酒類地理標示的保護，


在第 23 條第 1 項第 18 款明文規定「相同或近似於我國或與我國有相互承認保護


商標之國家或地區之酒類地理標示，而指定使用於酒類商品者」不得註冊之外，


還在第 72 條增訂產地証明標章註冊的指引，智慧財產局也在 2004 年 9 月 2 日發


                                                 
52 馮震宇，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制之發展與重要爭議問題探討，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9 期，頁


62~63，2005/09 
53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http://www.tipo.gov.tw/service/about/about_us/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行動計


畫（95-97 年）.pdf (last visited 2008/04/06) 
54 同註 1，頁 64~65 
55 同註 1，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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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了「地理標示申請證明標章註冊作業要點」作為依據。目前，已經有「池上米」


的產地證明標章獲得註冊。至於在保護著名商標方面，2003 年修法不但在第 23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相同或近似於著名商標者不得註冊，還根據 WIPO 在 1999
年 9 月所公布的決議，亦即對著名商標或標章之保護，應包括避免增損其信譽之


餘之商標，亦不得註冊。除此之外，商標法還在第 62 條明文規定，明知為他人


之著名註冊商標，使用相同或近似該著名商標，或以該著名商標中之文字做為自


己公司名稱、商號名稱、網域名稱或其他表彰營業主體或來源之標識，因而減損


該著名商標之識別性或信譽者，視為侵害商標權，以進一步強化對著名商標的保


護。 
另外一項根據 TRIPS 所作的變革，就是根據 TRIPS 的邊境保護措施，在第 65
至 68 條所增訂的邊境保護措施規定，准許商標權人對侵害其商標權之物品，得


申請海關先予查扣之規定與程序，包括海關應廢止查扣與依申請返還保證金之法


定事由，並授權主管機關訂定實施辦法。根據此項授權，主管機關與海關特別在


2004 年 9 月 15 日訂定了「海關查扣侵害商標權物品實施辦法」，以防止侵害商


標權的仿冒品進出口而傷害商標權人的權益。 
根據 WTO 的規範與入會承諾而修改之外，2003 年修法也根據商標法條約做了


若干修正。例如商標法條約第 3 條第 7 款規定，各國受理商標申請註冊，不得要


求檢付任何營業證明文件或營業相關記載，因此 2003 年修法就刪除商標法第 2
條申請商標須表彰自己「營業」及須「確具使用之意思」的要求，僅直接規定「凡


因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欲專用商標者，應依本法申請註冊。」另外，有鑑於


商標法條約第 6 條與其他各國商標皆明定商標申請註冊採行一申請案可指定使


用於多項類別商品或服務，因此 2003 年修法特別在第 17 條第 4 項明定一申請案


得指定使用於二以上類別之商品或服務。配合一申請案可指定使用於多個類別之


制度，2003 年修法還參酌商標法條約第 7 條第 1 項與歐美日等國的規定，第 21
條明定一申請案於申請後得請求分割為二以上之申請案而不影響其申請日。另


外，2003 年修法也在第 31 條參考商標法條約第 7 條第 2 項之規定，在第 32 條


明定商標權人於異議或評定案件確定前，均可申請分割商標權。最後，有鑑於舊


法第 25 條第 2 項商標權期間延展註冊之核准，須符合法定要件並就商標實際使


用情形加以審查之規定不符合商標法條約之規定，再加上考量到進行實體審查費


時繁瑣，影響行政效率，因此 2003 年修法特別廢除延展註冊申請之實體審查，


使得延展註冊的程序得以大幅的簡化。 
為因應實務需要及國際立法趨勢，2003 年修法亦對台灣的商標制度做了非常重


大的規定，直接影饗到台灣未來對商標保護的制度。包括擴張商標之意義，參酌


國際趨勢，對表彰商品及服務者，均以「商標」一詞涵蓋之，因此刪除服務標章


的規定(第 2 條)。鑑於現今商業活動發達，傳銷媒體及廣告設計日新月異，傳統


商標表現之型態已不敷所需，為加強當事人權益之保障，特別參酌國際趨勢增訂


顏色、聲音及立體形狀亦得作為商標申請註冊(第五條)。鑑於電子商務及網際網


路之發達，原有商標使用之態樣，以不足以因應，故配合目前經濟活動發展情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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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實務上產生之問題，修正商標使用定義，使其包括「利用平面圖像、數位影音、


電子媒體或其他媒介物」等新興媒體(第 6 條)。由於 2003 年修法修正了對註冊


商標之保護，並將商標減損的觀念導入，已可取代防護商標之功能，再加上商標


制度單純化的考量，2003 年修法亦根據英國與日本的立法例，廢除防護商標與


聯合商標制度。舊法對商標註冊申請案聲明主張優先權者，要求須一併載明在外


國之申請日、申請案號數及受理該申請之國家，若未同時載明者，即喪失優先權，


不得補正。但考慮到申請案號數部份，僅係為確認與再台灣之申請案屬同一案，


為落實法規鬆綁，並與國際趨勢一致，故放鬆主張優先權的規定，而將其列為補


正事項(第 4 條)。除了上述修正重點之外，2003 年修法還採行了其他的修正，均


對商標的取得與保護有重要的影響。如採行註冊後異議制度，以縮短申請商標註


冊之時間；明定商標權之效力範圍(第 29 條)。此外，智慧財產局亦參酌國外聽


證的機制，在 2005 年 2 月 15 日發布「商標爭議案件聽證作業要點」，採當事人


申請或依職權二種方式進行，以更有效解決商標爭議糾紛。而配合商標法的修


正，智慧財產局亦配合修正或訂定了相關的審查基準，目前已完成了 15 個審查


基準與相關辦法的修改與制定工作。 
2、對專利法的修改與所採取的新措施56 
台灣在加入WTO之前，就已經根據TRIPS的規定，在 1997 年修改專利法，這些


修改內容亦是台灣加入WTO之日生效，但是真正影響台灣專利法制與專利保護


的，卻是加入WTO前後的兩次修正，並分別於 2001 年與 2004 年分別生效。除


此之外，為落實 2001 年杜哈回合談判「TRIPS協定與公共衛生宣言」，並配合農


委會決定開放動、植物專利之政策，智慧財產局亦已宣布將推動專利法的再次修


法，主要修正內容包括藥品強制授權出口、開放動植物專利及減併行政救濟層


級。經由這些修正，已改變了台灣對專利的申請與保護規範，使得台灣的專利法


得以與國際接軌。2001 年專利法之修正，其實是彙整了前後送請立法院審議的


三個修正草案，並增加台灣加入WTO的承諾事項而完成的修正，也是專立法從


1994 年修正以來最重要的修正。而其修正重點包括放寬申請的規定、明定先申


請案的地位、配合國際發展的修訂、有關新型與新式樣的專利的修正等。 
由於新技術的快速出現，再加上專利法具有國際性，而國際專利亦日趨調和，例


如專利法條約與專利法實質條約草約(Substantive Patent Law Harmonization, 
SPLT)在電子化申請、申請日、專利要件、說明書記載、單一性、核駁事由、補


充修正、無效事由的規範，再加上配合經濟發展研究會有關專利除罪化與加強專


利審查的建議，因此再 2001 年修法實施僅一年後，台灣又修改了專利法，以配


合企業發展、國際立法趨勢、以提升專利審查品質的需要。而這次的修正，比


2001 年修法更實際，有關專利標的與申請的修正方面，配合國際專利的發展趨


勢，2004 年修法不但就可專利性之爭議與不予專利事項與發明定義加以整併，


並且在簡化程序、申請人資格、優先權、與專利期間的延展方面進一步的予以強


                                                 
56 馮震宇，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制之發展與重要爭議問題探討，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9 期，頁


66~69，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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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例如在專利要件方面，就修正了專利新穎性、進步性及創作性之規定(第 22、
94、110 條)；亦刪除了舊法第 23 條以繳納規費作為取得申請日的要件規定，而


將規費的繳納視為可補繳的事項。為順應國際上對說明書撰寫方式採取鬆綁之趨


勢，並落實簡政便民之施政，則就專利說明書記載、補充、修正、更正之規定加


以修正(第 26、49、64、117、122 條)；此外亦將不予專利的情事明確加以規定，


例如將專利法中所有不予專利審定之事由予以列舉，以使專利審查人員及申請人


有所遵循(第 44、97、120 條)。有關專利爭議程序的變革方面，台灣對專利的爭


議，係採行公眾審查制度，原分為核准審定後領證前之異議制度及領證後之舉發


制度。此外還有申請人所可主張的再審查制度與審查委員依職權所為的審查制


度。而 2004 年最重要的修正，就是廢除異議制度，使專利申請案於核准後即予


公告並發生專利權效力。 
2004 年修法的重點之一，就是在新型專利制度的修正。首先，新法參酌世界主


要國家新型專利的審查制度，而對技術層次較低之新型專利，不採實體要件審查


制，改採形式審查(第 97 條)，以達到早期賦予權利之需求。其次，配合新型專


利改採形式審查，為避免導致新型專利權之權利內容有相當之不安定性及不確定


性，亦特別引進新型專利技術報告制度(第 103 條)，為了防止新型專利權人利用


此制度而對第三人技術利用及研發帶來危害，亦明確的要求新型專利權人於行使


權利前，應提示新型專利技術報告進行警告(第 104 條)。2004 年修法另一個重要


的修正內容，就是有關專利刑罰的除罪化規定。除了新型及新式樣的刑罰除罪化


之外，2004 年修法亦刪除了專利物品標示的刑罰規定。除了上述的修正外，2004
年還做了其他修正，例如修正核發專利權之時點，配合廢除異議制度與國際立法


趨勢，規定申請案一經審定，申請人即應在審定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與


第一年年費後，始予公告，並自公告之日起給予專利權並發證書(第 51、101 及


113 條)。 
3、對著作權法的修改57 
為了配合 TRIPS 的規定，著作權法已經在 1998 年與 2001 年進行修正，不過更


廣泛的修正，卻是在台灣加入 WTO 之後，一方面配合國際著作權發展趨勢，特


別是 WIPO 的兩個有關網路的著作權條約，一方面則是在美國的壓力之下進行


的兩次修正，而這兩次修正分別於 2003 年 7 月 9 日與 2004 年 9 月 1 日公布施行。


2003 年的修正在智慧財產局所提出之草案與美國對該草案所提出之建議間經雙


方協商後，僅剩下延長著作財產權保護期間為著作人終身加七十年；立法使海關


得本於職權主動查扣侵害著作權之物；以及縮短第 106 條之 2 及之 3 所定二年回


溯保護之過渡期間等產生爭議，最後則只有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為終身加七十年


未有所承諾。而行政院在審議智慧財產局的著作權修正草案時，則將美國的建議


清單納入，大幅的變更了原來的草案，共計修正三十九條，增訂十四條，總共達


五十三條。其修正重點包括名列「暫時性重製」屬於「重製」之範圍，並增訂「重


                                                 
57馮震宇，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制之發展與重要爭議問題探討，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9 期，頁 75~78，
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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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權」之排除規定；增訂公開傳輸權、散布權、錄音著作公開演出之報酬請求權、


表演人之出租權等權利，並修正公開播送之定義；增訂科技保護措施及權利管理


電子資訊保護規定；釐清專屬授權之疑義；修正合理使用規定；增訂製版權之讓


與或信託登記規定；強化著作權或製版權爭議調解之效力；明定使用盜版電腦程


式著作之責任；修正侵害著作權及製版權之民、刑責任；增訂海關主動查扣及沒


收、没入規定；增訂回溯保護過渡期間應支付使用報酬及過渡期滿不得再行銷售


或出租。由於在 2003 年修正時，部分重要的修正內容，例如科技保護措施與海


關主動查扣及沒收的規定並未能通過，再加上對侵害著作權增加門檻的規定，造


成適用上的爭議與許多民眾的誤解，認為只要不超過五件或是不超過三萬元就不


用擔心著作權的問題，因此在不到一年的時間，著作權法又再度的修法，並在


2004 年 8 月 24 日將美國所要求的各點全部通過。 
4、營業秘密與科技保護法58 
雖然台灣的營業秘密法早在加入WTO前，就在 1996 年完成立法，但是直到近年


來，有關營業秘密的案件才開始增加。由於產業對於營業秘密的重視，再加上最


高法院先後判決，若競業禁止約定並無過當，即為有效，這也使得台灣業者廣泛


的與員工簽訂競業禁止的約定。不過，廣泛應用的競業禁止約定的結果，使得台


灣有關營業秘密的案件，往往涉及競業禁止規定的違反。值得注意的，就是隨著


台灣業者積極採用競業禁止規定以防止員工跳槽，除了直接對員工以違反競業禁


止規定提起訴訟外，權利人也逐漸開始運用定暫時狀態處分方式要求法院禁止為


約員工替競爭對手工作來行使其權利。這種策略的運用，也帶來一定的問題。另


一個值得注意的發展，就是「科技保護法」的立法爭議，在企業要求加強保護營


業秘密壓力下，行政院乃指示國科會研擬「國家科技保護法」草案，國科會亦在


2002 年參酌美國經濟間諜法的立法而制定完成「國家科技保護法」草案及「台


灣地區特定高科技人員進入大陸地區任職許可辦法」，以保護台灣業者的營業秘


密，並防止不當挖角。 


                                                 
58 馮震宇，台灣智慧財產權法制之發展與重要爭議問題探討，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9 期，頁


78~79，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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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單元 世界貿易組織規則與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 


 
學習目標： 
一、世界貿易組織雖然所轄甚廣，但仍有些國際貿易議題非現行相關協定


均能提出令人滿意的處理方案，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即為這樣一個議題，


學生能透過本單元的學習，清楚認識世界貿易組織的有限性，並能多面思


考複雜的國際議題。 
二、清楚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的關係，掌握技術性


貿易障礙協定與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的關係。 
三、理解由非貿易觀點如何看待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還有那些國際組織


與基因改造物體有關聯及其功能。 


 
綜合討論： 
  選擇相關爭端解決案例，由學生模擬正反立場的兩造，探討支持與反


對基因改造生物體貿易適用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的理由 ，使學生進一


步了解國際爭端的衝突性與國際規則運用的彈性，增進對國際事務的認


識。 


 
  


消除貿易障礙與市場進入一向是國際貿易規則的核心議題，在商品貿


易方面，關稅作為一項合法的貿易保護措施，歷經關貿總協階段多回合的


減讓談判後，在稅率的穩定性及各國政府實施課稅的透明性及可預測方


面，實著有成效，在一定程度內有效控制關稅對自由貿易造成的負面影


響。然而代之而起的是各種非關稅貿易障礙，削弱了關稅減讓談判的成


果，這也是促成烏拉圭回合談判達成多項有關規範非關稅貿易障礙協定的


原因，例如關稅估價協定（一九九四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七條執行協定）、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裝船前檢驗協定、原產地規


則協定以及進口許可程序協定等。惟綜觀世界貿易組織現有的貿易協定，


所涉議題十分廣泛，有些問題已有既成協定加以規範或有賴強化其拘束，


有些議題則剛剛觸及，正反立場的辯論還在進行中尚無定論，世界貿易組


織既有的多項協定難以有效解決會員國間紛爭，成為國際貿易規範有待補


強的領域，「基因改造生物體」（以下稱「基改生物體」）(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所引發的貿易糾紛，正是這類議題的典型。 


問題的起源，來自於國際貿易規則的發展跟不上現代分子生物科技發


 186







展的進程；科學家利用基因工程的技術，使接受基因轉殖生物體的物理特


性改變，表現出人類所期待的特徵，而這種特徵是在不經人工改造、自然


狀態下的基因無從表現的；簡言之，基因工程就是操控細胞上控制程式的


技術，也就是我們通常認識的生物技術，而基改生物體就是生物技術應用


的產品。問題是這類產品與利用傳統方法生產的產品是否視為同類產品而


受相同貿易協定的規範？如擬對基改生物體作特別處理，解釋上是否與現


行貿易規則相符？本單元即嘗試就基改生物體在國際貿易上可能引發的


爭議，以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為中心，探討基改生


物體貿易與世界貿易組織貿易規則的關係，輔以相關貿易紛爭案例的分


析，呈現在現行國貿體系下基改生物體貿易的特殊性。 


 
第一節 多邊貿易體系基本原則與基改生物體貿易 


 
傳統國際貿易法則主要處理消除關稅、配額等政府邊境措施，俾利貿


易自由，但這類政府邊境措施議題通常較不易引起國內關注，因為這類措


施的規範對國外的生產者、貿易商影響較為直接，國內消費者只是間接受


影響。不過近年來有些國際貿易政策及立法，卻與民眾利害較為直接、引


起國內社會高度關切，而過去在外貿政策上一向較為沈默的消費者團體、


環保團體及其他各類非政府組織，反而在相關立法上扮演積極的支持與遊


說角色，不同於以往多係出於維護貿易商利益的國會遊說。在這樣的社會


氛圍下完成的國內立法，其立法初衷與價值取向，與過去撤除貿易籓籬的


貿易自由化宗旨實大異其趣的；當自由貿易所追求的經貿利益與各項社會


法益（消費者保護、生態環保、文化保存）的保護發生了衝突，如何取捨


就很值得深思，因為以保護國內社會法益為名的立法，有可能成為各國政


府加以運用、得以限制貿易的「非關稅貿易障礙」(non-tariff barriers)。各


國政府或許果真基於保護國內公共利益的考量，但也可能是實質貿易保護


主義障眼法，而採取這類新型的非關稅貿易障礙。事實也證明，由各國政


府片面採取措施以保護他項社會法益而造成的限制貿易，已陸續引發的國


際貿易爭端，例如美國、墨西哥間的「鮪魚－海豚案」、美國國內法被宣


告違反 WTO 規則的「海蝦－海龜案」、美國、歐盟間的「牛肉荷爾蒙案」，


以爭訟歷時逾三年之久的美加、歐盟間「生技產品案」，再再說明了世界


貿易組織架構下的國際貿易體系在處理這類貿易紛爭上捉襟見肘的窘


態。本節先擇要說明支配現今國際貿易體系的主要原則，次闡述這些主要


原則適用在基改生物體貿易上的困境以及國貿法規與國內法可能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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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界貿易組織規則的基本原則─「非歧視原則」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與「同類產品」(like products) 


 
  世界貿易組織所轄協定涵蓋的範圍更廣（商品貿易、服務業、智慧財


產權、爭端解決、貿易政策審查機制），但仍有數個根本性的原則貫穿其


間，包括非岐視原則、(漸進式、透過協商的)市場開放原則(貿易自由化原


則)、公平競爭原則(不得採傾銷、補貼等不公平競爭手段及要求法令規章


措施的透明性)、鼓勵發展及經濟改革原則（重視開發中國家地位及利益）


等，其中又以非歧視原則一向被視為最重要的核心原則；在 GATT/WTO
構架中，非歧視原則主要是透過最惠國待遇原則與國民待遇原則來落實。


有關世界貿易組織基本原則的說明，請參考第二單元「世界貿易組織的基


本原則及其例外規定」的內容，這裡只就與基改生物體貿易議題關係密的


「同類產品」(like products)概念加以說明。 
在商品貿易上，只有「同類產品」才有前述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原


則的適用，也就是進口品與被要求減讓的產品屬同類產品時，出口國才能


要求進口國依最惠國待遇與國民待遇給予優惠；換言之，同類產品的認定


是適用前述二原則的前提。問題是「同類產品」的概念為何？關稅暨貿易


總協定及世界貿易組織轄下各協定均無明確定義，只有在反傾銷協定第二


條第六項條可以找到遵循的依據。依該條之規定，產品間「相同」(identical)
或「類似」(closely resembling)就屬同類產品，但這樣的規定似乎仍未提供


能判斷產品間是否相同或類似的具體標準。依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小組


及上訴機構的見解，這個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裡出現達十六次之多的「同


類產品」一詞，尚無明確的定義，產品之間是否屬同類應依個案分別認定


之。在日本為被告的「酒精飲料案」(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
判決裡，上訴機構引用一九七○年通過的「『邊界課稅調整』工作小組報


告」(Border Tax Adjustments,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的內容，認為在不


同的個案上，應許可合理地以不同的要件來評估產品間是否具同類的性


質，該報告並建議應考量下列各項因素：產品的最終使用目的、有國別差


異的消費者的習慣與偏好、產品的特性、本質及品質等。即使如此，上訴


機構仍認為，目前沒有明確而絕對的定義能決定什麼叫作「同類」(like)，
因此在世界貿易組織體系下的各項協定裡出現的「同類」概念，應視置於


何項協定下而有所伸縮；究竟應擴張或限縮解釋「同類」一詞的概念，應


依該詞所出現的特定協定的條文及其上下文，還有適用該條文的個案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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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而決定，而且不同貿易協定裡使用相同的「同類產品」一語，應容許


有不同的解釋內涵。因此許多會員國對表示「同類產品」一語的定義有釐


清的必要，並曾要求提交討論。 
  本單元所討論的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與傳統方法生產的產品在貿易


法上是否屬同類，其認定的結果、攸關各國措施是否違反最惠國待遇與國


民待遇原則的判斷。在基改生物體的議題內，認定兩項產品是否同類，關


鍵在於認定上除了考慮產品的物理特性(physical characteristics)外，是否應


併同考量其製造過程或製造方法。就這項爭議焦點，目前無論司法判決或


學者意見仍然分歧，而過去曾發生的幾個案例，都與同類產品的認定有


關，因此判斷產品是否同類的標準還在發展當中。 
  在關稅暨貿易總協定年代有一個案，是美國、墨西哥間「鮪魚－海豚」


案59。美國依據其國內法－海洋哺乳動物保護法(Marine Mammal Protection 
Act)對墨西哥的鮪魚實施禁運，因為墨西哥的漁民在撈捕鮪魚所用的圍網


(purse-seine net)會連帶圍捕到海豚，此舉將對海洋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因


此美國依其國內法對使用圍網捕獲的墨西哥鮪魚禁止進口。世界貿易組織


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禁止進口的理由必須是基於產品本身的特質，不能基


於其生產過程，因此判定美國敗訴。從這個判決可以看出，在關稅暨貿易


總協定的年代，爭端解決小組認為使用不同方法捕獲的鮪魚為同類產品，


因此不能差別對待。 
在另一個以美國為被告的「海蝦－海龜案」60中，世界貿易組織上訴


機構判決裡曾提到，「依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二十條所許可的一般例外措


施，其形式有許多都是各國基於本國政策所為的單方立法；依關稅暨貿易


總協定第二十條（一般性例外）各款理由所採取的措施，應認為是關稅暨


貿易總協定實體義務的例外，因為這些本於國內政策所採的各項措施已被


視為具有本質上的重要性與合法性」。這個見解可以解為：各國政策如果


以第二十條各款為理由，該國即得本於其政策而單方立法以限制進口。我


們可以進一步這樣說：如果某國因為產品的製程或製造方法不同（例如基


改生物體）而異其規定，且這樣的差別待遇有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二十條


各款之一為其合理依據的話，不遵守非歧視原則應是被許可的。這個觀點


與上述美國、墨西哥間「鮪魚－海豚」案看待同類產品的觀點已有所不同。 
近年另一個與「同類產品」爭議有關的重要案件是二○○一年世界貿易組


                                                 
59 Report of the Panel, United States –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of Tuna, DS21/R-39S/155, 3 September 
1991. 
60 Report of the Appellate Body, United States – Import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hrimp and Shrimp 
Products, WT/DS58/AB/R, 12 Octob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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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上訴機構對「歐體、加拿大間石綿案」的判決。雖然過去闡述「同類產


品」概念的判決數量甚多，但石綿案判決的最重大意義在於，過去的所有


案例，從未提出「健康風險」(health risk)這一項作為區分產品是否同類的


標準，而這個標準在本案判決中被討論。本案的爭端解決小組否認「健康


風險」是認定兩產品是否屬同類的標準之一，但這個見解被上訴機構推


翻。上訴機構認為除了產品的最終使用目的外，消費者的偏好是重大指


標；而石綿的致癌性已為大家所公認，消費者選用其他替代品避免使用石


綿的偏好十分明確，這是區分石綿與其替代品的重要指標，因此否定了解


決小組的判決。石綿案的結果廣受支持永續發展人士的好評，因為將健康


風險及環境保護納入貿易協定的合法政策目標內，可以合理化「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參見本單元第五節之說明）運用在相關貿易條文


的解釋上，甚至可能用來捍衛以製造方法或製程為理由而實施的貿易措施


上，其理由在於，如果產品的製造方法或製程有人類健康上的疑慮，而健


康風險的程度足以認定產品間非同類產品的話，即使最終使用目的與物理


特性相同，也有差別待遇的可能。 
綜合以上所述，「同類產品」的認定標準是變動的，須視個案的個別情境


分別決定，而且從爭端解決實務上觀察，似乎逐漸浮現以特定公益上理由


為判定標準，不再局限於狹隘的市場進入、生產者利益觀點，這點在基改


生物體現在或未來的貿易糾紛上是十分有意義的。本單元認為，如基改生


物體有相當的健康或環保上風險，足以認定基改生物體與傳統方法生產的


產品非同類產品，予以差別待遇有其合法性，這樣的主張並非全然無據。 


 
(二)國內立法對世界貿易組織一般原則的挑戰 


 
世界貿易組織國際貿易協定的出發點，主要為生產者建構一個較為自


由、較無障礙的國際貿易市場，也就是生產者及其產品出路是主要的利益


考量，然而當各會員國國內環境可能有其他價值的追求，例如社會上對食


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污染或文化保存等方面要求，這些呼聲及隨之


對各國政府形成的壓力，使各會員國不得不採取與述自由貿易或非歧視原


則不符的立法或措施。從國際貿易上來看，這似乎是另類保護主義所建構


的新型非關稅貿易障礙，但是國際貿易規則的目的與環保、消費者保護、


甚至人權或文化認同等目標、價值不同，我們也不能說生產者的自由貿易


利益是唯一的利益，這樣的價值衝突，形成了目前在國際貿易體系內，各


國與國際大環境必須共同取捨的狀況，而在共識達成之前，那些為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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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價值而存在的國內立法或措施，置於傳統的多邊貿易體系內如何來


評價，是國際貿易研究領域的新議題，值得深思。 
以基改生物體為例，不論其為植物或動物或其加工製成品，與其各別


的非基改自然生物體相較（例如非基改玉米與基改玉米；野生鮭魚與基改


鮭魚），他們是否具「同類產品」的屬性就相當值得爭論，因為這關係著


非歧視原則普遍適用的可能性。如果基於自由貿易以外他項價值的追求，


各國對基改生物體所持的態度較為嚴格，以致於其國內立法對基改生物體


及其製品有特別規定，這類國內法規可能被認為是為保護本國生產者而排


斥外國同類產品而違反國民待遇原則；國內法的標準也有可能被認為是不


當區別同類產品，以致於獨厚某些國家，使第三國的同類產品生產者居於


不利地位，此即違反最惠國待遇原則。總而言之，國內立法或措施如果區


別基改生物體與非基改生物體而適用不同規定，很有可能被指為違反前述


非歧視原則的三大基本概念！因此如何看待基改生物體在國際貿易體系


的定位，是這類爭議的癥結所在；是否容許基改生物體在現有國貿法規體


系內有不同處遇，容有廣大的討論空間，不過可以肯定的是，在結論達成


之前，與基改生物體有關的貿易糾紛將不斷上演。 


 
第二節 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與基改生物體貿──以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與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為核心 


 
一、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基改生物體貿易 


 
（一）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概述 


  動植物動檢疫措施協定烏拉圭回合制定的新協定之一，其目的在避免


各國有關食品安全及疾病散播的國內法規造成不當的貿易限制，而農產品


正是基因改造技術應用最廣泛、基改生物體貿易的大宗（例如玉米、黃豆


等），且經常加工為人們所消費，因此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基因改造生


物體貿易有其本質上的關聯。 
在討論基改生物體貿易問題時，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技術性貿易障


礙協定總是同時被提及，然而對於該二協定在適用上的次序如何？原則上


應視各該具體措施的目的而定。一般認為，在世界貿易組織規範體系下，


各國的國內措施如涉及保護人類、動植物安全健康，免於進口之生物或食


品所攜入之病害風險，可能有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適用；如果不涉此議


題，而國內法規或措施目的只是在通知消費者相關產品訊息，例如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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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無關的標明產品成分、品質等標示要求規定，即以適用技術性貿易


障礙協定為優先（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1.6 條、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


一條第四項參照。）由於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所定要件較為嚴格，且適用


於定義較為明確的事項，且兩項協定不能同時併用，因此區分這二項協定


應適用的情況或條件十分重要。 
依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規定，檢疫措施的定義如下（動植物檢疫措


施協定附件 A 第一點）：「動植物檢疫措施包括所有相關法律、命令、規


則、要件及程序的相關規定，特別針對包括下列事項：最終產品的標準、


加工及生產方法、測試、檢驗、認證及許可程序；隔離處置包括運送動、


植物及運送過程中維持其存活的必要物質；與統計方法、取樣程序及風險


評估方法；以及與食品安全直接相關的包裝及標示要求」。 
  在此定義之下，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規範要點有三。第一，各國有


權採取必要的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且該檢疫措施應本於風險評估及科學


證據（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動植物衛生


檢疫措施不能造成專斷或不合理的歧視，且不能變成變相的貿易限制（動


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二條第三項）；第三，各國應根據現存的國際標準、


準則及建議制定其動植物檢疫措施（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三條第一


項），但在有科學正當性或適當風險評估情況下，會員國可以實施高於國


際標準、準則或建議水準的檢疫措施（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三條第三


項），而當會員國對不同產品決定不同的保護水準時，應避免恣意或專斷


地區別，導致歧視或變相的貿易限制（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五條第五


項）；如適當的科學證據不充分時，會員國可暫時採行依現有有關資訊而


定的檢驗或檢疫措施，但應設法進一步取得更多資訊，在合理期間內檢討


其所採的暫時性措施（第五條第七項）。除了上述義務，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也敦促會員國對其他會員國所採的檢疫措施或法令予以相同效力的


看待（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四條），並且應維持國內檢疫法令的透明性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七條），會員國相互間的技術協助（動植物檢疫


措施協定第九條）以及對開發中國家的特殊待遇等（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


第十條）。 
  綜觀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條文的設計，可以看出本協定在尊重會員國


為落實公共政策進行風險管理的主權行使、及各國不當實施檢疫措施造成


貿易限制有害自由貿易二者之間，力求平衡及協調。應特別指出的是，進


口貨品的防疫、檢疫乃依據各國國內法規及建制，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目


的不在替代各國國內法、提供各國檢疫標準或方法，只是慮及各國各自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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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檢疫措施可能妨害了自由貿易時應予以限制及規範，因此制定動植物


檢疫措施協定以資遵循，故本質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仍不脫貿易協定的


本質，並非以健康維護或環境保護為宗旨的國際協定。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性質畢竟屬貿易協定，世界貿易組織的精神是


控制會員國使用各種多變的貿易保護手段以確保自由貿易，然而在有關基


改生物體貿易的爭議上，各國檢疫措施所保護的法益是相關公益而非國內


生產的者市場進入利益，各國政府面對的壓力團體不同於以往的生產者而


是消費者，用原本設計目的在保護生產者的貿易協定來保護不同法益，其


實用性如何實值得深究。 


 
（二）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基改生物體貿易 


 
  基改生物體貿易議題如果涉及進口產品有害人類或動植物生命與健


康的安全性問題時，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是必須考量的重要貿易規範。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目的，在避免會員國以維護國內人民、動植物安全


健康為名而實施檢疫措施，成為變相的貿易保護措施，但該協定也允許會


員國有權採取檢疫措施或設定較高的標準，只要有足夠的科學證據能證明


有此需要以保護其國內公益。雖然該協定沒有明示其適用於基改生物體貿


易，但理論上如果與基改生物體有關的國內措施或法規，其目的與上述動


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目的相符的話，自有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適用。 
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適用於基改生物體貿易上，值得先行提出的


是，倘一會員國基於製程與生產方法不同但最終使用目的相同的產品施以


差別待遇，例如對於利用基改技術生產的穀物，以可能有害人體健康的安


全上理由而禁止進口，這項禁令如果有合於標準的科學證據為基礎，那麼


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下即屬合法，即得以主張非同類產品而不適用最惠


國待遇及國民待遇原則，當然這也是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適用基改生物體


的爭點所在。 
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架構下，世界貿易組織本身（或爭端解決機制）


並不決定所謂科學正當性的標準（除了專業能力外，還有共識達成不易等


問題），而是指定現存、而主要功能在設定國際標準的組織來主導，這些


被列舉的國際組織包括：(i)在食品安全標準方面：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 (ii) 在動物健康安全方面：國際畜疫會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iii)在與植物有關的健康安全方面：國


際保護植物公約(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動植物檢疫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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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協定第三條第四項）。上述多邊國際組織主要是由專業或技術專家所組


成，透過長期的研究及協商建立共識而發展出各該領域的標準、準則或指


導原則。 
  雖然有上述國際組織存在，但對於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的安全性，負


責設定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標準委員會，遲至二○○三年始制定通過「以


現代生物技術所獲食品之風險分析原則」(Principles for the Risk Analysis of 
Foods Derived from Modern Biotechnology) （以下簡稱「風險分析原則」），


並本於此分析原則，分別就利用基因重組植物及利用基因重組微生物製造


的食品，如何進行安全性評估分別設定了「準則」，作為各國進行風險分


析時的參考。原則上食品標準委員會通過的各項標準對各國雖不具強制


力，但透過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指定，該委員會所定的風險分析原則，


對世界貿易組織會員國即有實質的拘束力。 
無論是國家或國際組織所設定的食品安全標準，必須以科學證據


(scientific evidence)為基礎，也就是本於科學的風險分析。所謂「風險分析」


(risk analysis)是一個包含三要素的過程：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


管理(risk management)、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依風險分析原則的


規定，上市前的風險評估應本於合理的科學及充分的資訊數據，依個案而


進行(pre-market safety assessment performed case-by-case based on “sound 
science”)；本於風險評估的結果，風險管理手段的選擇與設計，例如包括


標示、上市許可條件、上市後的監視等，必須與風險程度比例相符；至於


風險溝通，它是所有利害關係人（包括政府、產業、學界、媒體及消費者）


間的互動過程(interactive process)，而且在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的階段都很


重要；也就是說，在進行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時，即應同時進行風險溝通，


故透明的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決策過程，都是風險溝通的一部分。進一步


說，在風險評估階段，科學及計量工具當然扮重要角色，但許多運用工具


及方法所獲致的結果都是實驗性的而非絕對，以致於不能提供立即的答


案；在風險管理階段，必須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考量並整合不同的社會


目標來選擇處理風險的方法；至於風險溝通階段，更必須容納不同層面的


大眾及利害相關之人來參與。聯合國糧農組織的專家諮詢報告裡，就認為


這三個階段是互動的、經常同時發生，甚至很難區分某個特定行為屬於那


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都涉及了客觀事實以外的抉擇，也就是許多屬於道


德本質或隱含道德觀念的取捨，而整個過程都必須符合食標準委員會在它


所發布的相關文件裡所提到的「合理科學分析」(sound scientific analysis)
及「其他合法因素」(other legitimate factors)的要件，這許多因素包括為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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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適當的風險分析所涉及的經濟、法律、社會、文化、環境及科學方面


的價值。因此進行食品「安全性」風險分析時，價值判斷必不可少且常引


發爭議，特別是針對利用新技術、新製造方法的產品分析，此時因對「安


全」的定義尚未有具體共識，風險分析便更具有道德面向的考量。 
  雖然對科學證據及風險分析有了上述的基本認識，但國際間對基改生


物體及其製品的安全性尚無共通標準，當各國就其基改生物體制定國家標


準時所進行的風險分析是否符合食品標準委員會的要求，以致進一步符合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規範，在實際適用上引發爭議實無可避免。下文即


分就『與「安全性」(safety-related)有關的爭議』及「科學標準(scientific 
justification)是否為全體會員國所接受」兩方面進一步說明，並附隨作者的


評論。 
1. 與「安全性」(safety-related)有關的爭議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所許可以科學證據及風險評估為基礎而設的檢


疫措施及進口禁令，必須係本於以下的目的而實施：保護人類或動物免於


食物所致的危害、保護人類健康免於動植物所攜之疾病、保護動植物免於


害蟲及疫病的危害，這是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前提；然而基改生物


體引發的安全性議題，不是因為它本身攜帶或散播疾病或蟲害、或本身已


遭污染或致毒，而是科學上它長期使用對人類健康及環境的疑慮，因此將


基改生物體貿易與食品安全性議題有關的貿易糾紛，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來解決，首先就遇到構成要件是否完全符合的疑點；再加上基改技術


的新穎及人類對基改技術的認識並不完全，用於通常食品風險評估的方法


是否適用於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而能獲得具相當信心水準的結論，仍是一


項疑問；雖然目前尚無科學報告證實食用基改食品有害人體健康，但理論


上可能是基改食品的長期效果還未顯現出來，因為基改技術的運用及基改


食品上市也不過十多年，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區分那項國內措施或法令與


食品安全性議題有關、何者無關，進而區分是否有檢疫措協定的適用，本


身就很棘手而難有定論，此所以有部分學者甚至主張，動植物檢疫措施協


定不能管理基改生物體的風險，直接從根本否定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適


用於基改生物體貿易上；再加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是貿易法規的性質，


以及安全性評估及評估過程中價值判斷上的變異性，有學者進而主張應重


啟世界貿易組織回合談判，討論修改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納入消費者利益


等社會法益的可能性，甚至應針對基改生物體貿易另立單獨協定加以規範


的需要，可見排除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適用於基改生物體貿易的說法並非


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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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學標準(scientific justification)是否為全體會員國所接受的爭議 
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重要原則就是檢疫措施必須符合國際標準及


本於科學依據，而該等國際標準及科學依據通常是專家判斷，問題是會員


國可否以這些專家判斷的科學依據不夠充分，或者標準太低(太高)而拒絕


接受所謂的國際標準、逕行以其自定標準實施檢疫措施？另一方面的觀察


是，人們通常假設科學專家的意見會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但動植物檢疫措


施協定裡要求的科學證據及風險評估，會涉及科學以外的多種價值判斷已


如前文所述，個別會員國可否以國際組織的標準與自身的價值判斷不符而


拒絕接受？這都是值得討論的課題。 
事實顯示，某些國家有相當高比例的人民不願接專家意見或裁判，寧


願受到貿易伙伴的制裁也不屈服，表現他們對進口產品安全性要求的堅


持，這樣強烈的社會力量大到連政治人物也不得不順服，美國與歐盟間的


牛肉賀爾蒙案就是典型的例子。在美國控告歐盟禁止美國使用特定生長賀


爾蒙的牛肉輸往歐盟的案件上，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均


認為歐盟的禁令欠缺足夠的科學證據，而且美國牛肉賀爾蒙的含量也符合


國際標準，因此均判決歐盟敗訴；然而歐盟以其自身本於「預防原則」


(precautionary principle)為基礎的風險評估及風險管理，認為施用賀爾蒙牛


肉的安全性不能完全被確認，相關的科學研究還不完整，因此堅持不改其


政策法令，拒絕接受所謂的國際標準，認為食用施打該等賀爾蒙的牛肉仍


有風險，為了預防未來可能的危害，仍繼續實施禁令，寧願承受來自貿易


伙伴的報復在所不惜。 
歐盟的做法意味著，在世界貿易組織的架構下，歐盟對其他會員國國


際承諾的履行上打了折扣，這是世界貿易組織絕無僅有的案例，而會員國


共同接受的政治承諾是世界貿易組織建立的基礎，面對會員國違背集體共


識的窘境，有學者主張世界貿易組織應就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重開協商，


歐盟也表示有重開協商的意願。 
  該案判決的時機恰為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NGOs）評估世界貿易組織貿易對環境、動物福利、生物科技及全球化等


議題所持立場的時候，本案判決的結果，正好讓這些民間團體更確認世界


貿易組織重視商業利益高於其他利益，歐盟的人民感覺世界貿易組織似乎


在強迫他們食用他們認為有安全疑慮的牛肉 ，這激起了歐盟社會及道德


面向上的強烈輿論及遊說壓力，歐盟在這樣的氛圍下更不可能妥協。一九


九九年在西雅圖集會的世界貿易組織部長級會議，場外爆發嚴重的衝突抗


議事件，與市民社會的集體感受不無關聯,。這些非政府組織也將美歐間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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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賀爾蒙案視為世界貿易組織面對有關基改生物體議題的指標案例，而對


基改生物體議題，非政府組織已有其既定的立場，目前還在爭端解決程序


處理中的美國歐盟間生技產品案，爭端解決小組是否會回應這些非政府組


織及市民社會的其他價值追求，目前尚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國


際貿易體系，仍視這類問題只是國家間對食品安全上科學見解的差異罷


了，不試圖另尋解決之道，那麼同類紛爭勢必層出不窮。 


 
二、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基改生物體貿易 


 
（一）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概述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前文所討論的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有其原則


上的分工，分別有其各自適用的領域範疇。凡目的在保護人類或動物免於


食物所致的危害、保護人類健康免於動植物所攜疾病之危險、保護動植物


免於害蟲及疫病危害的國內措施與法規，都適用上述動植物檢疫措施協


定，不論這些措施與規定是否與技術要求有關。依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一條第五項的規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不適用於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附


件A所定義的動植物檢疫措施，因此與食品安全直接有關的包裝及標示規


定，以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為優先，除此之外，所有工業產品及農產


品（包括食品）均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一條


第三項），這就是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基本上的分


工；不過具體的措施與法規究竟該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抑或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有時並不容易區分。基本上特定措施或法規的「目的」將決


定它是否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而措施或法規的「型態」(type)與其


是否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有關。 
  由於必須出於上述特定目的的措施及法規才有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


的適用，其範圍相對較為明確，而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適用空間則顯得廣


泛許多，舉凡汽車安全、省電裝置到食品外盒的形狀，都屬技術性貿易障


礙協定適用的範疇，許多有關人類健康的事項也包括在技術協定內，例如


藥品的限制及香菸外包裝標示等，原則上與人類疾病控制有關的事項，除


了是因動植物所致疾病外，都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特別是食品，有


關標示要求、營養成分說明、品質及包裝規定等通常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


定無關，但如果相關規範事項有關食品受微生物污染、農藥及動物用藥殘


留標準、許可添加物等事項，又屬於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管轄。以基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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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BT maize)為例加以說明，如果為預防蘇力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可
能危害國內有益昆蟲而禁止進口基改玉米，就可視為以保護動物免於致病


生物體危害為目的的措施，應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如果國內產品標


示法規要求應標示產品含基改成分、以單純提供消費者訊息為目的，這類


規定應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可見在選擇應適用的協定必須十分謹


慎。雖然有時會有人主張將兩項協定同時適用於個別的措施上，但一般見


解及實務上只有一項適當的協定可以引用，但至目前為止，世界貿易組織


爭端解決程序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實體規定作成判決的案件並不多。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裡提到兩類技術性限制，分別稱為「技術性規則」


(technical regulations)及「標準」(standards)。所謂「標準」，依該協定附


件一第二點的說明，是指「經公認機構認可、以供公共且重覆使用而不具


強制性之產品特性、製程及生產方法之規則、指南等文件」；而會員國的


國內措施或法規合於下述四要件即為「技術性規則」：(i)規定產品內在或


相關特性及其製程及方法的文件；(ii)適用於特定產品或一組產品；(iii)其
適用具強制性；(iv)非檢疫措施性質。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附件一第一點有關「技術性規則」的定義如下：


「適用上具強制上、規定產品特性或其相關製程及製法，包括應適用的行


政規定的文件。該文件亦得包括或僅規定適用於產品、製程產方法之專門


術語(terminology)、符號(symbols)、標記(packaging)或標示要求(labelling 
requirements)的規定」。所謂「產品特性」一語，世界貿易組織上訴機構在


歐體石綿案判決中對產品特性要件有詳細的闡釋。它認為所謂產品特性包


括客觀上可以認定的情狀、品質、特點或其他足資區別的標記；因此舉凡


產品的組合、大小、形狀、顏色、織法紋理、硬度、延展性、易燃性、導


電性、濃度及黏稠性等，均足以標示產品特性，而且有關上述產品特性的


規定，可以正面表述（應包含某種特性）或負面表述（不應表現某種特性）


的方式為之。另外技術性規則必須適用於一項特定產品或一組產品，否則


該技術性規則無從適用，因此會員國在準備適用某項「技術性規則」時，


必須將擬實施的「技術性規則」所適用之產品對象，連同其目標及理由等


要點，一併經秘書處通知其他會員國（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2.9.2 條參


照）。因此在歐體石綿案判決中，上訴機構認為「含有石綿纖維的產品」


為產品特性的描述，法國禁止含有石綿纖維產品進口的法令也同時列舉了


例外產品的行政規範，因此符合「技術性規則」的要件，故有技術性貿易


障礙協定的適用。 
在這裡應補充說明的是，無論是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或動植物檢疫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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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協定都鼓勵會員國採用既有的國際標準，但兩協定在適用國際標準的必


要性有程度上的差異。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下，各國應依國際標準規定


其檢疫措施，如採用比國際標準為高的標準，必須以科學的風險評估為根


據；相反地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之下，各國政府可以基於氣候、地理因


素(climatic or geographical factors)或根本的技術性問題(fundamental 
technological problems)等其他理由，認為國際標準無法有效達到合法目的


而不採國際標準，因此似乎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下，不像動植物檢疫措


施協定一般強調國際標準的重要性（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2.4 條參照）。


不過似乎也不能因此武斷地排斥國際標準，仍必須仔細衡量現有國際標準


與達成國內合法目的間的關聯性。在歐體─沙丁魚案中，歐體禁止以


Sardinops sagax 這類魚製成的罐頭標示為「沙丁魚」上市，這與國際標準


許可該類小魚製成的罐頭只要在標示註明來源或進口國已知的通常名


稱，就可以用「沙丁魚」之名上市的規定相違背；小組認為國際標準的規


定足以讓歐體消費者知道這類罐頭不是他們所知或通常所稱的「沙丁


魚」，已能滿足歐體規則所要達成的合法目的，因此歐體不以國際標準為


基礎的措施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上訴機構也肯定國內「技術性規則」


應依據國際標準的見解，認為歐體法規不能更為相反的規定（即國際標準


許可而國內法規禁止），因此維持了小組原審的判斷。 
  除了上述基本概念之外，各國在實施「技術性規則」時，在非歧視原


則的大前提下，對適用於特定產品或一組產品的「技術性規」，應出於追


求合法目的，同時不能對貿易造成不必要的限制，且考量如果該目的不能


達成的風險。先談追求合法目的這一項；所謂合法目的得包括評估國家安


全、預防欺騙行為、維護人類健康或安全、維護動物生命或健康、環境保


護等因素（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2.2 條參照），但這不是窮盡所有可能的


列舉規定，從條文的文字來看(…inter alia…)，各國國內「技術性規則」的


目的許可不以上述為限，因此若以保護消費者、市場透明性及公平競爭為


目的技術性規則亦無不可。而此處所提的追求合法目的、手段目的應符合


比例原則、以及應不造成不必要的貿易限制等要件，都與基改生物體有關


的國內措施密切相關。 
  會員國在制定「標準」及「技術性規則」時，應評估如果合法目的不


能達成時的風險(… technical regulation … to fulfill a legitimate objective, 
taking account of the risks non-fulfillment would create)，而其評估應考量可


得的科學證據及技術資訊，還有相關的加工技術及產品最終使用目的（技


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 2.2 條參照）等因素，這項有關風險評估的規定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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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相較，實屬寬鬆許多。由這項差異觀之，再加上前述技


術性規則容許滿足各種不同的合法目的，我們似可推論，與基改生物體有


關的具體措施，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下可能較容易成立其屬合法的主


張。 


     
（二）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基改生物體貿易 


 
  各國與基改生物體有關的國內措施如果不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的規定，其目的必須合法、手段合比例、不造成貿易限制，技術性貿易障


礙協定第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已如上述，然而與基改生物體有關的相關爭


議之一，就是基改生物體可能造成的風險尚未能完全確定，因此與基改生


物體有關的國內技術性規則造所形成的貿易限制，究道是否與產品可能風


險成比例，自是言人人殊、眾說紛云。就此另有人提出不同見解認為，技


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沒有所謂手段目的比例(proportionality test)問題，該條文


應作如下解釋：在會員國自己選擇的保護水準下，為達到保護水準所採用


的手段是否會造成不必要貿易限制；換言之，如果一國實施的保護水準較


高，為達這個高水準所採的措施，如不造成比達成目標更為嚴格的貿易限


制，就算符合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即採所謂的「必要原則」(necessity 
test)。就基改生物體貿易而言，如果某國對基改生物體的「技術性規則」


設定較嚴格的標準（例如歐體對基改產品的標示要求、文件證明等），且


是達成其保護水準的必要手段，倘該規則沒有對貿易造成不必要的限制


(not more trade-restrictive than necessary)，即便可能造成相當的貿易限制


(considerable trade-restrictive impact)，該規則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下似乎


仍屬合法。 
對於「必要原則」這項見解，吾人認為並非全無理由。前文曾提及技


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在規範上的重大差異，就是技術


性貿易障礙協定對國際標準的重視程度相對較低，該協定許可各國以其他


理由而認定國際標準在其本國不適用；換言之，保護水準可能因國而異，


各國為達到其各自保護水準的措施當然有別，因此手段與目的間是否符合


比例，便不能一概而論。所以就有關基改生物體的「技術性規則」而言，


如果某國對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設定極高的風險水準，尤其在基改生物的


風險評估尚無定論及欠缺國際標準的情況下，採取高度預防措施雖可能對


貿易造成相當影響，卻係為達成其保護水準所必要，倘不致對貿易造成不


必要的限制，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之下應屬允當。不過本單元認為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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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解的重大缺點，在於如何避免使各國有關基改生物體的「技術性規則」，


流為國內生產者的護身符，成為變相的保護主義。關鍵仍在於基改生物體


的可能風險尚無普世接受的見解，倘各國可以任意宣稱所謂不可知的風


險，進而將保護水準無限上綱的話，不啻為貿易障礙另著闢蹊徑，不可不


慎。 
再進一步言，倘未來國際標準設定機構已對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決定


任何國際標準的話，參照前文「歐體－沙丁魚案」判決的邏輯，有關基改


生物體的「技術性規則」，仍應有國際標準為基礎或依據，如果有刻意不


遵守而無另人信服的理由，恐怕不易通過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檢驗。 
  在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尚無國際標準的前提下，有關基改生物體貿易


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重要議題有二，其一是基改產品的標示問題，


本單元將於下一小節專節說明。另一議題則是，禁止基改生物體進口的國


內法規是否為技術性規則而受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規範？就這個問


題，世界貿易組織上訴機構在歐體石綿案的判決值得參考。上訴機構在該


案判決中認為法國的措施，整體而言是針對所有含有石綿這個特性的產品


加以規範、且對特定的石綿製品適用例外許可的行政規則，故性質上為「技


術性規則」，有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適用。再進一步為實體問題分析，


即探討法國禁止含石綿的產品進口的國內法規是否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


協定時，上訴機構卻認為，有關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所規定的實體義務過


去未曾有過深入討論的案例，且本案小組判決又錯認法國的國內禁令性質


上非「技術性規則」，也因此小組對於法國所採的措施是否合於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就沒有任何討論，上訴機構除了推翻小組的錯誤認定外，就是


否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實體義務這點，無從進行任何法律爭點或法


律解釋 (issues of law or legal interpretations)的審查、分析，因此該案判決


裡就這個問題沒有進一步表示意見。這個結果實在令人扼腕，因為與技術


性貿易障礙協定有關的案例絕無僅有，而本案在上訴機構認為有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適用的情況下，卻無法進一步分析術性協定的實體規範或要


件，也無從藉此案探知上訴機構的見解，令人有功虧一簣之感。 
本案上訴機構判決之於基改生物體貿易，其意義似可解為：歐盟延宕


基改食品（產品特性）進口許可程序，造成實質限制基改食品進口的效果


（行政規則而影響貿易），有可能被定位為「技術性規則」而受技術性貿


易障礙協定的規範，但是否符合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實體要件，有待日


後在他案中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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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基改生物體的產品標示 


 
  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由於製程與方法的特殊性，許多國家即以國內法


規要求進口的基改生物體或含基改物質的產品，應作出標示，此即強制標


示制度(compulsory labelling)。除了因食物所致疾病影響人類健康而適用動


植物檢疫措施協定外，一般產品標示均適用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此觀技


術性貿易障礙協定附件一的相關定義自明，應無疑義。問題是對基改產品


要求作強制標示是否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這是另一項持續加溫的爭


議。 
  對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的強制標示制度與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相


容性，問題焦點仍在最根本的「同類產品」認定。倘認為基改生物體及其


製品與傳統產品為同類產品，則當無要求對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強制標示


之理，否則這樣的差別對待將違反非歧視原則。世界貿易組織的技術性貿


易障礙委員會（以下稱「技術委員會」）(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十三條參照)對各國就「同類產品」認定上


的立場分裂，知之甚詳。 
  紛爭正式的起點，係因一九九八年六月三日歐洲共同體通過一項有關


基改產品的強制標示規則（以下稱「歐體標示規則」），於同年九月三日生


效。該歐體標示規則正式生效前，美國在一九九八年七月即於技術委員會


會議上表達對該規則的憂慮，認為該規則未來將對貿易造成負面影響，包


括巴西、加拿大、紐西蘭等國家亦同表關切。歐體雖即時對各國的看法提


出書面說明，但美國仍不滿意，在歐體標示規則生效後正式向技術委員會


提出書面聲明，表達其不同見解。 
  綜合雙方的主張略為，肯定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與傳統產品是同類產


品的理由，主要是基於「實質相同」原則(a substantial equivalence test)。實


質相同的概念，最早是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於一九九三年提出，且獲聯


合國農糧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的肯定，其要旨就是將基改生物體及其製品


與最相近的傳統產品相比較，比較其是否有預期或非預期的差異存在，並


以這些差異作為進一步安全評估的重點，因此實質是否相同的比較本身不


等於食品安全評估的全部，而是安全評估的起點。在產品標示的爭議中，


實質相同論者認為，基改食品無論就其成分、品質及安全性方面，與其他


方式生產的產品完全無異，因此應視為同類產品，如果特別針對基改產品


作標示反容易對消費者造成困擾，且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非歧視原


則。反對採實質相同論者則宣稱，利用基改技術造成基改產品帶有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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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不同的去氧核糖核酸或蛋白質，以實現其利用基改技術所欲表現的特


性，因此這二類產品間有物理上差異，故非同類產品，因而沒有非歧視原


則的適用，更何況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本即許可各國本於產品的製法及製


程來區別產品而制定「技術性規則」及設定「標準」（技術性貿易障礙協


定附件一第一及第二點參照），特別針對基改產品強制標示的要求並不違


法。 
  事實上有關實質相同原則、產品標示及貿易問的關聯性，負責設定食


品安全國際標準的食品標準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對實


質相同原則所採立場為何，將是重要的關鍵。雖然食品標準委員會所設各


項標準是任意性質的，各國不一定要遵守，但是它畢竟是公認的國際標


準，前述的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中就明定有關食品安全標準，應以食品標


準委員會所設為準，結果間接對世界貿易組織全體會員國造成拘束力；即


使沒有這樣的間接拘束力，一旦食品委員會正式採用特定標準，對不願接


受該標準的國家，也形成無比的國際壓力；換言之，如果食品委員會對基


改食品的標示問題，正式確認以實質相同為原則，對於反對實質相同原則


並對基改食品實施強制標示的國家，就可能被指為違反非歧視原則進而違


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因此食品標準委員會是正反兩方十分重要的戰


場。 
食品標準委員會下設有專門負責食品標示的次委員會──食品標示


標準委員會(Codex Committee on Food Labelling)，在它今（二○○五）年


五月的會議中，以美國為首的基改食品輸出國即反對對實質相同的基改產


品作標示，僅同意就成分、營養價值或過敏源等方面表現實質差異的基改


食品作標示，當然以歐盟為首的其他三十多個國家，則支持以是否利用基


改技術為製程（亦即不論實質上是否相同），決定應否對食品作標示。兩


派角力至今仍在持續中，尚未有具體結論。而即便食品標準委員會最終不


採實質相同原則，那究竟又該用什麼標準來決定，勢必仍相持不下短時間


人難有定論，過去歐體石綿案中所爭執是否應考量影響人類安全因素，還


有目前仍在爭訟中的歐體生技產品案，都是明顯的例子。 
有關基改產品的強制標示制度與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的相容性，還有


另一個問題，就是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二條第八項規定，各國在制定「技


術性規則」及「標準」時，應基於產品的實用性(performance)而非基於設


計上或描述性的特徵(design or 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為標準，這項義務


是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無所。如以產品的製法與製程區分產品，但不同產


品間卻有相同的實用性，那麼對基改產品的強制標示制度就是一種差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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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恐怕不符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而有違法之嫌。 


 
第三節 生物安全議定書與預防原則 


 
  由前面各節的論述我們會發現，無論是基改生物體之於動植物檢疫措


施協定，或基改生物體之於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所有紛爭都歸結於一個


根本，就是「同類產品」的概念。它是國貿法的核心，用以運作重要的非


歧視原則以貫穿整部國貿法體系，但可惜同類產品的概念並非望文生義般


容易定義。究竟用什麼標準決定同類產品？攸關國家是否遵守國際貿易法


上的義務。除了產品特性之外，可否以製法或製程來區別產品間是否同


類？那以維護健康、環保、消費者保護、文化等理由又如何呢？基改技術


的導入更使同類產品的內涵有再加審視的必要。國際貿易體系亟思如何在


現有的貿易協定下，容納基改生物體貿易的特殊性並加以規範，但都必須


透過高難度的解釋與引申，才獲致間接適用的可能，而且還不確定是否果


真能這樣適用，其原因不外係因國際貿易協定本來就不是針對基改生物體


而存在，在制定當時，不曾想像基改生物體對國際貿易規範的衝擊。但國


際間其他領域對現代生物科技可能帶來的影響，早已有熱絡的討論。二○


○○年一月在蒙特婁通過、已於二○○三年九月十一日生效的「卡塔赫納


生物安全議書」(Cartagena Protocol on Biosafety )（本單元以下簡稱「議定


書」），就是第一個以現代生物科技為主題的國際條約，特別針對基改生物


體（在議定書內稱「改性活生物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s)）的跨國界


移動加以規範。該議定書係本於「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本單元以下簡稱「公約」）內的相關條文為依據，自


與公約密切相關；然而議定書的內容對基改生物體貿易有影響深遠，甚至


被認為是就基改生物體的「事實上貿易協定」(‘de facto’ trade agreement)；
更重要的是，議定書的規定與世界貿易組織貿易協定似有扞格之處，以致


於在討論基改生物體貿易時，有將議定書內涵一併論及的必要。以下先簡


述議定書的主要規定，進而討論預防原則與國際貿易法的相容性問題。 


 
一、生物安全議定書簡述 


 
（一）議定書適用範圍──改性活生物體(living modified organism, LMO)
的定義 
  議定書第四條規定，在考慮人類健康風險下，本議定書適用於所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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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持續使用有負面影響改性活生物體；而改性活生物體


的定義，則指任何以現代生物技術而獲得遺傳物質新異組合的活生物體


（第 3(g)條）；再進一步解釋何謂活生物體，是任何能移轉或複製遺傳物


質的生物實體，包括無繁殖能力的生物體、病毒及類病毒（第 3(h)條）。


至於現代生物技術的定義，則明白排除傳統育種、選種所使用的技術（第


3(i)條），這意謂以傳統方法產生的生物體不包括在議定書的改性活生物體


定義範圍內；換言之，議定書承認了基改生物體及傳統產品這兩類產品的


區分。而議定書使用「活」生物體的用語，似乎隱含排除適用已非屬「活」


的性質的改性活生物體製品（不能移轉或複製遺傳物質者），例如新鮮蕃


茄與加工過蕃茄、生玉米與玉米罐頭，都是活性及非活性的對比。人類使


用的藥品因為有其他的國際組織（例如世界衛生組織）及協定加以規範，


所以也完全不適用本議定書（第 5 條）。 


 
（二）事先知會同意程序(Advance Informed Agreement Procedure) 
  議定書的最重要核心就是本小節要說明的「事先知會同意程序」。為


了保存環境生物的多樣性，慮及基改生物體釋放至自然界中對生物多樣性


的維護及持續使用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出口國如果有意將基改生物


體跨國界移至進口國的自然環境中，應先知會進口國並應嗣進口國同意之


後始能出口，這就是事先知會同意程序的設計概念。 
  議定書在第 7~10 條及第 12 條規定事先知會同意程序。出口國在基改


生物體被有意地跨國界移動前，應以書面向進口國提出通知，該書面應提


供至少如議定書附件一所列的特別資訊，其中包括對該基改生物體的風險


評估報告（第 8 條及附件一）；進口國應在 90 天以內以書面向出口國確認


已收到通知，並應在收到出口國通知後 270 天內決定是否同意進口，以書


面分別向出口國及「生物安全資料交換所」(Biosafety Clearing-House)告知


其決定，決定的內容則有以下幾種可能：(i)無條件或有條件許可進口；(ii)
禁止進口；(iii)要求補提更多資料；(iv)延展作成決定的期間（第 9, 10 條）。 
  事先知會同意程序只限定適用於將基改生物體「有意地釋入進口國環


境中」(intentional introduction in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Party of import)，
所以基改生物體如果只是過境，或有特定用途，就沒有事先通知的問題。


特別的是，事先知會同意程序也不適用於直接作為食物、飼料或供加工用


途的基改生物體(for food, feed and for processing, ‘LMO-FFPs’)；簡言之，


基改生物產品(commodity)也不在事先知會同意程序適用之列，它適用的是


第 11 條的他項程序（見後述）。舉例而言，出口玉米種子供田間試驗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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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及許可程序，但出口玉米供猪農作動物飼料就不必如此大費周章，不


必經過嚴苛的通知及檢驗。 


 
（三）適用於食品、飼料及加工用途的基改生物體的特殊程序 


  大部分的基改生物體貿易，都是作為食品、飼料及加工用途（例如黃


豆、玉米、棉花），議定書針對這類產品另設適用的程序，主要是透過生


物安全資料交換所，建立一套多邊的資訊交換體系，這主要規定在第 11
條。這是議定書協商過程中不同國家利益折衝的結果。以美國為首的農農


出口大國，認為如果將所有的基改生物體都適用上述事先知會同意程序，


那麼全球的農產品貿易將不能運作，而且這些商品目的也不在釋放自然環


境中，不會造成環境多樣性的衝擊。 
  締約國如果決定出口基改生物體供作食品、飼料或加工用途，應在決


定後的十五天內，透過生物安全資訊交換所，通知所有其他締約國，提供


必要的資訊。這些資訊的內容應包括出口申請人的詳細資料、與擬出口基


改生物有關的詳細訊息、出口國同意出口的決定、還有風險評估報告等（第


11(1)條及附件二）；其他締約國則可要求出口國提供更多資訊，並依其各


別國內法律體制決定是否許可進口（第 11(3), 11(4)條）；另外議定書每個


締約國都有義務向生物安全資訊交換所提供與作為食品、飼料及加工用途


的基改生物體有關的法令規章，以利透過該交換所加以公布、傳播。 


 
二、議定書、預防原則與貿易協定的互動  


 
  按議定書的要求，基改生物體的跨界移動，不論是適用事先知會同意


序者或供作食品、飼料或加工用途者，出口國都應提出風險評估報告(a 
report of risk assessment)；在科學界或各國仍未有共識的情形下，議定書附


件三裡，對於風險評估應使用的方法及應注意之要點仍加以規定。由於對


基改生物體的風險本質及程度仍無定論，科學上的不確定是否可作為禁止


或限制基改生物體進口的依據；換言之，我們是否以為了預防科學上不確


定的風險，即對基改生物體有不同規定，甚至禁止進口，這是基改生物體


貿易問題上科學與法律的交會點，形成政策擇擇的困境。 
  預防原則的概念，首見於一九九二年聯合國環境暨發展會議所發表的


里約宣言(Rio Declarat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該宣言第十五


條原則主張：「各國政府應盡其所能採預防措施保護環境；如果有嚴重或


不能回復的危險，欠缺科學定論不能作為暫停採取有成本效益且能防止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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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惡化措施的理由。」在議定書協商的攻防過程中，歐體及開發中國家主


張依據預防原則，即使仍缺科學上明確的證據，各國政府有權採取預防性


的措施；以美國為首的集團則認為事先知會通知程序很容易大開保護主義


大門，因此風險評估必須本於合理的科學(sound science)為基礎。 
觀察議定書定案後的內容，在第一條明白指出，「基於里約宣言的預


防原則，本議定書的目的，係為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的保存及持續利用有負


面影響的基改生物體的移動、處置及使用，確保有適當的保護水準」；而


且基改生物體跨國界移動的風險評估，「因科學資訊不足以致於欠缺科學


確定性時，不妨礙締約國為了避免或降低潛在負面影響，對於基改生物體


的進口作適當決定」。這項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與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


隱晦不彰的預防原則，在議定書裡大方展現，是議定書與貿易協定明顯不


同之處。雖然議定書不是世界貿易組織所轄的貿易協定，但它明文規定進


口國可以在缺乏足夠科學證以致於科學確定性不足的情況下，為了預防未


來可能的風險，採取必要的措施；其結果也顯然與貿易協定相衝突，其對


國際貿易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難怪議定書會被稱為「事實上的貿易協」。


不過締約國有權採預防措施的規定是權利而非義務，而且這項權利可能受


到限縮，就是當有新的科學證據存在時，在出口國要求下，進口國應重新


檢視其有關基改生物體的決定（第十二條第二、三項）。 
  議定書與現行貿易協定另一項可能的衝突，就是議定書第二十六條明


文承認各國在決定是否許可基改生物體進口時，可以衡量基改生物體對生


物多樣性造成衝擊所引致的社經層面考量(social-economic 
consideration)。這好似給各國一項空白授權，隨時可以填上一個社經理由，


這種法律上不確定概念可以是各種限制貿易的可能，締約國的具體措施雖


以議定書為依據，卻極可能與國際貿易協定相違！雖然同條也規定締約國


仍應遵守其他國際義務，但亦不表示議定書的地位次於其他國際條約，國


際社會同時適用兩套不同價值體系的國際法，在具體問題上陷入兩難的處


境實不可避免。在議定書協商過程中，議定書與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的關係


也是攻防激烈的爭點，議定書最後是在前言裡表示：「．．．認識到貿易


協定應與環境協定相輔相成以期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強調不得將本議定


書解釋為締約國依其他現有條約的權利與義務有任何改變；且認為上述各


點無意使本議定書附屬於其他國際協定之下。」這些折衷協調的用語對於


解決議定書與貿易協定間的衝突實在幫助有限，究竟是依貿易法的原則來


解釋環境協定，或依環境協定的精神來解釋貿易法，似乎都可能成立，在


國際法上如何發展出一套解決或解釋模式，值得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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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定書內還有一項與貿易協定有關的規定，就是對基改生物體跨境移


動時是否應明確標示及提供證明文書(identification and documentation) 的
問題。對於供食用、作飼料或加工用途的基改生物體的進口，如果進口國


考量該等物品來源的可追溯性(traceability)及國內強制標示制度的有效性


(feasibility)，那麼裝船前的明確標示及相關文書要求就很重要，這也是議


定書協商過程中各立場不同集團爭執的焦點之一。例如美國一向反對對基


改生物體的強制標示，且認為標示將增加生產者的負擔；歐體基於預防原


則的意識當然認為可追溯性的重要。議定書的規定，最後是仿事先知會同


意程序一般，區分有意釋放於環境中的基改生物體（目前主要是種子）與


直接作為食物、飼料或供加工用途的基改生物體兩類。只有前者才必須有


文件明確表明其為基改生物體，具體說明其名稱及相關特徵，還有其他特


別資訊（第 18(2c)條）。如果是其他的穀物商品，出口商只要在單據中表


明「可能含有」(may contain)基改生物體並且無意釋放於自然環境中即可


（第 18(2a)條）。二者的待遇非常不同。   


 
三、與預防原則有關的個案───歐體生技產品案 


 
歐體肉品賀爾蒙案是世界貿易組織曾處理與有關預防原則的代表案


例，我們試著由這個案例理解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對適用預防原則


的態度。 
在歐體肉品賀爾蒙案上訴過程中，歐體提出預防原則是習慣國際法


(customary rule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主張，這項原則不僅適用於風險管


理，也適用於風險評估階段，所以當相關的科學證據有衝突、或科學上不


確定，各國政府就可以本於謹慎的態度而採取預防措施；爭端解決小組將


預防原則視為只關乎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五條第七項的臨時性措施，歐


體認為這是大錯特錯。原告之一的美國則根本否認有所謂預防原這項國際


法原則存在，誠然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五條第七項是本於預防的觀點，


可在科學證據還不充分的情況下採取暫時性措施，但不等於檢疫措施不必


以科學原則及風險評估為基礎，歐體沒有解釋導入預防原則是否將改變這


個前提。 
  上訴機構的看法是，在本案中不必也不適合去論斷預防原則是否已是


一項習慣國際法，但是預防原則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二者間的關係，有


下述幾方面應注意：(i)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並未明文許可基於預防原則而


合理化原本應屬違反該協定的檢疫措施；(ii)不過檢疫協定第五條第七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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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與預防原則有關的唯一條文，在該協定前言第六段及第三條第三項，


均明示各會員國可以採取比國際標準更高的衛生保護水準；(iii)當我們檢


驗某項檢疫措施是否有科學證據支持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凡是負責的政府


在面對有不可回復或致命的損害時，通常會採謹慎而預防的措施；(iv)然
而預防原則迄無明確的內容，因此原爭端解決小組也無義務依通常的條約


解釋原則（也就是將預防原則當作習慣國際法）來解讀動植物檢疫措施協


定。據此上訴機構認定，預防原則不能超越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五條第


一、二項；換言之有關檢疫措施仍應本於風險評估且該評估應有科學證


據，如果對風險是否存在科學上仍不確定或只是理論上存在，就不能據以


採取檢疫措施。 
  觀察本案上訴機構有關預防原則論述，我們發現上訴機構並不否認一


國政府可能基於預防不確定的風險而採取行動，這也是負責任政府會做的


事，亦肯定各國政府本即有權採取高於國際的保護水準，只是上訴機構又


迂迴地解釋了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相關條文與預防原則的關係，最後婉轉


地維護了爭端解決小組的決定，主因在於預防原則尚無明確且為國際共同


接受的內涵，一如同美、加所抗辯者，它充其量不過是一項「說法」(approach)
或還在發展中的原則罷了，上訴機構不適合逕自決定預防原的內容以及該


原則在國際法上的性質，當然不適合冒然附加於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之


上，因此只能回歸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貿易法本質。 


 
第四節 我國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政策應注意國際結盟的選擇 


 
由本單元的討論可知基改生物體議題並非單純的貿易問題，也顯現出


當今全球化趨勢的矛盾，由於基改生物體的利益及風險是跨國界的，而各


國的發展程度不一，國家的利益衝突勢不可免。以生物安全議定書為例，


雖然議定書已於二○○三年九月生效，至今（二○○五）年八月已有一二


五個國家批准或加入，但基改作物的前三大種植國（美國、阿根廷及加拿


大）均未簽署該議定書，對議定書的效力形成一大諷刺，但經貿實力與之


相抗衡的歐盟卻力主基改生物體貿易的處理應充分考量除了國際貿易規


則之外的其他國際公約，此立場相左的國際現況在上述歐體肉品蒙爾蒙案


爭端即可見一般。即使在同一國社會裡，仍會展現不同價值取向的集體意


識，而自由貿易只是多元價值中的選項，不能涵概所有價值的滿足，如果


只以自由貿易利益要說服所有的人接受現有的貿易規則，捨棄追求其他利


益，那麼故意漠視國際貿易規則而故意違反的情形在未來必然層出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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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此國際現勢下，討論與我國發展生物技術產業政策的關聯性在


於，雖然我國政府近來也將生物技術產業作為國家重點發展目標之一，其


中又以發展生技醫藥與生技農業為重點，但在前一領域，生技醫藥的技術


多掌握在少數先進國家手中，其他國家難與之抗衡，但在農業領域，我國


一向擁有先進研發能力與技術，並且已在全台設有多座農業生技園區，這


些事實顯示，基改產品特別是基改農產品貿易於我國未來的經貿利益日趨


重要，因此在多哈回合談判有關農業貿易議題立場的確定，或者談判過程


中國際結盟的選擇上，政府應密切注意基改生物體議題的國際發展與複雜


性，作出符合我國整體利益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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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單元 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暨案例簡介 


 
課程目標： 
一、本單元的研習使學生明瞭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特殊性，與關稅


暨貿易總協定時代解決貿易糾紛模式之不同。 
二、使學生掌握爭端解決機制所依據的法律體系、爭端解決程序的流程、爭


端解決程序的參與者，以及裁決如何執行及授權報負等相關規定。 
三、了解我國在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參與情況。 


 
綜合討論： 
  選擇有代表性的爭端解決案例，由學生扮演原被兩造，模擬爭端解決程


序的進行，確認進行相關程序的法條依據，同時提出實體上的主張與抗辯，


使學生不僅能加深爭端解決程序的印象，也能運用相關協定的實體規範，達


到綜合應用的目的。 


 
   
  有關貿易爭端的解決，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時代即設有相關規定。依「一


九九四年關稅與貿易總協定」第二十三條，任一締約國如認為依本協定直接


或間接可得之利益已被取消或受損，或本協定任何目標之達成，因下列原因


而受到妨礙：（一）其他締約國怠於履行本協定所定之義務；（二）其他締約


國所施行符合或違反本協定之任何措施；（三）其他任何狀況之存在；該締約


國為圓滿解決問題，得向其他締約國或認為有關之各締約國提出書面意見及


建議，其相對締約國應慎重考慮。如有關締約國間於合理期限內未達成協議，


或為前項第三款所指原因，得提交「大會」解決，「大會」就所提案件應迅予


調查，並向認為有關之各締約國提出適當建議，或適當之裁決。雖然有這樣


的機制存在，但由於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時代的大會裁決與建議，必須在大會


經過全體締約國以共識決（一致決）方式決議，始算通過，因此任一締約國


很容易以一己之力杯葛裁決的通過；即使通過，由於當時沒有任何確保受裁


決國履行的機制，使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時代的爭端解決機制成效不彰。 
作為一個國際組織，世界貿易組織不同於其他組織的特色之一在於現行


爭端解決機制的建立；它的目的不在斷定那一當事國的對錯，反是在提供會


員國一個論壇，鼓勵發生齟齬的會員國進行磋商，得出雙方共同接受的解決


方案，使會員國間的利害獲得平衡，避免以採取歧視性措施為手段的貿易保


護大戰一觸即發，危害世界貿易的利益。在這樣的協商調解的原則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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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組織設計了一套爭端解決程序，包含了詳細的進程、精確的時間表以及


包含交叉報復在內的裁決執行等核心，提供有效、可靠及規則導向的解決方


法，以確保烏拉圭回合談判所建立的多邊貿易體系的安定性及可預測性。 


 
第一節 爭端解決機制的法律體系 


 
  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的法律體系是由幾部主要的法律文件所構成，包


括：（一）「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瞭解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及其附件；（二）「實施及檢討爭端解決規


則及程序瞭解書的決定」(Decision on the Application and Review of the 
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三）「服務業貿易總協定特定爭端解決程序的決定」(Decision on Certain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s for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
（四）「依實施 GATT 第六條協定或補貼暨平衡稅協定第五部分進行爭端解決


的宣言」(Declaration on Dispute Settlement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VI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94 
or Part V of the 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其中以第


一項「爭端解決規則及程序瞭解書」（以下簡稱「瞭解書」(DSU)）及其附件


對解決紛爭的具體程序加以規範，於爭端解決程序最為重要；此外，瞭解書


附件二臚列相關協定內所定的特殊或附加規則及程序(Special or Additional 
Rules and Procedures Contained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當瞭解書的規定與


後者衝突時，應以後者優先適用(瞭解書第一條第二項參照)。 
會員國得訴諸爭端解決機制的情況是，當某一會員國對他國履行或實施


世界貿易組織相關協定的情況感到不滿且理由充分時，即可藉由此機制來處


理。會員國間爭端，無論是涉及「一九九四關稅暨貿易總協定」及其他貨品


貿易有關的多邊協定，或者是與「服務貿易總協定」、「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


產權協定」及數個複邊協定有關的爭端，均可提交爭端解決機制來裁決，除


非各該協定內另有規定。 


 
第二節 爭端解決程序的原則 


 
一、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mulilateralism v. unilateralism) 


 
  瞭解書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會員國應利用世界貿易組織的多邊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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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貿易糾紛，取代恣意採取單方措施；而關稅暨貿總協定時代依「一九


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處理爭端而建立的原則


及處理模式，以及在瞭解書架構下所為進一步解釋、修正的規則及程序，亦


應為會員國所遵守（瞭解書第三條第一項參照）。 


 
二、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規則的專屬適用(exclusive application of WTO 


rules on dispute settlement) 
 
  會員國面對他國違反條約義務、損及本國在條約下的利益或相關貿易協


定的目的不成維持或難以達成而擬採救濟手段時，必須恪遵瞭解書的規定；


會員國不得逕行認定違法已經發生，必須遵照小組或上訴機構在裁決所作成


的認定（瞭解書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第一款參照）；此外會員國亦應遵守瞭解書


所規定程序，以決定敗訴國執行建議及裁決的合理期間，以及未能如期執行


時勝訴之一方如何暫停減讓或其他義務的相關程序（瞭解書第二十三條第二


項第二、三款）。 


 
三、統一適用於所有世界貿易組織所轄各協定(uniform application to all 


WTO agreements) 
 
  瞭解書適用於有世界貿易組織轄下所有協定的爭端，無論事涉單一協定


或多項協定的爭端，瞭解書附件一即詳列瞭解書所稱「內括協定」(the covered 
agreements)的全部協定名稱。此外有些協定本身就爭端解決自定有特殊或附


加的程序及規則，亦應一併遵守。因除紡織品與服裝、反傾銷和海關估價等


事務外，與貨品貿易相關協定的爭端都應遵循「一九九四年關稅暨貿易總協


定」第二十二條和第二十三條磋商和爭端解決條款的規範，瞭解書就是進一


步詳細闡述了這兩個條款究竟應如何實施。在程序的發動上，「服務貿易總協


定」及「與貿易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作了更動，而反傾銷協則是相當程


度地限制了小組(panel)（見後述爭端解決參與者一節的說明）於爭端解決的


職權。 
  瞭解書稱為內括協定的各項協定還包括「成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


(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Agreement) 附件四的複邊協定(Plurilateral Agreements)，但瞭解書對複邊協定


的適用性，應依據各該協定當事國所通過有關適用本瞭解書的條件來決定案


（瞭解書附件一參照），成為瞭解書統一適用於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爭端的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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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外。 


 
第三節 爭端解決程序的雙層機制(a two-tier mechanism) 


 
  世界貿易組織建構了雙層的爭端解決機制，首先爭端應先由當事國尋求


自行處理，如果不能解決，再由第三人介入處理。為了落實第一層的自行處


理設計，瞭解書設計了雙邊諮商(bilateral consultation)的要求；未能在第一層


機制解決問題，始由第三人介入處理。在瞭解書的設計下，第二層機制的解


決方法，包括非司法性質的斡旋、調解或調停(good offices, conciliation and 
mediation)，以及包括仲裁在內的司法裁決(adjudication, including arbitration)；
瞭解書的內容主要就在規範會員國應遵守的諮商及司法裁決程序。瞭解書亦


規定，會員國在沒有進行諮商或欲尋求諮商卻未能達目之前，不能提起司法


裁決的請求（即請求成立小組）（瞭解書四條第七項參照），但仲裁程序不在


此限。 


 
一、爭端當事國自行獲致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mutually accepted solutions) 


 
  當事國自行獲致共同接受的方案且符合相關協定的規定者，為爭端解決


機制最期待的模式（瞭解書三條第七項參照）；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應通知爭


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及相關理事會及委員會，在該等理


事會及委員會上會員國得對該方案提出任何詢問。例如一九九五年美國與韓


國間就韓國要求自美國進口的真空包裝或冷凍牛猪肉標明「上架期間」(shelf 
life)的爭議，美國認為該規定造成了限制貿易的效果而違反包括關稅暨貿易總


協定、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技術性障礙協定及農業協定等。雙方進行協商


達成了共同接受的方案，韓國同意取消「上架期間」的要求，允許製造商自


行標明「使用期限」(“use by”)代替(WT/DS5)。 


 
二、諮商(consultation) 


 
  諮商程序的要求規定在瞭解書第四條及各相關協定，目的在使當事國採


取進一步行動之前有機會自我調整（瞭解書第四條第五項參照）；對於他會員


國在諮商中提出的意見應予審慎的考量並提供充分的諮商機會（瞭解書第四


條第二項參照），因此諮商能發揮釐清事實、澄清對係爭措施或行為的誤解，


進而獲致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即使在此階段未能解決問題，也能使當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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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爭議的核心。 
  請求諮商的文件中應保括相關指摘的簡要描述，並需明確指明引起爭


端的措施以及請求的法律依據。要求磋商的通知要提交爭端解決機構及相


關理事會和委員會（瞭解書第四條第四項參照）。 
被指控的國家對於諮商的請求必須在十天內作出答覆，並在三十天內


善意進行諮商；若在規定時間內未能得到答覆，請求諮商的會員國可以逕


行要求成立小組。 
磋商開始後，當事方應努力就所涉及的問題達成滿意的解決辦法。磋


商結果不損害會員國在後續程序中的權利；因此即使某成員在磋商中已經


表示願意做出減讓，但諮商結果最終失敗，該會員也不受它在諮商階段所


作承諾的約束。 
若其他會員國認為爭端中的問題對它具有實質性的貿易利益，也可要


求加入諮商。若這一要求被拒絕，他們也可另外與有關成員自行要求諮商


（瞭解書第四條第十一項參照）。 
爭端若最後未能在收到請求諮商後六十天內以諮商獲得解決，指控國


可以要求成立小組（瞭解書第四條第七項參照）。 


 
三、斡旋、調解與調停(good offices, conciliation and mediation) 


 
  斡旋、調解與調停也是自願而非強制選擇的爭端解決方法。 


斡旋乃第三國對爭端當事國提出建議，促使他們進行談判；出面斡旋的


國家乃任意性質，通常斡旋的國家不提出解決方案或參與談判，介入十分謹


慎，而爭端當事國也無義務接受第三國的斡旋。 
  調解在國際法上亦是由第三國介入以化解國際爭端，不過擔任調解的國


家較之斡旋的情形其涉入較深，它可能提出解決方案，參與談判，簽署調解


合意等。 
  國際法上還有另一種由第三國介入以解決國際爭端的方式，即為調停。


調停是由擔任調停的國家分別與爭端當事國磋商，作為當事國溝通的媒介，


促使爭議雙方化解歧見。 
  瞭解書第五條對斡旋、調解與調停予以明文規定。斡旋、調解與調停可


以在爭端解決過程中的任何時候提出，也可以隨時結束；一旦斡旋、調解與


調停終止，提出指控的國家即可要求組成小組，然而小組成立之後，只要當


事國同意，亦得繼續進行斡旋、調解及調停程序。秘書長得依職權提議展開


斡旋、調解與調停（瞭解書第五條第六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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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司法裁決 


 
  瞭解書之下的司法裁決可分為仲裁人的判斷與小組的裁判。 


仲裁亦屬任意選擇性質的爭端解決手段，性質上屬法律解決方式，與上


述斡旋、調停與調解屬外交解決不同。國際仲裁應事先由雙方當事國訂定仲


裁條款，就仲裁人之選任、職權範圍、準據法及仲裁判斷的履行等事項作成


約定。仲裁判斷是終審性質的，作成判斷後即為確定，對雙方當事國有拘束


力。由於仲裁能迅速解決爭端，對當事國已清楚界定的爭點更能顯現其功效，


因此瞭解書第二十五條對仲裁予以規範。 
  小組的裁決得受上訴機構的審查，小組及上訴機構在裁決內得建議被認


定違反相關協定的措施應回歸符合係爭協定的相關規定，亦得對相關會員國


執行該裁決的方法提出建議（瞭解書第十九條第一項參照）。 


 
第四節 爭端解決機制的參與者 


 
一、爭端解決機構 


 
（一）組成 
  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最大特色，就是成立受理諮商請求及處理


爭端的專責單位，稱為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在「成


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第四條有關「世界貿易組織的結構」(Structure of the 
WTO)的條款規定，應成立由全體會員國代表組成的總理事會 (General 
Council)，而總理事會在適當時應召集，以履行在爭端解決瞭解書下所規定爭


端解決機構的職責（「成立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第四條第二、三項參照）。是


以，總理事會是以不同的名義召集會議，以實現其不任務，因此雖稱爭端解


決機構為解決爭端的專責單位，實質上就是以總理事會作為爭端解決機構，


形同所謂「同一個人戴不同的帽子做不同的事」的情況。瞭解書第二條第一


項亦規定：「茲設立爭端解決機構，以執行相關爭端解決程序及規則，且除相


關協定另有規定外，還包括相關協定所定的諮商及爭端解決規範在內。」 
  由於所有會員國代表都是總理事會的成員，因此所有會員國都有權參加


爭端解決機構的權利，但當爭端解決機構處理的是有關複邊協定的爭端時，


只有簽署該複邊協定的會員國始得出席（瞭解書第二條第一項參照）。爭端解


決機構應依符合瞭解書所定時程，在為履行其職務的必要時而開會（瞭解書


第二條第三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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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端解決機構得有其自設的主席，但也可與總理事會主席同一人（「成立


世界貿易組織協定」第四條第三項參照）。該主席在涉及低度開發國家之爭端


解決案件時有一特殊角色，就是當諮商未獲滿意結果，在請求成立小組之前，


主席基於該低度開發國家的請求，應提供斡旋、調解及調停以協助解決爭端。  


 
（二）職權   
  爭端解決機構有權成立小組、通過小組及上訴機構的報告、監督相關裁


決及建議的履行，並得授權暫停依相關協定所為的減讓及其他義務（瞭解書


第二條第一項參照）。 


 
（三）決議的方式 
  爭端解決機構的決議應以「共識決」(consensus) （瞭解書第二條第四項


參照）作成，與世界貿易組織有關決議的一般原則無異，但依瞭解書第二條


第四項註解的說明，當出席決議會議的會員國沒有任何一國就提交討論的建


議案正式表示反對，則就該提交討論的事項視為已獲共識決。但應特別注意


的是，瞭解書裡對爭端解決程序過種中的四個重要階段，即小組的成立、小


組報告及上訴機構報告的通過以及授權報復等，卻採用極為不同的決議方


法。在這幾個階段的決議，就所決定的事項，除非能達成反對的共識決，即


全部與會會員國皆表示反對，否則即視為決議通過，此即所謂「負面共識決」


(negative consensus)的採行（瞭解書第六條第一項、第十六條第四項、第十七


條第十四項及第二十二條第六項參照），使各該階段擬作成的決定形同半自動


的決議通過(quasi-automaticity)。這樣的情形與關稅暨貿易總協定時代的爭端


解決程序明顯不同，因為在當時無論小組的成立、職權及通過報告，都是採


共識決，只要爭端當事國之一方出面反對，小組的程序與功能便窒礙難行，


被告國家經常得單方阻擾爭端的進行，現在瞭解書的設計目的就在阻絕可能


任意杯葛程序的機會。 


 
二、小組 
  當會員國未能在諮商階段獲得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爭端解決機構在爭


端當事國一方的要求下應成立小組(panel)。由於瞭解書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有關小組的成立，如果爭端解決機構以共識決決議不成立小組者，小組始不


成立；因為請求成立小組的會員國永遠不會同意不成立，因此這種一致否定


通常無法成立，因此小組的成立幾乎是自動而必然的。 
  小組成立時爭端解決機構將規定該小組的職權範圍，通常用的是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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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範圍（terms of reference）。小組的職權是審查原告提出的控訴，提出


調查結果以協助爭端解決機構作成建議或依有關協定的規定作出裁決等


（瞭解書第七條第一項參照）。 
小組一般由三名成員組成，也可成立五人的小組，但必須在小組成立


起十天內爭端當事國同意增加至五名。小組成員由秘書處初步提名，除非


有重要的原因，當事國不會反對秘書處的提名；但若小組成立二十天後，


當事國對小組成員的提名仍有歧見，世界貿易組織秘書長總將應任何一方


的請求，與爭端解決機構主席和有關委員會或理事會主席進行磋商，並在


當事國磋商後任命小組成員。 
小組成員通常是由秘書處準備的一份專名單上挑選，名單中列有在國


際經貿領域獲有直接經驗的專家，或是已在會員國擔任高級貿易政策官


員，或是在國際貿易法律或政策方面從事教學或研究的學者等（瞭解書第


八條參照）。 
  原則上小組應在六個月內結束工作，但在緊急情況下例如涉及易腐貨物


時，時限為三個月；然而瞭解書對於小組不能按時提交報告時如何處理沒有


任何規則，雖然通常小組會遵守這個時限，但在許多個案中小組並不必然遵


守時限的要求（瞭解書第十二條參照）。 
  小組的任務應對其所審理案件的事實及係爭措施與相關協定的適用性與


相容性方面作成客觀評估，並向爭端解決機構提出報告，以協助爭端解決機


構依相關協定作成裁決或建議（瞭解書第十一條參照）。不過應特別一提的


是，小組的功能在反傾銷案件中受到相當的限制。依反傾銷協定第十七條第


六項的規定，小組的功能或職權僅限於「確定進口國的主管機關是否已經合


理地認定了事實，以及是否公正而客觀地評估了這些事實。如主管機關對事


實的認定適當，且對該事實的評估公正客觀，即使小組本身可能作出不同的


結論，其原評估結果也不應被推翻」。因此在反傾銷爭端中，小組不能在其報


告內表示某項行披指控的措施已違反了相關協定的規定。 


 
三、上訴機構 
  爭端解決機構應設置常設的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審理對小組裁決


的上訴，上訴限於對小組報告的法律爭點及小組所為的法律解釋（瞭解書第


十七條第一項及第六項參照）。因此上訴機構的裁決可能性包括：以法律上理


由推翻小組原裁決、維持原裁決且支持小組的法律論點、維持小組裁決的結


論但變更或修正小組裁決的法律論述。上訴機構就其對上訴案件的裁決應向


爭端解決機構提出報告。如上所述，對於上訴機構的報告，除非爭端解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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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共識決決議不通過，否則即視為通過，因此上訴機構的報告實際上形同


自動通過。 
  上訴機構由七人組成，成員是公認的法律、貿易及各相關協定所涉事務


的專家；他們由爭端解決機構指派，任期四年，每一案件由其中三人受理，


採成員輪流方式處理案件。上訴機構有其自訂的程序規則(Working Procedures 
for Appellate Body, WT/AB/WP/3, 28 February 1997) （瞭解書第十七條第九項


參照），並自設有秘書處提供其所需的行政及法律支援（瞭解書第十七條第七


項參照）。 
關於整個爭端解決程序的時間規定，由成立小組到爭端解決機構通過


小姐組報告，時間不得超過九個月；若進行上訴，則從成立小組到通過上


訴機構報告的時間不得超過十二個月（瞭解書第二十條參照）。 


 
四、當事國與第三國 
  只有世界貿易組織的會員國能利用爭端解決程序，並不開放給世界貿易


組織的觀察員、其他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及個人。 
  當一個以上會員就同一事件要求成立小組時，在考量所有相關會員國的


權利下，得成立單一小組審理該等控訴（瞭解書第九條第一項參照）。例如在


美國被印度、馬來西亞、巴基斯坦及泰國控訴限制蝦類及其製品進口的案件


中(WT/DS58)，雖然各國分別提出成立小組的要求，當印度提出時，已有應


其他會員國要求而成立的小組存在，因此爭端解決機構只成立了單一小組來


審理多國原告的案件。 
  但如已成立多個小組審理就同一事件來自多國的指控，儘可能由相同人


選擔任個別小組的成員，且各小組審理案件的時程亦應協調儘量使其一致（瞭


解書第九條第三項參照）。例如在歐體牛肉荷爾蒙案中，來自加拿大(WT/DS48)
及美國(WT/DS26)的控訴分別兩個小組審理，但成員完全相同。 
  原告與被告為爭端解決程序的主要當事國，但第三國對小組審理的案件


如有實質利害關係並向爭端解決機構提出通知者，應有機會使小組成員聽取


其意見並使該第三國提出書面意見（瞭解書第十條第一項參照）。如果第三國


認為審理中的係爭措施剝奪或損害該國在相關協定下的利益，該第三國得行


主張另成立一小組，該爭端亦儘可能交由原小組來處理（瞭解書第十條第四


項參照）。 


 
第五節 裁決的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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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動執行原則 
  小組及上訴機構作成的裁決，如認定某一措施與相關協定不符時，應建


議該相關會員國（即小組或上訴機構所作建議指向的爭端當事國）使該措施


符相關協定的規定；小組或上訴機構並得向相關會員國提出執行此建議的方


法。瞭解書認為立即遵行爭端解決機構所作的建議及裁決對會員國利益的確


保十分重要，然而世界貿易組織內並無如同「貿易警察」(trade policeman)般
的執行機關，因此目前由全體會員國組成的爭端解決機構負責監督裁決的執


行。原則上對於小組及上訴機構的裁決依賴會員國的自動執行(voluntary 
implementation)，即瞭解書所指出的，「如果無合意解決方案，爭端解決機制


的首要目標是確使與相關協定不符的措施被撤銷」（瞭解書第三條第七項參


照）。 
  在通過小組或上訴機構裁決後三十天的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中，敗訴國


應表明其執行建議及裁決的意願；倘無法立即履行，相關會員國應於合理


期間內履行，所謂合理期間得由當事國自行建議而爭端解決機構同意、爭


端當事國共同合意決定或交由仲裁人仲裁，但仲裁人所定期間原則上不超


過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通過之日起十五個月（瞭解書第二十一條第三項參


照）。不過當會員國自動執行建議及裁決所採取的措施究竟是否與相關協定相


符有爭議時，當事國得再就此執行上爭議再訴諸爭端解決程序尋求解決，而


且儘可能由原小組以較快速度（受理案件之後九十日）審理（瞭解書第二十


一條第五項參照）。 


 
二、賠償協議與授權實施報復 
  在敗訴國未能自動執行小組及上訴機構建議及裁決的情況下，當事國之


間得尋求就賠償事宜達成協議；倘協議不成，勝訴國得在取得爭端解決機構


的授權後展開報復，報復的方式為針對特定國家以差別待遇方式暫停在相關


協定下的減讓或義務。可能實施的報復對敗訴國執行小組及上訴機構建議及


裁決無疑是項十分有力的誘因，促使該相關國家自動撤銷違法的措施或達成


賠償的協議。 
  賠償與報復是相關國家在合理期間內未執行建議及裁決不得不然的作


法，因此它們是「暫時措施」(temporary measures)，而且也不是本爭端解決


機制下的首選（瞭解書第二十二條第一項參照），因為當事國尋求共同接受的


方案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一）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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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國未能在合理期間內使違反相關協定的措施依遵守建議及裁決的方


式處理，該會員國因他國之請求，應在合理期間屆滿前，與提起爭端解決程


序的任一會員國進行協商，尋求雙方共同接受的賠償方式（瞭解書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參照）。賠償是自願性的，一旦承諾給予，應符合相關協定的規定。 


 
（二）授權實施報復 
  授權針對特定國家暫停在相關協定下的減讓或義務以實施報復，即瞭解


書第三條第七項所稱「得對其他會員國以差別待遇方式，暫停實施在其他相


關協定所訂之減讓或義務」，是本機制對會員國援引爭端解決程序所提供的最


後手段。 
  在自動執行建議及裁決的合理期間屆滿後二十天內，相關當事國未能就


賠償事宜達成合意，勝訴國得尋求爭端解決機構的授權實報復，爭端解決機


構應於合理期間屆滿後三十天內作成決定，除非爭端解決機構以共識決拒絕


該項請求。實施報復的原則是「受損害的程序應與暫停減讓或義務的程度相


當」（瞭解書第二十二條第四項參照）；實際上作法是將多邊協定區分成三組，


即關貿總協定及與貨品貿易有關的多邊協定、服務業貿易總協定、智慧財產


權協定，在此基礎上劃分「產業」(sectors)之不同，例如所有貨品全部屬同一


產業，而於服務業及與智慧財產權相關領域內有其各自的產業劃分，例如服


務業領域的產業劃分是依現行「服務業分類表」所列的主要產業來決定。原


則上，指控之一方應首先尋求在與被認定違法或對其利益造成損害或剝奪的


同一產業進行報復，例如係爭措施造成了貨品貿易方面的損害，可以透過暫


停對貨品的減讓或義務以實施報復。對服務業貿易的損害，應首先就服務業


領域內屬與受損產業相同的產業採取行動來獲得補償，智慧財產權領域亦


然。如果受損害的指控國認為在同一產業內實施報復不切實際或無效果，得


對在同一協定下的不同產業為之；倘仍無效或損害相當嚴重時，報復得在其


他協定下進行，即控訴國得尋求暫停其在其他協定下的減讓或義務（瞭解書


第二十二條第三項參照）；換言之，報復在貨品貿易、服務業貿易及智慧財產


權三大協定之間進行。這種報復模式稱之為「交叉報復」(cross retaliation)，
是本爭端解決機制的特色。 
  報復的實施水準如果與損害不相當或交叉報復的原則及程序未被遵守，


受報復之一方得請求以仲裁方式處理。如果可行，就此項仲裁的仲裁人應為


原小組成員，或由秘書長指定的獨立仲裁人擔任，且仲裁應於合理期間終止


後六十天內完成（瞭解書第二十二條第六項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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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案例簡介---牛肉荷爾蒙案(EC – 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WT/SD26/R/USA, WT/DS48/R/CAN, WT/DS26, 48/AB/R 
 
  歐洲共同體自一九八一年起陸續制定法案，原則上禁止歐體境內的畜牧


業對動物施打生長賀爾蒙，同時也禁止使用生長賀爾蒙的牛肉進口，理由是


該等動用荷蒙對消費者健康造成危害。不過在動物身上注射生長賀爾蒙促進


其發育卻廣泛使用在北美的畜牧業，有六種在北美屬合法的生長賀爾蒙


（estraiol, melengestrol acetate, progesterone, testosterone trenbolone acetate, 
zeranol）在歐盟境內卻禁用。Estraiol, progesterone, testosterone 這三種賀爾蒙


存在許多我們的日常食品當中，例如黃豆油、青花菜、包心菜、蛋等，其他


三種賀爾蒙則係人工合成。歐體的法令影響了北美牛肉對歐體的輸出，美國


與加拿大認為歐體法案違反了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技術性障礙協定、關貿


總協定等規定，分別向世界貿易組織提起控訴。由於事涉內容相同的爭端，


雖成立兩小組審理，但小組成員相同，裁決內容一樣。 
  小組裁決認為歐體基於對消費者健康保護理由所採的措施，其保護水準


異於國際標準，因此違反動植物衛生檢疫協定第三條第一項與三項；歐體所


爭措施不是基於風險評估，亦違反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五條第一項；歐體


措施屬武斷而不公正且造成國際貿的限制或扭曲，違反植物衛生檢疫協定第


五條第五項。由於動物生長荷爾蒙會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的主張沒有科學根


據，小組建議爭端解決機構要求歐體應使系爭措施符合協定的規定。 
  歐體對小組裁決的結論及其相關論點提出上訴，美加亦認為小組裁決內


某幾項認定有誤也提出上訴。上訴機構裁決結果，卻推翻部分小組裁決的結


論，包括推翻歐體措施違反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三條第一項、及第五條第


五項，但維持小組認定歐體措施未基於風險評估以致於違反動植物檢疫措施


協定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三條第三項，即歐體措施未基於風險評估而不符國際


標準。 
  在執行爭端解決機構建議的合理期間屆滿之後，歐體仍拒不改變其已實


施的禁令，亦未能就賠償的金額達成協議，美加認為歐體並未將違法的措施


改正以符合相關協定，因此分別向爭端解決機構請求授權暫停協定下的減讓


或義務，以進行報復。美國要求暫停對歐體及其會員國的關稅減讓達每年總


值逾兩億美金，加拿大則要求暫停總值約每年七千五百萬加幣的關稅減讓，


歐體認為美加兩國所實施報復幅度不符兩國受損的程度，依瞭解書第 22.6 條


規定提付仲裁。仲裁結果美國得暫停的關稅減讓水準為美金一億一千六百萬


美元，加拿大則獲允許得在約一千一百萬加幣水準內暫停關稅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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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兩造皆為先進國家間貿易爭端的實例，歐體堅持不改其國內政策，


寧願忍受金錢賠償的損失，實耐人尋味，顯示爭端解決程序雖能為爭點作成


結論，但貿易規則所維護的利益畢竟不是唯一的價值，裁決的結果不必然是


真理。 


 
第七節 我國在世界貿易組織爭端解決程序的參與 


 
  我國自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以來尚未在任何一個爭端案例中擔任原告


或成為被告，不過已在二十一個案件中以第三國的身分參與，其情形如後


附 表 列 （ 資 料 來 原 為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台 灣 WTO 中 心


https://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listStaticHome）。這些案例


的參與有助我國累積爭端解決的實務經驗，除了熟悉程序之外，亦學習訴


訴技巧，有助於我國在未來正式爭端程序中維護自身利益。 


 
 


項次  文件編號 案名  目前進展 


1 WT/DS245 


日本影響蘋果進口措施案（Japan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Apples，又稱日本


蘋果火傷病案）  


履行審查小組


報告公佈，雙


方嗣後達成合


意解決  


2 


WT/DS248 


WT/DS249 


WT/DS251 


WT/DS252 


WT/DS253 


WT/DS254 


WT/DS258 


WT/DS259 


美國對部分鋼鐵產品實施確定


防 衛 措 施 案 （ United States - 


Definitive Safeguard Measur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Steel 
Products，又稱美國鋼鐵201案）


上訴報告已公


佈  


3 WT/DS267 


美國高地棉補貼措施案（United 


States - Subsidies on Upland 
Cotton）  


上訴報告已公


佈  


 223



https://www.wtocenter.org.tw/SmartKMS/do/www/listStaticHome





項次  文件編號 案名  目前進展 


4 WT/DS268 


美 國 油 管 反 傾 銷 落 日 複 查 案


（United States -Sunset Reviews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上訴報告已公


佈，目前在履


行審查階段  


5 WT/DS273 


韓國影響商船貿易案（Kore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e in 
commercial vessels）   


小組報告已公


布，韓國未上


訴  


6 WT/DS276 


加拿大有關小麥出口與進口穀


物 待 遇 措 施 案 （ Canada - 


Measures relating to exports of 
wheat and treatment of imported 
grain），簡稱小麥局案  


上訴報告已公


佈  


7 WT/DS280 


美國對來自墨西哥之碳鋼板實


施平衡措施案（United States -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steel 
plate from Mexico）   


小組審理中  


8 WT/DS281 


美國對來自墨西哥之水泥實施


反傾銷措施案（United States -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cement from Mexico）  


設立小組之授


權已終止 


9 WT/DS282 


美國對來自墨西哥之油管實施


反傾銷措施案（United States -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OCTG）


from Mexico）  


上訴報告已公


布  


10 WT/DS285 


美國影響跨境賭博服務供給措


施案（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上訴報告已公


布，目前在履


行審查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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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編號 案名  目前進展 


11 
WT/DS290 


WT/DS174 


歐體農產品與食品商標與地理


標 示 保 護 案 （ European 


Communities - Protection of 
Trademark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odstuffs 


小組報告已公


布，未上訴  


12 


WT/DS291 


WT/DS292 


WT/DS293 


歐體影響生物科技產品之核准


與 行 銷 措 施 案 （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簡稱  GMO案  


小組報告已公


布，未上訴  


13 WT/DS294 


美國反傾銷稅規歸零計算方式


案（United States-Anti-dumping 
“Zeroing”）  


上訴報告已公


布  


14 WT/DS296 


美國對來自韓國之DRAMS實施


平衡稅調查案 [United States - 


Countervailing duty investigation 
on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semiconductors 
(DRAMS) from Korea]  


上訴報告已公


布  


15 WT/DS299 


歐體對來自韓國之DRAMS課徵


平衡稅案European Communities 


- Countervailing measures on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chips from Korea 


小組報告已公


布，未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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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文件編號 案名  目前進展 


16 WT/DS304 


印度對來自歐體某些產品實施


反 傾 銷 措 施 案 （ India -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imports of certain products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or 
Member States）  


小組審理中  


17 WT/DS315 


歐體特定關稅事項案（European 


Communities — Selected customs 
matters）  


上訴報告已公


布  


18 
WT/DS320 


WT/DS321 


美國持續暫停減讓案（荷爾蒙爭


端）（United States - Continued 


Suspension of Obligations in the 
EC - Hormones Dispute）  


加拿大持續暫停減讓案（荷爾蒙


爭 端 ） （ Canada - Continued 


Suspension of Obligations in the 
EC - Hormones Dispute）  


小組審理中  


19 WT/DS332 


巴西影響翻修輪胎進口之措施


案  


（ Brazil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Retreaded Tyres）  


小組報告已公


布  


20 


WT/DS339 


WT/DS340 


WT/DS342 


中國影響汽車零件進口之措施


案  


（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s of Automobile Parts）  


小組審理中  


21 WT/DS350 


美國持續採用歸零法則案  


（ United States - Continued 


Existence and Application of 
Zeroing Methodology）  


小組審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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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成立背景

		二、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之籌設

		1、ITO之成立背景

		2、哈瓦那憲章(Havana Charter)之起草

		3、籌設國際貿易組織(ITO)失敗的原因

		4、籌設國際貿易組織(ITO)之對成立未來世界貿易組織(WTO)影響



		三、GATT歷次回合談判

		1、1947年日內瓦第一回合

		2、1949年安西第二回合

		3、1950年至1951年多奎第三回合

		4、1955年至1956年日內瓦第四回合

		5、1961年至1964年狄隆回合

		6、1964年至1967年甘迺迪回合

		7、1973年至1979年東京回合

		8、1986年至1994年烏拉圭第八回合

		9、東京回合及烏拉圭回合談判後的發展趨勢



		一、馬拉開許協定之簽定

		1、成立世界貿易組織(WTO)

		2、貿易與環境

		3、實施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所產生之組織上及財務上後果



		二、WTO規範之基本理念與規範

		1、非歧視之貿易

		2、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3、建立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

		4、促進公平競爭

		5、鼓勵發展與經濟轉型



		三、歷屆部長級會議

		1、1996年新加坡部長會議

		2、1998年日內瓦部長會議

		3、1999年西雅圖部長會議

		4、2001年杜哈部長會議

		5、2003年坎昆部長會議

		6、第六屆香港部長會議

		第六屆香港部長會議已於2005年12月於香港舉行。



		四、WTO之組織結構

		1、部長會議 (Ministerial Conference)

		2、總理事會 (General Council)

		3、貨品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

		4、服務貿易理事會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

		5、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6、爭端解決機構 (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

		7、貿易政策檢討機構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TPRB)

		8、總理事會直轄之其他個別委員會

		9、複邊貿易協定



		一、WTO之入會程序

		1、提出申請

		2、總理事會成立「工作小組」

		3、完成入會雙邊諮商工作

		4、草擬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

		5、彙總及核驗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業承諾表

		6、入會工作小組採認相關入會文件

		7、部長會議或總理事會通過申請國入會案

		8、申請會員依國內體制完成批准程序



		二、入會過程案例說明

		1、中國大陸入會過程    

		2、台灣入會過程



		一、補貼之概念

		1、補貼之意義

		2、GATT與補貼規範

		3、補貼之認定



		二、補貼之類型

		A、禁止性補貼 (Prohibited Subsidy)

		1、出口補貼

		2、以購買國內產品為條件之補貼

		3、救濟方式



		B、可控訴之補貼 (Actionable Subsidy)

		1、對其他會員國之國內產業造成損害

		2、對其他會員國可以獲得之利益造成剝奪或減損

		3、嚴重危害其他國家之利益

		4、救濟方式



		C、不可控訴之補貼(Non-Actionable Subsidy)

		1、研究發展之補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第8.2條規定)

		2、對落後貧瘠地區之補貼(disadvantaged regions) (第8.2條第(b)款)

		3、新環保設施之補貼 (第8.2條第(c)款)

		4、救濟方式



		一、平衡稅之課徵

		1、課徵平衡稅之要件

		2、補貼之計算

		3、產業的範圍認定

		4、損害的構成

		5、因果關係之認定



		二、課徵平衡稅之程序

		一、印尼素面合板案

		一、農業貿易談判之背景

		二、烏拉圭回合農業協定之主要內容

		1、市場開放 (Market Access)

		2、出口補貼 (Export Subsidy)

		3、國內補貼 (Domestic Support)

		4、其他



		一、西雅圖會議之農業談判

		二、杜哈會議之農業談判

		三、坎昆會議之農業談判

		一、服務貿易總協定之源起及磋商

		2、服務貿易之定義 

		3、服務貿易總協定之源起

		4、服務貿易規範之重要性



		二、GATS之基本原則

		1、最惠國待遇原則 (Most Favorable Nation, MFN)

		2、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NT)

		3、透明化原則(Transparency)

		4、市場開放原則 (Market Access)

		5、漸進式自由化原則



		三、GATS中其他特別規定

		1、GATS有關國內規章之規定

		2、透明化之規定

		3、相互承認

		4、開發中國家之參與

		5、國際支付移轉與經濟整合

		6、漸進式自由化

		7、GATS中有關特定承諾之規定



		一、服務貿易總協定之範圍及內容

		1、GATS規範之服務貿易範圍 

		2、主要內容

		3、服務貿易業之分類



		二、GATS附則中相關規定

		1、專業人員服務

		2、金融服務業之附則規定

		3、有關空運及海運之附錄規定



		一、TRIPS簡介

		1、TRIPS協定原則及目標

		2、TRIPS之執行規定



		二、智慧財產權之有效性及範圍

		1、TRIPS中有關著作權之規定

		2、TRIPS中有關商標之規定

		3、TRIPS中有關地理標示之規定

		4、TRIPS中有關工業設計之規定

		5、TRIPS中有關專利之規定

		6、TRIPS中有關積體電路之佈局保護之規定

		7、TRIPS未公開資訊的保護








李院長：我們校長、處長、我們謝教授，我們管理學院國際企業學系、經


管所的教授和同學，還有我們在場的有翻譯系的李主任，歡迎大


家的蒞臨和指導，各位大家好、大家早安。 
同學：院長早。 
李院長：今天真的是非常高興由國際企業學系主辦，經管所來協辦，特別


辛苦是我們劉春初主任、魏杏芳老師、謝介仁老師…等同仁，還


有我們國企所、經管所的同學加入承辦這次國際貿易教學改進成


果的研討會。這我們以前也舉辦過若干次，得到國貿局很多的支


持跟協助使得我們國際企業學系在國貿、國際企業以及關貿，使


我們在這些議題上做了一些服務和貢獻。尤其是魏老師在國貿局


或者是經濟部等相關的單位都有很多學術和實務的往來，那這一


次我們有學校的長官還有我們陳校長的支持，那是不是在大會開


始的時候，我們用熱烈的掌聲來歡迎我們的大家長-陳校長。 
陳校長：李院長、兩位謝教授、魏老師、主辦單位、各位同學、各位貴賓，


大家早，我想要感謝我們幾個單位，長榮大學、逢甲大學還有國


際貿易局支持我們這樣的活動，國際貿易法教學技巧的教學改進


活動，今天主要的主題是台灣本土觀點來看 WTO 的規則，那我


們知道我們已經加入 WTO 的會員了，WTO 是就我所知道，這是


台灣唯一加入的一個正式組織，比較大型的組織而且可以在那裡


一人一票，在那裡協商貿易的制度，那 21 世紀已經進入全球化的


世紀了，全球化就像是每個國家都變成了同一個國家一樣，有一


本書叫「地球是平的」，就是全球化的時候地球是平的，你到印度，


到哪裡看都是一樣。要講全球化，我們早就全球化了，到外面看，


我們看到麥當勞，看到肯得基，還有看到很多星巴克…等，看起


來像是全球化了，但我的感覺是，到底是誰的全球化？Who is 
globalization? 有人覺得說全球化對那些第三世界的國家，開發中


國家或是剛起步的一些國家到底是不是真的那樣公平？有人認為


說地球不是平的，地球是斜的，為什麼？很多的勞工資金就往哪


邊去了。我們要曉得學校也是這樣，加入 WOT 以後，我們台灣


理論上應該要開放國外的大學來台灣辦學，但事實上有很多的因


素沒有辦法這樣做的，WTO 有很多的政治考量、或者是其它因素


的考量沒有辦法這樣做，雖然是在 WTO 的體制之下可以這樣做，


那用本土的觀點來看，每一個國家都有自私的觀點。那現實上講


共同市場…等。共同市場也是一樣，對人的條件下才可以講共同


市場。所以我想今天這個研討會呢，我們要從台灣本土的觀點，


如果真的按照 WTO 的觀點，各國的勞工貨物都進來了。而其實


有很多的考量，像是健康因素的考量，環保因素的考量，那我自


己是做生物科技的，像是基因科技的改造、食品，很多生物科技







的東西，美國生產的很多，如果不讓它進口就造成了衝擊。那每


一個國家有每一個國家的堅持，那台灣也是一樣，台灣比較強的


是服務業，服務業，我們要不要開放外國的服務業進來，或者是


讓我們的服務業輸出，像這些都不是很簡單的一個世界衛生組


織，大家一定均等，我想不是這樣的。都是要已經很多的協商、


考量，很多的非貿易因素，很多的非政治因素，或者是政治因素，


健康因素，還有其它的因素在裡面，我想今天的研討會我們很多


的講者和與談人都會把他們一生所學，研究的菁華與大家分享。


這是很好的機會，也希望我們的同學能夠好好的把握這次的機


會，把別人的菁華，一個早上全都吸收了，這比你讀書讀了好幾


個小時找不到重點還要好。也希望藉由這個機會兩個學校還有國


貿局都給我們很多的指導，也預祝今天這個研討會能夠成功，預


祝大家身心愉快。 
李院長：非常感謝我們的大家長-陳校長，對於校內、校際還有所有的學術


活動都非常的支持，我們再次的感謝我們的陳校長，謝謝校長的


支持和指導。那接下來第一場次的主題是 WTO 法律體系中的非


貿易考量，所謂的 non-trade concern 幾個爭端解決案例的觀察，


由魏老師本人來為大家演說。另外在本場次中還特別邀請到這主


題的幾個專家來為大家做說明。我們特別邀請到成功大學-經濟系


的教授兼圖書館的館長-謝文真教授，我們來掌聲歡迎我們的教


授；我們接著歡迎經濟部國際貿局高雄辦事處-何玉良，何處長；


我們國際企業學系的謝介仁教授。 
魏老師：世界貿易組織(以下簡稱「世貿組織」)為國際經貿組織，但由其


前身－－「關稅暨貿易總協定」(以下簡稱「關貿總協定」)開始，


在多邊協定裡即納入多項「非貿易因素」(non-trade concerns)的規


範。多邊貿易體系已承認各國政府為保護其國內特定公共利益，


得以暫停它在多邊貿易體系下的義務，而實施限制貿易措施；例


如「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一般例外)及第二十一條(國家安全例


外)即為適例。世貿組織法律體系中的非貿易因素如何影響法律規


範的適用，各協定的實體規範隱晦不清；整理過去爭端解決案例


的實踐，將有助於在未來的貿易爭端裡成功地主張非貿易因素。


非貿易因素的表現形式－－例外，國際條約中許可會員國於一定


條件下暫停履行條約義務的「逃避條款」或「免責條款」，即為條


約中的例外；世貿組織法律體系裡的非貿易因素主要是以「例外」


規定的形式出現。「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一般例外」(General 
Exception)及第二十一條「國家安全例外」(Security Exception)。解


釋上各項非貿易因素的例外規定是貿易協定裡明文許可的會員國


權利，是在貿易協定簽訂時各國就已事先同意的安排。此外，「世







貿組織協定」前言還指出「在永續發展之目標下，達成世界資源


之最適運用，尋求環境之保護與保存，並兼顧各會員國經濟發展


程度相異下之需求與關切」。非貿易因素條款的援引。例外條款的


援引必須依照「善意履行條約」的一般國際法原則，包括善意履


行義務及善意行使權利，即國際法上通說的「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的另一種表現。世貿組織法律架構下的幾個重要非


貿易因素「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一般例外各締約國在相同狀況


下，就各項措施之實施，均不得構成專斷及無理歧視之手段，亦


不得成為國際貿易之變相限制 (unjustifiable discrimination and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 


惟下列措施不在本協定限制範圍內： 
(2)維護人類、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措施； 
(7)關於可能枯竭之自然資源之養護措施，但以此項措施須同時限制本國生


產及消費始生效者為限。本條的文字簡略抽象，容涵卻十分廣泛複雜，


其中以第本條第二款及第七款這兩個領域的討論較為豐富，法律發展較


為成熟。對於第二款以「保護人類生命或健康」為目的所採的制貿易措


施，現在經常以「公眾健康」(public health)稱之；至於第二十條第二款


後段「為維護動植物生命或健康」及第七款「為養護枯竭的自然資源」


為目的所採的措施，一般都以「環境保護」來 涵概。「關貿總協定」第


二十一條「國家安全例外」本協定任何規定不得用以解釋為：(1)要求會


員國提供其認為將危害國家安全的任何資訊； 
(2)禁止會員國採取下列其認為對保護國家安全利益所必須的任何行動： 


(a)關於具有原子分裂性之物質或製造該物質之原料； 
(b)關於販賣武器、彈藥或其他戰爭物質及關於販賣直接或間接供給軍用


之其他物品； 
(c)在戰爭或其他國際關係緊張時期所採行之措施。 


(3)禁止任何締約國為履行依聯合國憲章所負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


義務而採取之措施。」法律依據「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第二款之外，


主要涉及「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與「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服務貿


易總協定」與「智慧財產權協定」少數條文。 
牛肉荷爾蒙案 
1. 案情摘述 


歐體自一九八一年起陸續依法禁止歐體境內的畜牧業對動物施打生長


賀爾蒙，同時也禁止使用生長賀爾蒙的牛肉進口，理由是該等動用荷蒙對


消費者健康造成危害。不過在動物身上注射生長賀爾蒙卻廣泛應用在北美


的畜牧業，有六種在北美屬合法的生長賀爾蒙在歐盟境內卻禁用。美加兩


國認為牛肉荷爾蒙的含量甚低，對人類健康沒有影響；歐體的法令影響了


北美牛肉對歐體的輸出，分別向世貿組織提起控訴。 







小組(第一審)判決主要內容如下： 
(1)歐體基於對消費者健康保護理由所採的措施，其保護水準非本於既有的


國際標準，因此違反動植物衛生檢疫協定第 3.1 條，亦違反同協定第 3.3
條； 


(2)歐體所採措施未基於風險評估，即未評估特定荷爾蒙對人類健康潛在負


面影響的評估，違反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 5.1 條； 
(3)歐體的檢疫措施在不同情況下採取不同的保護水準，毫無理由的加以區


別，係屬武斷而不公正的且造成國際貿的限制或扭曲，違反植物衛生檢


疫 協 定 第 5.5 條 。       


歐體對小組判決的結論及其相關論點提出上訴，美加亦認為小組判決內


某幾項認定有誤也提出上訴。上訴機構判決結果，推翻部分的小組判


決，也維持部分的論點與結論。上訴機構維持小組認定歐體措施未基於


風險評估以致於違反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第 5.1 及第 3.3 條，即歐體的


措施未基於風險評估而不符國際標準。在執行爭端解決機構建議的合理


期間屆滿之後，歐體仍拒不改變其已實施的禁令， 至今依然將北美牛


肉排除在市場之外。石棉曾被廣泛應用於建築而作為絕緣材料，但因石


棉含有致癌物質是早經確認的科學事實，法國在一九九六年即立法，禁


止任何形式的石棉製品及包含石棉成分的產品進口，在此之前加拿大每


年有數噸的石棉相關製品向法國輸出。加拿大認為法國的國內法只是在


保護其國內石棉替代品的業者，在協商不成後於一九九八年向世貿組織


提起控訴。 
判決主要結論： 


小組判決認定含石棉產品與不含石棉的替代品為同類產品 (like 
products)，因此法國的禁令使加拿大的石棉製品在歐體體到較差的待遇，


因此違反有關國民待遇的要求。這個有關同類產品的見解被上訴機構所推


翻。 
小組認為歐體雖違反國民待遇的規定，但禁止進口石棉製品的禁令係


出於「關貿總協定」第二十條第二款「保護人類生命或健康之必要」，故


歐體此項抗辯係有理由。此結論為上訴機構所支持，從而確認法國禁止加


拿大石棉的合法性。   
(一)本案小組否認「健康風險」 (health risk)是區別標準之一，但被上訴機


構推翻，這是本案論述的突破。 上訴機構認為產品的「風險」也


是產品特性(physical properties)之一 ，除了產品的最終使用目，


消費者偏好與習慣亦是區別的要項；石棉的致癌性已為大家所公


認，消費者選用其他替代品避免使用石棉的偏好十分明確，這是


區分石棉與其替代品的重要指標。 
(二)牛肉荷爾蒙案的主旨相同，本案上訴機構與小組判決都認為保護公眾


健康的風險評估，各國並無將之量化的義務，所謂風險也可以是







「質」上的評估(石棉 vs.玻璃纖維)。 
(三)前述牛肉荷爾蒙案判決確認了有關適用動植物檢疫措施協定的保護水


準，許可會員國自行決定；石棉案的判決實質上肯定會員國在工


業產品方面及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之下，會員國也有這樣的權利


，這對各會員國尋求公眾健康的目標而言，可謂重大的突破。 
以上的前後比較是以個別廠商為對象(individual baseline) ；即規定美


國煉油業者在一九九○年營運至少六個月以上者都應自行建立其個別煉


油基準，當作該業者在一九九○年產由的品質，其方式有三。第一，依該


廠商自己一九九○所產汽油的品質資料與數量紀錄作標準；第二，倘第一


方法的資料不可得，煉油業者應採用其本身一九九○年平均水準的品質資


料與產量紀錄；第三，如果前二種方法皆不適用，業者必須適用第三種數


據，即一九九○年後全美國的平均品質資料。此外本國業者不得選用法定


標準，但汽油的進口商則適用法定標準，除非他們能按方法一設定其個別


的基準；所謂法定標準則是依一九九○年美國消費汽油化學成分的平均值


設定的。 
巴西與委內瑞拉的煉油廠及與其合作的美國進口商認為他們根本不可


能達到方法一的證據資料要求，因此他們不能自訂個別基準，只能適用法


定標準，美國法的規定顯然區分本國與外國的煉油業者適用的標準，兩國


向世貿組織起訴指控美國違「關貿總協定」有關最惠國待遇及國民待遇的


規定，亦違反技術性貿易障礙協定第二條；美國則以「關貿總協定」第二


十條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七款等例外事由抗辯。第一審小組判決認為美國


的措施違反國民待遇原則，且不符合其主張的第二十條各款例外。美國提


起上訴，上訴機構推翻了小組部分認定，而認為美國的措施的確屬於第二


十條第七款「為養護枯竭的天然資源」的範疇，但在不得造「無端的歧視」


與「變相的貿易限制」的要求上，美國的措施未能符合「關貿總協定」第


二十條前言的規定，因此美國依第二十條所為的抗辯不能成立。 
本案與環境保護因素在世貿組織法律發展的關聯 
(一)清淨的空氣也是一種可能被耗盡的自然資源；(二)從環境保護的法律發


展而言，上訴機構判判的重要意義在於，它認為養護自然資源的理由不能


損及最惠國待遇原則、國民待遇原則及禁止任意實行數量限制等實體義務


所要達成的目的；但反而言之，這些義務也不應被解為可以弱化第二十條


各款例外所蘊涵的政策與利益。二者之間的關係只有透過條約解釋者按


「關貿總協定」的目標與目的，在個案的事實與法律面審慎檢視後賦予其


意義 。 
貢獻：對於如何 
(二)美國海龜海蝦案 
1. 案情摘述 


美國自自一九九六年開使執行國內保護瀕臨危險動物法 (US 







Endangered Species Act)的相關條款，以保護海龜。依規定，在海龜於拖網


內死亡率偏高的特定區域，捕蝦拖網漁船補蝦時應使用「海龜脫逃裝置」


(turtle excluder devices, TEDs)。這是一種裝在拖網內的簡單陷阱出口，是


極簡單又有效的裝置，能使海龜免於被混捕達 97%以上。依一九八九年公


共法第 609 節(Public Law 101-102，Sec. 609)的規定，捕蝦的方法如果可能


害及海龜，該國的蝦獲及蝦製品禁止進入美國市場，除非該外國有與美國


類似的保護海龜制度，或者該國的特殊環境不會危害海龜。爾後r雖有多次


修正，但仍維持撈捕海蝦應以保護海龜的方式為之為原則，否則該國相關


產品將被禁止輸入美國。實務上要得到美國輸入許可，通常必須該國對漁


民所課以的義務與美國漁民類似，即隨時都應使用「海龜脫逃裝置」。美


國的措施引起印度、泰國、馬來西亞及巴基斯坦等國家的不滿，訴諸於世


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指控美國違反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及普遍消除數


量限制等原則。小組認為美國的措施維持了數量限制，與第十一條不符，


而且構成相同條件國家間無端的歧視，不能證明該措施依第二十條屬正


當。上訴機構推翻了小組部分見解，它認為美國的措施與養護枯竭天然資


的目的有關；二十條的適用應先檢視係爭措施是否符合該條第一至第十款


中的任何一項目的，再進一步檢視係爭措施是否與第二十條前言相符。因


此美國的措施雖然合於第二十條第七款的目的，但構成「無端的歧視」與


「變相的貿易限制」，因此以第二十條為依據的抗辯為無理由，故亦同時


違反第十一條數量限制普遍消除原則。 
本案與環境保護因素在世貿組織法律發展的關聯，上訴機構的論述原


則上是建立在汽油標準案的基礎上，但仍有以下重大意義： 
(一)海龜算不算是會枯竭的自然資源(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上訴機


構從條約文字的通常意涵、條約文字的時代發展意義、條約成立後的


實踐、條約起草的歷史等方面的觀察，認定會枯竭的自然資源不是只


有無生命的礦物，海龜瀕臨絕種的狀況其枯竭的可能已毫無爭議 。 
(二)明確建立檢視援引第二十條的步驟：首先討論係爭措施是否符合第二


十條各款的特定目的或利益，其次檢驗係爭措施是否合於該條前言的


要求(即不得造「無端的歧視」與「變相的貿易限制」)。必須兩階段的


檢驗皆通過才能合理化以第二十條為抗辯的理由。 
(三)單邊環保貿易措施的域外適用問題本案上訴機構就此認為，海龜出沒


的海域甚廣，無論它但出現在那一國的海域，沒有任何國家可主張對


它們的專屬所有權；上訴機構強調，雖然它並不是討論第二十條第七


款是否隠含管轄權範圍的問題，但在本案特定情況下，為了第二十條


第七款的目的，海龜這個在海中遷移而瀕臨危險的生物與美國間有著


「足夠的聯繫」(sufficient nexus)。雖然本案上訴機構未明示允許第二


十條第七款的域外適用，且標準並不明確(足夠的聯繫)，但至少在個


案特別情況下，是有可能以保護可能枯竭天然資源為目的，國家能夠







實施片面限制貿易措施以保護域外資源。 
國家安全與貿易 
法律依據 


「關貿總協定」第二十一條、服務貿易總協定第十四條之一、智慧財


產權協定第七十三條等；另外「關貿總協定」第三十五條及「世貿組織協


定」第十三條下的「特定會員間排除適用條款」，也都可以達成以國家安


全為由而暫停多邊貿易體系實體義務的效果。 
特點： 
(一)規範都極模糊而有彈性，有被濫用的可能； 
(二)沒有適用的條件──沒有如同第二十條所規定不得構成構成「無端的


歧視」與「變相的貿易限制； 
(三)國家主觀的裁量：相關條款多次出現「其認為」(it considers…)的用語，


也就是會員國出於自己主觀的判斷與裁量，使得主張國家安全的理由


增加了主觀的成分，他人很難客觀的評估，是以在涉及國家安全的貿


易爭端時，援引國家安全例外的國家都主張這是援引國自行決定之事


項，不能進行審查，也會阻撓爭端解決機制的介入，也是因為這個原


因，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未能在國家安全這項非貿易因素的法律發


展上，建立有價值的判決先例。 
 
參考案例：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 
1. 案例事實 


一九五九年卡斯楚領導的古巴社會主義革命勝利後，美國即對古巴開


始經濟制裁；一九九五年美國支持的反古巴政權勢力的飛機試圖進入古巴


領空時被古巴政府擊落，為此，美國柯林頓總統於一九九六年簽署了一項


名為「古巴自由與民主團結法案」(Cuban Liberty and Democratic Solidarity 
Act of 1995)，開始進一步的制裁行動。其中最爭議的是第三條(Title III)，對


於與古巴政府就沒收自美國公民在古巴的財產進行交易的外國人，美國公


民可以在美國法院對之起訴求償，形同對與古巴貿易的第三國公司進行制


裁一九九六年歐體在與美國諮商不成後向世貿組織起訴。本案在一九九八


年舉行的八國高峰會達成協議，美國同意歐體將不適用「古巴自由與民主


團結法案」，而小組的職權也在一九九八年四月終止。 
有關國家安全的裁量是否具有「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依然是個開放的


議題。 
本案與世貿組織適用國家安全例外的觀察於兩岸經貿關係而言，兩岸於入


會時未相互主張「世貿組織協定」第十三條的「特定會員間排除適用條


款」，而我國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目前處於多所限制的狀態，特別是我國對


中國的限制，違反多邊貿易體系多項基本原則，雖然中國 基於其他理由，


未在世貿組織裡對我國提出指控 ，惟一旦發生，或者由中國轉投資公司







因為資金結構問題在與我國貿易時受到限制，轉而由其他會員國「代理」


提出訴訟(例如香港)，如何主張國家安全條款，應預為因應。 
結論──「非貿易因素」於國家利益的積極作用 


世貿組織不再只是純粹的經貿組織，已成為「貿易與…」的組織，公


眾健康、環境保護與國家安全等非貿易因素已成為世貿組織重要的辯論議


題；這些非貿易因素依留有寬廣的法律發展空間。對我國而言，這些非貿


易因素其實具有防火牆或安全閥的功能，從防衛國家總體利益而言，政府


主管機關應及早深刻而周延的建構符合我國立場的論述，以為將來可能發


生的爭端預為籌謀。 
 所以wto的法規裡頭，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去詳細的解讀，去找找


看有沒有什麼地方是可以讓我們業界，或者是我們個人，或者是我們國家


加以發揮的。那我覺得最近我看到一些案例，其中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就


是我們的腳踏車業者，當年在加拿大，因為腳踏車業在進口時遭到衝擊，


所以他們的腳踏車業幾乎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加拿大政府決定舉辦一場公


聽會，其結果就是要做一個貿易救濟，這是另一類的救濟辦法，這是除了


反補貼、反傾銷以外，並沒因為傾銷，並沒有因為別的國家來對你傾銷，


別的國家來裁評你來對你補貼，對你的產業造成威脅；而是可能你自已的


產業、自已本身的工資上漲，或者是投資不良，或者是其它原因讓你整個


產業開始衰退了，那你想要做一救濟的措施，那是可以進行。那在進行公


聽會的過程中，我們台灣的業者就去積極的參與 
而是自已的產業，自已本身的工資上漲，或者是投資不良，或者是怎麼樣


的原因讓你整個產業開始衰退了，那你想要做一個救濟的措施，那你可以


進行。那在這整個公廳會的過程中，我們台灣的業者就去積極的參與最後


我們的業者主張：加拿大的腳踏車業之所以衰退，事實上他所面臨的競爭


跟我們台灣高價位的腳踏車的，台灣有很多腳踏車出口到歐美地區都屬於


高價位的，那這個折疊式都不是跟他有產生競爭的關係，而且這些腳踏車


主要也都不是加拿大所生產的，而就因為他積極的參與這公聽的結果，他


有適時的提出這樣的主張，而加拿大的政府也採納這樣的主張，也確時台


灣的腳踏車在這方面也沒有與他們產生競爭的態勢。因此當他們課徴這種


臨時的救濟措施，來幫助來保護加拿大的腳踏車業者，他們能夠把這一類


的腳踏車排除在外，所以我們折疊式的腳踏車，我們的高價位腳踏車，輸


出到加拿大的時候，並不需要做其它關稅的課徵，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經營


國際貿易的時候，要積極地參與國際事物，而國際事物的參與都要從平常


的處處關心、處處用心，這樣才有機會來表達你的聲音，適時地提出你合


理的見解，而別的國家也很有可能採納，而不採納時候，我們也可以提出


告訴，所以法律的途徑我們都要了解，那我在這裡祝福大家學習順利，謝


謝。 
非常感謝我們謝教授，也跟各位報告，謝教授以前是在美國的大學任







教，特別被成大請回來，擔任經濟系的系主任，後來也擔成功大學社會科


學院的院長，所以學經歷在學術界甚至國際的學術聲望很高，特別感謝她


在觀念上的提醒，所以各位國企業的同學，大家也繼續努力。接著我們從


何處長來給我們引言。 
院長、兩位教授、兩位老師、在座的各位貴賓與在座的各位同學，大


家早安！很高興的這個機會到貴校裡面來參與共同的討論。WTO 裡有一


個 DSB 叫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貿易爭端解決機制，會去解決這些貿易


的糾紛，是提供會員國當發生糾紛時，去尋求法律的一個很好的機制，那


這個機制對低度開發的國家、或政經勢力較弱的國家他提供了一個很好的


保障，讓這個可以在這個機制中據以力爭，去尋求一個公平合理解決，所


以很多開發中的國家，都很願意加入 WTO 因為有 DSB 貿易爭端解決機


制，可以保障他們一旦發生貿易問題可以有一公平的解決。接上來來說我


們台灣，為什麼要加入 WTO？一個政治的原因，就是能和大陸平起平坐，


在國際經貿組織上能和任何一個國家平起平坐，對不對！但是另外還有一


個理由，經濟貿易的理由，意思就是說，我們沒有和很多國家邦交，跟很


多貿易的大國都沒有邦交，像美國、日本或是歐盟，我們都沒有邦交。那


麼在以往我們的產品賣到這些國家，被這些國家處於不公平待遇的時候，


那我們沒飿辦法透過外交的途徑去尋求解決，這個時候我們的產品就受其


它國家的歧視，因此就很難進到其它國家的市場。然而今天加入了 WTO
後我們產品受到不公平待遇時，我們可以尋求 DSB 來作解決，那有一問


題，中美談判為例，那各位曉得在十二十年前，我們出口最大的市場就是


美國，對美國享有巨額的貿易順差。所以美國一直密切注我們出口到美國


的產品，一直舉行中美之間的雙邊談判，要求我們撤消很多不公平的待


遇，要讓美國產品也能進來，那各位了解那時我們和美國的依賴太深了，


不論是經濟還是政治 。在那個時候，我們幾乎是毫無還手的餘地，在那


個時候，我們唯一談判的策略就是「少說為贏」，我們根本沒有籌碼去抗


爭，只有他所提出來的意見時，我們也就少說為贏，但加入 WTO，透過


DSB 後，我們在這個國際場合中，跟美國就是平起平坐、據以抗爭，不再


擔心美國給我們這麼大的政治壓力而迫以欺負。所以有時候我記得現在經


建會主委何美月常常批評我們國貿局跟美國談判，就說我們是上權辱國，


是敗國，就說我們當受於美國很大的政經壓力下，在中美談判我們都是節


節讓步，所以今天加入 WTO 後，就能跟美國平起平坐。所以說今天我們


的研討會就是要從非貿易的因素，來探討國家未來場合可爭取的利益，我


覺得這個題目是非常的好，把理論和實務結合起來，那麼我相信這會提高


同學大家對於學習 WTO 的興趣，那我相信這樣一個教學研究的方式，會


獲得一個豐碩的成果。這邊提到了幾個非貿易因素的考量，讓我們來看看


台灣現在的貿易狀況，我們台灣貿易狀況為「原則淮許例外限制」，基本


也就是說我們同意所有的產品可以自由的進出口，只有少數的例外加以限







制，這些例外其實跟 WTO 的例外限制基本上也有類似，從我們的貿易法


第 11 條就有提到貨品因淮許自由而輸出，但是基於國際條約貿易協定或


基於國防、治安、文化、衛生、環境保護或生態保育或政策需要，得予限


制。這就是我剛提到的「原則淮許例外限制」，這裡面講到的幾個原因都


與 WTO 一般例外國防安全例外都很接近，但是有一個最大不同，我們還


多了一個政策的需要。五年前的 SARS 疾病，SARS 期間最缺乏的是口罩


和體溫計，所以我們立刻基於公共健康的淮則，去禁止出口，因為為了保


護國人的健康，讓國人優先使用所以禁止出口。再者，就是禁止加拿大和


美國的牛肉進口，因為幾年前美國和加拿大的牛隻得到狂牛症，狂牛症是


非常的危險，長期食用後會對我們的人體造成很大的威脅，所以我們就管


制美國和加拿大的牛肉進口，這個就是一個原則淮許例外限制的案例。還


有最近國際間的原物料非常的缺乏，所以我們管制了廢紙、鋼筋還有小鋼


杯的出口，這個管理的理由也是 GATT 第二十條第九款和第十款裡面剛有


提到的原則，也就是物資匱乏或原物料上漲的時候政府可以採取一些管理


的措施。還有例如我們曾經禁止過美國、智利還有紐西蘭的蘋果的進口，


為什麼？因為我們在這些國家的進口蘋果裡面發現蠧蛾蟲，所以我們也以


公眾健康的理由來禁止進口。還有國防安全的例外，像是我們從前年開始


對輸往北韓和伊朗的貨品有限制，這就是基於國防安全的例外。因為我們


曉得像伊朗、北韓、伊拉克，利比亞被國際間稱之為「流氓國家」或「邪


惡國家」。因為這些國家會把這些貨品發展成大規模的國際殺傷武器，來


危害區域或國際間的和平，所以國際間對輸往這些「流氓國家」的高科技


貨品都會加以管制，這就是基於國防安全的例外。還有就是台灣對大陸有


二千多項的農工產品的管制和進品，這基於「政策的需要」。一般而言，


我們對出口所採行的管制措施不會受到太大的挑戰，但一旦我們採行進口


管制措施時，就往往會受到出口國他們的關切，因為我們採取進口管制措


施就是管制其它國家的出口，當然會受到出口國的關切。目前我們國家成


立了一個國際經貿策略聯盟的策略小組，是屬於一個決策階層，是要統合


台灣整個產官學的一個小組，而也去年成立一個經貿談判代表辦公室，目


的在於統合台灣經貿談判的事件。實際參與 WTO 貿易爭端解決案例的說


明，貿易爭端解決有幾個程序，其中就是說一旦你去控訴別的國家或是別


的國家來控訴你，它有一個諮商談判的程序，第二個是小組的階段就是


WTO 裡面會成立一個小組來討論這個問題，第三個是上訴的階段，一旦


兩個國家對小組的裁判有不服的時候就可以上訴，所以基上它有諮商、小


組還有上訴這三個階段。 
林教授：服務貿易為世界經濟成長最主要的原動力之一，服務貿易的數量


和規模不只在開發中國家快速增長，亦在已開發國家之經濟結構


中扮演一個比製造業更重要的角色。服務貿易的項目和領域超越


了原來傳統的定義，進而涵蓋了更多範圍的產業。1994 年，各國







於烏拉圭回合(Uruguay Round)進行多邊貿易磋商，並決定建立一


全新貿易體系—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
取代原先的關稅暨貿易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 and 
Trade, GATT) 


新的 WTO 架構包括了： 
1. 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 
2. 總務委員會(General Council) 
3. 貿易爭端解決機制(Dispute Settlement Body) 
三個涵蓋商品貿易 (Goods) 、服務貿易 (Services) 和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議 題 之 下 屬 委 員 會 服 務 貿 易 總 協 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為當時所簽定用以執行、協商未來服


務業貿易的基本文件，服務業貿易總協定內容承襲關稅暨貿易總協定的基


本精神和條款。服務貿易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則是用以


監督 GATS 的運作情形。服務貿易總協定的基本精神：促進貿易自由化；


非歧視待遇。 
GATS 就服務貿易行為區分為四大型態： 
第一類是跨國境提供服務 
第二類為在國外消費之型態 
第三類為跨國商業據點呈現之型態 
第四類為自然人跨國移動之型態 
服務貿易總協定的內容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部分： 
1. 主文為闡述跨行業的總體規範及基本原則和義務 
2. 附錄部份針對特定行業的有關規範 
3. 各會員國的特殊承諾 (Specific Commitments)和排除清單 (Exempted 


Lists from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台灣本土服務業市場開放，隨著全球經濟快速發展，服務貿易也朝全


球化及自由化的方向邁進，而各國經貿往來也日益密切，我國身處此一趨


勢下，亦無法自外於全球經貿的互動影響。雖然 WTO 提供了我國一個公


平的參與舞台，但近年來區域貿易體的加速發展，使得我國在與服務業有


關的產品及產業進入他國市場，可能因欠缺經濟結盟而面臨較不利的情


形。故在 WTO 架構下維持多邊貿易磋商的穩定發展似乎是我國目前最佳


的參與國際經濟整合之方式；因此，我國應在多邊貿易談判體系下推動服


務貿易自由化，以避免在區域經濟整合的框架和區域貿易協定成為國際經


貿規範的新趨勢下，扼阻了台灣在服務貿易自由化上之進程。基本上，台


灣本土服務業市場之國際化，應從改善兩岸關係著手，以建立穩定的雙邊


經貿交流機制，進而達成針對服務業貿易互惠合作的貿易協定；並就區域


經濟整合的新趨勢，加強與主要經貿夥伴的關係，以爭取與其簽定服務自


由貿易協定，化解被邊緣化的危機。而台灣早已從開發中國家躍升為已開







發國家，且由以前的被投資國進展為跨國投資大國，故改善國內服務業之


投資環境，加速國內經濟體制的鬆綁並輔導服務業相關產業升級或轉型，


以提昇國家整體競爭力，似乎仍是因應服務業貿易自由化、全球化趨勢的


不二法門。 
林執行長：爭議性陸續在台灣的傳統產業也好，服務業也好，能源產業也


好都是陸陸續續進入這一塊領域，當時大陸有很多的問題-同
種文化-強勢的做法，透過第三地來解決問題，也是透過 WTO
來解決爭議。服務業簡單說是一個規模經濟的產業，勞力密集


的產業。要做好就是要如何創造價值，就是做別人做不到的，


和做別人做不好的。 
李教授：為什麼服務業要單獨出來討論的原因是因為服務業是賺錢的，製


造業遇到了勞工法，所以很多的製造業因為成本提高所以都往越


南跑了。很多還要去大陸投資的原因是因為大陸的市場很大，它


們是一個內需的市場，所以大家想賺錢一定要注意這一塊。服務


業的重點：金融、法律、旅遊。服務業的特色：先佔先贏。在別


人還沒有進去之前就進去了，才叫贏家。 
王教授：服務業的基本定義，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佔台灣總產值的 14


兆億，農業的產值偏低，工作的產業大約 3 億的產值，可以看見


GATT 的簽定對台灣整體產業發展的影響。以時間軸來看台灣從


民國 40 年以來的產值，在農工服務這三業它大概的比例，可以


看見服務業一直是龍頭，顯然服務業的增長是目前台灣產值的主


力。服務業包含：批發、零售業、住宿、餐飲業、運輸、倉儲及


電信業、金融業及保險業、不動產及租賃業、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教育服務業、醫療保健及社會福利服務業、文化、運動


及休閒服務業、及其他服務業。紅字標明的是目前服務業的主


力，綠色是應該會對貿易有影響的。開放好還是保護好？服務業


為自 1980 年代以來成長最快的部門，發展中國家更是國際服務


貿易成長的重要動力。90 年代發展中國家的服務輸出每年成長率


較已開發國家多出三個百分點，其佔世界服務出口總值由 20%提


升至 26%，其中以旅遊與運輸業為發展中國家主要之輸出服務項


目。(WTO 秘書處統計) 
服務貿易具有不可見與不可儲存之特性，有的攸關民生至具，往


往受到政府之干預與管制。此外，服務業之跨國貿易並無法課征


關稅，而是以配額或其他規範來管制服務業之市場進入。相對的


是自由與管制，服務貿易總協定為多邊協商下的產物，其目的在


於拓展服務貿易，藉由逐次的談判漸進推動服務貿易自由化，以


兼顧經濟成長與均衡發展，同時促進各會員國國內規範的透明


度，並力主發展中國家參與服務貿易之談判。以金融業為例：從







業務限制、價格限制、雙元監管(金融穩定與安全)到追求效率競


爭、重視投資者的保護、建立防火牆即可。公平與效率，自由化、


國際化 vs 效率，市場失靈：獨佔力、外部性；政府失靈：干預、


rent-seeking 效率 vs 公平現有產業的衝擊、退場機制。劣勢：企業


規模小、經營透明度尚待提升、政府法規亟需整合或建立、相關


配套措施不足。優勢：台灣經濟發展特質：小型開放出口導向、


高素質的人口、優越的區位、中小企業的研發創新力與產業群聚、


資訊科技基礎建設良好。威脅：國際競爭、大陸磁吸、邊緣化、


投資環境。機會：最惠國待遇原則、市場開放承諾、國民待遇原


則、最惠國待遇之豁免、自然人移動之特別規定、海空運輸業、


金融服務業、電信業之特別規定、特別承諾表。機會：兩岸分工


互補、發揮綜效積極融入各經濟體及經貿特區建立全球運籌中心


(行銷、研發、財務服務)成為亞太金融服務中心技術、創新、效率


之提升以保險業為例： 
保險業於 1988 年陸續開放，國內業者面對競爭，促進新產品開發，


提高經營效率國內保險業者進軍中國大陸(532 條件，新光、國


泰 、台灣人壽、國泰世紀產險)。 





